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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

估調查報告總說明 

依據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狀況、

保健醫療、特殊教育、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

究，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結果」。準此，內政部即進行規劃辦理「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以蒐集我國身心障礙者之基

本資料、居住及起居生活狀況、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休閒活動、社會參

與狀況、外出交通狀況、相關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教育學習狀況、對福

利服務及醫療照顧需求、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等資料。 

內政部為有效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擴大調查成效，避免重複調查造

成浪費及擾民觀感，本次調查特邀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地方政府機關（包

括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

等 8 個縣市政府）共同辦理。 

本調查採實地訪查，歷經 2 個月共計完成 19,301個樣本(新竹市完成

1,323 個樣本)，依據調查結果並進行統計推估及報告分析，分別完成全國

版及 8 縣市版之綜合報告及統計結果表各 2 冊共 18 冊，分列如下： 

全國版第一冊   綜合報告 

全國版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新竹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新竹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苗栗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苗栗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彰化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彰化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嘉義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嘉義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屏東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屏東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臺東縣第一冊   綜合報告 

臺東縣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基隆市第一冊   綜合報告 

基隆市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新竹市第一冊   綜合報告 

新竹市第二冊   統計結果表 

 



 

凡    例 

 

一、本調查資料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

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二、本報告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0.00：表示數值不及 0.005 

－：表示無數值 

三、本調查表的任一選項若未在統計表表頭中呈現者，表示本次調查無受

訪者勾選此選項。 

四、P 值為判斷兩變項間是否有顯著相關的機率值，當 p<0.05 時，表示兩

變項有顯著相關，且 p 值愈小，表示兩變項之相關性愈大。其中「*」

表示卡方檢定之 p<0.05；「**」表示卡方檢定之 p<0.01；「***」表示

卡方檢定之 p<0.001；「a」表示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

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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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
查結果摘要分析 

本調查之目的主要為蒐集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居住及起居生

活狀況、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休閒活動、社會參與狀況、外出交通狀況、

相關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教育學習狀況、對福利服務及醫療照顧需求、工

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等資料。 

本調查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以了解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實況，以及相

關福利服務、醫療照顧、交通、教育、就業服務與職業重建服務之供需狀況，

作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身心障礙者各項福利服務、醫療照顧、交通、教育

與就業服務措施之參考，使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妥適的生活照顧；並作為各級

政府機關(單位)釐訂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政策之參考。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至 100 年 6 月底止新竹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計 14,965 人，占新竹市總人口的 3.59%。本次調查抽樣時各層依據身心障

礙者之障礙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度共 4 層)及年齡、性別排序後，

再以系統抽樣法依序抽出所需之樣本。其優點為可以確保各抽樣層所抽樣出

之樣本，具有母體代表性，不會過度集中在某個特性上。共計應抽樣本數

1,317 個，總抽出率為 8.80%，完成有效樣本數 1,323 個，在 95%的信心水

準下，最大抽樣誤差正負 2.7%。 

一、身心障礙者特性 

(一)身心障礙者之父母親年齡：身心障礙者「父母雙亡/其他」者占 51.72%

最多，「父母雙方未滿 65 歲」占 17.39%次之。 

(二)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以「國小」占 32.71%

最多，「高中、高職」占 22.88%次之。 

(三)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以「有配偶或同居」

占 47.98%最多，「未婚」占 31.21%次之。 

(四)身心障礙者生育扶養育子女人數：身心障礙者「有生養育子女」者占

67.09%，在「有生養育子女」者中有 38.36%子女人數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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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之主要原因：造成身心障礙之主要原因以「後天

疾病而致」者占 48.38%最多，「先天(出生即有)」者占 19.16%次之。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方式：身心障礙者目前居住「家宅」者占 93.50%最

多，住「教養、養護機構」者僅占 6.25%。 

(二)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屋狀況：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類型以「無

電梯透天樓房」者占 63.71%最多。 

(三)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所有權：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所有權以

「自有」者占 91.00%最多，「租用」者占 5.71%次之。 

(四)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組成型態：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組成型

態以「兩代家庭」者占 60.86%最多，「三代家庭」者占 27.60%次之。 

(五)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親屬身心障礙情形：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有身

障親屬」者占 16.48%，在有身障親屬者中，身障親屬為「兄弟姊妹」

者每百人有 32 人，為「配偶」者每百人有 31 人。 

(六)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家無障礙設施需求：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居家

無障礙設施「至少一項需要」者占 8.42%，並以「衛浴設備」之需求

比例最高，其次是「室內扶手」。 

(七)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所環境交通便利狀況：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居所

至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地點，以步行或使用輪椅等行動輔具所需時間

「在 15 分鐘以內」者占 69.78%最多 

(八)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之感受：住家宅身心障

礙者之整體生活機能感受表示「很方便」的比例最高，占 53.79% 

(九)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機構類別：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

礙者居住的機構類別以「醫療機構」者占 30.53%最多，其次是「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占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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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目前之家人或親屬狀況：住教養養護機構

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家人或親屬」者占 96.57%，在有家人或親屬者

中，家人或親屬別為「子女(媳婿)」者每百人有 45 人居多，為「兄

弟姊妹及其配偶」者每百人有 41 人居次。 

(十一)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住教養

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約有 49.45%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每週至

少 1 次，而有 25.79%每月少於 1 次。 

(十二)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身心障礙者

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以「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者占 60.35%

最多，「可接受良好的教育或照顧」(占 10.78%)及「由政府安置」(占

10.97%)次之。 

(十三)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在收容機構之年數：住教養養護機

構身心障礙者六成以上(64.76%)居住年數超過 3 年，其中居住年數「7

年以上」者占 38.69%。 

(十四)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收容機構之滿意情形：住教養養

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收容機構表示「滿意」者占 72.21%。 

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主要休閒活動：身心障礙者平常主要休閒活動以「看電

視、錄影帶」重要度最高，另表示「幾乎沒有從事休閒活動(%)」者

占 7.61%、「無法從事休閒活動」者占 5.56%。 

(二)身心障礙者之電腦使用情形：21.01%的身心障礙者會使用電腦，最常

使用用途為娛樂休閒(玩 GAME、社群交友等)，其次是上網搜尋資

料，平均每週使用 13.36 小時；另有 78.99%的身心障礙者表示不會

使用電腦，不會使用的最主要原因為沒有需要，其次是學不來。 

(三)身心障礙者之外出頻率：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有外出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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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0%，以「幾乎每天」外出活動的比例最高，而「都沒有外出」

者占 13.40%，沒有外出的主要原因為「不宜外出」。 

(四)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之理由：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有外出的理由，

以「就醫」居多，其次是從事「居家附近的日常生活活動」。 

(五)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有外出者，最常使用

的方式以「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重要度最高，身心障礙者及其陪

同者平均每月交通費用為 1,067 元。 

(六)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情形：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

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情形以搭乘市區公車(含捷運)」者的比例最高，

占 5.41%。 

四、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 

(一)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獨自行動之困難情形：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日常生

活活動功能(ADL)獨自行動均無困難者占 52.67%，而至少有一項獨

自行動有困難者占 47.33%。有困難中，以無法獨自「上下樓梯」者

占 42.19%，無法獨自「室外走動」者占 39.64%。 

(二)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處理日常生活活動情形：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工具

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獨自活動均無困難者占 27.61%，而至少

有一項獨自活動有困難者占 72.39%。以無法獨自「煮飯、作菜」者

占 66.53%，無法獨自「洗衣服、晾衣服」者占 64.67%。 

(三)身心障礙者之照顧者：身心障礙者有 48.13%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

居，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者中，生活起居照顧者以「外籍看

護工」重要度最高 

(四)身心障礙者之主要照顧者之性別、年齡與時間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

活起居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主要照顧者以「女性」(占 82.33%)、

「未滿 55 歲」(占 68.63%)，平均照顧時數為 15.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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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者之每月費用：無法獨立

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者

之平均每月費用為 20,623 元。 

(六)身心障礙者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的支持、照顧訓練項目：無法獨立

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的支持、照顧

訓練項目，以「照顧者心理支持與關懷團體」者最高，每百人有 29

人。 

(七)身心障礙者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 身心障礙者滿意(含非常

滿意、還算滿意)目前生活起居安排者占 52.63%，不滿意(含不太滿

意、非常不滿意)者占 3.17%，認為普通者占 42.14%。 

五、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家中有工作之人數：身心障礙者家中工作人數「2 人」者占

36.20%最多，「1 人」者占 35.85%次之。 

(二)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

收入以來自「兒子(含媳婦)」者占 30.98%最多，「父或母親(含配偶

之父或母親)」占 20.02%次之。最主要經濟收入者之性別以「男性」

占 75.24%最多 

(三)身心障礙者之收入來源：身心障礙者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

重要度最高，「兒子(含媳婦)給予」重要度次之。 

(四)身心障礙者家裡一個月開支狀況：身心障礙者家裡一個月開支狀況以

「20,000-29,999 元」者占 27.91%最多，「19,999 元以下」者占 26.74%

次之。 

(五)身心障礙者家中平均每月收支平衡狀況：身心障礙者家中平均每月收

支狀況以「收支平衡」者占 55.02%最多，「支出大於收入」占 29.84%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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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者對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一)身心障礙者目前參加保險情形：高達 99.64%之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參

加」保險，就參加保險類型觀察，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為每百人

有近 100 人，參加勞保為每百人有 14 人、參加國民年金為每百人 13

人、參加住院醫療險為每百人 10 人、參加農漁民保險為每百人 3 人。 

(二)身心障礙者目前定期就醫情形：身心障礙者目前「需要」定期就醫者

占 74.77%，「不需要」者占 24.74%。 

(三)身心障礙者之獨力就醫能力及困難情形：身心障礙者無法獨力就醫者

占 62.46%，在無法獨力就醫者中，就醫上的困難以「無法獨力完成

掛號的就醫程序」每百人有 92 人最多，「交通問題難以解決」每百

人有 26 人次之。 

(四)身心障礙者需要接受復健治療情形：身心障礙者表示目前需要接受復

健治療者占 14.83%，表示不需要者占 85.17%。目前需要接受復健治

療者中，表示有接受定期治療者占 66.86%，無接受定期治療者占

19.80%；需要接受復健治療的項目以「物理治療」占 53.59%最高，

其次是「職能治療加物理治療」占 18.66%  

(五)身心障礙者需要使用輔具情形：身心障礙者生活中需要使用輔具者占

42.93%，其中有 1.09%需要使用輔具且目前尚缺少輔具，不需要使用

輔具者占 55.98%。需要且目前尚缺少輔具之項目以「避免壓瘡坐墊、

床墊或背墊」及「輪椅類、推車或四處移動相關輔具」居多。 

(六)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理後之輔具使用意願：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

理後之輔具有 29.51%表示「願意」使用，33.17%表示「不願意」。 

(七)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身心障礙者認為政

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以「提供醫療補助措施」最高，「提

供就醫交通協助」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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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發展遲緩的早療診斷及治療情形：身心障礙者

在兒童時期沒有發展遲緩情形者占 66.85%；曾被診斷是發展遲緩者

占 16.13%，曾被診斷是發展遲緩者中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6.79%，

沒有接受早期療育占 8.47%；自認是，但未經診斷確認者占 1.32%，

其中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0.16%，沒有接受早期療育占 0.73%；曾經

疑似者占 2.06%，沒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2.00%。 

(九)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福利服務措施之認知及利用情形： 

1.個人照顧服務：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個人照顧服務項目的認

知情形，以知道「課後照顧」的比例占 51.68%最高，其次是「婚姻

及生育輔導」占 51.03%；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同樣以「居家照顧」

占 2.00%最高，「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居次占 0.83%。 

2.家庭支持服務：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家庭支持服務項目的認

知情形，以知道「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的比例占 33.50%最高，其

次是「臨時及短期照顧」占 32.74%；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以「家

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占 1.86%最高，「臨時及短期照顧」居次占 1.72%。 

3.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各項經濟補助及

減免措施的認知情形，以知道「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的比例占

72.66%最高，其次依序為「社會保險費補助」占 71.57%、「醫療費

用補助」占 65.77%，「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占 62.00%、「身

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占 56.88%、「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

占 50.89%，其他都不到五成；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同樣以「社會

保險費補助」占 60.55%最高，其次依序為「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

除額」占 42.01%、「醫療費用補助」占 41.42%、「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費」占 34.61%、「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占 15.52%，其他

皆不到一成。 

4.其他各項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其他各種福利服務

的認知情形及利用比例，皆以「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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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用車牌」最高，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占 57.50%、「搭乘公民

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優待」

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居次，占 34.00%。 

(十)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需求情形：

4.52%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表示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

務，在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者中，需要居家照顧

服務的項目以「居家護理」人最多，其次為「送餐到家」。 

(十一)住家宅且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者願意

負擔部分費用情形：35.85%住家宅且需要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身心

障礙者願意負擔部分費用，以 3000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表示不願意

者，占 64.15%。 

(十二)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

用之照護方式以「請看護來家裡照顧」的比例最高占 7.72%，其次是

「至安養或照護機構接受全日型照顧」占 1.89%，表示完全不考慮者

占 88.75%。 

(十三)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

福利服務措施，若以重要度衡量，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最

高，其次為「醫療費用補助」。 

(十四)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生活福利服務措施：身心障礙者

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生活福利服務措施，若以重要度衡量，以「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重要度最高，其次為「醫療費用補助」。 

(十五)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領取其他政府補

助情形：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有領取

其他政府補助者占 33.57%，都沒有領取者占 66.11%，以有領取「國

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最多(每百人有 45 人)。 

七、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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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者之就學狀況：身心障礙者目前在學者占 8.90%，未在學但有

受教育需求者占 0.14%。 

(二)在學身心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之了解及利用情形：在學身心

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之了解情形，以知道「獎助學金或就

學費用減免」的比例較高占 68.65%。 

(三)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身

心障礙者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若

以重要度衡量，以「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最高，其次為「12 年

國民義務教育」。 

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勞動力狀況：依據 100 年 8 月的調查結果，15 歲以上之

身心障礙者有 14,047 人，其中就業者有 1,676 人，占 11.94%，失業

者 206 人，占 1.47%，非勞動力 12,165 人，占 86.61%。 

(二)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以「20 年~

未滿 25 年」占 22.44%最高，「5 年~未滿 10 年」占 19.73 %次之，

平均總工作年資為 15.72 年。 

(三)身心障礙就業者離開上一個工作的原因：曾做過 2 個工作(含)以上的身

心障礙就業者，離開上一份工作的原因以「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每

百人有 21 人)居多，「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待遇太低」(每

百人有 17 人)次之。 

(四)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

的方式以「親朋介紹」占 37.70%最多，「自家經營」占 18.60%次之。 

(五)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之行業：身心障礙就業者所從事行業以「製造業」

占 19.37%最多。 

(六)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職業：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職業以「基層技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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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體力工」占 48.12%最多，「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6.80%次之。 

(七)身心障礙就業者從業身分：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從業身分以「受

私人僱用」占 55.09%最多，「自營作業者」占 22.63%次之。 

(八)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天數、時數及加班時數：身心障礙就業

者平均每週工作天數為 5.26 天，平均每週正常工作時數 39.49 小時，

平均每週加班時數 0.64 小時。 

(九)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情形：身心障礙就業者有 24.41%

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並以從事「部分工時」每百人有 44 人最多。 

(十)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原因：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

勞動的原因以「找不到合適的全時正職工作」最多，每百人有 63 人，

其次為「累積工作經歷，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有幫助」每百人有 15

人。 

(十一)身心障礙就業者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或收入狀況：身心障礙就業者

的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為 24,096 元，身分為雇主、自營作業者平均

月淨收入為 25,639 元。 

(十二)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受到不公平待遇情形：身心障礙就業者

有 4.98%認為在工作場所有因身心障礙身分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在遭

受不公平待遇的措施中，以「異樣眼光」每百人有 55 人最多。 

(十三)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工作滿意情形：身心障礙就業者滿意目前工作

者占 55.33%，不滿意者占 8.23%。 

(十四)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工作不滿意之主因：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

工作不滿意之主要原因為「待遇太低」占 32.60%。 

(十五)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上需要之就業協助：身心障礙就業者有

17.59%認為在工作場所上需要就業協助，需要協助的項目以「轉業

諮詢」或「提供第二專長訓練」每百人有 30 人及 43 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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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在職訓練種類：身心障礙就業者主要希

望參加在職訓練的種類以「電腦資訊類」(75.76%)最多。 

(十七)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種類：身心障礙就業者主

要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以「電腦資訊類」(60.50%)最多，「物品

加工類」(15.55%)次之。 

(十八)身心障礙就業者轉業計畫：身心障礙就業者中 8.39%有轉業計畫，有

轉業計畫的原因以「希望找到正式的工作」每百人有 48 人最多，「希

望找到工作環境較佳的工作」每百人有 20 人次之。 

(十九)身心障礙失業者曾否工作情形：身心障礙失業者中有 2.53%從未工作

過，從未工作過的原因為「剛畢業」占 2.53%。 

(廿)身心障礙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原因：身心障礙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的

主要原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44.97%最多，其次是「工

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占 18.73%)。 

(廿一)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所需時間：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時間以

「6 週~未滿 12 週」者占 32.88%最多。 

(廿二)身心障礙失業者想接受僱用或自行創業情形：身心障礙失業者有

100.00%想「接受僱用」。其中想接受僱用但無法找到工作的主要原

因以「年齡限制」及「體力無法勝任」各占 32.46%、20.61%居多。 

(廿三)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以「親

朋介紹」每百人有 61 人最多，其次是「透過人力銀行」每百人有 32

人。 

(廿四)身心障礙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職業：身心障礙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

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占 53.07%最多，其次為「服務及銷

售工作人員」占 11.93% 

(廿五)身心障礙失業者期待之每月收入：34.44%的身心障礙失業者期待每

月收入為 3 萬至 4 萬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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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工作類型：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工作類型以「全

時正職工作」者占 91.54%最多。 

(廿七)身心障礙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意願：希望找到全時正職工作

的身心障礙失業者，各約有八成願意從事「臨時性工作」、「部分

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 

(廿八)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就業媒合服務情形：身心障礙失業者知道勞委

會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可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者占 77.29%，有利用該

管道求職者占 51.68%。 

(廿九)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情形：身心障礙失業者

知道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者占 74.62%，有利用該管道求職者占

29.99%。 

(卅)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職業重建服務情形：身心

障礙失業者知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占 45.14%，有

利用該管道的失業者占 19.81%。 

(卅一)身心障礙失業者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100.00%的身心障礙

失業者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需要的服務措施項目以「提供

就業資訊」(每百人有 77 人)最多。 

(卅二)身心障礙者未參與勞動之原因：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沒有參與勞動

的原因以「因身心障礙疾病，致無法工作」者占 66.95%最多。 

(卅三)身心障礙非勞動力工作能力及意願：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工作能力

者占 8.08%，有工作能力者中，有意願工作者占 35.56%，無意願者

占 64.44%。 

(卅四)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有意願從事的職業：身心障礙非勞動力

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者，希望從事的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

占 30.35 %最多 

(卅五)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去找工作原因：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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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找工作原因以「找不到合意的工作」

占 29.82%最多。 

(卅六)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希望政府協助的就業服務措

施：72.48%的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需要政府提供

就業服務措施，需要的服務措施項目以「提供就業資訊」(每百人有

56 人)最多。 

(卅七)身心障礙失業者及非勞動力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身心障礙失業者

有 83.11%願意參加職業訓練，身心障礙非勞動力則有 39.47%願意參

加職業訓練。 

(卅八)身心障礙者希望參加職業訓練之種類：身心障礙失業主要希望參加

職業訓練的種類以「農藝類」、「營建土木類」以及「電腦資訊類」

最多，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主要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種類，以「餐

飲廚藝類」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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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
查報告 

調查時間：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 

靜態資料時間：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 

動態資料時間：依調查項目所訂時間而定 

壹、前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

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狀況、保健醫療、特殊教育、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

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結果。」 

為明瞭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相關需求，內政部會同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預定於 100 年辦理同項調查之新竹市等 8 個縣市政

府，特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及統計法之規定，共同訂定

「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實

施計畫」，以作為辦理本次調查之準據。 

本調查目的主要為蒐集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居住及起居生活狀

況、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休閒活動、社會參與狀況、外出交通狀況、

相關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教育學習狀況、對福利服務及醫療照顧需求、

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等資料。 

本調查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以了解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實況，以

及相關福利服務、醫療照顧、交通、教育、就業服務與職業重建服務之

供需狀況，作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身心障礙者各項福利服務、醫療照

顧、交通、教育與就業服務措施之參考，使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妥適的生

活照顧；並作為各級政府機關(單位)釐訂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政策之

參考。本調查結果由內政部分別就全國性及共同合作辦理縣市分別編製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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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至 100 年 6 月底止新竹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計 14,965 人，占新竹市總人口的 3.59%。本次調查抽樣時各層依據身心

障礙者之障礙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度共 4 層)及年齡、性別排序

後，再以系統抽樣法依序抽出所需之樣本。其優點為可以確保各抽樣層所

抽樣出之樣本，具有母體代表性，不會過度集中在某個特性上。共計應抽

樣本數 1,317 個，總抽出率為 8.80%，完成有效樣本數 1,323 個，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最大抽樣誤差正負 2.7%。 
 

貳、調查方法概述 

一、調查區域範圍 

以新竹市為調查範圍。 

二、調查對象 

以民國 100 年 6 月底戶籍常設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領有政府機關發

給之身心障礙手冊者為調查對象。 

除以下特定年齡與障礙別受訪者由其監護人(如父母雙親)或照顧者

代替回答，其餘一律由本人接受訪問。 

一、 未滿 12 歲的身心障礙兒童 

二、 植物人 

三、 失智症者 

四、 自閉症者 

五、 智能障礙者 

六、 慢性精神病患者 

七、 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等嚴重溝通功能受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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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答者不限定為受訪者直系親屬(子女、孫子女)、旁系親屬(兄弟姊妹

等其他親人)、看護人員或外籍看護等，但以主要照顧者或瞭解受訪者實

際生活狀況者為原則，部分問項若代答者無法回答(如家庭收入來源、家

庭開支等)，可由其他代答者協助完成。 

三、調查方法 

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法。 

四、調查項目 

（一）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四）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 

（五）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 

（六）身心障礙者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七）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 

（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 

（九）其他。 

五、調查期間 

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進行訪問。 

六、抽樣設計 

(一)調查母體 

本調查為應先期規劃抽樣設計需要，先暫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居住於

新竹市內，合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級，並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者為

調查母體資料檔。新竹市民國 100 年 3 月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數為

14,8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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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人數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視覺障

礙者 

聽覺機

能障礙

者 

平衡機

能障礙

者 

聲音機

能或語

言機能

障礙者 

肢體障

礙者 

智能障

礙者 

重要器

官失去

功能者 

總計 14,865 662 1,793 44 138 5,062 1,561 1,671 

新竹市東區 6,434 271 810 24 62 2,097 687 689 

新竹市北區 5,547 265 649 11 46 1,904 541 674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26 334 9 30 1,061 333 308 

表 2-1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人數(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顏面損
傷者 

植物人 

失智症
者(老人
痴呆症
患者) 

自閉症
者 

慢性精
神病患
者 

多重障
礙者 

頑性(難
治型)癲
癇症者 

因罕見
疾病而
致身心
功能障

礙者 

其他障
礙 

總計 47 63 382 281 1,491 1,520 51 23 76 

新竹市東區 22 27 193 154 659 680 22 13 24 

新竹市北區 15 26 143 95 581 541 17 5 34 

新竹市香山區 10 10 46 32 251 299 12 5 18 

(二)抽樣方式 

本調查抽樣方式採「分層二階段系統隨機抽樣法」。 

將新竹市依照各鄉鎮市分成 3 個副母體，抽樣原則依據以下步驟抽出

所需樣本： 

一、 將身心障礙者依障礙類別分 16 層，因各層母體數多寡差異甚

大，為顧及樣本代表性，採不同抽出率，各層設定抽出率如下： 

(一) 視覺障礙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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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聽覺機能障礙者 0.7% 

(三) 平衡機能障礙者 8.0% 

(四)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3.0% 

(五) 肢體障礙者 0.4% 

(六) 智能障礙者 0.7% 

(七)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0.7% 

(八) 顏面損傷者 8.0% 

(九) 植物人 8.0% 

(十) 失智症者 1.5% 

(十一) 自閉症者 3.0% 

(十二) 慢性精神病患者 0.7% 

(十三) 多重障礙者 0.7% 

(十四)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8.0% 

(十五) 罕見疾病而致身心障礙 15.0% 

(十六) 其他障礙 8.0% 

 

二、各副母體各層應抽樣本數，按各層應抽樣本數×各副母體各該層

母體數占各該層總母體數比例，予以配置，惟算出之樣本未滿 30 人者，

增加至 30 人或全查。亦即： 

ｎｋ＝Nｋ× Pｋ 

ｎhk＝ｎk× Nhk／Nk 

若上項之ｎhk ＜30 時： 

如 Nhks≧30 時，則ｎhk ＝30 

如 Nhks＜30 且 Nhk≧30 時，則ｎhk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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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Nhks＜30 且 Nhk<30 時，則ｎhk ＝Nhk 

ｈ：代表副母體別(新竹市東區、北區、香山區共 3 個副母體) 

ｋ：代表層別(共 16 個身心障礙類別) 

Nk：第ｋ層總母體人數 

Pk：第ｋ層樣本總抽出率(各層之抽出率不同) 

Nhk：第ｈ個副母體第ｋ層母體總人數 

Nhks：第ｈ個副母體第ｋ層在樣本區內之母體人數 

ｎk：第ｋ層總樣本人數 

ｎhk：第ｈ個副母體第ｋ層應抽樣本數 

三、各副母體、各層依上述一、二原則抽出樣本合計數為該層實際抽

出樣本數。 

四、樣本區內各層樣本數，按各該副母體各該層應抽樣本數×樣本區

各該層母體數占樣本區各該層母體數總和之比例，採隨機方法抽取所需樣

本，樣本區內樣本數過少時將與臨近樣本區合併抽樣。 

抽樣時各層依據身心障礙者之障礙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度

共 4 層)及年齡、性別排序後，再以系統抽樣法依序抽出所需之樣本。其

優點為可以確保各抽樣層所抽樣出之樣本，具有母體代表性，不會過度集

中在某個特性上。 

五、考量部分身心障礙者可能已經搬遷、無法聯繫或其他原因而拒絕

受訪，因此抽樣時將抽出正取樣本名冊 1 套，以及未完成訪問對象之備取

樣本名冊 3 套，共計 4 套。 

依據抽樣設計及樣本配置原則，本次調查樣本配置情況如下表所述。 

表2-2 身心障礙者樣本人數配置情況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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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總計 
視覺障

礙者 

聽覺機

能障礙

者 

平衡機

能障礙

者 

聲音機

能或語

言機能

障礙者 

肢體障

礙者 

智能障

礙者 

重要器

官失去

功能者 

總計 1,317 90 93 44 90 205 90 90 

新竹市東區 490 30 33 24 30 85 30 30 

新竹市北區 451 30 30 11 30 77 30 30 

新竹市香山區 377 30 30 9 30 43 30 30 

表 2-2 身心障礙者樣本人數配置情況(續) 

單位：人 

行政區 
顏面損

傷者 
植物人 

失智症

者(老人

痴呆症

患者) 

自閉症

者 

慢性精

神病患

者 

多重障

礙者 

頑性(難

治型)癲

癇症者 

因罕見

疾病而

致身心

功能障

礙者 

其他 

障礙 

總計 47 63 90 90 90 90 51 23 72 

新竹市東區 22 27 30 30 30 30 22 13 24 

新竹市北區 15 26 30 30 30 30 17 5 30 

新竹市香山區 10 10 30 30 30 30 12 5 18 

註：樣本人數包括內政部原抽樣設計配置之 473 人及新竹市政府出資合辦另外加配置 844 人。 

七、資料處理 

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人工處理部分包括調查表資料之審

核、註號、檢誤、更正、結果表之核對、研判與分析等;電腦處理部分包括

調查表資料登錄、軟體程式設計、檢核、推估及統計結果表編製列印等。 

本次調查依據全國及新竹市身心障礙人口分別進行推估分析，因此資

料經複查及以電話方式進行資料補正後，為便樣本與母體結構一致，針對

全國及新竹市身心障礙人口分別進行權數調整。 

 

(一)權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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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全國樣本的資料，進行第一步驟的權數調整，依據 100 年 6

月最新取得之全國身心障礙者母體障礙者類別、障礙等級、性別及縣市別

4 個變數之交叉組人數分配進行樣本數的擴大，使樣本數擴大為母體人

數。第二步驟再針對新竹市身心障礙人口的資料進行權數調整，第二步驟

於第一步驟的權數調整下進行，依據 100 年 6 月新竹市身心障礙母體障礙

者類別及行政區兩個變數之交叉組人數分配進行樣本數的調整，使樣本數

擴大為母體人數。重覆進行前項處理調整至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已無顯著

差異後，即停止 raking。 

每一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 n

n

N

N ii

， iN 和 in 是第 i組的母體人數和

樣本加權人數，而N 和 n是母體總人數和樣本加權總人數，這樣使樣本與

母體的分配在調整後完全一致。最後的權數是各步驟調整權數累乘。 

(二)母體結構與經加權調整後樣本分配 

經加權調整後新竹市身心障礙者類別及行政區樣本推估實數與公務

統計資料一致，身心障礙者樣本障礙等級、性別、年齡與母體分配無顯著

差異。如表 2-3 為 100 年 6 月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公務統計資料及本次調查

樣本經加權調整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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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母體結構與經加權調整後樣本分配 

單位：人；% 

項目別 
母體結構 樣本分配 

實數 百分比 推估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14,965    100.00     

行政區      

東區 6,512 43.51 6,512 43.52 

北區 5,569 37.21 5,569 37.21 

香山區 2,884 19.27 2,884 19.27 

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653 4.36 653 4.36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2.08 1,807 12.08 

平衡機能障礙 46 0.31 46 0.31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0.95 142 0.95 

肢體障礙 5,095 34.05 5,095 34.05 

智能障礙 1,564 10.45 1,564 10.4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1.32 1,694 11.32 

顏面損傷 48 0.32 48 0.32 

植物人 63 0.42 63 0.42 

失智症 393 2.63 393 2.63 

自閉症 288 1.92 288 1.92 

慢性精神病患 1,502 10.04 1,502 10.04 

多重障礙 1,511 10.10 1,511 10.10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0.37 55 0.37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24 0.16 24 0.16 

其他障礙 80 0.53 8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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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母體結構與經加權調整後樣本分配(續) 

單位：人；% 

項目別 
母體結構 樣本分配 

實數 百分比 推估實數 百分比 

障礙等級      

極重度 1,852 12.38 1,824 12.19 

重度 2,836 18.95 2,858 19.10 

中度 4,664 31.17 4,570 30.54 

輕度 5,613 37.51 5,713 38.18 

性別     

男 8,658 57.85 8,672 57.95 

女 6,307 42.15 6,293 42.05 

年齡     

0~未滿 6 歲 154 1.03 108 0.72 

6~未滿 12 歲 494 3.30 454 3.03 

12~未滿 18 歲 570 3.81 730 4.88 

18~未滿 30 歲 1,118 7.47 964 6.44 

30~未滿 45 歲 2,290 15.30 2,254 15.06 

45~未滿 65 歲 5,050 33.75 4,899 32.74 

65 歲以上 5,289 35.34 5,555 37.12 

註1：母體結構為100年6月身心障礙者公務統計資料。 

註2：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障礙等級經加權調整後與母體的障礙等級分配無顯著差異：卡方值0.38＜7.81(

自由度3)、p-value =0.944>0.05。 

註3：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性別經加權調整後與母體的性別分配無顯著差異：卡方值0.01＜3.84(自由度

1)、p-value =0.941>0.05。 

註4：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年齡經加權調整後與母體的年齡分配無顯著差異：卡方值9.02＜12.59(自由度

6)、p-value =0.17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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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母體特徵參數之推估 

一、母體參數之推估 

(一)母體平均數之推估 

1.第 h 副母體平均數(μh)之點估計    

                                          h＝1, 2,…, H(＝3) 

      


 h = 
==

hih n

j

hij

m

i hi

hi

h

h

h

x
n

N

m

M

N 11

1
                i＝1, 2,…, mh 

                                          j＝1, 2,…,nhi  

      式中


 h：第 h 副母體平均數點估計值 

      xhij：第 h 副母體, 第 i 個區, 第 j 個樣本人的觀察值 

      Nh：第 h 副母體的母體人數 

      Mh：第 h 副母體區總數 

      mh：第 h 副母體第一階段抽出之區單位數 

      Nhi：第 h 副母體, 第 i 個區人數 

      nhi：第 h 副母體, 第 i 個區第二階段抽出之樣本人數 

2.母體總平均數(μ)之點估計 

      NN h

H

h

h 







=



=



 
1

 

       h＝1,2,…,H(＝3)； 

    式中  


：母體總平均數點估計值    N：母體總人數 

          Nh：第 h 副母體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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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第 h 副母體平均數(μh)之點估計值 

(二)母體總數之推估 

1.第 h 副母體總數(Ｘh)之點估計 

       hhh NX


=   

       h＝1,2,…,H(＝3) 

       式中 hX


：第 h 副母體總數點估計值 

       其餘 Nh, 


h 之定義與上同。 

2.母體總數(X)之點估計 

       


= NX  

       式中


X ：母體總數點估計值 

       其餘 N, 


之定義與上同。 

(三)抽樣誤差之估計 

1.第 h 副母體樣本平均數之變異數估計 

       )(
1

)(
2

1

2
2

2

2

hi

hi

hi

hihi

m

i

hi

h

h

h

hb

h

hh
h

h

h
n

s

N

nN
N

m

M

m

s

M

mM
M

N
Var

h −
+

−
= 

=



  

       式中  ( )2
1

2 ˆ
1

1
hihij

n

jhi

hi x
n

s
hi

−
−

= 
=

 

             )1/()ˆˆ( 2

1

2 −−=
=

hhT

m

i

hihb mXs
h

  

       )(


hVar  ：第 h 副母體樣本平均數之變異數估計值 

            Mh：第 h 副母體的區總數 

            mh：第 h 副母體第一階段抽出樣本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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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i：第 h 副母體第 i 區第二階段抽出樣本人數 

            Nh：第 h 副母體的母體總人數 

           Nhi：第 h 副母體第 i 區總人數  

          hiX̂ ：第 h 副母體第 i 區樣本總數 

          hT̂ ：第 h 副母體區母體總數的平均數 

          hi̂ ：第 h 副母體第 i 區母體平均數 

          xhij：第 h 副母體第 i 區第 j 個樣本人觀察值 

2.樣本總平均數之變異數估計 

         )(
1

)(
1

2

2



=



 = h

H

h

h VarN
N

Var   

         式中 )(


Var ：樣本總平均數之變異數估計值 

         其餘 N, Nh, )(


Var 之定義與上同。 

3.第 h 副母體樣本總變異數估計(抽查層) 

         )()(
2



= hhh VarNXVar   

         式中 )(


hXVar ：第 h 副母體樣本總數之變異數估計值, 

         其餘 Nh , )(


hVar  之定義與上同。 

4.樣本總數之變異數估計 

         )()( 2


= VarNXVar  

         式中 )(


XVar ：樣本總數之變異數估計值。 

         其餘 N, )(


Var 之定義與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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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回收情形與回答狀況 

本次(100 年)調查中總計抽出 1,317 個樣本數，除了所抽出之正取樣

本之外，另再行抽取出備取樣本一、備取樣本二、備取樣本三及備取樣本

四，以做為正取受訪者因故無法接受訪問時，以備取樣本替代，本次調查

完成有效樣本 1,323 個，完成率為 100.46%，調查之詳細回收狀況如下表

3-1 與表 3-2 所示。 

表3-1 樣本完成情形 

 單位：人；% 

行政區 應完成樣本數 實際完成樣本數 完成率(%) 

總計 1,317 1,323 100.46 

新竹市東區 490 492 100.41 

新竹市北區 451 453 100.44 

新竹市香山區 377 378 100.27 

表3-2 有效樣本數分配表 

單位：人 

行政區 總人數 
視覺障

礙者  

聽覺機

能障 

礙者 

平衡機

能障 

礙者  

聲音機

能或語

言機能

障礙者  

肢體障

礙者 

 智能

障礙者  

重要器

官失去

功能者 

總計 1,323 132 112 23 71 250 128 115 

新竹市東區 492 42 30 13 32 102 33 39 

新竹市北區 453 46 43 4 15 104 41 43 

新竹市香山區 378 44 39 6 24 44 5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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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有效樣本數分配表(續) 

單位：人 

行政區 
顏面損

傷者  
植物人  

失智 

症者 

自閉 

症者 

慢性精

神病 

患者 

多重 

障礙者  

頑性

(難治

型)癲

癇症者  

因罕見

疾病而

致身心

功能障

礙者  

 其他

障礙者  

總計 27 30 89 69 98 119 26 12 22 

新竹市東區 12 12 39 42 34 34 13 7 8 

新竹市北區 5 13 29 16 38 37 10 2 7 

新竹市香山區 10 5 21 11 26 48 3 3 7 

 

身心障礙者因身體障礙的類別、障礙等級及目前所處的健康及精神狀

態等情況之不同，由代答者代為回答本調查問卷。 

本調查新竹市受訪者之問卷回答狀況，本次調查問卷全部由身心障礙

者本人回答者比例為 26.23%，大部分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者比例為

11.04%，大部分非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者比例為 62.74%。 

以受訪者之障礙類別觀察，重要器官失去功能、顏面損傷者、頑性

(難治型)癲癇症及罕見疾病者全部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的比例相對較

高，皆占六成左右。(詳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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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調查表回答對象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全部由身心

障礙者本人

回答 

大部分由身

心障礙者本

人回答 

大部分非身

心障礙者本

人回答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323 100.00 26.23 11.04 62.74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132 100.00 37.88 26.52 35.61 

聽覺機能障礙 112 100.00 17.86 16.96 65.18 

平衡機能障礙 23 100.00 34.78 8.70 56.52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71 100.00 19.72 7.04 73.24 

肢體障礙 250 100.00 30.00 17.60 52.40 

智能障礙 128 100.00 5.47 10.16 84.38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15 100.00 62.61 6.09 31.30 

顏面損傷者 27 100.00 59.26 3.70 37.04 

植物人 30 100.00 - - 100.00 

失智症 89 100.00 3.37 2.25 94.38 

自閉症 69 100.00 5.80 1.45 92.75 

慢性精神病患者 98 100.00 35.71 8.16 56.12 

多重障礙 119 100.00 15.97 1.68 82.3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26 100.00 57.69 11.54 30.77 

罕見疾病 12 100.00 58.33 - 41.67 

其他障礙 22 100.00 9.09 18.18 72.73 

本調查無法由本人回答須由代答者代答之理由，以因身心障礙者為允

許代答的障別，比例占 52.17%最多，身心障礙者因年邁、體衰或精神狀

況不佳無法溝通理解而無法作答，占 32.41%次之，身心障礙者生病無法

作答占 13.25%再次之，其他原因占 2.17%。詳細狀況可參見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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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本調查由代答者代答之理由 

單位：人；% 

項目別 次數 百分比 

總計 830 100.00 

身心障礙者為允許代答的障別 433 52.17 

身心障礙者生病無法作答 110 13.25 

身心障礙者因年邁、體衰或精神狀況不佳無法溝通理解而無法作答 269 32.41 

年齡太小無法回答 2 0.24 

家人堅持不讓受訪者面對外人 1 0.12 

個案不願意面對外人 3 0.36 

多次接觸未遇由家人代答 12 1.45 

註：允許代答之障礙類別」包括：未滿 12 歲身心障礙兒童、植物人、失智症、自閉症、智能障礙、慢性

精神病患及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者。 

代答者與身心障礙者之關係，以父母占 32.17%最高，子女(含媳婿)

占 29.04%次之，配偶或同居人占 19.40%再次之，此三項代答者之比例合

計超過八成。(詳見表 3-5 所示) 

表3-5 代答者與身心障礙者之關係 

單位：人；% 

項目別 次數 百分比 

總計 830 100.00 

父母 267 32.17 

配偶或同居人 161 19.40 

兄弟姊妹 56 6.75 

(外)祖父母 33 3.98 

子女(含媳婿) 241 29.04 

(外)孫子女 15 1.81 

其他親戚 36 4.34 

鄰居 1 0.12 

同學、同事或朋友 1 0.12 

機構人員 9 1.08 

照顧員 1 0.12 

未回答 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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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本資料分析  

一、行政區 

依據民國 100 年 6 月底公務統計資料所示，新竹市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人數為 14,965 人，占總人口 3.59%。以行政區觀察，居住於「東區」者

占 43.52%最多，居住於「北區」者占 37.21%次之，居住於「香山區」者

占 19.27%再次之。 

表4-1 各行政區身心障礙者人數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東區 6,512 43.52 

北區 5,569 37.21 

香山區 2,884 19.27 

註：n=1,323 人。 



32 

 

二、障礙類別 

身心障礙者以「肢體障礙」占 34.05%最多，「聽覺機能障礙」占 12.08%

次之，再其次依序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占 11.32%、「智能障礙」占

10.45%、「多重障礙」占 10.10%、「慢性精神病患」占 10.04%，其他障

礙類別所占比例皆在 10%以下。 

表4-2 身心障礙者之障礙類別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障礙類別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視覺障礙 653 4.36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2.08 

平衡機能障礙 46 0.31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0.95 

肢體障礙 5,095 34.05 

智能障礙 1,564 10.4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1.32 

顏面損傷 48 0.32 

植物人 63 0.42 

失智症 393 2.63 

自閉症 288 1.92 

慢性精神病患 1,502 10.04 

多重障礙 1,511 10.10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0.37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24 0.16 

其他障礙 80 0.53 

註：n=1,323 人。 

以下身心障礙者障礙等級、性別、年齡、身分別及後續綜合分析均為

調查統計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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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障礙等級 

身心障礙者障礙之等級以「輕度」占 38.18%最多，「中度」占 30.54%

次之，再其次依序為「重度」占 19.10%、「極重度」占 12.19%。 

表4-3 身心障礙者之障礙等級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障礙等級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極重度 1,824 12.19 

重度 2,858 19.10 

中度 4,570 30.54 

輕度 5,713 38.18 

註：n=1,323 人。 

四、性別 

身心障礙者「男性」占 57.95%，「女性」占 42.05%。 

表4-4 身心障礙者之性別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性別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男 8,672 57.95 

女 6,293 42.05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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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齡 

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者占 37.12%最多，「45 ~未滿 65 歲」占 32.74%

次之，「30 ~未滿 45 歲」占 15.06%再次之。 

表4-5 身心障礙者之年齡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年齡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0~未滿 6 歲 108 0.72 

6~未滿 12 歲 454 3.03 

12~未滿 18 歲 730 4.88 

18~未滿 30 歲 964 6.44 

30~未滿 45 歲 2,254 15.06 

45~未滿 65 歲 4,899 32.74 

65 歲以上 5,555 37.12 

註：n=1,323 人。 

六、身分別 

身心障礙者「一般人口」占 98.80%最多，「榮民、榮眷」及「原住

民」者分別占 1.17%及 0.03%。 

表4-6 身心障礙者之身分別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單位：人；% 

身分別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一般人口 14,786 98.80 

原住民 4 0.03 

榮民、榮眷 175 1.17 

註 1：n=1,323 人。 

註 2：本次調查為抽樣調查，原住民人數可能在最初抽樣訪問樣本數不多，在訪問過程中可

能因拒訪或三訪未遇而無法接觸，導致原住民人數和實際人數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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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調查結果分析 

一、身心障礙者特性 

(一)身心障礙者之父母親年齡 

身心障礙者「父母雙亡/其他」者占 51.72%最多，「父母雙方未滿 65

歲」占 17.39%次之。(詳見圖 5-1) 

0

10

20

30

40

50

60

父母雙方

未滿65歲

一方未滿65歲，

一方65歲以上

僅父或母存在，

且未滿65歲

父母雙方

65歲以上

僅父或母存在，

且65歲以上

父母雙亡/

其他

17.39

1.18 1.64

16.75

11.33

51.72
單位：%

 

圖5-1 身心障礙者之父母狀況 

以居住地點觀察，居住在教養、養護機構者父親「已亡故」者占 69.85%

或母親「已亡故」占 64.56%相對較高，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詳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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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身心障礙者之父母親年齡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居住地點 

總計 父親年齡 

實數 百分比 
未滿 

55 歲 
55-64 歲 

65 歲 

以上 
已亡故 其他 

總計 ***a 14,965 100.00 10.36 7.38 20.35 61.35 0.56 

家宅  13,992 100.00 11.02 7.79 20.34 60.70 0.16 

教養、養護機構 936 100.00 1.01 1.34 21.21 69.85 6.59 

其他  37 100.00 - 4.64 - 95.36 - 

註：n=1,323 人。 

表 5-1 身心障礙者之父母親年齡(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居住地點 

母親年齡 

未滿 55 歲 55-64 歲 65 歲以上 已亡故 其他 

總計 ***a 11.90 7.96 25.65 53.83 0.67 

家宅  12.45 8.30 25.94 53.02 0.29 

教養、養護機構 3.63 3.14 22.29 64.56 6.37 

其他  12.20 - - 87.80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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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 

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以「國小」者占 32.71%最多，其次是「高中、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占 22.88%，再其次是「國(初)中」占 21.22%。(詳

見表 5-2) 

以行政區觀察，新竹市東區以及北區身心障礙者教育程度為「高中、

高職」的比例相對高於香山區，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

結果僅供參考。 

表5-2 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未上

幼稚

園之

學齡

前兒

童 

上幼

稚園

之學

齡前 

兒童 

不識

字(六

歲以

上) 

自修 

(識

字)(六

歲以

上) 

國小 

國

(初)

中 

高

中、高

職(含

五專

前三

年) 

大專

院校 

研究

所以

上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a 14,965 100.00 0.18 0.45 11.16 2.66 32.71 21.22 22.88 8.17 0.57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0.03 0.29 8.89 2.23 30.81 21.50 23.52 11.66 1.05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0.34 0.64 11.41 2.96 33.90 18.96 25.29 6.24 0.26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0.20 0.47 15.80 3.05 34.69 24.93 16.76 4.02 0.07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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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 

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以「有配偶或同居」者占 47.98%最多，其次

是「未婚」占 31.21%，再其次是「喪偶」占 17.07%，「離婚或分居」占

3.73%最少，在「有配偶或同居」者中有 43.75%配偶為本國籍。(詳見表

5-3、5-4) 

以行政區別觀察，香山區身心障礙者有配偶或同居的比例為 57.18%

相對高於其他行政區。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自閉症、其他障礙及智能障礙以「未婚」者最

相對較高，所占比例超過半數，分別是 100.00%、95.48%、87.84%，其他

障礙類別則以「有配偶或同居」者較多，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性別觀察，男性已婚的比例(54.79%)高於女性(38.61%)。 

以年齡別觀察，45~未滿 65 歲身心障礙者已婚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的

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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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按行政區、身心障礙類別及性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未婚 

有配偶或同居者之配偶國籍 

離婚

或分

居 

喪偶 
實數 

百分

比 
計 

本國

籍 

大

陸

籍 

東

南

亞

國

家 

其

他 

外

國

籍 

不

知

道/

拒

答 

總計  14,965 100.00 31.21 47.98 43.75 2.27 0.85 0.14 0.97 3.73 17.07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32.74 42.91 38.82 2.45 0.56 0.33 0.76 4.47 19.88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31.84 49.15 44.15 2.63 1.12 - 1.25 2.62 16.39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26.58 57.18 54.12 1.20 0.96 - 0.90 4.19 12.06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653 100.00 17.44 54.73 50.89 1.00 1.15 - 1.69 5.14 22.68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9.52 55.31 49.77 1.96 3.58 - - 2.73 32.44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14.47 66.25 66.25 - - - - - 19.28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21.54 61.06 59.17 - 1.89 - - 7.10 10.30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13.24 65.71 62.69 1.34 0.65 - 1.02 3.21 17.84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87.84 9.74 5.47 1.41 0.40 1.36 1.10 0.39 2.0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14.17 70.24 61.60 6.40 0.59 - 1.65 3.84 11.74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41.65 51.29 46.85 - - - 4.44 4.44 2.62 

植物人  63 100.00 37.31 38.97 38.97 - - - - 3.13 20.59 

失智症  393 100.00 5.05 43.45 36.13 6.98 - - 0.35 1.29 50.22 

自閉症  288 100.00 100.00 - -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55.68 25.03 23.02 1.37 - - 0.64 10.34 8.95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50.37 25.08 20.36 3.13 - - 1.58 4.00 20.5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34.64 53.34 41.72 7.30 4.33 - - 9.61 2.41 

罕見疾病  24 100.00 64.18 35.82 35.82 - - - - - - 

其他障礙  80 100.00 95.48 4.52 4.52 - - - - - - 

性別 ***            

男  8,672 100.00 34.91 54.79 50.10 2.42 1.46 0.25 0.56 3.66 6.65 

女  6,293 100.00 26.13 38.61 35.00 2.07 - - 1.53 3.83 31.44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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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未婚 

有配偶或同居者之配偶國籍 

離婚或

分居 
喪偶 

實數 
百分

比 
計 

本國

籍 

大

陸

籍 

東

南

亞

國

家 

其

他 

外

國

籍 

不

知

道/

拒

答 

總計 *** 14,965 100.00 31.21 47.98 43.75 2.27 0.85 0.14 0.97 3.73 17.07 

0~未滿 15 歲  918 100.00 100.00 - - - - - - - - 

15~未滿 18 歲  375 100.00 100.00 - - - - - - - -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92.18 7.35 7.35 - - - - 0.47 -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61.56 30.84 27.73 0.43 0.83 0.94 0.90 5.58 2.03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19.43 66.04 57.59 4.67 1.90 - 1.88 7.73 6.79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2.71 57.23 54.55 1.83 0.27 - 0.59 0.88 39.19 

註：n=1,323 人。 

 

(四)身心障礙者生育扶養子女人數 

身心障礙者「有生養育子女」者占 67.09%，在「有生養育子女」者

中，子女人數 3~5 人者有 38.36%居多，子女人數 2 人者有 17.41%居次；

此外「無生養育子女」者占 32.81%。(詳見表 5-5)  

以性別觀察，女性有生養育子女的比例(73.31%)高於男性(62.58%)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自閉症、其他障礙以及智能障礙身心障礙者無

生養育子女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別，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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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身心障礙者生育扶養子女人數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生養育子女 
無生

養育

子女 

不知

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計 1 人 2 人 

3~5

人 

6 人 

以上 

不知

道/

拒答 

總計  14,965 100.00 67.09 6.70 17.41 38.36 4.55 0.07 32.81 0.10 

性別 ***a           

男  8,672 100.00 62.58 6.01 16.86 36.97 2.64 0.10 37.27 0.16 

女  6,293 100.00 73.31 7.65 18.18 40.27 7.17 0.03 26.67 0.02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653 100.00 82.59 6.26 18.07 49.65 7.61 1.00 17.41 -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86.69 3.08 17.22 58.31 8.08 - 13.31 -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85.53 9.81 19.39 53.87 2.45 - 14.47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76.21 7.50 20.22 45.84 2.65 - 23.79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84.71 7.98 22.50 51.01 3.23 - 15.29 -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11.39 1.89 5.10 3.99 0.41 - 88.61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86.88 10.86 24.67 46.44 4.90 - 13.12 -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49.03 14.83 23.02 11.17 - - 50.97 - 

植物人  63 100.00 62.69 6.13 13.04 33.69 3.00 6.85 37.31 - 

失智症  393 100.00 94.50 3.50 10.10 59.75 21.15 - 5.16 0.35 

自閉症  288 100.00 - - - - - - 100.00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42.79 10.95 18.21 10.70 2.92 - 57.21 -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46.37 4.78 9.09 26.08 6.42 - 52.74 0.89 

頑性(難治型)癲

癇症 
 55 100.00 58.19 6.34 42.41 9.44 - - 41.81 - 

罕見疾病  24 100.00 29.55 9.43 7.99 12.13 - - 70.45 - 

其他障礙  80 100.00 4.52 4.52 - - - - 95.48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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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之主要原因 

造成身心障礙之主要原因以「後天疾病而致」者占 48.38%最多，其

次是「先天(出生即有)」占 19.16%，再其次是「老年退化」占 8.63%。(詳

見表 5-6)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平衡機能障礙、肢體障礙

以及視覺障礙以「後天疾病而致」者最多，所占比例超過半數，分別是

84.96%、63.51%、59.88%以及 54.58%，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性別觀察，男性以職業傷害造成障礙的比例為 6.36%，高於女性的

1.51%。 

表5-6 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之主要原因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先天(出

生即有) 

後天疾
病而致 

交通 

事故 

職業 

傷害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19.16 48.38 5.98 4.32 

性別 ***       

男  8,672 100.00 20.25 47.63 6.44 6.36 

女  6,293 100.00 17.64 49.41 5.36 1.51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653 100.00 21.25 54.58 3.38 3.96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10.75 39.79 - 7.70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 63.51 5.18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33.22 54.68 1.35 2.25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8.06 59.88 12.05 8.39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63.46 25.67 -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8.24 84.96 - 0.78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18.92 28.64 16.28 4.44 

植物人  63 100.00 10.67 43.00 29.86 - 

失智症  393 100.00 2.55 20.21 7.15 - 

自閉症  288 100.00 58.76 0.61 1.74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7.28 27.67 8.56 1.02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35.24 39.49 3.80 1.3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19.39 43.33 16.76 - 

罕見疾病  24 100.00 76.32 23.68 - - 

其他障礙  80 100.00 97.62 2.38 -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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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之主要原因(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老年退化 

家庭或社

會環境 

因素 

其他事 

故傷害 
不明原因 其他 

總計  8.63 3.52 4.98 4.78 0.25 

性別 ***      

男  7.27 2.75 5.06 4.03 0.22 

女  10.50 4.59 4.87 5.82 0.28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9.11 - 4.56 3.16 - 

聽覺機能障礙  32.16 0.92 5.58 2.24 0.86 

平衡機能障礙  24.97 3.90 2.45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4.37 - 2.83 1.29 - 

肢體障礙  4.40 - 7.21 - - 

智能障礙  - 1.78 - 9.08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88 - - 3.10 1.05 

顏面損傷者  - - 24.08 - 7.64 

植物人  3.41 3.66 9.40 - - 

失智症  64.65 0.59 3.67 1.17 - 

自閉症  - 3.96 1.38 33.55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29.87 4.19 21.42 - 

多重障礙  7.98 0.93 9.19 2.02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4.33 8.12 8.08 - 

罕見疾病  - - - - - 

其他障礙  - - - -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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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度和年齡的比例與全國的沒有差異，在障礙

等級的部份，重度及極重度的比例為 31.29%高於全國的 2.53 的百分點；在

父母年齡方面，父母雙方 65 歲以上的比例較全國高出 6.36 個百分比；在身

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主要原因的方面，先天(出生即有)的比例較全國高

2.62%，在本次調查縣市中第三高的，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智能障礙、自

閉症及罕見疾病以「先天(出生即有)」者最多，皆出過五成以上比例。 

本縣市身心障礙者中度以上障礙等級和父母在 65 歲以上的比例都高於

全國，這兩個族群都是未來極需要照顧的對象，後續引發的安養照顧問題可

能比其他縣市更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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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方式 

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居住地點以「家宅」所占比例最高，占 93.50%，

住「教養、養護機構」僅占 6.25%。顯示身心障礙者大多以家宅為主要居

住之處所。(詳見表 5-7)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植物人、失智症以及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者以

居住「教養、養護機構」相對較多，分別占 56.40%、18.57%以及 18.53%，

其他障礙類別之居住地點皆以「家宅」為主。 

表5-7 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方式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家宅 

教養、養護機構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計 

公

立 

公設

民營 

宗教

團體

附設 

福利

團體

附設 

其他 

私立 

不知

道/拒

答 

總計 ***a 14,965 100.00 93.50 6.25 1.66 0.37 0.13 0.19 3.77 0.13 0.25 

視覺障礙  653 100.00 97.69 1.51 0.69 - - - 0.82 - 0.80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98.71 0.83 - - - - 0.83 - 0.46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97.38 2.62 - - - - 2.62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100.00 - - - - - - -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96.87 3.13 0.78 0.13 - - 2.22 - -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95.00 5.00 1.73 - 0.35 - 1.70 1.21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96.61 3.39 1.77 1.05 - - 0.57 - -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96.46 - - - - - - - 3.54 

植物人  63 100.00 43.60 56.40 6.13 7.12 - 6.85 36.30 - - 

失智症  393 100.00 81.43 18.57 1.25 3.22 1.94 - 12.16 - - 

自閉症  288 100.00 99.40 0.60 0.60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80.23 18.53 7.69 0.93 0.44 1.19 8.28 - 1.24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85.24 14.76 1.43 - - 0.42 12.90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100.00 - - - - - -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88.45 - - - - - - - 11.55 

其他障礙  80 100.00 95.98 4.02 - - - - 4.02 - - 

註：n=1,323 人。 



46 

 

(二)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屋狀況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類型以「無電梯透天樓房」者占 63.71%最

多，其次是「有電梯集合式住宅」者占 15.28%，再其次是「平房」及「無

電梯集合式住宅」者各占 11.40%及 8.64%，居住樓層方面，以居住「二

樓以上」者 51.08%，其中有 6.62%居住二樓以上且需要他人協助上下樓。

(詳見表 5-8) 

以行政區觀察，新竹市北區和香山區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住宅類型以

「無電梯透天樓房」相對較高，分別為 80.82％以及 82.33%。東區以「平

房」(20.53%)的比例相對較高。 

表5-8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屋狀況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住宅類型 

實數 百分比 平房 
有電梯透

天樓房 

無電梯

透天樓

房 

有電梯集

合式住宅 

無電梯集合

式住宅 

總計 *** 13,992 100.00 11.40 0.96 63.71 15.28 8.64 

新竹市東區  6,058 100.00 20.53 1.85 40.61 21.10 15.90 

新竹市北區  5,160 100.00 2.73 0.41 80.82 12.64 3.39 

新竹市香山區  2,775 100.00 7.59 0.05 82.33 7.48 2.55 

註：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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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屋狀況(續)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單位：人；% 

行政區 

居住樓層 

一樓

及 

平房 

地下

樓層 

二樓以上 

計 

有電梯 無電梯 

需要他

人協助

上下樓 

不需要

他人協

助上 

下樓 

不知道 

/拒答 

需要他

人協助 

上下樓 

不需要

他人協

助上 

下樓 

不知道 

/拒答 

總計 48.92 - 51.08 3.77 10.45 0.88 6.62 28.25 1.31 

新竹市東區 41.41 - 58.59 4.05 15.19 1.72 6.79 29.18 2.13 

新竹市北區 56.95 - 43.05 4.92 7.17 0.32 6.26 23.96 0.43 

新竹市香山區 50.40 - 49.60 1.01 6.20 0.10 6.92 34.22 1.16 

註：n=1,237 人。 

(三)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所有權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所有權以「自有」者占 91.00%最多，「租

用」者占 5.71%次之，其他所有權屬別所占比例皆低於百分之五。(詳見

表 5-9) 

以婚姻狀況觀察，離婚或分居者其住宅為「自有」的比例占 70.26%

相對低於其他婚姻狀況者，而「租用」以及「借住」的比例分別占 11.67%

和 12.66%相對高於其他婚姻狀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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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住宅所有權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婚姻狀況 

總計 

自有 

不住在一

起的配

偶、父母

或子女所

擁有 

租用 配住 借住 

其他 

(含占

用) 

不知

道/拒

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3,992 100.00 91.00 1.07 5.71 0.18 1.69 0.01 0.34 

未婚  4,227 100.00 89.55 1.24 6.27 0.53 2.39 0.03 - 

有配偶或同居  6,894 100.00 92.50 1.12 5.07 - 0.80 - 0.52 

離婚或分居  493 100.00 70.26 3.07 11.67 - 12.66 - 2.33 

喪偶  2,378 100.00 93.56 0.21 5.33 0.15 0.75 - - 

註：n=1,237 人。 

 

(四)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組成型態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組成型態以「兩代家庭」者占 60.86%最多，

其次是「三代家庭」者占 27.60%，再其次是「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者

占 5.65%。(詳見表 5-10) 

以年齡別觀察，6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在「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

的比例占 10.21%，相對高於其他的年齡層，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

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平衡機能障礙、其他障礙類別身心障礙者在「獨

居」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別的身心障礙者，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

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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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組成型態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獨居 

僅與配

偶（同

居人）

同住 

兩代家

庭 

三代家

庭 

四代 

家庭 

僅與

兄弟

姊妹

及其

配偶

同住 

僅與

其他

親戚

或朋

友同

住 

不知

道/拒

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3,992 100.00 1.75 5.65 60.86 27.60 0.21 2.58 0.95 0.40 

年齡            

0~未滿 6 歲  106 100.00 - - 52.60 47.40 - - - -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 - 64.27 30.11 - 4.74 - 0.87 

12~未滿 18 歲  729 100.00 - - 83.36 15.58 - 0.86 - 0.19 

18~未滿 30 歲  921 100.00 - - 87.94 12.06 - - - - 

30~未滿 45 歲  2,107 100.00 0.84 2.17 80.33 9.07 0.35 5.53 0.72 0.98 

45~未滿 65 歲  4,451 100.00 2.77 4.76 68.76 17.65 0.49 4.21 0.97 0.38 

65 歲以上  5,224 100.00 1.98 10.21 38.24 47.35 - 0.54 1.42 0.26 

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638 100.00 0.67 5.66 51.15 37.15 - 3.10 2.26 - 

聽覺機能障礙  1,784 100.00 - 5.90 50.37 42.30 - - 1.44 - 

平衡機能障礙  45 100.00 5.15 12.82 35.81 40.53 - 5.69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3.70 6.20 58.53 26.95 2.01 1.31 - 1.31 

肢體障礙  4,935 100.00 2.42 5.79 58.98 30.60 0.38 1.41 - 0.42 

智能障礙  1,486 100.00 1.55 - 78.96 14.53 - 4.55 0.41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37 100.00 1.72 13.10 63.98 17.61 - 2.01 1.58 - 

顏面損傷者  46 100.00 1.21 - 78.12 17.61 - - - 3.06 

植物人  27 100.00 - - 62.43 37.57 - - - - 

失智症  320 100.00 4.18 20.52 26.51 48.21 - - 0.58 - 

自閉症  286 100.00 - - 57.34 41.28 - - - 1.38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05 100.00 2.64 - 75.40 10.94 - 8.50 1.26 1.26 

多重障礙  1,288 100.00 1.01 4.81 56.74 27.52 0.57 4.94 3.36 1.0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 10.00 73.69 16.31 - - - - 

罕見疾病  21 100.00 - 7.09 70.03 22.88 - - - - 

其他障礙  77 100.00 4.71 - 83.92 11.37 - - - - 

註：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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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親屬身心障礙情形 

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有身障親屬」者占 16.48%，在有身障親屬者

中，身障親屬為「兄弟姊妹」者每百人有 32 人居多，其次依序為「配偶」

者每百人有 31 人，「子女」者每百人有 20 人，「母親」者每百人有 15

人 (詳見表 5-11)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罕見疾病、智能障礙以及植物人者「有身障親

屬」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別，分別為 26.62%、24.82%以及 23.01%，

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11 身心障礙者之親屬身心障礙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有無身障親屬(%) 

實數(人) 百分比(%) 有 無 不知道/拒答 

總計 **a 13,992 100.00 16.48 82.79 0.72 

視覺障礙  638 100.00 14.37 85.63 - 

聽覺機能障礙  1,784 100.00 9.37 90.63 - 

平衡機能障礙  45 100.00 17.55 82.45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7.81 90.13 2.06 

肢體障礙  4,935 100.00 17.11 81.89 1.01 

智能障礙  1,486 100.00 24.82 73.90 1.2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37 100.00 13.12 86.27 0.61 

顏面損傷者  46 100.00 7.93 92.07 - 

植物人  27 100.00 23.01 76.99 - 

失智症  320 100.00 15.97 82.08 1.95 

自閉症  286 100.00 12.68 87.32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05 100.00 21.97 78.03 - 

多重障礙  1,288 100.00 16.46 82.49 1.0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11.87 88.13 - 

罕見疾病  21 100.00 26.62 73.38 - 

其他障礙  77 100.00 19.14 80.86 - 

註 1：「有身障親屬者之親屬別」可複選，並以有身障親屬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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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身心障礙者之親屬身心障礙情形(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身心障礙類別 

有身障親屬者之親屬別(人/百人) 

配偶或 

同居人 

父親(限

身障者

之生父) 

母親(限

身障者

之生母) 

子女 
兄弟 

姊妹 

(外)祖 

父母 

(外)孫 

子女 

總計 30.56 8.30 14.78 20.41 32.20 3.99 4.29 

視覺障礙 37.19 2.62 5.89 36.92 17.63 - 10.99 

聽覺機能障礙 71.78 - - 25.28 - - 11.06 

平衡機能障礙 - - 37.26 62.74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36.59 - 40.85 22.56 - - 

肢體障礙 42.38 9.99 10.89 28.97 14.80 2.12 6.39 

智能障礙 8.57 1.93 27.53 16.31 64.66 1.57 1.7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5.71 4.69 26.94 21.51 29.43 - - 

顏面損傷者 41.94 58.06 - - - - - 

植物人 31.22 - - 34.80 - 33.98 - 

失智症 51.62 10.00 - 9.56 9.56 - 19.27 

自閉症 - 15.20 10.91 - 28.05 78.57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1.36 17.50 19.76 5.59 42.27 9.24 - 

多重障礙 21.86 8.95 10.18 4.99 76.40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100.00 - - 

罕見疾病 - - 61.83 33.93 33.93 66.07 - 

其他障礙 - 36.16 - - - 63.84 - 

註 1：「有身障親屬者之親屬別」可複選，並以有身障親屬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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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家無障礙設施需求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居家無障礙設施「至少一項需要」者占 8.42%，

「完全不需要」者占 91.58%。需要居家無障礙設施者，以「衛浴設備」

(82.83%)之需求比例最高，其次是「室內扶手」(81.32%)。(詳見表 5-12、

5-13) 

以年齡別觀察，65 歲以上者「至少一項需要」的比例達 13.90 %，相

對高於其他年齡層者。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植物人對居家無障礙設施「至少一項需要」的

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類別者。不同障礙類別者皆以「衛浴設備」之需求

比例較高，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12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家無障礙設施需求-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有無需要無障

礙設施 
需要無障礙設施項目 

實數 百分比 
完全不

需要 

至少

一項

需要 

衛浴

設備 

室內

扶手 
坡道 臥室 電梯 

總計 *** 13,992 100.00 91.58 8.42 82.83 81.32 53.16 52.73 55.95 

0~未滿 6 歲  106 
100.0

0 

100.0

0 
- - - - - - 

6~未滿 12 歲  454 
100.0

0 
96.27 3.73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2~未滿 18 歲  729 
100.0

0 
92.23 7.77 

100.

00 

61.9

6 

11.1

8 

49.9

4 

49.9

4 

18~未滿 30 歲  921 
100.0

0 
94.20 5.80 

91.5

6 

91.5

6 

45.0

8 

45.0

8 

36.8

6 

30~未滿 45 歲  2,107 
100.0

0 
96.63 3.37 

100.

00 

77.5

0 

87.5

3 

78.4

3 

88.7

8 

45~未滿 65 歲  4,451 
100.0

0 
94.28 5.72 

69.8

1 

56.8

5 

42.4

9 

42.4

9 

60.9

0 

65 歲以上  5,224 100.0 86.10 13.9 83.3 90.5 56.3 53.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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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9 2 8 5 

註 1：各項無障礙設施，以至少一項需要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無障礙設施項目，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37-38。 

註 3：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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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家無障礙設施需求-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有無需要無障

礙設施 
需要無障礙設施項目 

實數 
百分

比 

完全不

需要 

至少

一項

需要 

衛浴

設備 

室內

扶手 
坡道 臥室 電梯 

總計 ***a 13,992 
100.

00 
91.58 8.42 

82.8

3 

81.3

2 

53.1

6 

52.7

3 
55.95 

視覺障礙  638 
100.

00 
95.42 4.58 

73.4

1 

73.4

1 

48.2

4 

30.2

6 
44.06 

聽覺機能障礙  1,784 
100.

00 
88.56 

11.4

4 

69.7

2 

85.3

1 

43.6

8 

55.6

7 
57.73 

平衡機能障礙  45 
100.

00 
87.18 

12.8

2 

55.6

1 

100.

00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

障礙 
 142 

100.

00 
97.46 2.54 

100.

00 

49.1

2 

49.1

2 

49.1

2 
49.12 

肢體障礙  4,935 
100.

00 
87.72 

12.2

8 

80.6

4 

84.7

9 

67.7

9 

63.8

9 
67.65 

智能障礙  1,486 
100.

00 
98.73 1.27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0

0 

重要器官失去功

能 
 1,637 

100.

00 
96.70 3.30 

100.

00 

100.

00 

49.5

7 

49.5

7 
49.57 

顏面損傷者  46 
100.

00 

100.0

0 
- - - - - - 

植物人  27 
100.

00 
55.29 

44.7

1 

83.7

3 

66.0

7 

49.2

3 

67.1

5 
33.93 

失智症  320 
100.

00 
83.23 

16.7

7 

79.4

5 

76.5

8 

20.9

4 

27.6

8 
34.52 

自閉症  286 
100.

00 

100.0

0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05 
100.

00 
97.59 2.41 

100.

00 

52.1

4 
- - - 

多重障礙  1,288 
100.

00 
87.80 

12.2

0 

100.

00 

64.5

3 

30.4

9 

26.3

7 
31.06 

頑性(難治型)癲  55 100. 93.26 6.74 100. 44.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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癇症 00 00 2 

罕見疾病  21 
100.

00 
92.91 7.09 

100.

00 

100.

00 
- - - 

其他障礙  77 
100.

00 

100.0

0 
- - - - - - 

註 1：各項無障礙設施，以至少一項需要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無障礙設施項目，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37-38。 

註 3：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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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所環境交通便利狀況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居所至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地點，以步行或使用輪椅

等行動輔具所需時間「在 15 分鐘以內」者占 69.78%最多，「在 15 分鐘

以上至未滿 30 分鐘」者占 27.07%居次，「超過 30 分鐘以上」者占 2.73%。

(詳見表 5-14) 

以行政區觀察，新竹市東區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表示「在 15 分鐘以

內」者相對較高，占 88.68%，北區相對較低，占 48.69%。  

表5-14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之居所環境交通便利狀況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居所至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地點，以步行或 

使用輪椅等行動輔具所需時間 

實數 百分比 
在 15 分鐘

以內 

在 15 分鐘以

上至未滿 30

分鐘 

超過 30 分鐘

以上 
不知道/拒答 

總計 *** 13,992 100.00 69.78 27.07 2.73 0.42 

新竹市東區  6,058 100.00 88.68 7.85 3.37 0.10 

新竹市北區  5,160 100.00 48.69 50.47 0.84 - 

新竹市香山區  2,775 100.00 67.72 25.51 4.85 1.92 

註：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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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之感受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感受表示「很方便」的

比例最高，占 53.79%，「尚可」次之，占 41.75%，「很不方便」再次之。

(詳見表 5-15) 

以行政區觀察，新竹市東區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表示「很方便」者相

對較高，占 75.45%，香山區相對較低，占 23.28%  

表5-15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之感受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很方便 尚可 很不方便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 13,992 100.00 53.79 41.75 4.46 

新竹市東區  6,058 100.00 75.45 22.26 2.29 

新竹市北區  5,160 100.00 44.76 53.33 1.92 

新竹市香山區  2,775 100.00 23.28 62.78 13.94 

註：n=1,237 人。 

 

(九)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機構類別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的機構類別以「醫療機構」者占

30.53%最多，其次是「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占 28.34%，再其次是「精神

復健機構」及「護理之家或長期照護機構」，分別占 15.87%及 13.42%。

(詳見表 5-16~18) 

以行政區別觀察，北區住教養養護機構的身心障礙者之居住類別為

「醫療機構」的比例像相對高於其他的行政區，香山區及東區住教養養護

機構的身心障礙者之居住類別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的比例相對高於北

區，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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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觀察，不同性別在居住機構類型中沒有差異。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者以居住在醫療機構及護理之家或長期照護

機構的比例較高，分別占 37.08%及 36.12%。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肢體障礙者以居住在醫療機構或護理之家或長

期照護機構的比例較高，分別占 42.14%及 36.38%，慢性精神病患者以居

住在精神復健機構的比例較高，占 52.20%，多重障礙者以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的比例較高，占 59.72%。 

以父母狀況，父母雙亡/其他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類別

為「醫療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26.62%

及 624.63%。 

表5-16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機構類別-按行政區及性別分 

項目別 

總計 

養護

機構 

護理

之家

或長

期照

護機

構 

身心

障礙

福利

機構 

醫療

機構 

精神

復健

機構 

其他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936 100.00 9.63 13.42 28.34 30.53 15.87 2.22 

行政區         

新竹市東區 445 100.00 0.96 22.40 30.23 25.22 20.80 0.39 

新竹市北區 390 100.00 16.92 5.11 23.94 38.69 10.45 4.89 

新竹市香山區 100 100.00 19.67 5.86 37.04 22.33 15.10 - 

性別         

男 565 100.00 6.66 19.68 26.71 31.31 13.36 2.28 

女 371 100.00 14.14 3.88 30.81 29.34 19.69 2.15 

註：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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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機構類別-按年齡及身心障礙類別分 

項目別 

總計 

養護

機構 

護理

之家

或長

期照

護機

構 

身心

障礙

福利

機構 

醫療

機構 

精神

復健

機構 

其他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936 100.00 9.63 13.42 28.34 30.53 15.87 2.22 

年齡         

0~未滿 6 歲 2 100.00 - - 100.00 - - - 

6~未滿 12 歲 - - - - - - - - 

12~未滿 18 歲 - - - - - - - - 

18~未滿 30 歲 40 100.00 - - 29.62 66.11 - 4.28 

30~未滿 45 歲 147 100.00 - - 43.67 34.15 22.18 - 

45~未滿 65 歲 429 100.00 3.38 2.55 43.55 21.27 26.26 3.00 

65 歲以上 317 100.00 23.83 36.12 - 37.08 1.01 1.97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10 100.00 - - 45.59 54.41 - - 

聽覺機能障礙 15 100.00 - - - 100.00 - - 

平衡機能障礙 1 100.00 - - 100.00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肢體障礙 160 100.00 12.10 36.38 9.38 42.14 - - 

智能障礙 78 100.00 - - 83.55 - - 16.4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57 100.00 - - 31.04 68.96 -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100.00 

植物人 36 100.00 18.28 10.96 36.92 33.85 - - 

失智症 73 100.00 29.87 47.80 - 13.77 - 8.56 

自閉症 2 100.00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278 100.00 10.46 1.76 5.45 30.13 52.20 - 

多重障礙 223 100.00 6.00 10.66 59.72 23.62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其他障礙 3 100.00 - - - - 100.00 - 

註：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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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8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居住機構類別-按父母狀況分 

父母狀況 

總計 

養護

機構 

護理

之家

或長

期照

護機

構 

身心

障礙

福利

機構 

醫療

機構 

精神

復健

機構 

其他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936 100.00 9.63 13.42 28.34 30.53 15.87 2.22 

父母雙方未滿 65 歲 16 100.00 - - 89.17 - - 10.83 

一方未滿 65 歲，一方 65 歲以上 35 100.00 - - 29.61 70.39 - - 

僅父或母存在，且未滿 65 歲 19 100.00 - - 89.31 10.69 - - 

父母雙方 65 歲以上 126 100.00 - - 5.09 41.56 43.13 10.22 

僅父或母存在，且 65 歲以上 121 100.00 - - 53.79 34.68 11.53 - 

父母雙亡/其他 620 100.00 14.53 20.25 24.63 26.62 12.95 1.01 

註：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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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目前之家人或親屬狀況 

住教養養護機構之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家人或親屬」者占 96.57%，

在有家人或親屬者中，家人或親屬別為「子女(媳婿)」者每百人有 45 人

居多，其次依序為「兄弟姊妹及其配偶」者每百人有 41 人，配偶或同居

人及「父親(含配偶的父親)」者每百人有 25 人。(詳見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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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家人或親屬狀況 

(十一)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以「每週

1 次」占 24.08%最多，其次是「每年若干次」占 18.70%，再其次是「每

半個月 1 次」占 15.90%，再其次是「每週 4 次以上」占 13.61%，再其次

是「每 2、3 日一次」占 11.76%，其他皆不到 10%。(詳見表 5-19) 

以婚姻狀況，以「喪偶」身心障礙者之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為

「每週 1 次」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33.44%，離婚或分居者相對較低，占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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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之家人或親屬至機構探望頻率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婚姻狀況 

總計 有家人或親屬 
沒有家

人或 

親屬 

實

數 

百分

比 
計 

每週 

4 次 

以上 

每 2、3

日一次 

每週

1 次 

每半

個月

1 次 

每月

1 次 

每年

若干

次 

幾乎

沒有 

不知

道/拒

答 

總計 936 100.00 96.57 13.61 11.76 24.08 15.90 5.24 18.70 7.09 0.18 3.43 

未婚 440 100.00 93.85 5.72 4.46 24.35 22.47 2.23 29.76 4.46 0.39 6.15 

有配偶或同居 259 100.00 100.00 30.67 28.60 21.73 2.84 6.86 2.17 7.13 - - 

離婚或分居 65 100.00 92.20 - - 6.93 39.11 - 24.69 21.47 - 7.80 

喪偶 172 100.00 100.00 13.21 9.45 33.44 10.05 12.47 13.04 8.34 - - 

註：n=83 人。 

(十二)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 

身心障礙者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以「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者

占 60.35%最多，其次是「可接受良好的教育或照顧」及「由政府安置」

各占 10.78%及 10.97%，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詳見表 5-20) 

以年齡觀察，0~未滿 6 歲、30~未滿 45 歲以及 65 歲以上者因為「家

人或親屬無法照顧」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100.00%、68.95%以及 67.80%。 

表5-20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收容機

構離家

近 

家人或

親屬無

法照顧 

可接受良

好的教育

或照顧 

收費 

合理 

由政府

安置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936 100.00 2.62 60.35 10.78 2.08 10.97 13.21 

0~未滿 6 歲 2 100.00 - 100.00 - - - - 

6~未滿 12 歲 - - - - - - - - 

12~未滿 18 歲 - - - - - - - - 

18~未滿 30 歲 40 100.00 - 34.63 4.28 - - 61.10 

30~未滿 45 歲 147 100.00 - 68.95 22.23 - 8.82 - 

45~未滿 65 歲 429 100.00 0.97 54.08 12.55 4.54 16.76 11.10 

65 歲以上 317 100.00 6.42 67.80 3.97 - 5.61 16.20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49-50。 

註 2：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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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在收容機構之年數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在收容機構之年數，「7 年以上」者

占 38.69%最多，其次是「5 年~未滿 7 年」及「1 年至未滿 2 年」者分別

占 16.73%及 18.80%，再其次是「未滿 1 年」占 10.62%，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詳見表 5-21) 

以身心障礙別觀察，其他障礙、慢性精神病患者以及智能障礙者居住

「七年以上」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類別。 

表5-21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居住在收容機構之年數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未滿 1

年 

1年~

未滿 2

年 

2年~

未滿 3

年 

3年~

未滿 5

年 

5年~

未滿 7

年 

7年以

上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936 100.00 10.62 18.80 4.30 9.34 16.73 38.69 1.52 

視覺障礙 10 100.00 - 100.00 - - - - - 

聽覺機能障礙 15 100.00 - 100.00 - - - - - 

平衡機能障礙 1 100.00 100.00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 

肢體障礙 160 100.00 19.29 24.60 9.38 4.59 30.73 11.41 - 

智能障礙 78 100.00 7.06 - - - 20.31 64.79 7.8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57 100.00 - 59.60 - 40.40 - -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 

植物人 36 100.00 22.48 10.86 12.81 11.99 29.14 6.54 6.19 

失智症 73 100.00 25.98 10.22 6.73 19.71 30.63 6.73 - 

自閉症 2 100.00 - - 100.00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278 100.00 7.06 10.44 - - 14.43 68.07 - 

多重障礙 223 100.00 6.86 16.76 6.30 17.15 8.42 41.87 2.6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 

其他障礙 3 100.00 - - - - - 100.00 - 

註：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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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收容機構之滿意情形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收容機構表示「滿意」(含非常滿

意、還算滿意)者占 72.21%，表示「普通」者占 24.42%，而表示「不滿意」

(含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者占 0.99%；另有 2.38%表示「不知道/拒答」。

(詳見表 5-22) 

以居住機構觀察，居住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者表示的滿意度較高，占

81.01%，居住在精神復健機構者較低，占 53.91%。 

表5-22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收容機構之滿意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普通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936 100.00 8.80 63.41 24.42 0.99 - 2.38 

性別         

男 565 100.00 9.74 61.34 24.14 1.64 - 3.15 

女 371 100.00 7.37 66.56 24.86 - - 1.21 

居住機構         

養護機構 90 100.00 - 75.81 18.74 5.45 - 5.45 

護理之家或 

長期照護機構 
126 100.00 23.05 56.36 20.59 - - -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265 100.00 20.14 60.87 17.30 1.69 - 1.69 

醫療機構 286 100.00 - 71.72 25.03 3.24 3.24 - 

精神復健機構 148 100.00 - 53.91 46.09 - - - 

特殊學校 2 100.00 - 100.00 - - - - 

不知道/拒答 19 100.00 - 32.68 - 67.32 - 67.32 

註：n=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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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的居住方式與全國差異不大，皆以居住家宅為主，

但居住無電梯透天樓房者的比例相對高於全國 11.83 個百分點，住宅所有

權屬所有權為自有的比例高於全國 6.68 的百分點，在家庭組成型態的部

份，兩代家庭的比例較全國高 9.82 個百分點；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居家無

障礙設施的需求方面，至少需要一項的比例較全國低 4.88 個百分點，最

需要的無障礙設施以衛浴設備及室內扶手為主，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認為住

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很方便的比例較全國高 14.43%；在住教養養護機

構方面，新竹市住教養機構身心障礙者的居住方式及原因與全國差異不

大，皆以居住養護機構及家人或親屬無法照者為主，但居住在收容機構之

年數在五年以上的比例較全國高出 18.62 個百分點，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

障礙者對居住的收容機構的滿意度比全國高出 5.15 個百分比。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的住家多數以無電梯透天樓房為主，若以行政區分

析，新竹市北區和香山區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住宅類型以「無電梯透天樓

房」的比例較高，而目前表示需要他人協助上下樓(5.41%)和家中需要居

家無障礙設施(8.42%)的比例仍低，雖然現在的需求性不高，但隨著身障

者的老化，這些需求會逐漸增加，後續應該持續的關注，以行政區分析，

住家宅的身心障礙者表示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以及抵達乘坐大眾運

輸工具的地點所需時間皆以東區較方便，顯示出行政區發展的城鄉差距，

在身心障礙者自覺生活機能不便或者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不方便的情形

下，無形中造成身障者在就醫、就業、就學、休閒活動的阻礙，影響其原

應有的正常生活，建議可遴選民間優良的計程車行及司機成為身心障礙者

的愛心司機，媒合身心障礙者搭乘，提供搭乘優惠，解決身心障礙者的交

通問題。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的收容機構的滿意度高於全

國，達七成以上，顯示新竹市收容機構品質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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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主要休閒活動 

身心障礙者平常主要休閒活動以「看電視、錄影帶」重要度為 67.31

最高，其次為「散步」重要度為 14.04，再其次為「玩電腦、電視遊樂器」

重要度為 5.96，其他項目重要度皆在 5 以下，另表示「幾乎沒有從事休閒

活動」者占 7.61%、「無法從事休閒活動」者占 5.56%。詳見表 5-23) 

以年齡別觀察，65 歲以上以及 45~未滿 65 歲者「無法從事休閒活動」

的比例高於其他各年齡層，分別為 7.12%以及 6.03%，65 歲以上者「幾乎

沒有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占 10.01%，亦相對高於其他年齡層者。 

以居住地點觀察，各居住地點者平常主要休閒活動皆以「看電視、錄

影帶」重要度最高；居住在教養、養護機構者「幾乎沒有從事休閒活動」

及「無法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各占 3 成左右，相對高於其他居住地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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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身心障礙者之主要休閒活動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項目別 實數 

玩電

腦、電視

遊樂器 

聽音樂 

看電

視、錄 

影帶 

聊天 散步 

幾乎沒

有從事

休閒活

動(%) 

無法從

事休閒

活動(%) 

總計 14,965 5.96 3.62 67.31 4.17 14.04 7.61 5.56 

年齡         

0~未滿 6 歲 108 17.43 - 31.28 - 4.36 26.69 2.06 

6~未滿 12 歲 454 24.22 3.67 66.31 2.37 7.36 2.90 1.08 

12~未滿 18 歲 730 18.86 8.06 67.17 2.93 4.89 5.68 2.97 

18~未滿 30 歲 964 27.96 6.74 62.16 1.58 8.97 0.85 0.62 

30~未滿 45 歲 2,254 9.66 5.66 67.09 3.91 11.06 8.07 4.72 

45~未滿 65 歲 4,899 2.83 3.22 69.98 4.85 14.88 6.30 6.03 

65 歲以上 5,555 - 2.09 66.74 4.51 17.33 10.01 7.12 

居住地點         

家宅 13,992 6.08 3.86 69.86 4.27 14.82 6.19 3.89 

教養、養護機構 936 4.11 - 28.93 2.65 2.95 29.19 30.13 

其他 37 7.56 4.64 73.47 2.32 - - 14.33 

註 1：重要度＝1×主要比例＋1/2×次要比例。 

註 2：僅列出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56-57。 

註 3：n=1,323 人。 

(二)身心障礙者之電腦使用情形 

有 21.01 %的身心障礙者表示會使用電腦，有 10.50%最常使用電腦用

途為娛樂休閒(玩 GAME、社群交友等)，其次有 5.36%是上網搜尋資料，

平均每週使用 13.36 小時；另有 78.99%的身心障礙者表示不會使用電腦，

身心障礙者不會使用電腦最主要原因以沒有需要的比例最高，占

49.01%，其次是學不來占 21.33%。(詳見表 5-24) 

以年齡別觀察，12~未滿 18 歲以及 6~未滿 12 歲者使用電腦的比例高

於其他的年齡層，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以上的 86.54%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者，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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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身心障礙者之電腦使用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小時 

項目別 

總計 會使用電腦及最常使用用途 

實數 
百分

比 
計 

文書處

理或計

算(含

行政處

理或管

理) 

程式

設計 

電腦

繪圖 

娛樂休

閒(玩

GAME、

社群交

友等) 

上網

搜尋

資料 

其他 

總計  14,965 100.00 21.01 3.67 0.30 0.27 10.50 5.36 0.91 

年齡 ***a          

0~未滿 6 歲  108 100.00 7.25 - - - 7.25 - -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69.38 4.30 - - 57.21 4.38 3.49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71.93 9.54 - 0.35 47.04 13.62 1.37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58.39 0.60 0.55 3.16 39.17 8.71 6.20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40.55 7.56 0.93 0.33 16.72 12.83 2.18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15.35 5.65 0.38 - 3.68 5.61 0.03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1.21 0.12 - - 0.46 0.63 - 

教育程度 ***a          

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27 100.00 - - - - - - - 

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68 100.00 9.88 - - - 9.88 - - 

不識字  1,670 100.00 - - - - - - - 

自修(識字)  399 100.00 5.78 1.24 - - 4.54 - - 

國小  4,895 100.00 9.31 1.04 - - 6.51 1.28 0.48 

國(初)中  3,175 100.00 12.58 0.69 - 0.51 7.84 3.20 0.34 

高中、高職  3,424 100.00 43.21 6.40 0.54 0.66 23.48 11.29 0.84 

大專院校  1,223 100.00 57.76 18.04 2.15 0.13 14.22 17.24 5.99 

研究所以上  85 100.00 86.54 36.84 - - 1.57 48.12 - 

註 1：本題為單選題，僅列出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至「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58-59。 

註 2：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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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身心障礙者之電腦使用情形(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小時 

項目別 

不會使用電腦及其最主要原因 

平均每

週使用

時數 

(小時) 

計 

沒有

機會

學習 

學不來 

無力負

擔電腦

費用 

缺乏使

用電腦

的無障

礙環境 

沒有

需要 
其他 

總計 78.99 6.10 21.33 0.53 0.28 49.01 1.74 13.36 

年齡         

0~未滿 6 歲 92.75 21.80 3.52 - - 67.43 - 6.70 

6~未滿 12 歲 30.62 1.35 4.97 - - 23.84 0.45 5.76 

12~未滿 18 歲 28.07 0.19 2.52 - 2.08 23.02 0.26 8.73 

18~未滿 30 歲 41.61 1.97 6.23 - - 32.74 0.66 13.51 

30~未滿 45 歲 59.45 0.82 10.99 1.20 0.59 41.57 4.28 18.56 

45~未滿 65 歲 84.65 11.08 21.98 0.43 0.21 49.54 1.40 13.72 

65 歲以上 98.79 5.41 31.74 0.55 0.06 59.49 1.54 10.06 

教育程度         

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100.00 21.42 - - - 78.58 - - 

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90.12 10.97 5.65 - - 73.50 - 7.00 

不識字 100.00 4.57 26.67 - - 66.52 2.24 - 

自修(識字) 94.22 0.49 32.88 0.47 - 60.38 - 13.01 

國小 90.69 7.92 21.82 1.02 0.13 58.34 1.46 5.55 

國(初)中 87.42 7.74 26.66 0.85 0.81 47.92 3.43 10.70 

高中、高職 56.79 4.34 15.09 - 0.29 35.80 1.27 13.82 

大專院校 42.24 3.18 13.89 - - 25.17 - 19.39 

研究所以上 13.46 - 12.52 - - 0.94 - 9.74 

註 1：本題為單選題。僅列出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至「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58-59。 

註 2：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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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之外出頻率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外出活動頻率以「幾乎每天」外出活動的比例

最高，占 36.03%，其次是「每週 3、4 次」，占 21.67%，再其次是「每

週 1、2 次」，占 19.09%，另有 13.40%表示都沒有外出。(詳見表 5-25) 

最近一個月很少或沒有外出的原因以「不宜外出」占 47.09%最高，

其次是「沒有必要外出」占 22.48%，再其次是「自己不想外出」占 19.71%

其他項目皆不到 5%。(詳見表 5-26) 

以身心障礙等級觀察，呈現出隨障礙等級增加而「都沒有外出」的比

例遞增的趨勢，從輕度的 6.34%遞增到極重度 25.52%，「不宜外出」的

比例也呈現出隨障礙等級增加的趨勢，從輕度的 17.00%遞增到極重度

61.19%，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居住地點觀察，居住在教養、養護機構者「都沒有外出」的比例占

82.19%，相對高於其他居住地點者，「不宜外出」的比例占 69.40%也高

於其他居住地點者，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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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身心障礙者之外出頻率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外出 

都沒

有外

出 
實數 百分比 計 

幾乎 

每天 

每週

3、4次 

每週

1、2

次 

很少

外出

(全月

1～2

次) 

不知

道/拒

答 

總計  14,965 100.00 86.60 36.03 21.67 19.09 9.76 0.05 13.40 

身心障礙等級 ***          

極重度  1,824 100.00 74.48 40.58 19.12 4.99 9.79 - 25.52 

重度  2,858 100.00 77.32 31.35 10.97 18.88 16.12 - 22.68 

中度  4,570 100.00 88.42 33.33 25.98 19.63 9.29 0.18 11.58 

輕度  5,713 100.00 93.66 39.07 24.38 23.27 6.93 - 6.34 

居住地點 ***a          

家宅  13,992 100.00 91.34 38.42 23.06 20.30 9.49 0.06 8.66 

教養、養護機構  936 100.00 17.81 1.49 1.70 1.43 13.20 - 82.19 

其他  37 100.00 34.89 4.64 - 7.56 22.69 - 65.11 

註：n=1,323 人。 

 

表5-26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很少或沒有外出的原因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必

要外出 

不宜 

外出 

沒有人

可以陪

或帶著

外出 

家人禁

止外出 

自己不

想外出 
其他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3,465 100.00 22.48 47.09 4.79 2.80 19.71 3.13 

身心障礙等級 **a         

極重度  644 100.00 18.88 61.19 2.76 - 17.17 - 

重度  1,109 100.00 20.52 57.46 5.50 2.51 11.88 2.14 

中度  954 100.00 23.21 49.45 1.99 3.83 16.26 5.26 

輕度  758 100.00 27.49 17.00 9.01 4.30 37.64 4.55 

居住地點 *a         

家宅  2,540 100.00 23.16 39.12 5.11 3.57 25.97 3.07 

教養、養護機構  893 100.00 20.43 69.40 4.05 0.71 2.00 3.40 

其他  32 100.00 25.85 57.84 - - 16.32 - 
註 1：僅列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至「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64-65。 

註 2：n=3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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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之理由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有外出的理由，以「就醫」每百人有 54 人居

多，其次是從事「居家附近的日常生活活動」每百人有 42 人，再其是「運

動、健身活動」每百人有 16 人。(詳見表 5-27) 

以居住地點觀察，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之理由以「就醫」的比

例相對較高(每百人 54 人)，「居家附近的日常生活活動」(每百人 42 人)

的比例相對較高於其他居住地點。 

表5-27  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之理由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人/百人；% 

居住地點 實數 工作 就醫 訪友 
運動、健

身活動 

居家附

近的日

常生活

活動 

不知道/ 

拒答(%) 

總計 12,951 11.07 53.67 12.66 15.80 42.30 2.64 

家宅 12,772 11.23 53.95 12.67 16.02 42.78 2.36 

教養、養護機構 167 - 36.47 12.90 - 8.34 19.12 

其他 13 - - - - - 65.04 

註 1：本題為複選題，僅列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66-68。 

註 2：n=1,145 人。 

(五)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有外出者，最常使用的方式以「親友開車或騎

車接送」重要度 55.58 最高，其次是「步行」重要度為 37.47，再其次是

「自行騎乘機車(含特製機車)」重要度 23.45、自行騎乘腳踏車」重要度

5.35、「搭乘市區公車」重要度 5.32，其他項目重要度皆不到 5，身心障

礙者及其陪同者平均每月交通費用為 1,067 元，其中未滿 2 千元者占

81.07%。(詳見表 5-28) 



73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除了慢性精神病患者以及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者以「步行」重要度相對高於其他身心障礙者，顏面損傷者以及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以「自行騎乘機車(含特製機車)」重要度相對較高，其他的障礙

類別都以「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的重要度相對較高。 

表5-28  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元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自行騎

乘機車

(含特製

機車) 

自行騎

乘腳踏

車 

親友開

車或騎

車接送 

搭乘市

區公車 
步行 

平均每

月交通

費(元) 

總計 12,951 23.45 5.35 55.58 5.32 37.47 1,067 

視覺障礙 585 5.74 3.43 70.21 4.82 47.28 863 

聽覺機能障礙 1,676 16.67 1.50 66.13 4.21 44.91 995 

平衡機能障礙 32 12.81 - 56.96 4.85 22.22 1,620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0 26.46 6.33 55.25 5.14 45.10 732 

肢體障礙 4,557 25.49 1.33 64.66 2.60 30.97 1,221 

智能障礙 1,427 7.94 22.40 60.12 8.99 38.34 720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508 38.49 4.73 32.69 7.61 36.22 1,347 

顏面損傷者 44 53.77 4.94 39.07 4.90 27.82 953 

植物人 4 - - 50.31 - - 2,013 

失智症 229 - - 65.89 1.07 35.79 681 

自閉症 288 7.45 8.28 82.55 3.27 32.71 1,50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176 43.66 7.42 24.43 9.65 52.49 743 

多重障礙 1,139 19.22 5.58 45.88 7.22 33.81 1,03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4 46.46 6.20 21.54 7.78 51.61 811 

罕見疾病 24 28.59 2.19 49.54 25.46 7.45 1,403 

其他障礙 68 25.66 9.70 66.16 - 42.09 1,393 

註 1：重要度＝1×最主要比例＋2/3×次要比例+1/3×再次要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69-72。 

註 3：n=1,145 人。 

 

 

 



74 

 

 (六)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情形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情形以搭乘市區公車(含捷

運)」者的比例最高，占 5.41%，其次依序是搭乘火車(4.64%)，搭乘長途

客運車(2.71%)；另最近一年有搭乘飛機者占 2.15%。(詳見表 5-29) 

最近一年有搭乘飛機者使用無障礙設施之狀況，以有使用「上下階

梯」、「升降設備或無障礙出入口」或「衛生設備」者最多，分別占 21.62%、

16.26%以及 16.26%。(詳見表 5-30) 

最近一個月有搭乘長途客運者使用無障礙設施之狀況，以有使用「站

名播報或顯示設施」者最多，占 30.68%，其次是「博愛座」占 21.32%。

(詳見表 5-27、5-28)  

最近一個月有搭乘市區公車(含捷運)者使用無障礙設施之狀況，以有

使用「站名播報或顯示設施」以及「博愛座」者最多，分別占 22.06%以

及 20.41%，其次是「服務鈴」占 15.04%。(詳見表 5-30) 

最近一個月有搭乘火車者使用無障礙設施之狀況，以有使用「聲音導

引設施」者最多，占 27.10%，其次是「博愛座」占 23.23%。(詳見表 5-30) 

表5-29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公共交通工具 
總計 

有搭乘 無搭乘 
實數 百分比 

飛機(最近一年) 14,965 100.00 2.15 97.85 

長途客運車 14,965 100.00 2.71 97.29 

市區公車(含捷運) 14,965 100.00 5.41 94.59 

火車 14,965 100.00 4.64 95.36 

註 1：搭乘飛機者以最近一年有搭乘經驗回答，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以最近一個月搭乘經驗回答。 

註 2：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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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0 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交通工具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 

單位：% 

項目 
上下 
階梯 

升降
設備
或無
障礙
出入
口 

站名
播報
或顯
示設
施 

輪椅
停靠
或固
定設
施 

服務
鈴 

扶手
及防
滑地
板 

衛生
設備 

博愛
座 

聲音
導引
設施 

飛機 21.62 16.26 14.29 5.93 - 10.05 16.26 - - 

長途客運車 12.21 6.97 30.68 9.65 7.80 1.78 1.78 21.32 - 

市區公車 

(含捷運) 
13.76 4.39 22.06 3.46 15.04 14.18 - 20.41 13.34 

火車 17.30 14.20 21.44 6.56 5.89 17.68 10.55 23.23 27.10 

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無法從事及沒有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相對和全國

差異不大，在出外的頻率的方面，都沒有外出的比例較全國高 2.79 的百

分貶，每週外出 3、4 次以上的比例較全國低 10.45 個百分點，顯示新竹

市身障者外出的頻率是較少的，從外出理由來看，除了就醫及上學等必要

的外出理由，其他因為像購物、休閒活動等理由外出的比例都低於全國，

在外出的方式方面，非常依賴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的方式，搭乘市區公車

的比例較全國低 15.132 的百分點。 

 

在城鄉差距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各縣市的交通規劃也有很大的差異

性，在非都會地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不方便情形下，身障者就只能依靠親

友的接送，無形中造成身障者在就醫、就業、就學、休閒活動的阻礙，尤

其是現在區域性日間服務機構的分佈不均的情形下，不便利的交通環境也

造成服務需求者在使用上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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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 

(一)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獨自行動之困難情形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獨自行動均無困難者占

52.67%，而至少有一項獨自行動有困難者占 47.33%。「上下樓梯」獨自

行動有困難的占 42.19%，「室外走動」占 39.64%，「室內走動」(36.09%)、

「如廁活動」(33.84%)、「清洗個人」(32.56%)，(詳見表 5-31、5-32 參閱

統計結果表表 89、90)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者至少有一項獨自行動有困難的比例占

67.63%，相對高於其他年齡者。 

以身心障類別觀察，植物人、失智症以及平衡機能障礙者至少有一項

獨自行動有困難的比例分別占 100.00%、88.28%及 83.20%，相對高於其

他身心障類別者。 

表5-31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獨自行動之困難情形-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行動是否 

有困難 
有困難項目 

實數 百分比 

行動

均無

困難 

至少 

一項 

有困難 

清洗

個人 

如廁

活動 

上下

樓梯 

室內

走動 

室外 

走動 

總計 14,857 100.00 52.67 47.33 32.56 33.84 42.19 36.09 39.64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68.25 31.75 31.22 25.89 23.02 23.02 24.89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55.84 44.16 29.51 27.34 27.64 24.47 31.01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79.74 20.26 10.86 12.49 14.65 10.73 15.30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71.72 28.28 18.30 17.28 23.00 18.28 23.14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59.66 40.34 24.49 26.08 35.63 27.97 31.11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32.37 67.63 49.74 52.61 64.03 57.49 60.41 

註 1：僅列出獨自行動之困難項目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89-90。 

註 2：n=1,313 人。 



77 

 

表5-32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獨自行動之困難情形-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行動是否 

有困難 
有困難項目 

實數 百分比 

行動

均無

困難 

至少 

一項 

有困難 

清洗

個人 

如廁

活動 

上下

樓梯 

室內

走動 

室外 

走動 

總計 14,857 100.00 52.67 47.33 32.56 33.84 42.19 36.09 39.64 

視覺障礙 653 100.00 33.42 66.58 43.61 46.57 53.28 47.87 62.51 

聽覺機能障礙 1,792 100.00 67.57 32.43 22.04 21.14 30.63 25.38 25.80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16.80 83.20 78.19 83.20 83.20 77.66 83.20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72.14 27.86 25.63 20.17 25.45 21.56 22.37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34.59 65.41 36.63 44.41 63.90 50.49 52.17 

智能障礙 1,558 100.00 75.12 24.88 23.65 17.34 17.05 15.88 20.72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74.44 25.56 17.08 19.93 23.06 22.52 23.19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91.24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植物人 61 100.00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失智症 393 100.00 11.72 88.28 81.61 77.72 75.56 71.95 78.57 

自閉症 243 100.00 79.39 20.61 17.72 14.69 7.40 6.70 8.54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79.67 20.33 13.56 8.67 7.66 7.66 15.23 

多重障礙 1,490 100.00 32.70 67.30 61.42 57.74 58.90 56.42 63.29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96.24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罕見疾病 23 100.00 72.13 27.87 21.28 8.52 27.87 8.52 8.52 

其他障礙 61 100.00 89.76 10.24 10.24 10.24 5.82 5.82 5.82 

註 1：僅列出獨自行動之困難項目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89-90。 

註 2：n=1,3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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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處理日常生活活動情形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獨自活動均無

困難者占 27.61%，而至少有一項獨自活動有困難者占 72.39%。「煮飯、

作菜」獨自活動有困難的占 66.53%，「洗衣服、晾衣服」占 64.67%，「家

事活動(如整理家務、洗碗等)」占 63.60%，「搭乘交通工具」或「上街買

日用品」各占 60.33%及 58.75%。(詳見表 5-33、5-34)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者、6~未滿 12 歲者者至少有一項獨自活動有

困難的比例分別占 85.73%及 81.76%，相對高於其他年齡者。 

以身心障類別觀察，植物人、失智症、視覺障礙及多重障礙者至少有

一項獨自活動有困難的比例分別占 100.00%、97.04%、87.68%及 87.41%，

相對高於其他身心障類別者。 

表5-33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處理日常生活活動情形-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日常生活 

活動困難 
有困難項目 

實數 
百分

比 

行動

均無

困難 

至少 

一項 

有困

難 

家事

活動

(如整

理家

務、洗

碗等) 

洗衣

服、晾

衣服 

煮飯、 

作菜 

上街

買日

用品 

搭乘

交通

工具 

總計 14,857 100.00 27.61 72.39 63.60 64.67 66.53 58.75 60.33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18.24 81.76 67.61 67.88 77.08 78.02 77.56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28.86 71.14 53.47 59.90 67.38 59.55 53.92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36.97 63.03 49.88 51.98 59.36 43.08 43.88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37.03 62.97 55.57 56.24 56.84 41.49 44.16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37.25 62.75 52.95 54.34 55.59 47.44 49.07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14.27 85.73 79.62 79.76 80.37 76.78 79.12 

註 1：僅列出獨自行動之困難項目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91-92。 

註 2：n=1,3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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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4 6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處理日常生活活動情形-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日常生活 

活動困難 
有困難項目 

實數 
百分

比 

行動

均無

困難 

至少 

一項 

有困

難 

家事

活動

(如整

理家

務、洗

碗等) 

洗衣

服、晾

衣服 

煮飯、 

作菜 

上街

買日

用品 

搭乘

交通

工具 

總計 14,857 100.00 27.61 72.39 63.60 64.67 66.53 58.75 60.33 

視覺障礙 653 100.00 12.32 87.68 75.43 75.97 78.20 77.66 79.83 

聽覺機能障礙 1,792 100.00 26.08 73.92 62.75 62.75 66.01 56.92 57.47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16.92 83.08 80.64 80.64 80.64 83.08 83.08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32.25 67.75 55.57 56.69 60.51 44.12 41.73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26.02 73.98 68.87 70.24 69.83 61.52 64.38 

智能障礙 1,558 100.00 18.35 81.65 62.27 64.78 71.19 66.83 62.1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57.27 42.73 36.25 37.36 36.25 34.06 35.22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71.94 28.06 28.06 28.06 28.06 24.04 8.76 

植物人 61 100.00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失智症 393 100.00 2.96 97.04 95.79 95.75 97.04 97.04 97.04 

自閉症 243 100.00 21.75 78.25 62.92 72.12 76.19 68.35 66.36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37.08 62.92 53.07 52.06 58.51 40.57 43.82 

多重障礙 1,490 100.00 12.59 87.41 79.15 80.23 81.77 71.50 78.02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80.00 20.00 8.58 8.58 8.58 14.52 17.02 

罕見疾病 23 100.00 53.58 46.42 39.83 39.83 39.83 33.03 27.87 

其他障礙 61 100.00 31.52 68.48 45.78 50.19 54.82 60.17 39.87 

註 1：僅列出獨自行動之困難項目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91-92。 

註 2：n=1,3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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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之照顧者 

身心障礙者有 48.13%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無法獨立自我照

顧生活起居者中，生活起居照顧者以「外籍看護工」重要度為 26.23 最高，

其次是「母親(含配偶之母親)」重要度 19.66，再其次依序是「配偶或同

居人」重要度 17.28、「機構服務員(含志工)」重要度 10.86、「兒子」重

要度 10.55、「女兒」重要度 10.04，其他者之重要度皆低於 10；可以獨

立自我照顧者占 51.87%。(詳見表 5-35) 

以年齡別觀察，0~未滿 6 歲、6~未滿 12 歲以及 65 歲以上者無法獨立

照顧自我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92.70%、71.95%以及 67.68%，18 歲以

下者照顧者重要度以「母親（含配偶之母親）」相對較高，65 歲以上者

以「外籍看護工」的重要度相對較高。 

表5-35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之照顧者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年齡 

總計 

是否可以

獨立自我

照顧(%)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者之照顧者重要度 

實數

(人) 

百分

比(%) 
是 否 

配偶或

同居人 
兒子 女兒 

母親

（含配

偶之母

親） 

外籍看

護工 

機構服

務員

(含志

工) 

總計 *** 14,965 100.00 51.87 48.13 17.28 10.55 10.04 19.66 26.23 10.86 

0~未滿 6 歲  108 100.00 7.30 92.70 - - - 72.74 - 2.23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28.05 71.95 - - - 80.92 5.23 -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50.66 49.34 - - - 93.48 - -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60.55 39.45 - - 3.22 72.88 6.91 3.66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70.12 29.88 14.89 2.90 1.26 44.42 9.15 14.97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67.30 32.70 21.13 6.75 9.77 9.45 14.37 22.28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32.32 67.68 21.44 16.81 14.52 0.38 41.34 8.20 

註 1：重要度＝1×主要比例＋1/2×次要比例。 

註 2：僅列出重要度 10 以上之項目，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93-95。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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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之主要照顧者之性別、年齡與照顧時

間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主要照顧者之性

別，女性占 82.33%，男性則占 17.16%；主要照顧者之年齡以未滿 55 歲

者所占比例最高，占 68.63%，其次 55-64 歲者，占 16.60%；平均每日照

顧時間以全天最高，占 46.75%，平均照顧時數為 15.54 小時。(詳見表 5-36)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及 0~未滿 6 歲者其主要照顧者平均照顧時間

相對較長，分別為 18.04 小時及 15.28 小時 

表5-36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之主要照顧者之性別、年齡與照顧時間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小時 

年齡 

總計 照顧者性別 照顧者年齡 

實數 百分比 男 女 
不知道

/拒答 

未滿 

55 歲 

55~64

歲 

65 歲 

以上 

不知道

/拒答 

總計 7,203 100.00 17.16 82.33 0.51 68.63 16.60 11.99 2.78 

0~未滿 6 歲 101 100.00 - 100.00 - 64.52 22.18 5.70 7.60 

6~未滿 12 歲 326 100.00 6.37 93.63 - 78.72 6.80 9.30 5.18 

12~未滿 18 歲 360 100.00 6.09 93.91 - 94.60 4.25 0.72 0.43 

18~未滿 30 歲 381 100.00 23.57 76.43 - 60.65 32.16 7.19 - 

30~未滿 45 歲 674 100.00 20.79 79.21 - 38.01 41.66 20.32 - 

45~未滿 65 歲 1,602 100.00 21.69 77.27 1.05 67.09 18.17 11.15 3.60 

65 歲以上 3,759 100.00 16.39 83.08 0.53 72.33 11.75 12.82 3.11 

註：n=6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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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之主要照顧者之性別、年齡與照

顧時間(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小時 

年齡 

平均每日照顧時間 

未滿 2 

小時 

2~未滿6

小時 

6~未滿

10 小時 

10~未滿

16 小時 

16~未滿

24 小時 
全天 

不知道/

拒答 

平均時

數 

(小時) 

總計 1.84 20.27 9.42 13.46 6.97 46.75 1.29 15.54 

0~未滿 6 歲 - 6.93 20.01 29.79 - 35.01 8.26 15.28 

6~未滿 12 歲 - 34.33 21.70 23.82 - 18.94 1.21 10.14 

12~未滿 18 歲 2.07 38.61 24.53 21.89 - 6.94 5.97 7.65 

18~未滿 30 歲 5.98 30.61 7.04 13.84 18.91 23.63 - 12.01 

30~未滿 45 歲 3.38 30.76 5.54 7.39 0.67 51.22 1.04 14.77 

45~未滿 65 歲 3.93 24.93 8.93 18.32 6.82 36.02 1.05 13.66 

65 歲以上 0.44 12.74 7.77 10.29 8.41 59.41 0.95 18.04 

註：n=637 人。 

 

(五)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者之

每月費用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

照顧者之每月費用，以「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者占 72.61%最高，其

次是「未滿 10,000 元」占 10.12%，再其次是「10,000 元~未滿 20,000 元」

占 5.26%。平均每月費用為 20,623 元。(詳見表 5-37、5-38)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自閉症、失智症及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居家

照護或僱人照顧之每月費用相對較高，分別為 25,000 元、24,150 元及

24,000 元，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年齡觀察，0 ~ 未滿 6 歲及 65 歲以上者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之每

月費用相對較高，分別為 30,000 元及 22,052 元。 

以身心障礙等級觀察，極重度者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之每月費用相對

較高，為 22,661 元，較輕度者約多出 3,4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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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7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者之每

月費用-按身心障礙類別及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元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10,000

元 

10,000

元~ 

未滿

20,000

元 

20,000

元~ 

未滿

30,000

元 

30,000

元~ 

未滿

40,000

元 

40,000

元 

以上 

不知

道/拒

答 

平均

每月

費用

(元)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2,807 100.00 10.12 5.26 72.61 2.42 1.49 8.10 20,623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104 100.00 - - 88.18 - - 11.82 21,567 

聽覺機能障礙  221 100.00 - - 89.05 4.20 - 6.74 21,391 

平衡機能障礙  19 100.00 18.18 - 81.82 - - - 19,097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1 100.00 - - 89.13 10.87 - - 22,488 

肢體障礙  1,046 100.00 3.07 5.79 79.23 4.02 0.64 7.24 21,596 

智能障礙  103 100.00 7.79 - 67.73 - - 24.48 20,869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79 100.00 2.99 - 92.01 - 5.00 - 23,564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 

植物人  58 100.00 11.02 7.42 52.71 17.80 - 11.05 22,261 

失智症  264 100.00 3.60 6.15 82.39 1.86 4.08 1.92 24,150 

自閉症  5 100.00 - - 51.01 - - 48.99 25,000 

慢性精神病患者  262 100.00 53.38 6.79 23.44 - - 16.38 9,085 

多重障礙  530 100.00 14.98 9.19 65.58 - 2.89 7.36 20,196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1 100.00 - - 100.00 - - - 24,000 

罕見疾病  - - - - - - - - - 

其他障礙  3 100.00 - - - - - 100.00 - 

年齡 ***          

0~未滿 6 歲  2 100.00 - - - 100.00 - - 30,000 

6~未滿 12 歲  20 100.00 - 86.82 - - - 13.18 18,000 

12~未滿 18 歲  - - - - - - - - - 

18~未滿 30 歲  42 100.00 15.35 4.84 79.81 - - - 19,894 

30~未滿 45 歲  178 100.00 41.21 1.30 42.05 - - 15.44 12,863 

45~未滿 65 歲  606 100.00 22.15 7.68 43.01 6.11 1.11 19.94 17,601 

65 歲以上  1,959 100.00 3.58 4.07 85.20 1.46 1.79 3.90 22,052 

註：n=2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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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8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居住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照顧者之

每月費用-按身心障礙等級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元 

身心障礙等級 

總計 

未滿

10,000

元 

10,000

元~ 

未滿

20,000

元 

20,000

元~ 

未滿

30,000

元 

30,000

元~ 

未滿

40,000

元 

40,000

元以上 

不知道

/拒答 

平均每

月費用

(元)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 2,807 100.00 10.12 5.26 72.61 2.42 1.49 8.10 20,623 

極重度  533 100.00 9.65 4.98 70.76 9.84 2.95 1.81 22,661 

重度  1,036 100.00 9.55 5.56 74.79 0.47 0.59 9.02 20,205 

中度  937 100.00 10.08 3.85 72.64 0.12 1.63 11.68 20,295 

輕度  301 100.00 13.05 9.10 68.28 3.09 1.53 4.95 19,220 

註：n=248 人。 

 

(六)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的支持、照顧

訓練項目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的支

持、照顧訓練項目，以「照顧者心理支持與關懷團體」者居多，每百人有

29 人，其次是「照顧者照顧技巧訓練」每百人有 24 人，再其次是「照顧

者溝通訓練團體」每百人有 21 人。(詳見表 5-39)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罕見疾病、視覺障礙及其他障礙者希望政府能

提供「照顧者心理支持與關懷團體」相對較高，肢體障礙、罕見疾病及平

衡機能障礙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照顧技巧訓練」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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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9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的支持、照顧訓

練項目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人/百人；%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照顧者

心理支

持與關

懷團體 

照顧者

溝通訓

練團體 

照顧者

照顧技

巧訓練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 

總計 7,203 28.59 20.86 24.25 48.26 7.07 

視覺障礙 421 51.19 31.78 24.86 37.20 7.03 

聽覺機能障礙 725 37.60 23.27 33.11 39.59 5.36 

平衡機能障礙 38 13.53 17.46 34.87 32.56 19.79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35 33.56 24.14 24.35 47.41 5.05 

肢體障礙 2,141 35.83 26.66 39.30 29.49 8.45 

智能障礙 829 41.00 32.81 16.91 40.70 6.56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515 9.14 14.77 13.86 68.34 7.22 

顏面損傷者 4 - - - 100.00 - 

植物人 63 26.89 15.96 28.86 53.48 3.41 

失智症 381 17.47 7.83 6.39 69.65 8.71 

自閉症 188 44.23 24.91 14.09 45.95 6.34 

慢性精神病患者 626 8.19 4.87 11.58 77.48 2.72 

多重障礙 1,175 12.80 10.46 14.11 67.18 7.6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9 39.25 53.26 21.93 29.42 17.32 

罕見疾病 8 84.39 64.43 38.62 15.61 - 

其他障礙 44 48.97 35.56 34.15 32.09 7.28 

註 1：本題為複選題。 

註 2：n=6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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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心障礙者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 

身心障礙者滿意(含非常滿意、還算滿意)目前生活起居安排者占

52.63%，不滿意(含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者占 3.17%，認為普通者占

42.14%(詳見表 5-40) 

以行政區觀察，東區身心障礙者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表示滿意的比例

相對較高，占 68.30%，北區者相對較低，占 31.92% 

表5-40 身心障礙者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 

單位：人；% 

行政區 

 總計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普通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 14,965 100.00 8.94 43.69 42.14 2.75 0.42 2.07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16.03 52.27 26.87 1.27 0.39 3.17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4.05 27.87 63.08 3.49 0.36 1.15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2.38 54.87 36.17 4.63 0.59 1.36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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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在 ADL 有困難的比例較全國高出 8.53 個百分點，

在 IADL 有困難的比例亦高出全國 7.08 個百分點，表示無法自我照顧生

活起居的比例高出 5.2 個百分點，主要照顧人以外籍看護工、女性、未滿

55 歲占多數，在全天候照護比例較全國高出 11.20 個百分點；身心障礙者

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與全國差異不大。 

從這次的調查數字顯示，新竹市失能身心障礙者的比例較高，提供居

家照顧服務，提升其協助生活品質及給照顧家屬喘息的空間，或者設立照

護機構，以提供養護服務，是未來提供協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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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家中有工作之人數 

身心障礙者家中有工作的人數以「2 人」者占 36.20%最多，「1 人」

者占 35.85%次之；另有 14.34%表示家中「無人工作」。(詳見表 5-41) 

以行政區別觀察，東區身心障礙者家中無人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21.21%。 

以婚姻狀況觀察，離婚或分居者家中無人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20.29%。 

表5-41  身心障礙者家中有工作之人數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以上 

無人 

工作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35.85 36.20 9.38 4.01 14.34 0.22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31.00 33.18 10.39 4.23 21.21 -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37.92 41.02 8.09 2.41 9.96 0.60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42.83 33.69 9.59 6.64 7.26 - 

婚姻狀況 ***         

未婚  4,671 100.00 38.29 34.84 7.28 2.23 17.36 - 

有配偶或同居  7,181 100.00 36.42 37.51 11.15 3.53 10.97 0.42 

離婚或分居  558 100.00 38.96 32.51 4.60 3.64 20.29 - 

喪偶  2,555 100.00 29.13 35.78 9.27 8.73 16.96 0.12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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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以來自「兒子(含媳婦)」者占

30.98%最多，其次是「父或母親(含配偶之父或母親)」占 20.02%，再其次

為「本人」占 18.24%。最主要經濟收入者之性別以「男性」者占 75.24%，

高於「女性」者的 24.16%。(詳見表 5-42) 

以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以上及大專院校者最主要的經濟收入來自

「本人」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40.99%及 37.01%，但有 25%以上統計

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42 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總計 

本人 

配偶

或同

居人 

父或母

親（含

配偶之

父或母

親） 

兄弟

或 

姊妹 

兒子 

(含媳

婦)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4,965 100.00 18.24 11.88 20.02 8.94 30.98 9.94 

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27 100.00 - - 100.00 - - - 

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68 100.00 - - 100.00 - - - 

不識字  1,670 100.00 18.78 3.64 2.89 7.79 48.23 18.68 

自修(識字)  399 100.00 17.49 1.75 11.94 18.40 40.45 9.97 

國小  4,895 100.00 14.31 7.69 13.84 4.42 49.41 10.33 

國(初)中  3,175 100.00 14.58 19.16 19.70 11.08 24.23 11.26 

高中、高職  3,424 100.00 20.29 15.74 35.68 11.49 10.10 6.71 

大專院校  1,223 100.00 37.01 12.82 22.88 12.67 11.15 3.48 

研究所以上  85 100.00 40.99 35.66 0.94 22.41 - - 

註 1：本題為單選題，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09-111。

註 2：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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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身心障礙者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主要經濟收入者性別 

男 女 不知道/拒答 

總計 ***a 75.24 24.16 0.60 

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100.00 - - 

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100.00 - - 

不識字  75.93 23.03 1.04 

自修(識字)  86.67 13.33 - 

國小  79.90 19.80 0.29 

國(初)中  71.02 27.72 1.26 

高中、高職  69.51 29.95 0.54 

大專院校  78.28 21.72 - 

研究所以上  55.70 44.30 - 

註 1：本題為單選題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表 109-111。 

註 2：n=1,323 人。 

(三)身心障礙者之收入來源 

身心障礙者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重要度為 31.21 最高，其

次為「兒子(含媳婦)給予」重要度 27.62，再其次依序為「父母親給予」

重要度 16.30、「退休金(俸)」重要度 10.63、「本人工作收入」重要度 10.51、

「配偶或同居人工作收入」重要度 10.47，其他項目重要度皆不到 10。(詳

見表 5-43) 

以年齡觀察，除 65 歲以上者之收入來源以「兒子（含媳婦）給予」

重要度相對較高以外，其他各年齡層之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的

重要度較高。 

以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以上及大專院校者以「本人工作收入」的重

要度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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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 身心障礙者之收入來源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項目別 實數 
本人工

作收入 

配偶或

同居人

工作收

入 

父母親

給予 

兒子

（含媳

婦）給

予 

政府補

助或津

貼 

退休金

(俸) 

都沒有

(%) 

總計 14,965 10.51 10.47 16.30 27.62 31.21 10.63 1.59 

年齡         

0~未滿 6 歲 108 - - 75.52 - 39.22 - 13.72 

6~未滿 12 歲 454 - - 77.40 - 21.97 - 8.78 

12~未滿 18 歲 730 1.08 - 74.61 - 37.81 - 2.15 

18~未滿 30 歲 964 19.12 4.64 63.88 1.85 31.77 - - 

30~未滿 45 歲 2,254 23.34 13.61 25.85 3.57 28.74 2.14 2.13 

45~未滿 65 歲 4,899 14.92 22.74 5.32 22.33 30.09 8.34 1.24 

65 歲以上 5,555 2.20 1.83 0.03 52.94 32.83 20.41 1.07 

教育程度         

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27 - - 97.21 - 39.01 - - 

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68 - - 66.23 - 41.93 - 22.01 

不識字 1,670 2.77 2.13 2.39 40.22 43.34 15.42 0.31 

自修(識字) 399 7.52 1.75 14.65 42.96 23.78 - 1.26 

國小 4,895 5.00 5.91 10.83 47.04 32.50 10.21 1.83 

國(初)中 3,175 10.61 18.55 17.35 19.70 33.15 7.26 1.88 

高中、高職 3,424 17.39 14.80 27.96 8.10 25.51 9.20 1.31 

大專院校 1,223 22.91 10.14 18.87 6.91 20.92 22.70 1.56 

研究所以上 85 45.54 18.59 0.94 - 47.06 12.52 - 

註 1：重要度＝1×最主要比例＋2/3×次要比例＋1/3×再次要比例。 

註 2：僅列出重要度 10 以上之項目，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12-114。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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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者家裡一個月開支狀況 

身心障礙者家裡一個月開支狀況以「20,000-29,999 元」者占 27.91%

最多，其次依序為「19,999 元以下」、「30,000~39,999 元」及「40,000-59,999

元」，分別占 26.74%、22.93%、15.09%，其他項所占比例皆低於 10%。 (詳

見表 5-44)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植物人及罕見疾病者家庭每月開支相對較高，

以「40,000-59,999 元」居多，分別占 38.62%及 35.16%；失智症、聲音或

語言機能障礙及多重障礙以「30,000~39,999 元」，分別占 34.22%、30.98 

%及 29.47 %，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44 身心障礙者家裡一個月開支狀況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19,999

元以下 

20,000~

29,999

元 

30,000~

39,999

元 

40,000~

59,999

元 

60,000

元以上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4,965 100.00 26.74 27.91 22.93 15.09 5.48 1.86 

視覺障礙 653 100.00 33.58 33.24 16.08 11.94 3.80 1.36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20.33 37.36 22.01 12.20 7.10 1.01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7.57 45.43 13.70 14.47 9.44 9.39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28.56 26.21 30.98 11.05 3.21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34.46 25.02 21.06 14.25 4.89 0.31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40.00 25.11 19.56 9.97 4.12 1.2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14.59 34.35 19.28 20.15 8.44 3.20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40.15 21.56 27.04 7.70 3.54 - 

植物人 63 100.00 14.00 6.57 30.18 38.62 7.13 3.49 

失智症 393 100.00 5.35 20.74 34.22 26.86 12.29 0.54 

自閉症 288 100.00 35.79 21.20 11.90 19.32 11.25 0.54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18.94 34.80 33.02 9.53 - 3.72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16.42 17.24 29.47 23.78 6.92 6.1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31.35 31.43 21.58 11.87 3.76 - 

罕見疾病 24 100.00 20.85 8.99 22.88 35.16 12.13 - 

其他障礙 80 100.00 44.28 21.50 16.48 9.94 5.42 2.38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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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家中平均每月收支平衡狀況 

身心障礙者家中平均每月收支狀況以「收支平衡」者占 55.02%最多，

「支出大於收入」占 29.84%次之，「收入大於支出」者僅占 8.58%。(詳

見表 5-45) 

以行政區別觀察，北區者每月收支狀況以「收支平衡」的比例較高，

占 75.38%，香山區及東區者每月收支狀況以「支出大於收入」的比例較

高，占 46.16%及 35.90%。 

以每月家庭開支狀況觀察，多數家庭開支狀況之每月收支狀況都以

「收支平衡」的比例較高，其中以 19,999 元以下者相對較高，占 69.92%，

開支狀況在 80,000 元以上者以「支出大於收入」的比例較高，占 64.52% 

表5-45  身心障礙者家中平均每月收支平衡狀況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收支平衡 
收入大於 

支出 

支出大於

收入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55.02 8.58 29.84 6.55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43.17 11.38 35.90 9.55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75.38 6.33 14.31 3.98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42.49 6.59 46.16 4.76 

每月家庭開支狀況 ***       

19,999 元以下  4,002 100.00 69.92 4.80 22.75 2.54 

20,000~29,999 元  4,177 100.00 54.01 7.78 32.38 5.83 

30,000~39,999 元  3,431 100.00 44.74 10.69 33.81 10.75 

40,000~59,999 元  2,259 100.00 53.82 9.70 31.06 5.41 

60,000~79,999 元  610 100.00 58.48 16.43 25.09 - 

80,000 元以上  209 100.00 20.48 15.00 64.52 - 

未回答   278 100.00 10.87 17.92 19.30 51.91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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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家中無人工作的比例較全國低 2.96 個百分點，且

兩人工作的比例高於全國 6.36 個百分點，家中經濟來源者以兒子(含媳婦)

或者本人為主，身障者本身的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兒子（含媳婦）

給予、父母親給予，為主；身心障礙者家庭每月「收支平衡」的比例較全

國高出 13.20 個百分點，家庭收支入不敷出的比例低於全國 16.07 個百分

點。 

由上可知，新竹市家中經濟狀況近半數可以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態，優

於全國表現，但是在身障者個人收入來源的部份，主要還是仰賴政府或家

中成員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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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者對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一)身心障礙者目前參加保險情形 

高達 99.64%之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參加」保險，就參加保險類型觀

察，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為每百人近有 100 人，參加勞保為每百人有

14 人、參加國民年金為每百人 13 人、參加住院醫療險為每百人 10 人、

參加農漁民保險為每百人 3 人。(詳見表 5-46) 

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主要因「繳不起保費」占 66.15%，其次是

「已投保其他醫療保險」占 33.85%；未參加國民年金者，主要因「不願

意參加」占 37.46%，其次是「資格不符」占 32.99%。(詳見表 5-47) 

 

表5-46  身心障礙者目前參加保險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婚姻狀況 

總計 參加保險 

實數 百分比 有 無 

總計 ***a 14,965 100.00 99.64 0.36 

未婚  4,671 100.00 100.00 - 

有配偶或同居  7,181 100.00 99.52 0.48 

離婚或分居  558 100.00 96.63 3.37 

喪偶  2,555 100.00 100.00 - 

註 1：「有參加保險」項目可複選，並以有參加保險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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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身心障礙者目前參加保險情形(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婚姻狀況 

有參加保險(人/百人) 

社會保險 商業保險 

全民健

康保險 
公保 勞保 

農漁民 

保險 
軍保 

國民 

年金 

住院醫

療險 

防癌 

保險 
其他 

總計 99.82 0.57 14.34 3.13 0.85 12.84 9.74 6.00 0.80 

未婚 100.00 - 14.16 0.89 - 17.13 13.25 7.82 1.15 

有配偶或同居 100.00 0.84 17.67 4.42 0.64 12.81 9.53 6.18 0.58 

離婚或分居 100.00 0.25 18.08 2.13 3.18 18.66 9.59 5.89 4.06 

喪偶 98.93 0.90 4.56 3.85 2.52 3.85 3.92 2.22 0.08 

註 1：「有參加保險」可複選，並以有參加保險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323 人。 

表5-47 身心障礙者未參加保險的原因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原因 未參加國民年金的原因 

總計 100.00 總計 100.00 

繳不起保費 66.15 繳不起保費 4.55 

起初未投保，故一直未納保 -    不願意參加 37.46 

不願意參加 -    保費不合理 0.05 

已投保其他醫療保險 33.85 
已投保公保、勞保、 

農漁民保險、軍保 
22.66 

保費不合理 -    資格不符 32.99 

其他 -    不知道/拒答 2.29 

註：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 n=7 人，未參加國民年金之 n=1,1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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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目前定期就醫情形 

身心障礙者目前「需要」定期就醫者占 74.77%，其中「有」定期就

醫者占 70.10%，「無」定期就醫者占 4.67%；另「不需要」定期就醫者

占 24.74%。(詳見表 5-48、5-49) 

以年齡觀察，0~未滿 6 歲及 65 歲以上者「需要」定期就醫的比例相

對較高，，分別為 92.29%及 86.35%，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

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罕見疾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以及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者「需要」定期就醫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100.00%、100.00%

及 97.02%，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48  身心障礙者目前定期就醫情形-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需要 

不需要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計 
有定期

就醫 

無定期

就醫 

總計 ***a 14,965 100.00 74.77 70.10 4.67 24.74 0.49 

0~未滿 6 歲  108 100.00 92.29 92.29 - 7.71 -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63.98 58.02 5.96 35.42 0.60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62.09 56.41 5.68 37.91 -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54.95 47.65 7.30 45.05 -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68.01 62.65 5.35 30.66 1.33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71.15 67.31 3.84 28.08 0.77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86.35 81.83 4.52 13.59 0.06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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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9 身心障礙者目前定期就醫情形-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需要 

不需要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比 計 
有定期

就醫 

無定期

就醫 

總計 ***a 14,965 100.00 74.77 70.10 4.67 24.74 0.49 

視覺障礙  653 100.00 73.54 69.25 4.29 26.46 -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66.32 61.31 5.01 32.69 0.99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86.69 82.42 4.27 6.37 6.94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60.10 56.26 3.83 39.90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72.97 67.27 5.69 26.66 0.37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53.20 48.60 4.60 46.80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97.02 94.53 2.50 2.98 -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48.22 40.58 7.64 47.34 4.44 

植物人  63 100.00 75.19 75.19 0.00 21.45 3.35 

失智症  393 100.00 88.73 87.22 1.51 11.27 - 

自閉症  288 100.00 71.02 68.82 2.20 28.98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89.34 86.01 3.33 10.66 -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71.83 65.04 6.79 26.42 1.75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100.00 100.00 0.00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100.00 100.00 0.00 - - 

其他障礙  80 100.00 77.92 77.92 0.00 18.68 3.40 

註：n=1,323 人。 

 

(三)身心障礙者之獨力就醫能力及困難情形 

有 37.11%的身心障礙者可以獨力就醫，無法獨力就醫者占 62.46%。

在無法獨力就醫者中，就醫上的困難以表示「無法獨力完成掛號的就醫程

序」每百人有 92 人最多，表示「交通問題難以解決」每百人有 26 人居次。

(詳見表 5-50) 

以行政區別觀察，北區和東區的身心障礙者無法獨力就醫的比例相對

較高，分別占 70.79%及 60.08%，北區的身心障礙者無法獨力就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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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通問題難以解決」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行政區，但有 25%以上統計

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50 身心障礙者之獨力就醫能力及困難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行政區 

總計 獨力就醫（%） 無法獨力就醫（人/百人） 

實數

(人) 

百分

比(%) 
可以 無法 

不知道

/拒答 

交通

問題

難以

解決 

無法

獨力

完成

掛號

就醫

的程

序 

其他 

不知

道/拒

答(%) 

總計 ***a 14,965 100.00 37.11 62.46 0.44 26.18 91.65 0.68 1.81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39.33 60.08 0.59 14.76 90.22 1.44 1.49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29.15 70.79 0.06 43.41 93.47 - 2.55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47.44 51.75 0.81 10.61 90.55 0.50 0.73 

註 1：「無法獨力就醫」可複選，並以無法獨力就醫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323 人。 

 

(四)身心障礙者需要接受復健治療情形 

身心障礙者表示目前需要接受復健治療者占 14.83%，表示不需要者

占 85.17%。目前需要接受復健治療者中，表示有接受定期治療者占

66.86%，無接受定期治療者占 19.80%；需要接受復健治療的項目以「物

理治療」占 53.59%最高，其次是「職能治療加物理治療」占 18.66%。(詳

見表 5-51、表 5-52) 

以年齡觀察，0 ~ 未滿 6 歲者「需要」復健治療的比例相對較高，為

85.86%。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自閉症、植物人及平衡機能障礙者「需要」復

健治療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57.08% 、48.28%及 42.47%，但有 25%

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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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1 身心障礙者接受復健治療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是否需要 

復健治療 

需復健治療者 

是否定期治療 

實數 百分比 是 否 是 否 
不知道/ 

拒答 

總計 *** 14,965 100.00 14.83 85.17 66.86 19.80 13.34 

0~未滿 6 歲  108 100.00 85.86 14.14 95.05 - 4.95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45.38 54.62 86.00 2.36 11.64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29.55 70.45 67.49 12.24 20.27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12.43 87.57 77.54 22.46 -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8.89 91.11 71.63 28.37 -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14.19 85.81 60.04 24.74 15.22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12.40 87.60 60.78 22.10 17.13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653 100.00 3.82 96.18 58.36 - 41.64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8.38 91.62 71.24 9.84 18.91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42.47 57.53 64.87 35.13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16.10 83.90 71.06 28.94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16.99 83.01 60.67 23.87 15.46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12.68 87.32 66.42 18.58 15.00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10.11 89.89 77.11 9.94 12.95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11.57 88.43 100.00 - - 

植物人  63 100.00 48.28 51.72 60.44 39.56 - 

失智症  393 100.00 6.63 93.37 86.28 13.72 - 

自閉症  288 100.00 57.08 42.92 79.67 8.53 11.80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8.13 91.87 69.69 17.90 12.40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25.74 74.26 66.40 24.67 8.92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3.75 96.25 100.00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31.56 68.44 35.88 38.43 25.69 

其他障礙  80 100.00 22.19 77.81 100.00 -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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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2 身心障礙者需要接受復健治療項目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職能 

治療 

物理 

治療 

職能治

療加物

理治療 

職能治療

加物理治

療與語言

治療 

心理諮

商或心

理治療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2,219 100.00 11.01 53.59 18.66 3.39 2.30 5.05 

視覺障礙  25 100.00 - 87.37 12.63 - - - 

聽覺機能障礙  152 100.00 19.25 75.71 - - - - 

平衡機能障礙  20 100.00 16.34 83.66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23 100.00 - 77.70 13.90 - - - 

肢體障礙  866 100.00 4.81 77.64 11.08 - - 3.15 

智能障礙  198 100.00 30.58 10.57 28.62 - 10.45 7.3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71 100.00 - 85.40 9.36 - - 5.24 

顏面損傷者  6 100.00 - 24.34 - - - - 

植物人  30 100.00 - 100.00 - - - - 

失智症  26 100.00 - 37.28 62.72 - - - 

自閉症  164 100.00 31.76 1.99 22.40 6.91 5.11 7.3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2 100.00 35.43 6.40 - - 17.90 40.27 

多重障礙  389 100.00 3.61 30.89 44.34 14.50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2 100.00 - 100.00 - - - - 

罕見疾病  8 100.00 - 58.78 15.53 25.69 - - 

其他障礙  18 100.00 - - 68.59 31.41 - - 

註 1：本項為複選題，惟計算時已依受訪者勾選結果轉換為單選方式處理。 

註 2：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34-135。 

註 3：「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包含「心理諮商」、「心理治療」及「心理諮商加心理治療」等 3 項」 

註 4：n=1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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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者需要使用輔具情形 

身心障礙者生活中需要且目前正在使用輔具者占 42.93%，需要但目

前未使用者占 1.09%，不需要使用輔具者占 55.98%。需要且目前正在使

用的輔具，以「輪椅類、推車或四處移動相關輔具」每百人有 50 人最多，

其次為「步行活動相關輔具」每百人有 31 人。(詳見表 5-53) 

身心障礙者生活中需要使用輔具且目前尚缺少輔具者占 4.08%，需要

但目前未缺少者占 39.64%，不需要使用者占 55.98%。需要且目前尚缺少

輔具之項目，以「避免壓瘡坐墊、床墊或背墊」、「輪椅類、推車或四處

移動相關輔具」每百人有 22 人及 19 人最多，其次為「聽覺功能相關輔具」

每百人有 14 人。(詳見表 5-4)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多重障礙、平衡機能障礙及植物人身心障礙者

「需要且目前尚缺少」輔具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15.20%、14.93%及 

10.14%，植物人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以「避免壓瘡坐墊、床墊或背墊」

(每百人有 69 人)及「清洗個人或照護身體部位活動相關輔具」(每百人有

69 人)比例較高，平衡機能障礙者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以「避免壓瘡

坐墊、床墊或背墊」比例較高(每百人有 54 人)，多重障礙者以「輪椅類、

推車或四處移動相關輔具」比例較高(每百人有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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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3 身心障礙者需要使用輔具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輔具使用 

實數 百分比 
需要且目

前正使用 

需要但目

前未使用 

不需要 

使用 

總計                 ***a 14,965 100.00 42.93 1.09 55.98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653 100.00 46.97 2.47 50.55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60.54 3.08 36.39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73.82 7.98 18.21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19.36 - 80.64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64.03 0.54 35.43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4.75 - 95.2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22.57 1.83 75.60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2.82 - 97.18 

植物人 63 100.00 93.15 - 6.85 

失智症 393 100.00 60.19 1.83 37.98 

自閉症 288 100.00 0.84 1.06 98.10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2.63 1.31 96.06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59.23 - 40.7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3.76 - 96.24 

罕見疾病 24 100.00 4.90 - 95.10 

其他障礙 80 100.00 8.41 - 91.59 

註 1：「需要且目前正使用之輔具」為複選，並以需要且目前正使用輔具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且目前正使用之輔具」僅列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36-137。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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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3 身心障礙者需要使用輔具情形(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身心障礙類別 

需要且目前正使用之輔具（人/百人） 

避免壓瘡

坐墊、床墊

或背墊 

步行活動

相關輔具 

輪椅類、推

車或四處

移動相關

輔具 

電動床或

手動床 

聽覺功能

相關輔具 

總計                ***a 11.61 31.25 50.39 10.18 12.64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6.72 19.04 18.91 1.20 - 

聽覺機能障礙 1.52 18.18 16.38 7.15 70.70 

平衡機能障礙 9.34 65.40 76.30 3.55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38.82 60.58 - - 

肢體障礙 11.00 42.62 53.96 6.15 0.72 

智能障礙 36.38 29.78 70.22 19.45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4.87 34.53 73.53 4.66 - 

顏面損傷者 - - - - - 

植物人 70.38 - 38.98 81.96 - 

失智症 21.16 13.98 83.99 26.11 - 

自閉症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5.05 37.46 37.46 5.05 - 

多重障礙 22.82 13.96 69.47 24.87 1.73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100.00 - - 

罕見疾病 - - - - - 

其他障礙 53.27 - 53.27 53.27 - 

註 1：「需要且目前正使用之輔具」為複選，並以需要且目前正使用輔具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且目前正使用之輔具」僅列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36-137。 

註 3：n=1,323 人。 

 



105 

 

表5-54 身心障礙需使用輔具尚缺少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輔具使用（%） 

實數 

(人) 

百分比 

(%) 

需要且目

前尚缺少 

需要但目

前未缺少 

不需要 

使用 

總計                    ***a 14,965 100.00 4.08 39.94 55.98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653 100.00 2.58 46.87 50.55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5.83 57.79 36.39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14.93 66.86 18.21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2.59 16.77 80.64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3.95 60.62 35.43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 4.75 95.25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 24.40 75.60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 2.82 97.18 

植物人 63 100.00 10.14 83.01 6.85 

失智症 393 100.00 9.25 52.77 37.98 

自閉症 288 100.00 1.06 0.84 98.10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 3.94 96.06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15.20 44.03 40.7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 3.76 96.24 

罕見疾病 24 100.00 4.90 - 95.10 

其他障礙 80 100.00 - 8.41 91.59 

註 1：「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為複選，並以需要且目前尚缺少輔具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僅列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38-139。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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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 身心障礙需使用輔具尚缺少情形(續) 

身心障礙類別 

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人/百人） 

避免壓瘡坐

墊、床墊或

背墊 

站立架或傾 

斜床 

輪椅類、推

車或四處移

動相關輔具 

電動床或 

手動床 

聽覺功能相

關輔具 

總計           ***a 22.73 8.00 19.10 16.22 14.30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 - 31.21 - - 

聽覺機能障礙 - 23.20 - - 76.80 

平衡機能障礙 53.52 - - 46.48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100.00 - - 

肢體障礙 40.86 - 14.73 9.47 - 

智能障礙 - - - -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 - - - - 

顏面損傷者 - - - - - 

植物人 68.73 - - - - 

失智症 15.87 7.94 16.90 21.60 - 

自閉症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多重障礙 18.60 9.38 31.32 30.01 2.82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罕見疾病 - - - - - 

其他障礙 - - - - - 

註 1：「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為複選，並以需要且目前尚缺少輔具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需要且目前尚缺少之輔具」僅列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38-139。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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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理後之輔具使用意願 

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理後之輔具使用意願，有 29.51%表示「願意」

使用，33.17%表示「不願意」，另有 37.32%表示「沒意見/拒答」。 (詳

見表 5-55) 

以行政區觀察，香山區表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理後之輔具使用意願

表示「願意」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的行政區。 

以身心障礙等級觀察，呈現出障礙等級越重表示「願意」的比例越高

的趨勢，由輕度的 22.58%遞增至 45.85%。 

表5-55 身心障礙者對經回收整理後之輔具使用意願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願意 不願意 沒意見/拒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4,965 100.00 29.51 33.17 37.32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6,512 100.00 17.61 38.25 44.14 

新竹市北區  5,569 100.00 35.39 40.00 24.61 

新竹市香山區  2,884 100.00 45.03 8.53 46.44 

身心障礙等級 ***      

極重度  1,824 100.00 45.85 29.27 24.88 

重度  2,858 100.00 37.21 27.57 35.22 

中度  4,570 100.00 26.83 34.75 38.41 

輕度  5,713 100.00 22.58 35.96 41.46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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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以「提供醫療補助措

施」最高重要度 43.21，其次為「提供陪同就醫服務」重要度 24.28，再其

次為「提供就醫交通協助」重要度 23.96。(詳見表 5-56)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各身心障礙別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

護措施皆以「提供醫療補助措施」以及「提供陪同就醫服務」較高 

表5-56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提供就醫

交通協助 

提供醫療

資源的資

訊 

提供陪同

就醫服務 

提供社區

就近醫療

服務 

提供醫療

補助措施 

總計 14,965 23.96 21.29 24.28 14.64 43.21 

視覺障礙 653 26.87 21.10 36.07 13.21 38.73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24.00 12.55 32.94 11.54 39.46 

平衡機能障礙 46 26.03 30.49 8.07 17.13 41.61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3.18 18.37 27.24 13.88 40.81 

肢體障礙 5,095 30.04 10.52 33.04 5.39 50.68 

智能障礙 1,564 19.40 20.52 34.30 14.23 34.4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29.82 31.36 7.57 19.70 41.26 

顏面損傷者 48 - 19.58 16.03 12.66 29.12 

植物人 63 36.00 16.94 14.77 25.70 34.67 

失智症 393 19.56 41.20 10.67 29.22 30.91 

自閉症 288 4.10 15.67 29.43 10.93 36.11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8.36 31.52 5.35 23.58 49.62 

多重障礙 1,511 22.38 43.99 9.97 32.57 35.46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34.18 25.61 9.60 25.87 18.64 

罕見疾病 24 6.27 30.18 16.01 8.43 67.90 

其他障礙 80 14.81 7.96 34.60 8.42 43.58 

註 1：重要度＝1×第一優先比例＋2/3×第二優先比例＋1/3×第三優先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45-146。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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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發展遲緩的早療診斷及治療情形 

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沒有發展遲緩情形者占 66.85%；曾被診斷是
發展遲緩者占 16.13%，曾被診斷是發展遲緩者中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6.79%，沒有接受早期療育占 8.47%；自認是，但未經診斷確認者占 1.32%，
其中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0.16%，沒有接受早期療育占 0.73%；曾經疑似
者占 2.06%，沒有接受早期療育者占 2.00%。(詳見表 5-57)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自閉症及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曾
被診斷是發展遲緩者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的身心障礙類別，分別為
83.64%及 67.72%，智能障礙曾被診斷是發展遲緩者沒有接受早期療育的
比例為 21.93%，相對高於其他的身心障礙類別。 

表5-57 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發展遲緩的早療診斷及治療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曾被診斷是 

實數 
百分
比 

計 

有接受早期療育 

當時有健保身分 當時沒有健保身分 

不知道
/拒答 

有接受
政府補
助 

沒有接
受政府
補助 

 
有接受
政府補
助 

沒有接
受政府
補助 

 

總計           ***a 14,965 100.00 16.13 4.81 0.80  0.64 0.55  0.04 

視覺障礙 653 100.00 8.37 1.25 -  - 0.69  -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4.20 0.44 -  0.82 -  -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14.36 4.69 -  - -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7.42 0.59 0.43  0.36 0.47  -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67.72 15.15 3.96  3.46 2.87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1.03 1.03 -  - -  -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18.76 13.87 -  - -  - 

植物人 63 100.00 10.67 - -  - -  - 

失智症 393 100.00 2.55 - -  - -  - 

自閉症 288 100.00 83.64 66.77 4.72  0.88 3.26  2.3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2.38 - -  - -  -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29.26 11.39 1.43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8.12 - -  -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13.01 13.01 -  - -  - 

其他障礙 80 100.00 69.91 47.23 -  6.78 -  -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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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7 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發展遲緩的早療診斷及治療情形(續 1)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曾被診斷是 自認是，但未經診斷確認 

沒有接

受早期

療育 

不知

道/拒

答 

計 

有接受早期療育 

沒有接

受早期

療育 

不知

道/拒

答 

當時有健保身

分 

當時沒有健

保身分 
不知

道/拒

答 

有接受

政府補

助 

沒有接

受政府

補助 

有接

受政

府補

助 

沒有

接受

政府

補助 

總計          ***a  8.47 0.82  1.32 0.13 0.03 - - 0.18 0.73 0.25 

視覺障礙 0.90 0.90 2.50 - 0.79 - - - 1.71 - 

聽覺機能障礙 - - 0.81 - - - - - - 0.81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

礙 
- - 1.35 - - - - - 1.35 - 

肢體障礙 0.55 - 0.34 0.34 - - - - - - 

智能障礙 3.34 - 2.57 - - - - - 2.57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 - 1.07 - - - - - 1.07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 - 

植物人 - - 6.63 - - - - - 3.18 3.44 

失智症 - - - - - - - - - - 

自閉症 0.84 - 0.71 0.71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0.79 - - - - - 0.79 - 

多重障礙 2.27 1.24 4.59 - - - - 1.79 1.55 1.24 

頑性(難治型)癲癇

症 
- -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 - 

其他障礙 - - 2.38 - - - - - - 2.38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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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7 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發展遲緩的早療診斷及治療情形(續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曾經疑似 

沒有

發展

遲緩

情形 

不知

道/拒

答 
計 

有接受早期療育 

沒有

接受

早期

療育 

不知

道/拒

答 

當時有健保

身分 

當時沒有健保

身分 
不知

道/拒

答 

有接

受政

府補

助 

沒有

接受

政府

補助 

有接

受政

府補

助 

沒有接

受政府 

補助 

總計            ***a 2.06 - - - - - 2.00 0.06 66.85 13.64 

視覺障礙 1.09 - - - - - 0.40 0.69 85.05 2.99 

聽覺機能障礙 0.83 - - - - - 0.83 - 85.74 8.42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83.67 16.33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78.40 5.89 

肢體障礙 - - - - - - - - 72.14 20.10 

智能障礙 5.30 - - - - - 5.30 - 19.58 4.8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47 - - - - - 2.47 - 76.12 19.32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70.06 11.18 

植物人 - - - - - - - - 63.26 19.44 

失智症 - - - - - - - - 83.76 13.69 

自閉症 4.61 - - - - - 4.61 - 11.03 - 

慢性精神病患者 5.69 - - - - - 5.69 - 77.81 13.34 

多重障礙 4.06 - - - - - 3.71 0.34 52.75 9.36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2.97 - - - - - 2.97 - 74.39 14.52 

罕見疾病 - - - - - - - - 86.99 - 

其他障礙 - - - - - - - - 19.84 7.87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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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福利服務措施之認知及利用情形 

1.個人照顧服務 

知道「課後照顧」的比例占 51.68%最高，其次是「婚姻及生育輔導」

占 51.03%，再其次是「居家照顧」占 36.09%、「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占

33.72%。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同樣以「居家照顧」服務占 2.00%最高，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居次占 0.83%，「婚姻及生育輔導」再其次占 0.43%。

就知道並已利用者之滿意情形觀察，對個人照顧服務項目的滿意比例約在

19.14%~93.54%之間。對服務項目知道但未利用者，主要原因皆以「不需

要」利用者居多數。(詳見表 5-58～5-60) 

2.家庭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家庭支持服務項目的認知情形，以知道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的比例占 33.50%最高，其次是「臨時及短期照

顧」占 32.74%，再其次依序是「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占 30.25%。

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以「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占 1.86%最高，其次是

「臨時及短期照顧」占 1.72%，再其次是「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

占 0.48%。 

就知道並已利用者之滿意情形觀察，滿意比例以「臨時及短期照顧」

占 78.66%最高，而以「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占 14.96%最低。對服

務項目知道但未利用者，主要原因皆以「不需要」利用者居多數。(詳見

表 5-58～5-60) 

3.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措施的認知情形，以

知道「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的比例占 72.66%最高，其次依序為「社

會保險費補助」占 71.57%、「醫療費用補助」占 65.77%，「所得稅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占 62.00%、「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占 56.88%、

「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占 50.89%，其他都不到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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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並已利用者的比例同樣以「社會保險費補助」占 60.55%最高，

其次依序為「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占 42.01%、「醫療費用補助」

占 41.4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占 34.61%、「公私立幼稚園學雜

費補助」占 15.52%，其他皆不到一成。(詳見表 5-58～5-60) 

4. 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所提供的其他各種福利服務的認知情形，以知道並

已利用「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的比例占 57.50%

最高，其次是「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

或文教設施優待」占 34.00%，再其次依序是「復康巴士」占 6.38%、「無

障礙生活環境設施及設備」占 4.78%、「保障身心障礙就業及合理薪資」

占 2.59%。知道並已利用者之滿意情形觀察，滿意比例以「核發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占 40.62%最高。 

對服務項目知道但未利用者，主要原因以「不需要」利用者居多數。 

(詳見表 5-58～5-60) 

表5-58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認知及利用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 

項目別 
總計 知道並 

已利用 

知道但 

未利用 
不知道 

實數 百分比 

個人照顧服務      

居家照顧 14,965 100.00 2.00 34.09 63.91 

生活重建 14,965 100.00 0.20 30.33 69.47 

心理重建 14,965 100.00 - 30.63 69.37 

社區居住 14,965 100.00 - 31.53 68.47 

婚姻及生育輔導 14,965 100.00 0.43 50.60 48.97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14,965 100.00 0.83 32.89 66.28 

課後照顧 14,965 100.00 0.38 51.30 48.32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4,965 100.00 0.11 32.07 67.82 

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樂活站 14,965 100.00 0.20 32.15 67.66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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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8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認知及利用情形(續 1)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 

項目別 
總計 知道並 

已利用 

知道但 

未利用 
不知道 

實數 百分比 

家庭支持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 14,965 100.00 1.72 31.02 67.26 

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 14,965 100.00 0.48 29.77 69.75 

家庭托顧 14,965 100.00 - 29.19 70.81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4,965 100.00 1.86 31.64 66.51 

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14,965 100.00 34.61 38.05 27.34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1.80 31.94 66.25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1.09 31.71 67.19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4.10 44.37 51.53 

醫療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41.42 24.35 34.22 

輔具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9.24 31.82 58.94 

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14,965 100.00 0.55 31.71 67.74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

看護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1.26 31.15 67.58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

停車位補助 
14,965 100.00 0.74 29.93 69.32 

社會保險費補助 14,965 100.00 60.55 11.02 28.43 

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14,965 100.00 15.52 41.36 43.12 

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 14,965 100.00 3.47 47.42 49.11 

創業貸款補助 14,965 100.00 0.21 34.50 65.29 

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4,965 100.00 42.01 19.99 38.00 

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14,965 100.00 7.29 27.35 65.36 

註：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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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8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認知及利用情形(續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 

項目別 
總計 知道並 

已利用 

知道但 

未利用 
不知道 

實數 百分比 

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定向行動訓練服務 14,965 100.00 0.47 39.21 60.32 

手語翻譯服務 14,965 100.00 0.53 49.17 50.29 

人身安全保護 14,965 100.00 0.41 45.53 54.05 

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

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優待 
14,965 100.00 34.00 24.75 41.26 

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 14,965 100.00 57.50 17.69 24.81 

復康巴士 14,965 100.00 6.38 43.87 49.75 

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及設備 14,965 100.00 4.78 44.32 50.91 

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 14,965 100.00 0.98 35.96 63.06 

承租商店攤位登記經營 14,965 100.00 1.08 42.86 56.06 

保障身心障礙就業及合理薪資 14,965 100.00 2.59 41.89 55.52 

註：n=1,323 人。 

表5-59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並已利用之滿意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個人照顧服務     

居家照顧 100.00 41.19 39.42 19.38 

生活重建 100.00 93.54 6.46 - 

心理重建 - - - - 

社區居住 - - - - 

婚姻及生育輔導 100.00 - 100.00 -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100.00 60.79 24.76 14.45 

課後照顧 100.00 19.14 72.96 7.90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00.00 24.25 75.75 - 

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樂活站 1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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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9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並已利用之滿意情形(續 1)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家庭支持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 100.00 78.66 13.32 8.02 

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 100.00 14.96 55.40 29.65 

家庭托顧 - - - -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00.00 34.15 43.64 22.22 

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100.00 38.18 52.88 8.94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100.00 64.39 30.86 4.75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100.00 64.98 24.07 10.95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100.00 33.47 58.30 8.23 

醫療費用補助 100.00 25.09 70.53 4.37 

輔具費用補助 100.00 41.45 49.45 9.10 

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100.00 39.66 15.44 44.90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100.00 47.25 52.75 -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100.00 39.00 49.15 11.86 

社會保險費補助 100.00 46.94 52.33 0.73 

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100.00 46.48 50.63 2.89 

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 100.00 62.00 30.93 7.07 

創業貸款補助 100.00 69.71 30.29 - 

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00.00 40.94 57.24 1.82 

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100.00 59.97 36.49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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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9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並已利用之滿意情形(續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定向行動訓練服務 100.00 10.95 55.21 33.84 

手語翻譯服務 100.00 23.06 27.70 49.24 

人身安全保護 100.00 17.82 35.92 46.26 

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 

或文教設施優待 
100.00 29.39 69.92 0.69 

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 100.00 40.62 58.39 0.99 

復康巴士 100.00 28.02 58.69 13.30 

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及設備 100.00 11.89 72.68 15.43 

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 100.00 19.75 59.20 21.05 

承租商店攤位登記經營 100.00 12.19 75.55 12.26 

保障身心障礙就業及合理薪資 100.00 28.15 54.90 16.95 

表5-60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但未利用之原因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需要 申請麻煩 
申請不 

通過 
其他 

個人照顧服務      

居家照顧 100.00 92.59 3.40 1.12 2.89 

生活重建 100.00 98.90 0.05 0.32 0.73 

心理重建 100.00 98.06 0.30 0.32 1.32 

社區居住 100.00 98.69 0.05 0.31 0.96 

婚姻及生育輔導 100.00 99.48 0.03 - 0.49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100.00 95.82 1.25 0.60 2.33 

課後照顧 100.00 98.91 0.54 - 0.55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00.00 96.37 0.87 0.30 2.46 

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樂活站 100.00 95.41 0.87 0.3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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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0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但未利用之原因(續 1)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需

要 

申請 

麻煩 

申請

不 

通過 

其他 

家庭支持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 100.00 95.18 1.63 0.58 2.61 

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 100.00 97.27 0.51 - 2.22 

家庭托顧 100.00 95.24 - - 4.76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00.00 94.07 0.77 1.06 4.11 

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100.00 22.31 16.13 43.20 18.36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100.00 93.56 4.69 0.89 0.86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100.00 92.21 4.21 1.12 2.46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100.00 98.53 0.76 0.03 0.68 

醫療費用補助 100.00 68.47 12.36 3.24 15.93 

輔具費用補助 100.00 87.04 7.50 1.07 4.39 

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100.00 95.03 2.71 1.55 0.71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100.00 90.70 1.94 4.28 3.08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100.00 94.41 4.15 0.48 0.96 

社會保險費補助 100.00 95.18 1.40 2.35 1.07 

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100.00 98.10 0.12 0.16 1.62 

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 100.00 99.12 0.55 0.07 0.26 

創業貸款補助 100.00 97.79 1.39 0.19 0.63 

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00.00 95.87 - 0.56 3.57 

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100.00 93.08 - 4.7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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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0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知道但未利用之原因(續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 

需要 

申請 

麻煩 

申請 

不通過 
其他 

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定向行動訓練服務 100.00 99.41 0.41 0.08 0.09 

手語翻譯服務 100.00 99.91 0.02 - 0.07 

人身安全保護 100.00 98.99 0.48 - 0.53 

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

或文教設施優待 
100.00 97.53 1.43 - 1.04 

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 100.00 93.88 2.65 0.89 2.59 

復康巴士 100.00 94.32 4.15 0.03 1.50 

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及設備 100.00 98.47 0.71 - 0.82 

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 100.00 95.89 0.91 0.44 2.76 

承租商店攤位登記經營 100.00 99.07 0.38 - 0.55 

保障身心障礙就業及合理薪資 100.00 97.05 0.83 0.5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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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需求情形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表示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者占

4.52%，表示不需要者占 95.48%。在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

務者中，需要居家照顧服務的項目以「居家護理」每百人有 54 人最多，

其次為「送餐到家」每百人 43 人，再其次為「友善服務」每百人 33 人。

(詳見表 5-61) 

以行政區別觀察，居住東區者表示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

服務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的行政區，占 6.60%。 

以身心障礙等級觀察，呈現出隨障礙等級越重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

供居家照顧服務的比例越高的趨勢，由輕度的 2.66%遞增到極重度的 9.22%。 

表5-61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需求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政府或民間團

體居家照顧服

務（%） 

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服務(人/百人) 

實數

(人) 

百分

比(%) 

需要

提供 

不需要

提供 

居家 

護理 

家事 

服務 

身體 

照顧 

友善 

服務 

送餐 

到家 

總計  13,992 100.00 4.52 95.48 53.72 28.64 21.12 32.89 42.96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6,058 100.00 6.60 93.40 65.42 21.87 12.22 35.15 37.59 

新竹市北區  5,160 100.00 3.37 96.63 26.44 44.03 29.39 29.50 64.13 

新竹市香山區  2,775 100.00 2.12 97.88 54.77 29.17 57.24 27.53 16.94 

身心障礙等級 **          

極重度  1,613 100.00 9.22 90.78 49.61 27.92 28.09 14.25 44.53 

重度  2,468 100.00 5.44 94.56 58.74 7.85 9.89 35.27 33.24 

中度  4,246 100.00 4.68 95.32 56.26 33.71 29.09 39.26 50.92 

輕度  5,665 100.00 2.66 97.34 49.94 41.20 13.75 40.74 39.61 

註 1：「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服務」可複選，並以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服務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僅列出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50-151。 

註 3：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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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住家宅且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者願意

負擔部分費用情形 

住家宅且需要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者願意負擔部分費用以

3,000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 14.04%，其次是 3,001-6,000 元，占 10.40%，

再其次是 9,001-12,000 元，占 0.81%，表示不願意者，占 64.15%。(詳見

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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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住家宅且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者願意負

擔部分費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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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以「請看護來家裡照顧」的比

例最高占 7.72%，其次是「至安養或照護機構接受全日型照顧」占 1.89%，

再其次是「至日間照顧機構接受日間照顧服務」占 0.92%，表示完全不考

慮者占 88.75%。(詳見表 5-62、5-63)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以「請

看護來家裡照顧」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占 17.21%。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失智症、植物人及聽覺機能障礙住家宅身心障

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以「請看護來家裡照顧」的比例高於其他障礙類

別，分別為 31.10%、15.53%及 12.35%。 

表5-62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至安

養或

照護

機構

接受

全日

型照

顧 

至日間

照顧機

構接受 

日間照

顧服務 

使用

『家

庭托

顧』服

務(限

日間) 

自立

生活

支持

服務 

日間

社區

作業

活動

(技藝

陶冶

作業

活動) 

請看護

來家裡

照顧 

完全不

考慮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3,992 100.00 1.89 0.92 0.30 0.21 0.21 7.72 88.75 

0~未滿 6 歲  106 100.00 - 14.01 - - - - 85.99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 - 0.53 - - 0.69 98.78 

12~未滿 18 歲  729 100.00 - 2.53 - - - - 97.47 

18~未滿 30 歲  921 100.00 0.86 2.59 - 0.75 2.37 - 93.42 

30~未滿 45 歲  2,107 100.00 3.37 1.44 1.00 1.04 - 2.57 90.58 

45~未滿 65 歲  4,451 100.00 1.70 - 0.39 - - 2.78 95.14 

65 歲以上  5,224 100.00 2.09 0.80 0.04 - 0.14 17.21 79.72 

註：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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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3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考慮使用之照護方式-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至安養

或照護

機構接

受全日

型照顧 

至日

間照

顧機

構接

受 

日間

照顧

服務 

使用

『家

庭托

顧』服

務(限

日間) 

自立

生活

支持

服務 

日間

社區

作業

活動

(技藝

陶冶

作業

活動) 

請看護

來家裡

照顧 

完全不

考慮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3,992 100.00 1.89 0.92 0.30 0.21 0.21 7.72 88.75 

視覺障礙  638 100.00 - 0.82 - - 0.98 9.10 89.10 

聽覺機能障礙  1,784 100.00 - 1.78 - - - 12.35 85.86 

平衡機能障礙  45 100.00 5.68 - - - - - 94.32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 - 1.29 - 0.91 3.80 93.99 

肢體障礙  4,935 100.00 0.73 - - - - 8.06 91.21 

智能障礙  1,486 100.00 0.70 2.29 1.41 0.47 1.47 1.82 91.8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37 100.00 3.74 - 1.05 - - 4.53 90.67 

顏面損傷者  46 100.00 1.73 - - - - - 98.27 

植物人  27 100.00 36.38 8.66 - - - 15.53 39.43 

失智症  320 100.00 3.02 1.44 - - - 31.10 64.44 

自閉症  286 100.00 - - 0.84 - - - 99.16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05 100.00 6.19 - - 1.81 - 2.74 89.25 

多重障礙  1,288 100.00 4.39 3.97 - - - 12.21 79.43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3.27 - - - - - 96.73 

罕見疾病  21 100.00 - - - - - - 100.00 

其他障礙  77 100.00 - - - - - 4.10 95.90 

註：n=1,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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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 

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若以重要度衡量，以「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重要度 42.79 最高，其次依序為「醫療費用補助」重

要度 20.54、「社會保險費補助」重要度 12.60 以及「家庭關懷訪視及服

務」重要度 11.35，其他項目重要度皆不到 10。(詳見表 5-64)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植物人、慢性精神病患者及平衡機能障礙身心

障礙者認為最需要利服務措施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的重要度高於

其他障礙類別，重要度分別為 63.15、59.85 及 56.48。 

表5-64  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家庭關懷

訪視及服

務 

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

助費 

發展遲緩

兒童 

早期療育

費用補助 

醫療費用

補助 

社會保險

費補助 

總計 14,965 11.35 42.79 8.83 20.54 12.60 

視覺障礙 653 9.75 43.76 6.28 14.27 11.59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6.07 40.50 7.41 14.38 3.34 

平衡機能障礙 46 20.47 56.48 11.51 18.67 16.14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4.28 48.95 11.07 15.49 4.74 

肢體障礙 5,095 11.24 35.63 9.58 22.51 3.97 

智能障礙 1,564 10.38 48.88 6.50 10.76 16.40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9.25 41.25 12.60 29.69 19.91 

顏面損傷者 48 11.42 43.41 2.95 20.17 13.41 

植物人 63 9.95 63.15 11.33 27.83 16.62 

失智症 393 13.70 34.18 7.18 15.06 34.96 

自閉症 288 4.47 46.61 9.44 17.28 9.71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8.31 59.85 6.19 21.87 16.25 

多重障礙 1,511 13.22 47.11 10.42 25.65 32.00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20.29 51.60 2.24 15.30 28.35 

罕見疾病 24 17.07 38.47 6.42 9.70 10.17 

其他障礙 80 6.14 42.53 5.66 11.20 13.75 

註 1：重要度＝1×最需要比例＋2/3×次要比例＋1/3×再次要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58-160。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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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生活福利服務措施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生活福利服務措施，若以重要度衡

量，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重要度 39.40 最高，其次為「醫療費用

補助」重要度 18.90，再次為「社會保險費補助」重要度 9.63，與上題認

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調查結果相同。(詳見表 5-65)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身心障礙者認為應優先辦

理的生活福利措施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的重要度高於其他障礙類

別，重要度為 54.02。 

表5-65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生活福利服務措施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居家照

顧 

家庭關懷

訪視及服

務 

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

助費 

醫療費用

補助 

社會保險

費補助 

總計 14,965 12.20 10.27 39.40 18.90 9.63 

視覺障礙 653 15.30 8.47 38.94 13.27 6.24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3.18 10.99 40.40 15.16 3.51 

平衡機能障礙 46 12.93 19.49 48.45 6.41 17.62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6.00 13.14 44.72 12.97 4.47 

肢體障礙 5,095 14.61 10.58 34.11 22.83 3.50 

智能障礙 1,564 12.17 9.39 45.18 10.29 10.58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7.96 9.71 40.45 30.20 14.63 

顏面損傷者 48 5.94 9.63 44.43 16.47 11.70 

植物人 63 12.46 6.60 42.66 22.26 11.39 

失智症 393 12.49 11.40 30.85 14.78 26.50 

自閉症 288 4.22 4.47 54.01 17.55 15.07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16 9.30 48.27 13.82 12.55 

多重障礙 1,511 9.48 11.80 38.34 16.75 24.2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2.02 23.64 54.02 14.77 14.01 

罕見疾病 24 9.80 8.99 35.00 10.33 5.99 

其他障礙 80 22.99 6.14 36.83 11.64 8.53 

註 1：重要度＝1×第一優先比例＋2/3×第二優先比例＋1/3×第三優先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61-163。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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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領取其他政府補

助情形 

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有領取其他政府補

助者占 33.57%，都沒有領取者占 66.11%，另外有 0.31%表示不知道/拒答。

在有領取補助者中，以有領取「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最多(每百

人有 45 人)，其次是「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每百人有 9 人)。(詳見表

5-66、5-67)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失智症、平衡機能障礙及多重障礙身心障礙者

有領取其他政府補助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障礙類別，分別占 70.35%、

57.85%及 46.87% 

以身分別觀察，榮民、榮眷身心障礙者有領取其他政府補助的比例相

對高於其他身分別，占 60.73%。 

以年齡觀察，6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有領取其他政府補助的比例相對

高於其他年齡層，占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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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6 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領取其他政府補助情形-

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是否領取補助

(%) 
有領取補助項目（人/百人） 

實數

(人) 

百分

比(%) 

有領

取 

都沒

有領

取 

不

知

道/ 

拒

答 

低收

入戶

家庭

生活

補助 

中低

收入

老人

生活

津貼 

國民年

金老年

基本保

證年金 

榮民

院外

就養

金 

老年

農民

福利

津貼 

總計 14,965 100.00 33.57 66.11 0.31 9.12 4.68 44.67 2.65 7.52 

視覺障礙 653 100.00 40.78 59.22 - 3.66 6.49 55.16 2.64 5.51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44.52 53.89 1.59 7.55 - 50.95 5.42 8.27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57.85 42.15 - 4.43 19.60 51.63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27.71 72.29 - 4.71 - 38.18 -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34.88 65.12 - 6.89 4.77 39.33 1.85 10.51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24.95 75.05 - 15.08 2.38 4.85 -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31.17 68.83 - 8.75 5.06 57.52 3.46 11.59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11.94 88.06 - - - - - 9.75 

植物人 63 100.00 32.84 67.16 - 20.00 - 68.78 - - 

失智症 393 100.00 70.35 28.73 0.92 - 7.80 87.54 - 6.76 

自閉症 288 100.00 10.70 89.30 - 21.41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7.81 91.21 0.99 18.35 9.62 27.82 - 5.41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46.87 53.13 - 16.60 8.31 48.90 4.42 3.2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9.00 91.00 - 31.45 - 41.82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11.55 88.45 - 100.00 - - - - 

其他障礙 80 100.00 31.64 68.36 - 12.71 - - - - 

註 1：「有領取補助項目」可複選，並以有領取補助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有領取補助項目」僅列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64-166。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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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7 身心障礙者除領取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本年尚領取其他政府補助情形-

按身分別及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項目別 

總計 
是否領取補助

(%) 
有領取補助項目（人/百人） 

實數

(人) 

百分

比(%) 

有領

取 

都沒

有領

取 

不

知

道/ 

拒

答 

低收

入戶

家庭

生活 

補助 

中低

收入

老人

生活

津貼 

國民

年金

老年

基本

保證

年金 

榮民

院外

就養

金 

老年

農民

福利

津貼 

總計 14,965 100.00 33.57 66.11 0.31 9.12 4.68 44.67 2.65 7.52 

身分別   100.00        

一般人口 14,786 100.00 33.25 66.43 0.32 9.30 4.34 45.65 1.35 7.69 

原住民 4 100.00 29.12 70.88 - 100.00 - - - - 

榮民、榮眷 175 100.00 60.73 39.27 - - 20.26 - 62.64 - 

年齡           

0~未滿 6 歲 108 100.00 33.21 66.79 - 37.29 - - - - 

6~未滿 12 歲 454 100.00 14.53 85.47 - 50.25 - - - - 

12~未滿 18 歲 730 100.00 18.45 81.55 - 23.12 - - - - 

18~未滿 30 歲 964 100.00 14.32 85.68 - 18.08 - - - - 

30~未滿 45 歲 2,254 100.00 19.63 80.37 - 26.07 - - - - 

45~未滿 65 歲 4,899 100.00 17.65 82.35 - 24.78 1.73 - 3.58 - 

65 歲以上 5,555 100.00 60.17 38.98 0.85 0.78 6.58 67.15 3.06 11.31 

註 1：「有領取補助項目」可複選，並以有領取補助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有領取補助項目」僅列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64-166。 

註 3：n=1,3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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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目前需要定期就醫者的比例相對全國高於 6.00 個

百分點，其中無法獨力就醫原因以無法獨力完成掛號就醫的程序的比例相

對全國高於 6.19 個百分點，希望政府提供醫療照護措施以就醫交通協助、

提供陪同就醫服務及提供醫療補助措施的為主，其中希望提供就醫服務的

比例與全國相比高於許多，相較於其他縣市新竹市身障者希望提供陪同就

醫服務的比例特別高；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和全國的

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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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 

(一)身心障礙者之就學狀況 

身心障礙者目前在學者占 8.90%，未在學且無受教育需求者占

90.21%，未在學但有受教育需求者占 0.14%，並以對大專院校之需求較

高，占 0.14%。(詳見表 5-68)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智能障礙者有未在學但有受教育需求的比例相

對高於其他障礙類別，占 1.33%，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

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68 身心障礙者之就學狀況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未在學 

實數 
百分

比 
計 

有受教育需求 

小計 
國(初)

中 

高中、高

職 

大專院

校 

總計 ***a 14,501 100.00 91.10 0.14 - - 0.14 

視覺障礙  653 100.00 95.76 - - - -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100.00 95.86 - - - - 

平衡機能障礙  46 100.00 100.00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100.00 90.37 - - - - 

肢體障礙  5,095 100.00 97.08 - - - - 

智能障礙  1,564 100.00 72.61 1.33 - - 1.3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00.00 94.75 - - - - 

顏面損傷者  48 100.00 78.23 - - - - 

植物人  - - - - - - - 

失智症  - - - - - - - 

自閉症  288 100.00 22.36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100.00 100.00 - - - - 

多重障礙  1,511 100.00 85.16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100.00 92.05 - - - - 

罕見疾病  24 100.00 35.82 - - - - 

其他障礙  72 100.00 57.58 - - - - 

註 1：本表已排除未滿 3 歲兒童、植物人、失智症之受訪者。 

註 2：n=1,2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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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8 身心障礙者之就學狀況(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未在學 

在學中 

有受教育需求 

無受教育 

需求 

不知道/ 

拒答 
研究所 

以上 

成人 

教育 

補習 

教育 

總計              ***a - - - 90.21 0.75 8.90 

視覺障礙 - - - 95.76 - 4.24 

聽覺機能障礙 - - - 93.79 2.07 4.14 

平衡機能障礙 - - - 100.00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89.09 1.28 9.63 

肢體障礙 - - - 96.95 0.13 2.92 

智能障礙 - - - 69.96 1.33 27.39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 - - 94.75 - 5.25 

顏面損傷者 - - - 78.23 - 21.77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 - - 22.36 - 77.64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98.01 1.99 - 

多重障礙 - - - 84.35 0.82 14.8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92.05 - 7.95 

罕見疾病 - - - 35.82 - 64.18 

其他障礙 - - - 57.58 - 42.42 

註 1：本表已排除未滿 3 歲兒童、植物人、失智症之受訪者。 

註 2：n=1,282 人。 

(二)在學身心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之了解及利用情形 

在學身心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之了解情形，以知道「獎助學

金或就學費用減免」的比例最多，占 68.65%，其次是「上下學的接送服

務或交通補助」，占 63.07%，再其次是「無障礙環境」，占 62.25%。 

就知道並已利用者之滿意情形觀察，以「特教(輔導)老師之協助」的

比例最高，占 74.56%，以「家庭支援服務」最低，占 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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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服務項目知道但未利用者，主要原因以「不需要」利用者居多數。

(詳見表 5-69、5-70) 

表5-69 在學身心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之了解及利用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但未利用 

實數 
百分

比 
計 

不需

要 

申請

麻煩 

申請

不通

過 

其他 

家庭支援服務 1,291 100.00 48.80 30.88 20.33 18.78 - 0.21 1.34 

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

交通補助 
1,291 100.00 36.93 38.37 24.71 20.16 0.19 - 4.36 

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

減免 
1,291 100.00 31.34 42.62 26.03 17.05 1.76 2.32 4.91 

學習輔具 1,291 100.00 39.26 5.53 55.21 53.38 1.83 - - 

提供大字課本、點字

書或有聲書 
1,291 100.00 40.13 1.51 58.35 58.14 - 0.21 - 

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 1,291 100.00 55.33 7.44 37.23 32.51 - - 4.71 

無障礙環境 1,291 100.00 37.75 21.72 40.53 40.53 - - - 

特教(輔導)老師之協

助 
1,291 100.00 40.29 36.43 23.27 22.63 0.09 - 0.55 

註 1：本表已排除未滿 3 歲兒童、植物人、失智症之受訪者。 

註 2：n=114 人。 

表5-70 在學身心障礙者對特殊教育可提供服務知道並以利用之滿意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家庭支援服務 100.00 24.83 70.98 4.20 

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 100.00 46.81 48.15 5.04 

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減免 100.00 47.54 52.46 - 

學習輔具 100.00 34.08 65.92 - 

提供大字課本、點字或有聲書 100.00 41.14 58.86 - 

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 100.00 67.54 32.46 - 

無障礙環境 100.00 49.37 33.30 17.32 

特教(輔導)老師之協助 100.00 74.56 2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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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若

以重要度衡量，以「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重要度 43.94 最高，其次為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重要度 21.38，再次為「提供獎助學金」重要度

21.36。(詳見表 5-71) 

 

表5-71 身心障礙者認為應優先辦理之教育項目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12 年國民

義務教育 

依需求提

供學雜費

補助 

依需求提

供接送上

下學 

提供獎助

學金 
成人教育 

總計 14,501 21.38 43.94 18.77 21.36 15.90 

視覺障礙 653 19.53 53.41 21.12 24.98 12.07 

聽覺機能障礙 1,807 27.42 43.54 22.96 20.45 6.72 

平衡機能障礙 46 4.89 28.33 13.53 27.74 20.02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2 30.94 42.78 17.70 20.29 19.78 

肢體障礙 5,095 16.95 46.39 22.55 17.55 15.24 

智能障礙 1,564 32.65 50.95 16.71 31.77 7.12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694 15.09 39.29 15.74 21.04 26.04 

顏面損傷者 48 36.15 44.25 18.73 15.86 12.25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288 15.53 63.79 32.36 18.41 11.15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02 22.18 24.51 9.96 13.15 25.03 

多重障礙 1,511 23.97 45.94 12.62 31.69 20.32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5 37.21 35.58 2.83 21.30 8.93 

罕見疾病 24 20.31 41.00 11.76 34.59 18.88 

其他障礙 72 24.58 54.36 19.04 25.80 11.72 

註 1：重要度＝1×第一優先比例＋2/3×第二優先比例＋1/3×第三優先比例。 

註 2：僅列出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70-171。 

註 3：本表已排除未滿 3 歲兒童、植物人、失智症之受訪者。 

註 4：n=1,2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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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對於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

目和全國的項目差異不大，都以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12 年國民義務

教育及提供獎助學金為主，在特殊教育方面，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減免、

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及無障礙環境的知悉度較高，其他相對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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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 

(一)身心障礙者之勞動力狀況 

100 年 8 月身心障礙者勞動力人數為 1,882 人，非勞動力 12,165 人，

勞動力參與率為 13.40%。以性別觀察，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16.26 %，高

於女性的 9.64 %。 

100 年 8 月失業人數為 206 人，失業率為 10.93 %。以性別觀察，男

性失業率為 14.56 %，與女性的 2.89 %，相差 11.67 個百分點。(詳見表

5-72、5-73) 

以年齡觀察，25~未滿 35 歲以及 35~未滿 45 歲者勞動力參與率相對

較高，分別為 28.55%和 30.71%，失業率部分，55~未滿 65 歲者失業率為

34.73%相對較高。 

以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勞動力參與率為 45.54%相對較

高，失業率部分，國(初)中者失業率為 19.73%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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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2 身心障礙者之就業狀況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調查結果 15 歲～65 歲人口 

總計(A) 14,047 8,492 

 勞動力(B) 1,882 1,792  

  就業者 1,676 1,586 

  失業者(C) 206 206 

  非勞動力 12,165 6,701 

  勞動力參與率(B/A*100) 13.40 21.10 

  失業率(C/B*100) 10.93 11.48 

男性(A)   

 勞動力(B) 1,297 1,207 

  就業者 1,108 1,018 

  失業者(C) 189 189 

  非勞動力 6,678 3,913 

  勞動力參與率(B/A*100) 16.26 23.57 

  失業率(C/B*100) 14.56 15.65 

女性(A)   

 勞動力(B) 585 585 

  就業者 568 568 

  失業者(C) 17 17 

  非勞動力 5,488 2,787 

  勞動力參與率(B/A*100) 9.64 17.35 

  失業率(C/B*100) 2.89 2.89 

註：n=1,2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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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3 身心障礙者之就業狀況-按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單位：% 

項目別 
勞動力 

參與率 

15～65 歲人口勞
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15～65 歲人口 

失業率 

總計 13.40 10.93 

年齡   

15~未滿 25 歲 16.28 3.61 

25~未滿 35 歲 28.55 7.90 

35~未滿 45 歲 30.71 6.90 

45~未滿 55 歲 22.18 8.67 

55~未滿 65 歲 11.49 34.73 

65 歲及以上 1.62 -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13 (5.67) - - 

自修(識字) - - - - 

國小 5.68 (10.48) 11.55 (15.07) 

國(初)中 16.28 (21.01) 19.73 (20.31) 

高中、高職 22.03 (24.71) 8.07 (8.27) 
大專院校 28.84 (37.39) 6.62 (6.62) 
研究所以上 45.54 (45.54) - - 

註：勞動力者之 n=166 人，失業者之 n=18 人。 

(二)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 

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以「20 年~未滿 25 年」占 22.44%最高，

「5 年~未滿 10 年」占 19.73%次之，再其次為「10 年~未滿 15 年」占

17.09%，平均總工作年資為 15.72 年。(詳見表 5-74、5-75) 

以從業身分觀察，自營作業者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相對高於其

他從業身分別，為 22.87 年，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

果僅供參考。 

以身心障礙類別觀察，罕見疾病、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及肢體障礙身心

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相對高於其他身心障礙類別，分別為 33.70 年、

24.93 年及 20.32 年，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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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4 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狀況-按從業身分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年 

從業身分 

總計 

未滿 1 年 
1 年~ 

未滿 3 年 

3 年~ 

未滿 5 年 

5 年~ 

未滿 10 年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2.13 3.51 6.08 19.73 

雇主  77 100.00 - - - 24.52 

自營作業者  379 100.00 - - - 11.26 

受私人僱用  923 100.00 3.51 3.46 9.52 23.22 

受政府僱用  173 100.00 1.89 3.61 8.03 29.51 

無酬家屬工作者  22 100.00 - - - - 

有酬家屬工作者  101 100.00 - 20.46 - 3.62 

不知道/拒答  - - - - - - 

註：n=148 人。 

 

表 5-74 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狀況-按從業身分分(續)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年 

從業身分 
10 年~未滿

15 年 

15 年~未滿

20 年 

20 年~未滿

25 年 

25 年及 

以上 

不知道/ 

拒答 

平均年資

(年) 

總計 17.09 11.47 22.44 16.66 0.89 15.72 

雇主 - 27.39 23.57 24.52 - 17.52 

自營作業者 12.43 8.09 37.85 30.37 - 22.87 

受私人僱用 23.47 11.70 14.30 9.20 1.62 12.60 

受政府僱用 - - 40.90 16.05 - 14.05 

無酬家屬工作者 91.94 - - 8.06 - 11.29 

有酬家屬工作者 2.03 32.08 11.48 30.32 - 19.41 

不知道/拒答 - - - - - -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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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5 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狀況-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總計 

未滿 1 年 
1年~未滿3

年 

3年~未滿 5

年 

5 年~未滿

10 年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2.13 3.51 6.08 19.73 

視覺障礙  39 100.00 - 17.48 5.54 17.95 

聽覺機能障礙  223 100.00 - - 4.78 22.20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9 100.00 - - 22.70 19.08 

肢體障礙  548 100.00 - - - 16.74 

智能障礙  281 100.00 6.67 9.25 16.94 40.0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25 100.00 - - - - 

顏面損傷者  21 100.00 - - 8.99 51.31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6 100.00 - - 100.00 - 

慢性精神病患者  163 100.00 6.11 12.14 16.65 19.27 

多重障礙  111 100.00 - - - 21.33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18 100.00 20.98 - 11.68 - 

罕見疾病  9 100.00 - - - - 

其他障礙  13 100.00 24.97 47.56 - -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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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5 身心障礙就業者總工作年資狀況-按身心障礙類別分(續)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單位：人；%   

身心障礙類別 
10年~未

滿 15年 

15年~未

滿 20年 

20年~未

滿 25年 

25年及 

以上 

不知道/ 

拒答 

平均年資

(年) 

 

 

 

 

總計 17.09 11.47 22.44 16.66 0.89 15.72  

視覺障礙 19.38 - 32.88 6.78 - 12.70  

聽覺機能障礙 28.91 20.28 23.82 - - 12.43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21.34 36.88 - - - 10.06  

肢體障礙 17.26 3.02 34.23 26.02 2.73 20.32  

智能障礙 17.69 7.24 2.18 - - 6.71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8.42 17.01 43.87 30.70 - 24.93  

顏面損傷者 17.12 16.84 5.74 - - 9.52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 - - - - 3.00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04 15.01 9.29 9.49 - 9.94  

多重障礙 15.86 29.78 - 33.03 - 17.01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34.13 - - 33.21 - 14.08  

罕見疾病 - - 17.50 82.50 - 33.70  

其他障礙 - 27.47 - - - 4.60  

註：n=148 人。 

(三)身心障礙就業者離開上一個工作的原因 

身心障礙就業者發生身心障礙以來，包括目前的工作，曾做過 2 個工

作(含)以上工作者占 53.38%，到目前為止沒有換過工作者占 45.33%。以

曾做過 2 個工作(含)以上的身心障礙就業者觀察，離開上一份工作的原因

以「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每百人有 21 人)居多，「工作場所停業或業

務緊縮」、「待遇太低」占(每百人有 17 人)次之，再其次為「季節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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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性工作結束」(每百人有 11 人)。（詳見圖 5-4、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80~182 及 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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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身心障礙就業者離開上一個工作的原因 

 

(四)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 

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占 37.70%最多，

其次為「自家經營」占 18.60%，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詳見表 5-76) 

以年齡觀察，15～未滿 25 歲、35～未滿 45 歲及 25～未滿 35 歲身心

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年齡

層，分別占 52.37%、44.60%及 42.61%。65 歲以上者以「自家經營」的比

例相對較高，占 60.06%，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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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程度觀察，國(初)中及高中、高職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

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教育程度，分別占 47.94%

及 40.31%，大專院校者以「自家經營」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34.53%，研

究所以上者以「應徵報紙或各類廣告」和「參加政府考試分發」相對較高，

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76 身心障礙就業者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親朋 

介紹 

參加政

府考試

分發 

公立就

業服務

機構轉

介 

應徵報

紙或各

類廣告 

自家 

經營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676 100.00 37.70 6.06 8.21 7.54 18.60 21.88 

年齡 ***a         

15～未滿 25 歲  139 100.00 52.37 - 2.25 - - 45.37 

25～未滿 35 歲  314 100.00 42.61 - 13.00 15.16 6.68 22.55 

35～未滿 45 歲  432 100.00 44.60 10.31 12.24 8.67 9.72 14.47 

45～未滿 55 歲  529 100.00 27.16 10.25 2.63 5.99 27.42 26.54 

55～未滿 65 歲  172 100.00 30.73 1.70 15.62 5.59 28.92 17.45 

65 歲以上  90 100.00 39.94 - - - 60.06 - 

教育程度 ***a         

不識字  19 100.00 - - - - 100.00 - 

自修(識字)  - - - - - - - 100.00 

國小  221 100.00 33.89 - - 4.34 15.50 46.27 

國(初)中  378 100.00 47.94 - 16.32 1.03 19.96 14.75 

高中、高職  691 100.00 40.31 8.27 11.00 11.03 10.09 19.29 

大專院校  329 100.00 29.60 8.41 - 4.51 34.53 22.95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 43.54 - 56.46 - -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89-191。 

註 2：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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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之行業 

身心障礙就業者所從事行業以「製造業」占 19.37%居多，「支援服務

業」占 18.02%次之，「批發及零售業」則占 16.82%，其他項目皆不到 10%。

(詳見表 5-77、5-78) 

以年齡觀察，25～未滿 35 歲身心障礙就業者所從事行業以「製造業」

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30.70%，45～未滿 55 歲和 65 歲以上者所從事行業

以「批發及零售業」相對較高，分別占 24.09%及 20.29%，但有 25%以上

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教育程度觀察，高中、高職及國小身心障礙就業者所從事行業以「製

造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25.05%及 20.16%，研究所以上及大專院

校者以從事「批發及零售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56.46%及 21.65%，

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77 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之行業-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製造業 

用水供

應及污

染整 

治業 

批發及

零售業 

住宿及

餐飲業 

支援服

務業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19.37 5.71 16.82 6.84 18.02 33.24 

15～未滿 25 歲  139 100.00 - - 12.80 20.84 51.54 14.82 

25～未滿 35 歲  314 100.00 30.70 - 13.23 17.21 14.84 24.02 

35～未滿 45 歲  432 100.00 24.04 11.01 15.04 4.54 16.26 29.11 

45～未滿 55 歲  529 100.00 16.02 3.42 24.09 2.25 15.51 38.71 

55～未滿 65 歲  172 100.00 23.03 17.45 6.93 - - 52.59 

65 歲以上  90 100.00 - - 20.29 - 34.94 44.77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92-194。 

註 2：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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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8 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之行業-按教育程度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總計 

製造業 

用水供

應及污

染整 

治業 

批發及

零售業 

住宿及

餐飲業 

支援服

務業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19.37 5.71 16.82 6.84 18.02 33.24 

不識字  19 100.00 - - - - - 100.00 

自修(識字)  - - - - - - - - 

國小  221 100.00 22.88 13.57 14.01 4.40 8.14 36.99 

國(初)中  378 100.00 20.16 12.59 12.54 3.10 30.31 21.30 

高中、高職  691 100.00 25.05 - 16.00 12.47 21.70 24.78 

大專院校  329 100.00 7.57 5.49 21.65 2.12 5.96 57.20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 - 56.46 - - 43.54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92-194。 

註 2：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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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職業 

身心障礙者目前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占 48.12%最多，其

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16.80%，再其次則為「專業人員」占

10.49%。(詳見表 5-79) 

以教育程度觀察，國小及高中、高職身心障礙就業者以職業為「基層

技術工及體力工」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69.62%及 55.12%，研究所以

上者擔任「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以及「專業人員」的比例相對較高，但

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79 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職業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總計 民意代

表、主管

及經理

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人

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基層技

術工及

體力工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7.06 10.49 8.54 16.80 48.12 8.98 

不識字  19 100.00 - - - - - 100.00 

自修(識字)  - - - - - - - 100.00 

國小  221 100.00 - - - 18.35 69.62 12.03 

國(初)中  378 100.00 5.04 9.49 10.06 19.47 49.18 6.75 

高中、高職  691 100.00 2.94 9.59 9.82 17.07 55.12 5.46 

大專院校  329 100.00 23.99 17.27 11.31 8.44 26.21 12.78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 43.54 - 56.46 - -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目，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195-197。 

註 2：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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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心障礙就業者從業身分 

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從業身分以「受私人僱用」者占 55.09%

最多，其次為「自營作業者」占 22.63%，再其次則為「受政府僱用」者，

占 10.33%，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詳見表 5-80) 

以年齡觀察，25～未滿 35 歲身心障礙就業者從業身分以「受私人僱

用」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年齡層，占 88.63%，65 歲以上者以「自營作業

者」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80.03%，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

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以上身心障礙就業者從業身分以「受私人僱

用」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93.95%，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

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表5-80 身心障礙就業者從業身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年齡 

總計 

雇主 
自營作

業者 

受私人

僱用 

受政府

僱用 

無酬家

屬工 

作者 

有酬家

屬工 

作者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1,676 100.00 4.58 22.63 55.09 10.33 1.33 6.04 

年齡          

15～未滿 25 歲  139 100.00 - 3.75 66.20 15.15 - 14.91 

25～未滿 35 歲  314 100.00 - - 88.63 3.03 6.52 1.82 

35～未滿 45 歲  432 100.00 4.86 25.25 53.91 11.02 0.42 4.54 

45～未滿 55 歲  529 100.00 10.54 28.83 39.57 12.88 - 8.19 

55～未滿 65 歲  172 100.00 - 23.52 53.92 15.62 - 6.93 

65 歲以上  90 100.00 - 80.03 19.97 - - -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9 100.00 - 100.00 - - - - 

自修(識字)  - - - - - - - - 

國小  221 100.00 - 28.51 66.10 - - 5.39 

國(初)中  378 100.00 - 30.62 55.83 4.55 0.41 8.60 

高中、高職  691 100.00 2.72 12.92 57.43 15.69 3.00 8.24 

大專院校  329 100.00 17.59 28.15 40.51 13.76 - -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 - 93.95 6.05 - -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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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天數、時數及加班時數 

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天數為 5.26 天，平均每週正常工作時

數 39.49 小時，平均每週加班時數 0.64 小時。(詳見表 5-81、5-82) 

以性別觀察，男性平均每週正常工作時數高於女性 

以從業身分觀察，雇主者平均每週正常工作時數高於其他從業身分

別，為 57.39 小時。 

以行業觀察，行業為運輸及倉儲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公共行政及

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及不動產業之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正常工作時

數相對較高，分別為 58.69 小時、49.80 小時、49.76 小時及 48.00 小時。 



148 

 

表5-81 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天數及加班時數-按行業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行業 
平均每週正常工

作時(小時) 

平均每週加班時

數(小時) 

平均每週工作天

數(天) 

總計 39.49 0.64 5.26 

農、林、漁、牧業 38.36 - 5.6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9.80 - 6.23 

製造業 39.77 0.04 5.0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6.72 - 4.9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4.36 - 5.50 

營造業 40.00 - 5.07 

批發及零售業 33.81 1.18 5.17 

運輸及倉儲業 58.69 - 6.00 

住宿及餐飲業 39.14 - 5.6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2.92 - 5.16 

金融及保險業 - - - 

不動產業 48.00 - 6.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3.53 5.83 5.85 

支援服務業 44.73 0.62 5.2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49.76 - 5.00 

教育服務業 35.43 0.43 5.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2.42 - 4.6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0.00 - 5.00 

其他服務業 41.85 - 5.91 

不知道/拒答 40.00 - 5.00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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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2 身心障礙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天數及加班時數-按性別、從業身

分及職業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項目別 
平均每週正常工

作時(小時) 

平均每週加班時

數(小時) 

平均每週工作天

數(天) 

總計 39.49 0.64 5.26 

性別    

男 41.45 0.64 5.28 

女 35.71 0.65 5.21 

從業身分    

雇主 57.39 - 5.73 

自營作業者 34.74 2.17 5.60 

受私人僱用 39.71 0.27 5.18 

受政府僱用 43.05 - 5.00 

無酬家屬工作者 9.32 - 2.47 

有酬家屬工作者 42.32 - 5.41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44.02 4.12 5.43 

專業人員 47.96 - 5.2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9.74 0.37 5.15 

事務支援人員 40.00 - 5.0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7.88 1.18 4.9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9.00 - 3.0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44.23 - 5.9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 - - 

軍人 -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36.86 0.25 5.31 

不知道/拒答 72.00 - 6.00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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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情形 

身心障礙就業者中，有 24.41%從事部份工時、定期契約或勞動派遣

等非典型勞動工作，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者中以「部分工時」每百人有

44 人最多，「定期契約」每百人有 54 人次之。(詳見表 5-83) 

以行政區別觀察，居住東區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

占 40.47%，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之就業者中，以定期契約的比例最高 

以教育程度觀察，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比

例相對較高，占 56.46 %，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之就業者中，以定期契

約的比例最高，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行業觀察，從事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及其他服務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皆為 100.00%，在

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之就業者中，以定期契約的比例最高，但有 25%以上

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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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3 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是否從事非
典型勞動的
工作(%) 

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類型
（人/百人） 

實數
(人) 

百分
比(%) 

是 否 
部分
工時 

定期
契約 

勞動
派遣 

不
知
道/ 
拒
答
(%) 

總計 ** 1,198 100.00 24.41 75.59 43.90 53.60 9.70 0.27 

行政區          

新竹市東區  571 100.00 40.47 59.53 44.43 55.57 9.47 - 

新竹市北區  413 100.00 7.03 92.97 52.14 47.86 - - 

新竹市香山區  214 100.00 15.13 84.87 32.71 44.75 20.06 2.48 

教育程度 *a         

不識字  - - - - - - - - 

自修(識字)  - - - - - - - - 

國小  158 100.00 50.31 49.69 69.88 30.12 - - 

國(初)中  261 100.00 23.50 76.50 30.71 69.29 - - 

高中、高職  562 100.00 14.46 85.54 39.76 51.26 7.99 0.99 

大專院校  179 100.00 27.16 72.84 44.72 55.28 - -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56.46 43.54 - 100.00 100.00 - 

行業 *a         

農、林、漁、牧業  16 100.00 66.56 33.44 100.00 -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 100.00 - 100.00 - - - - 

製造業  325 100.00 23.53 76.47 24.63 66.88 8.50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0 100.00 69.40 30.60 - 100.00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0 100.00 100.00 - 100.00 - - - 

營造業  46 100.00 32.75 67.25 100.00 - - - 

批發及零售業  77 100.00 29.26 70.74 - 96.46 96.46 3.54 

運輸及倉儲業  19 100.00 - 100.00 - - - - 

住宿及餐飲業  113 100.00 15.18 84.82 100.00 - - -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1 100.00 8.15 91.85 - 100.00 - - 

金融及保險業  - - - - - - - - 

不動產業  17 100.00 - 100.00 - -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8 100.00 4.33 95.67 100.00 - - - 

支援服務業  252 100.00 15.97 84.03 48.89 51.11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54 100.00 - 100.00 - - - - 

教育服務業  41 100.00 - 100.00 - - -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0 100.00 48.29 51.71 62.22 37.78 -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7 100.00 100.00 - - 100.00 - - 

其他服務業  11 100.00 100.00 - - 100.00 - - 

不知道/拒答  15 100.00 - 100.00 - - - - 

註 1：本表回答對象為「受私人僱用」、「受政府僱用」及「有酬家屬工作者」。 

註 2：「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類型」可複選，並以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類型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3：n=1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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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原因 

身心障礙就業者1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原因主要為「找不到合適的全時

正職工作」每百人有 63 人，其次為「累積工作經歷，對自己未來職涯發

展有幫助」每百人有 15 人，再其次則為「體能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每百人有 10 人。(詳見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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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身心障礙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原因 

 

 

                                                 
1此處所指從事非典型勞動之身心障礙就業者，僅包含受私人僱用、受政府僱用及有酬家屬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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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身心障礙就業者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或收入狀況 

身心障礙就業者的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為 24,096 元，「月薪制」計

薪者平均每月薪資 25,966 元，「日薪制」計薪者平均每日薪資為 896 元(平

均每月薪資 23,339 元)，「時薪制」計薪者平均每小時薪資為 115 元(平均

每月薪資 15,691 元)；「按件計酬」者平均每月收入為 6,413 元；身分為

雇主、自營作業者平均月淨收入為 25,639 元。(詳見表 5-84、5-85) 

以性別觀察，男性平均每月薪資為 25,862 元高於女性的 21,060 元。 

以從業身分觀察，從業身分為雇主平均每月薪資相對較高為 37,095

元，自營作業者及受私人僱用者平均每月薪資相對較低，分別為 23,152

元及 22,360 元。 

以職業觀察，職業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及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者平均每月薪資相對較高，分別為 40,000 元、

35,894 元及 34,4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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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4 身心障礙就業者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或收入狀況-按性別及行業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元 

項目別 

就業者 
雇主、

自營作

業者平

均月淨

收入 

平均每

月薪資 

月薪制 日薪制 時薪制 按件

計酬

(平均

每月

收入) 

平均每

月薪資 

平均

每日

薪資 

平均每

月薪資 

平均每

小時薪

資 

平均每

月薪資 

總計 24,096 25,966 896 23,339 115 15,691 6,413 25,639 

性別         

男 25,862 26,753 902 23,514 129 19,427 20,000 27,063 

女 21,060 24,500 700 18,000 104 12,705 3,000 22,176 

行業         

農、林、漁、牧業 27,000 - 1,300 27,000 - - - 5,00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5,007 30,855 500 15,000 - - - 25,000 

製造業 26,229 25,279 985 29,388 176 32,320 -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7,388 18,000 - - 98 16,000 - 12,0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000 - - - - - 3,000 11,884 

營造業 23,576 23,576 - - - - - - 

批發及零售業 17,699 23,167 700 18,000 104 13,254 - 36,746 

運輸及倉儲業 10,633 10,633 - - - - - - 

住宿及餐飲業 21,490 23,148 - - 105 13,000 - -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5,894 35,894 - - - - - - 

金融及保險業 - - - - - - - - 

不動產業 30,000 30,000 - - - -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4,499 35,184 - - 110 19,360 - 41,610 

支援服務業 23,812 24,868 570 12,000 - - 20,000 14,06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30,000 30,000 - - - - - - 

教育服務業 29,000 29,000 - - - - - 28,68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452 16,053 - - 85 4,640 - 30,00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0,000 40,000 - - - - - - 

其他服務業 25,295 25,295 - - - - - 8,494 

不知道/拒答 36,000 36,000 - - - - - - 

註：本表已排除無酬家屬工作者及未回答薪資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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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5 身心障礙就業者經常性平均每月薪資或收入狀況-按從業身分及職業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元 

項目別 

就業者 
雇主、

自營作

業者平

均月淨

收入 

平均每

月薪資 

月薪制 日薪制 時薪制 按件

計酬

(平均

每月

收入) 

平均每

月薪資 

平均

每日

薪資 

平均每

月薪資 

平均每

小時薪

資 

平均每

月薪資 

總計 24,096 25,966 896 23,339 115 15,691 6,413 25,639 

從業身分         

雇主 - - - - - - - 37,095 

自營作業者 - - - - - - - 23,152 

受私人僱用 22,360 24,626 775 18,177 115 15,691 6,413 - 

受政府僱用 30,138 30,138 - - - - - - 

無酬家屬工作者 - - - - - - - - 

有酬家屬工作者 31,234 30,371 1,151 34,228 - - - - 

不知道/拒答 - - - - - - - -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3,000 33,000 - - - - - 46,666 

專業人員 32,442 32,442 - - - - - 60,00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1,789 30,724 - - 191 37,961 - - 

事務支援人員 28,817 28,817 - - - -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7,813 23,934 700 18,000 104 12,678 - 31,35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7,880 17,880 - - -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28,080 30,395 - - 100 8,000 - 6,68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 - - - - - - - 

軍人 - - - - - -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1,154 22,637 902 23,514 82 5,678 6,413 7,430 

不知道/拒答 25,000 25,000 - - - - - - 

註：本表已排除無酬家屬工作者及未回答薪資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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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受到不公平待遇情形 

身心障礙就業者認為在工作場所沒有因身心障礙身分而受到不公平

待遇者占 95.02%，4.98%認為有遭受不公平待遇。認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

措施中，以「異樣眼光」每百人有 55 人比例最高，其次為「薪資」每百

人有 41 人，再次之為「工作配置」每百人有 14 人。(詳見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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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受到不公平待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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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工作滿意情形 

身心障礙就業者滿意(含非常滿意、還算滿意)目前工作者占 55.33%，

不滿意(含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者占 8.23%，認為普通者占 36.44%(詳

見表 5-86、5-87) 

以年齡觀察，35～未滿 45 歲及 45～未滿 55 歲身心障礙就業者表示

滿意目前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64.40%及 63.61%，但有 25%以上

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教育程度觀察，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者表示滿意目前工作的比例相

對較高，占 85.53%，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

參考。 

以從業身分觀察，從業身分為雇主者表示滿意目前工作的比例相對較

高，占 100.00%，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職業觀察，職業為事務支援人員及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者表

示滿意目前工作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88.16%及 84.11%，但有 25%以

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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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6 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工作滿意情形-按年齡、教育程度及從業身分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普通 

不太 

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1,676 100.00 15.98 39.35 36.44 7.54 0.69 

年齡 **a        

15～未滿 25 歲  139 100.00 27.71 23.34 36.15 12.80 - 

25～未滿 35 歲  314 100.00 4.73 33.19 41.07 21.01 - 

35～未滿 45 歲  432 100.00 13.66 50.74 26.66 6.26 2.69 

45～未滿 55 歲  529 100.00 28.89 34.72 33.46 2.93 - 

55～未滿 65 歲  172 100.00 1.54 59.20 39.26 - - 

65 歲以上  90 100.00 - 20.29 79.71 - - 

教育程度 **a        

不識字  19 100.00 - - 100.00 - - 

自修(識字)  - - - - - - - 

國小  221 100.00 - 51.63 48.37 - - 

國(初)中  378 100.00 7.33 45.21 34.64 12.83 - 

高中、高職  691 100.00 13.83 31.25 44.11 9.13 1.68 

大專院校  329 100.00 43.92 41.60 9.96 4.51 - 

研究所以上  39 100.00 - 56.46 43.54 - - 

從業身分 ***a        

雇主  77 100.00 100.00 - - - - 

自營作業者  379 100.00 12.63 36.27 39.88 11.22 - 

受私人僱用  923 100.00 8.35 41.30 41.28 9.08 - 

受政府僱用  173 100.00 26.22 45.02 28.75 - - 

無酬家屬工作者  22 100.00 - 8.06 91.94 - - 

有酬家屬工作者  101 100.00 20.46 60.14 7.92 - 11.48 

不知道/拒答  - - - - - - -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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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7 身心障礙就業者目前工作滿意情形-按職業分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職業 

總計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普通 

不太 

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a 1,676 100.00 15.98 39.35 36.44 7.54 0.69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18 100.00 66.30 17.81 15.89 - - 

專業人員  176 100.00 16.03 35.86 48.11 -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43 100.00 44.02 30.87 8.43 16.68 - 

事務支援人員  42 100.00 - 88.16 11.84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82 100.00 6.68 64.21 23.61 5.50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8 100.00 - - 100.00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97 100.00 2.73 42.08 55.19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 - - - - - - 

軍人  - - - - -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807 100.00 9.52 33.78 44.47 10.79 1.44 

不知道/拒答  4 100.00 - - 100.00 - - 

註：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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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工作不滿意之主因 

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工作不滿意之主要原因為「待遇太低」占

32.60%，其次為「工作受到差別待遇」以及「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分

別占 19.78%以及 19.19%，再其次則為「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設施」占

12.90%。(詳見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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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工作不滿意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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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上需要之就業協助 

82.41%的身心障礙就業者認為在工作場所上不需就業協助，而認為需

要就業協助者有 17.59%。需要就業協助者中，需要協助的項目以「提供

第二專長訓練」最多，每百人有 43 人，其次是「轉業諮詢」每百人有 30

人，再次之為「提供在職訓練」每百人有 18 人。(詳見表 5-88) 

以行政區觀察，東區身心障礙就業者認為在工作場所上需要就業協助

的比例相對較高，占 26.39%。 

以身心障礙等級觀察，呈現出隨障礙等級越重，認為需要協助的比例

越高，由輕度的 10.54%遞增到 41.79%。 

以性別觀察，女性(31.32%)認為在工作場所上需要就業協助的比例高

於男性(10.55%)。 

表5-88 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就業協助需求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項目別 
總計 需不需要獲得協助(%) 

實數(人) 百分比(％) 需要 不需要 

總計  1,676 100.00 17.59 82.41 

行政區 *     

新竹市東區  848 100.00 26.39 73.61 

新竹市北區  539 100.00 6.78 93.22 

新竹市香山區  289 100.00 11.92 88.08 

身心障礙等級 **     

極重度  179 100.00 41.79 58.21 

重度  216 100.00 34.01 65.99 

中度  417 100.00 13.32 86.68 

輕度  864 100.00 10.54 89.46 

性別 ***     

男  1,108 100.00 10.55 89.45 

女  568 100.00 31.32 68.68 
註 1：「需要就業協助」可複選，並以需要就業協助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48 人。 

 



162 

 

表 5-88 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就業協助需求(續) 

項目別 

需要就業協助（人/百人） 

提供在職 

訓練 

提供第二

專長訓練 

提供與同事

相處的方法 
轉業諮詢 

無障礙環

境的改善 
其他 

總計 17.98 42.66 0.45 30.28 15.73 12.04 

行政區       

新竹市東區 1.01 47.15 0.59 39.88 12.41 15.86 

新竹市北區 51.79 48.21 - - - - 

新竹市香山區 92.34 7.66 - - 53.96 - 

身心障礙等級       

極重度 25.32 74.68 - - - - 

重度 28.91 13.85 - 57.24 25.32 20.39 

中度 - 50.00 - - 50.00 - 

輕度 14.10 35.15 1.45 51.87 - 22.54 

性別       

男 41.16 28.46 - 32.39 15.91 30.38 

女 2.76 51.99 0.74 28.90 15.61 - 
註 1：「需要就業協助」可複選，並以需要就業協助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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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在職訓練種類 

身心障礙就業者主要希望參加在職訓練的種類以「電腦資訊類」

(75.76%)最多，其次為「農藝類」(19.97%)。(詳見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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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在職訓練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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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種類 

身心障礙就業者主要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以「電腦資訊類」

(60.50%)最多，其次為「物品加工類」(15.55%)，再其次為「服務類」

(14.00%)。(詳見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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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身心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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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身心障礙就業者轉業計畫 

身心障礙就業者有轉業計畫者占 8.39%，沒有轉業計畫者占 91.61%。

有轉業計畫者中，轉業的原因以「希望找到正式的工作」每百人有 48 人

最多，其次為「希望找到工作環境較佳的工作」每百人有 20 人。(詳見圖

5-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有
轉
業
計
畫
者

沒
有
轉
業
計
畫
者

8.39

91.61

單位：%

 

圖5-10 身心障礙就業者是否有轉業計畫情形 



166 

 

(十九)身心障礙失業者曾否工作情形 

身心障礙失業者中有 97.47%曾經工作過，另有 2.53%從未工作過，

從未工作過的原因為以「剛畢業」占 2.53%。(詳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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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身心障礙失業者曾否工作情形 

 

(廿)身心障礙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原因 

身心障礙曾經工作過的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以「季節性

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44.97%最多，其次為「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占 18.73%，再其次為「體力無法勝任」以及「待遇太低」皆占 11.65%。

(詳見表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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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9 身心障礙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的原因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待遇 

太低 

工作場

所停業

或業務

緊縮 

季節性

或臨時

性工作

結束 

體力無

法勝任 

與主管

或同事

人際關

係問題 

不知道/

拒答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201 100.00 11.65 18.73 44.97 11.65 3.00 10.01 

行政區 *a         

新竹市東區  124 100.00 - 30.18 53.69 - - 16.13 

新竹市北區  - - - - - - - - 

新竹市香山區  76 100.00 30.70 - 30.70 30.70 7.90 -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5 100.00 - 100.00 - - - -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 - 100.00 - - -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肢體障礙  131 100.00 17.87 15.81 48.46 17.87 - - 

智能障礙  6 100.00 - - - - 100.00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 - - - - 100.00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植物人  - - - - - - - - 

失智症  - - - - - - - - 

自閉症  11 100.00 - 100.00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 - - 

多重障礙  - - - -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其他障礙  - - - - - - - -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239-240。 

註 2：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3：n=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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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所需時間 

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時間以「6 週~未滿 12 週」者占 32.88%最多，

其次為「12 週~未滿 24 週」占 20.61%、「未滿 2 週」占 13.04%及「52

週以上」占 12.68%。(詳見表 5-90) 

表5-90 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所需時間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2 週 

2 週~ 

未滿 

4 週 

4 週~ 

未滿 

6 週 

6 週~ 

未滿 

12 週 

12 週

~未

滿 

24 週 

24 週

~未

滿 

36 週 

36週~

未滿 

52 週 

52 週 

以上 

不知

道/拒

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206 100.00 13.04 - 2.53 32.88 20.61 10.05 2.67 12.68 5.54 

性別            

男 189 100.00 14.20 - 2.76 35.82 22.46 10.95 - 13.81 - 

女 17 100.00 - - - - - - 32.55 - 67.45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5 100.00 - - - - - - 100.0 - -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100.0 - - - - - - - -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 - - 

肢體障礙 131 100.00 - - - 51.75 32.44 15.81 - - - 

智能障礙 11 100.00 - - 46.43 - - - - 53.57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 - - - - - - 100.0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 - - 

植物人 - - - - - - - - - - - 

失智症 - - - - - - - - - - - 

自閉症 11 100.00 - - - - - - - - 100.0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 - - - - - 

多重障礙 - - - - - - -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 - - 

其他障礙 - - - - - - - - - - - 

註 1：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2：n=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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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身心障礙失業者想接受僱用或自行創業情形 

身心障礙失業者有全部都想「接受僱用」，想接受僱用者但無法找到

工作的主要原因以「年齡限制」最多，占 32.46%，其次是「體力無法勝

任」占 20.61%，再其次為「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之刻板印象」占 12.97%。

(詳見圖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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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2 身心障礙失業者想接受僱用但無法找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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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 

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每百人有 61 人最多，

其次是「透過人力銀行」每百人有 32 人，再其次依序為「民間社會福利

機構就業服務方案轉介」每百人有 20 人、「參加政府考試分發」每百人

有 11 人、「應徵報紙或各類廣告」每百人有 10 人。(詳見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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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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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身心障礙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職業 

身心障礙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占

53.07%最多，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11.93%，再其次為「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及「專業人員」皆占 11.35%，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見

表 5-91)。 

表5-91 身心障礙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職業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總計 
專業 

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基層技

術工及

勞力工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206 100.00 11.35 9.76 11.93 11.35 53.07 2.53 

不識字  - - - - - - - - 

自修(識字)  - - - - - - - - 

國小  29 100.00 - - 19.05 - 80.95 - 

國(初)中  93 100.00 - 21.61 20.51 - 57.88 - 

高中、高職  61 100.00 - - - 38.53 52.89 8.59 

大專院校  23 100.00 100.00 - - - - - 

研究所以上  - - - - - - - 100.00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247-248 

註 2：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3：n=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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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身心障礙失業者期待之每月收入 

身心障礙失業者期待每月的收入以「30,001 元~40,000」者占 34.44%

最多，其次為「20,001 元~30,000 元」及「40,001 元~50,000 元」各占 31.87%

以及 22.71%。(詳見表 5-92) 

表5-92 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月收入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性別 

總計 
17,880

元以下 

17,881 元

~20,000 元 

20,001 元

~30,000 元 

30,001 元

~40,000 元 

40,001 元

~50,000 元 

50,001

元以上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a 206 100.00 - 10.99 31.87 34.44 22.71 - 

性別          

男  189 100.00 - 5.94 31.81 37.52 24.74 - 

女  17 100.00 - 67.45 32.55 - - -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5 100.00 - - 100.00 - - -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 - - 100.00 - -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

礙 
 - - - - - - - - 

肢體障礙  131 100.00 - - 30.59 33.68 35.73 - 

智能障礙  11 100.00 - 100.00 - - -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 - 100.00 - -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植物人  - - - - - - - - 

失智症  - - - - - - - - 

自閉症  11 100.00 - 100.00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 - - 

多重障礙  - - - -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其他障礙  - - - - - - - - 

註 1：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2：n=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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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工作類型 

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工作類型以「全時正職工作」者占 91.54%最

多，其次為「臨時性工作」占 8.46%。(詳見圖 5-1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
時
正
職
工
作

臨
時
性
工
作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派
遣
工
作

91.54 

8.46 

單位：%

 

圖5-14 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工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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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身心障礙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意願 

希望找到全時正職工作的身心障礙失業者，願意從事「臨時性工作」

者占 87.60%、「部分工時工作」占 87.60%、「派遣工作」占 87.60%。 

(詳見表 5-93) 

表5-93  身心障礙失業者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意願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臨時性工作 部分工時工作 派遣工作 

實數 百分比 願意 不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願意 不願意 

總計 188 100.00 87.60 12.40 87.60 12.40 87.60 12.40 

性別         

男 183 100.00 87.23 12.77 87.23 12.77 87.23 12.77 

女 5 100.00 100.00 - 100.00 - 100.00 -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5 100.00 100.00 - 100.00 - 100.00 -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100.00 - 100.00 - 100.00 -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 - 

肢體障礙 131 100.00 82.13 17.87 82.13 17.87 82.13 17.87 

智能障礙 5 100.00 100.00 - 100.00 - 100.00 -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100.00 - 100.00 - 100.00 - 

顏面損傷者 - - - - - - - - 

植物人 - - - - - - - - 

失智症 - - - - - - - - 

自閉症 - - - - - - -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 - - 

多重障礙 - - - -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 - 

其他障礙 - - - - - - - - 

註 1：本題為「希望找到全時正職工作」之受訪者。 

註 2：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3：n=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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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就業媒合服務情形 

身心障礙失業者有 22.71%不知道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可提供

就業媒合服務，有 77.29%知道此服務，有利用該管道求職者占 51.68%。

(詳見表 5-94) 

表5-94 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就業媒合服務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總計 

不知道 

知道 

實數 百分比 計 

知道且有利

用過本項管

道尋職 

知道但沒有

利用過本項

管道尋職 

總計 *a 206 100.00 22.71 77.29 51.68 25.62 

不識字  - - - - - - 

自修(識字)  - - - - - - 

國小  29 100.00 80.95 19.05 19.05 - 

國(初)中  93 100.00 - 100.00 71.13 28.87 

高中、高職  61 100.00 38.53 61.47 18.79 42.69 

大專院校  23 100.00 - 100.00 100.00 - 

研究所以上  - - - - - - 

註 1：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2：n=18 人。 

 



176 

 

(廿九)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情形 

身心障礙失業者有25.38%不知道全國就業 e網可登錄求職，有74.62%

知道此服務，有利用該管道求職者占 29.99%。(詳見表 5-95) 

表5-95 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不知道 

知道 

實數 
百分

比 
計 

知道且有利

用過本項管

道尋職 

知道但沒有

利用過本項

管道尋職 

總計  206 100.00 25.38 74.62 29.99 44.64 

行政區 **a       

新竹市東區  124 100.00 4.42 95.58 25.98 69.61 

新竹市北區  - - - - - - 

新竹市香山區  81 100.00 57.47 42.53 36.12 6.41 

教育程度 **a       

不識字  - - - - - - 

自修(識字)  - - - - - - 

國小  29 100.00 100.00 - - - 

國(初)中  93 100.00 - 100.00 29.01 70.99 

高中、高職  61 100.00 38.53 61.47 18.79 42.69 

大專院校  23 100.00 - 100.00 100.00 - 

研究所以上  - - - - - - 

註 1：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2：n=18 人。 

(卅)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職業重建服務情形 

身心障礙失業者有 54.86%不知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提供職業重建

服務，有 45.14%知道此服務，有利用該服務失業者占 19.81%。(詳見表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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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6 身心障礙失業者知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職業重建服務情形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不知道 

知道 

實數 
百分

比 
計 

知道且有利

用過本項 

服務 

知道但沒有

利用過本項

服務 

總計  206 100.00 54.86 45.14 19.81 25.33 

身心障礙類別 **a       

視覺障礙  5 100.00 100.00 - - -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 100.00 - 100.00 

平衡機能障礙  - - - - -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 - - - 

肢體障礙  131 100.00 82.13 17.87 17.87 - 

智能障礙  11 100.00 - 100.00 53.57 46.4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 100.00 - 100.00 

顏面損傷者  - - - - - -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11 100.00 - 100.00 100.00 -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 - - 

多重障礙  - - - - - -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 - - 

罕見疾病  - - - - - - 

其他障礙  - - - - - - 

教育程度 *a       

不識字  - - - - - - 

自修(識字)  - - - - - - 

國小  29 100.00 100.00 - - - 

國(初)中  93 100.00 43.05 56.95 6.47 50.49 

高中、高職  61 100.00 72.63 27.37 18.79 8.59 

大專院校  23 100.00 - 100.00 100.00 - 

研究所以上  - - - - - - 

註 1：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2：n=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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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身心障礙失業者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 

100.00%的身心障礙失業者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需要的服務

措施項目以「提供就業資訊」(每百人有 77 人)最多，其次依序是「提供

職業訓練」(每百人有 58 人)、「提供就業媒合(包括網路)」(每百人有 31

人)、「獎勵或補助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每百人有 23 人)、「通勤協助」

(每百人有 10 人)、「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協助」(每百人有 6 人)、「提

供職務再設計」(每百人有 3 人)。(詳見圖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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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5 身心障礙失業者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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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身心障礙者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沒有參與勞動的原因以「因身心障礙疾病，致無

法工作」者占 66.95%，其次為「已退休」占 11.44%，其他項目皆不到 5%。

(詳見圖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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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6 身心障礙者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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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三)身心障礙非勞動力工作能力及意願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工作能力者占 8.08%，有工作能力者中，有意願

工作者占 35.56%，無意願者占 64.44%。(詳見圖 5-17、圖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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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7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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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8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工作能力者之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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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四)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有意願從事的職業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者，希望從事的職業以「基層

技術工及體力工」占 30.35 %最多，其次為「服務及銷售人員」占 27.24%，

再其次是「技藝有關工作人員」以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分別為

15.65%以及 12.19%，其他項目皆不到 10%。(詳見表 5-97) 

以性別觀察，男性希望從事職業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基

層技術工及體力工」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占 18.07%及 42.46%，女性以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比例相對較高，占 73.70%，但有 25%以上統計

格期望值低於 5，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以年齡別觀察，35～未滿 45 歲者從事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

相對較高，占 54.31%，15～未滿 25 歲者從事職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相對較高，占 48.53%。 

表5-97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有意願從事的職業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人

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技藝有

關工作

人員 

機械設

備操作

及組裝

人員 

基層技

術工及

體力工 

其他 
實數 

百分

比 

總計  350 100.00 12.19 27.24 15.65 5.38 30.35 9.19 

性別 ***a         

男  220 100.00 18.07 - 24.83 8.53 42.46 6.09 

女  129 100.00 2.15 73.70 - - 9.69 14.46 

年齡 **a         

15～未滿 25 歲  68 100.00 4.09 48.53 10.83 - 16.75 19.80 

25～未滿 35 歲  63 100.00 28.85 28.09 31.13 - 4.06 7.87 

35～未滿 45 歲  73 100.00 29.87 5.72 10.10 - 54.31 - 

45～未滿 55 歲  76 100.00 - 37.78 4.34 24.80 33.09 - 

55～未滿 65 歲  58 100.00 - 20.59 29.79 - 47.68 1.95 

65 歲以上  13 100.00 - - - - - 100.00 

註 1：僅列出比例最高 5 之項，其餘項目合併為「其他」項，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273-274。 

註 2：n=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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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五)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去找工作原因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找工作原因以「找不到合意

的工作」占 29.82%最多，其次為「體力無法勝任」占 22.86%，再其次是

「未被錄用」占 19.45%，再其次是「在學或準備升學」占 16.15%，其他

項目皆不到 10%。(圖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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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去找工作原因 

(卅六)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希望政府協助的就業服務措施 

72.48%的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需要政府提供就業

服務措施，需要的服務措施項目以「提供就業資訊」(每百人有 56 人)最

多，其次依序是「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協助」(每百人有 44 人)、「提

供職務再設計」(每百人有 30 人)、「提供就業媒合(包括網路)」(每百人

有 29 人)、「提供庇護性就業」(每百人有 29 人)、「獎勵或補助雇主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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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心障礙者」(每百人有 23 人)、「提供職業訓練」(每百人有 22 人)。(詳

見表 5-98) 

表5-98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希望政府協助的就業服務措施 

項目別 總計 

實數(人) 350 

需不需要政府提供

的就業服務措施(%) 

總計 
100.00 

不需要 
27.52 

需要 72.48 

需要政府提供的就

業服務措施(人/百

人) 

提供職業訓練 
22.23 

提供就業資訊 
56.46 

提供就業媒合(包括網路) 
29.40 

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協助 
44.06 

提供職務再設計 
30.21 

獎勵或補助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 
22.52 

提供庇護性就業 
29.27 

 通勤協助 -    

註 1：「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可複選，並以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者為分母計算而得。 

註 2：n=31 人。 

(卅七)身心障礙失業者及非勞動力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身心障礙失業者，有 83.11%願意參加職業訓練，16.89%不願意參加。

(詳見表 5-99) 



184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有 39.47%願意參加職業訓

練，60.53%不願意參加。 

表5-99 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失業者 
非勞動力者 

(有工作能力及意願工作者) 

實數(人) 
願意 

參加 

不願意 

參加 
實數(人) 

願意 

參加 

不願意 

參加 

總計 206 83.11 16.89 350 39.47 60.53 

行政區       

新竹市東區 124 90.85 9.15 116 54.12 45.88 

新竹市北區 - - - 149 24.34 75.66 

新竹市香山區 81 71.27 28.73 85 45.92 54.08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5 100.00 - 18 13.22 86.78 

聽覺機能障礙 27 100.00 - 9 - 100.00 

平衡機能障礙 - - - 1 100.00 -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 - 100.00 3 - 100.00 

肢體障礙 131 82.13 17.87 64 100.00 - 

智能障礙 11 100.00 - 33 34.42 65.58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 100.00 - 110 11.45 88.55 

顏面損傷者 - - - 2 - 100.00 

植物人 - - - - - - 

失智症 - - - - - - 

自閉症 11 - 100.00 6 - 100.00 

慢性精神病患者 - - - 32 47.86 52.14 

多重障礙 - - - 60 35.99 64.01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 - - 4 100.00 - 

罕見疾病 - - - 4 63.75 36.25 

其他障礙 - - - 3 100.00 - 

性別       

男 189 87.63 12.37 220 37.44 62.56 

女 17 32.55 67.45 129 42.95 57.05 
註 1：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表 267-268、289-290。 

註 2：失業者之 n<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3：失業者之 n=18 人，非勞動力者之 n=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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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八)身心障礙者希望參加職業訓練之種類 

在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者中，身心障礙失業者主要希望參加職業訓練

的種類以「農藝類」占 14.79%最多、其次是「營建土木類」以及「電腦

資訊類」占 13.66%。(詳見表 5-100)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主要希望參加職業訓練的種

類以「餐飲廚藝類」占 23.68%最多，其次為「服務類」占 20.76%，再其

次則為「電腦資訊類」占 18.49%。(詳見表 5-100) 

表5-100 身心障礙者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種類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單位：人；% 

性別 

失業者 
非勞動力 

(有工作能力及意願工作者) 

實數 

電腦

資訊

類 

餐飲

廚藝

類 

服務

類 

農藝

類 

營建

土木

類 

實數 

電腦

資訊

類 

餐飲

廚藝

類 

烘焙

類 

服務

類 

紡織

服飾

類 

總計 171 13.66 12.09 11.14 14.79 13.66 138 18.49 23.68 11.98 20.76 11.07 

男性 166 14.11 12.49 11.51 15.28 14.11 83 26.20 32.14 20.05 - 18.52 

女性 5 - - - - - 56 7.02 11.10 - 51.62 - 

註 1：僅列出希望參加項目比例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267-268、表 289-290 

註 2：失業者與非勞動力之 n 皆<30 人，故交叉分析結果僅供參考。 

註 3：失業者之 n=15 人，失業者之 n=12 人。 

小結：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勞動參與率較全國低於 5.73 個百分點，失業率較

全國低於 1.42 個百分點，在身心障礙就業者方面，平均總工作年資為 15

年，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為主，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居

多，從業身分以受私人僱用占多數，需要協助的項目以提供第二專長訓練

及轉業諮詢為主，訓練種類以電腦資訊類占多數，和全國相同大，目前工

作滿意度亦與全國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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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心障礙失業者方面，找工作所需時間以 6 週~未滿 12 週占多數，

以想接受僱用為主，希望待遇以 20,001 元~30,000 元居多，找工作的方式

以親朋介紹為主，失業者對於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可提供就業媒合

服務的知悉度較全國高出 3.71 個百分點，而失業者對於全國就業 e 網可

登錄求職服務的知悉度和全國相差不大，對於提供職業重建服務的知悉度

較全國低 21.6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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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身心障礙者人口呈現高齡化趨勢 

依據以上的數據，將統計結果與本次調查的全國性統計資料對照後發

現，新竹市與全國統計的數據差異不大，均呈現男多於女、身障人口老化

等現象，其中身心障礙人口老化的問題，值得政府加以注意並及早因應。 

另外，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以「肢體障礙」占 34.05%最

多，「聽覺機能障礙」占 12.08%次之，再其次依序為「重要器官失去功

能」占 11.32%、「智能障礙」占 10.45%、「多重障礙」占 10.10%、「慢

性精神病患」占 10.04%，與本次調查全國性的資料相比，除了「肢體障礙」

均為人數最多的身心障礙類別之外，其他排序略有差異，依照全國性的統

計來看，除了肢體障礙之外的排名分別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占 11.38%，

「聽覺機能障礙」占 10.89%、「慢性精神病患」占 10.34%、「多重障礙」

占 10.25%、「智能障礙」占 8.96%。由以上的數據可看出，雖然障礙類別

的排名先後或有不同，但相對於其他障別而言(如視障、罕見疾病等)，「肢

體障礙」、「聽覺機能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能」、「智能障礙」、

「多重障礙」、「慢性精神病患」等障別無論在新竹市或全國均為身障人

口中人數較多的族群，故相關的福利措施與需求均為需加以重視的方向。 

(二)身心障礙者安養照顧需要逐漸浮現 

在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度和年齡的比例方面，新竹市與全國的差異性

並不大；在障礙等級的部份，重度及極重度的比例為 31.29%，高於全國

統計數據達 2.53 的百分點；在父母年齡方面，父母雙方 65 歲以上的比例，

較全國高出 6.36 個百分比，顯示出新竹市之身心障礙者，將比全國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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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身心障礙人口更早面臨到需要獨立的挑戰，後續引發的安養照顧以及

協助身障者自立更生等問題，也將比其他縣市更為迫切。 

此外，在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主要原因的方面，先天(出生即有)的比

例較全國高 2.62%，為本次調查縣市中第三高的，故婦女懷孕時期的遺傳

諮詢以及相關照顧知識的諮詢提供，在新竹市而言，相對的比其他地區重

要。 

(三)家宅仍為身心障礙者主要居住場所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的居住方式與全國差異不大，皆以居住家宅為主，

但居住無電梯透天樓房者的比例相對高於全國 11.83 個百分點，而目前表

示需要他人協助上下樓(5.41%)和家中需要居家無障礙設施(8.42%)的比例

仍低，住宅所有權屬所有權為自有的比例高於全國 6.68 的百分點；在家

庭組成型態的部份，兩代家庭的比例較全國高 9.82 個百分點；住家宅身

心障礙者居家無障礙設施的需求方面，至少需要一項的比例較全國低 4.88

個百分點；住家宅身心障礙者認為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很方便的比例

較全國高 14.43%，顯示至少在目前而言，身心障礙者在新竹市的居住品

質較全國為佳。 

另外，在最需要的無障礙設施方面，以衛浴設備及室內扶手為主，在

住教養養護機構方面，新竹市住教養機構身心障礙者的居住方式及原因與

全國差異不大，皆以居住養護機構及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者為主，但居住

在收容機構之年數在五年以上的比例較全國高出 18.62 個百分點，住教養

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的收容機構的滿意度比全國高出 5.15 個百分

比。 

綜上所述，雖然現在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對無障礙設施方面的需求性不

高，但衛浴設備及室內扶手對身心障礙者而言相對是較重要的，隨著身障

者的老化，這些需求可預見的將更會逐漸增加，故後續應該持續的關注，

住教養養護機構身心障礙者對居住的收容機構的滿意度高於全國，達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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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顯示新竹市民對於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品質相對於全國其他地區而言

是較滿意的，但這必須靠政府定期的監督才能繼續維持，故對於教養養護

機構之定期評鑑仍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四)身心障礙者公共運輸工具利用率較低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無法從事及沒有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相對和全國

差異不大，在出外的頻率的方面，都沒有外出的比例較全國高 2.79 百分

比，每週外出 3、4 次以上的比例較全國低 10.45 個百分點，顯示新竹市

身障者外出的頻率是較少的，從外出理由來看，除了就醫及上學等必要的

外出理由，其他因為像購物、休閒活動等理由外出的比例都低於全國，在

外出的方式方面，非常依賴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的方式，搭乘市區公車的

比例較全國低 15.12 的百分點。這樣的結果可以推論出對於身心障礙者而

言，外出較依賴親友接送，因此可能怕打擾別人而影響其外出之意願，故

新竹市政府的公共運輸對身心障礙者的使用上，可能便利性遠低於親友接

送，所以在這方面，政府施政仍然有改進的空間。 

(五)外籍看護品質控管日趨重要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在 ADL 有困難的比例較全國高出 8.53 個百分點，

在 IADL 有困難的比例亦高出全國 7.08 個百分點，表示無法自我照顧生

活起居的比例高出 5.20 個百分點，主要照顧人以外籍看護工、女性、未

滿 55 歲占多數，在全天候照護比例較全國高出 11.20 個百分點；身心障

礙者對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與全國差異不大。 

從這次的調查數字顯示，新竹市失能身心障礙者的比例較高，同時相

對而言較為依賴外籍看護的全天照護，所以外籍看護品質的控管，便成為

身心障礙者照護體系很重要的一環。除此之外，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提升

其協助生活品質並給照顧家屬喘息的空間，或者設立老人照護機構，以提

供養護或日托、臨托服務，是未來可考慮提供協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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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者自立更生能力需予以強化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家中無人工作的比例較全國低 2.96 個百分點，且

兩人工作的比例高於全國 6.36 個百分點，家中經濟來源者以兒子(含媳婦)

或者本人為主，身障者本身的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兒子(含媳婦)

給予、父母親給予，為主；身心障礙者家庭每月「收支平衡」的比例較全

國高出 13.20 個百分點，家庭收支入不敷出的比例低於全國 16.07 個百分

點。 

由上可知，新竹市的身心障礙者家中經濟狀況近半數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的狀態，優於全國表現，但是在身障者個人收入來源的部份，主要還是仰賴

政府或家中成員的給予，故如何使身心障礙者經濟生活獨立，不需要依賴任

何人，是未來提供相關服務時所需加強的方向。 

(七)身心障礙者之障別及不同生涯階段將會影響對福利需求之優

先順序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目前需要定期就醫者的比例相對全國高於 6.00 個

百分點，其中無法獨力就醫原因以無法獨力完成掛號就醫的程序的比例相

對全國高於 6.19 個百分點，希望政府提供醫療照護措施以就醫交通協助、

提供陪同就醫服務及提供醫療補助措施為主，其中希望提供就醫服務的比

例與全國相比高出許多，相較於其他縣市，新竹市身障者希望提供陪同就

醫服務的比例特別高；身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和全國的

差異不大。 

至於福利需求方面，整體來看，在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的部份，身

心障礙者認為最需要之福利服務措施，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醫療費

用補助、社會保險費補助及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的重要度較高。若以年齡

層來區分的話，認為重要度最高者普遍均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其他

部份 0-未滿 6 歲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6-未滿 12 歲為醫療

費用補助；12-未滿 18 歲為社會保險費補助；18-未滿 30 歲為醫療費用補

助；30-未滿 45 歲為社會保險費補助；45-未滿 65 歲為醫療費用補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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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職這樣的結果顯示出 65 歲以上的身心障

礙者更渴望得到別人的關心與服務。若以生涯轉銜的觀點來分析，這樣的

結果代表，除了生活費之補助外，在學齡前的身心障礙者最需要是協助其

進行早期療育；就學及就業後之身心障礙者則在醫療及保險方面有較高的

需求；邁入老年之身心障礙者則需要給予更多面對面的關懷與協助。 

若以各障礙類別分析，視覺障礙者以家庭托顧及復康巴士服務的重要

度較高，平衡機能障礙者以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

高，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

高，肢體障礙者以居家照顧及復康巴士服務的重要度較高，智能障礙者以

居家照顧的重要度較高，顏面損傷者以心理重建的重要度較高，植物人以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自閉症者以身障者或子女

就學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多重障礙者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的重要度較高，其他障礙以居家照顧的重要度較高。 

以上的統計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之障礙類別對於其福利之需求類型

確有影響，因此在提供不同障別之福利服務或擬定相關服務計畫時，除了

考量個人的實際需要之外，亦須特別注意該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受到其障礙

限制而可能會需要之福利服務，方能全面性的照顧身心障礙者的生活。 

(八)身心障礙者對教育服務需求認知不足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對於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

目和全國的項目差異不大，都以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12 年國民義務

教育及提供獎助學金為主，在特殊教育方面，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減免、

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及無障礙環境的知悉度較高，其他相對較

低。其中無論在全國或新竹市的統計資料上，均顯示出在家庭支援服務、

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學習輔具、提供大字課本、點字書或有聲

書、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無障礙環境等方面，不知道有此項福利之比例

均高於知道者，而特教(輔導)老師之協助此項，則呈現出新竹市不知道可

以利用此項資源的比例高於知道者，而全國性的統計則剛好相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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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宣導使得有需要之身心障礙者能夠妥善利用這些資源，提高其利

用率，實為政府需要思考及努力的方向。 

(九)政府需提升身障者定額進用廠商之媒合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勞動參與率較全國低於 5.73 個百分點，失業率較

全國低於 1.42 個百分點，在身心障礙就業者方面，平均總工作年資為 15

年，找到目前工作的方式以親朋介紹為主，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居

多，從業身分以受私人僱用占多數，需要協助的項目以提供第二專長訓練

及轉業諮詢為主，訓練種類以電腦資訊類占多數，和全國大致相同，目前

工作滿意度亦與全國差異不大，至於薪資方面，若以月薪制受雇之身心障

礙者其收入低於全國之平均水準，但以日薪制受雇之身心障礙者薪資反而

高於全國；若以障別來看，新竹市之顏面損傷者月收入遠低於全國平均水

準(月薪制薪資較全國低 8,070 元)，同時全國之統計數據顯示顏面損傷者

之月薪所得為各障別中最高，在新竹市卻僅高於智能障礙者與視覺障礙者

之月薪，為其中差異最大者。 

在身心障礙者有意願從事的工作方面，新竹市身心障礙者較傾向選擇

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事務支援人員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與全國的統

計資料並無差異。 

在身心障礙失業者方面，找工作所需時間以 6 週~未滿 12 週占多數，

以想接受僱用為主，希望待遇以 20,001 元~30,000 元居多，找工作的方式

以親朋介紹為主，失業者對於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可提供就業媒合

服務的知悉度較全國高出 3.71 個百分點，而失業者對於全國就業 e 網可

登錄求職服務的知悉度和全國相差不大，對於就業媒合方面，首先要提升

身障者定額進用廠商之媒合，創造出身心障礙者在就業市場的需求，再透

過適合的就業資訊輸送及接收方式，讓身心障礙者得知，促進就業機會，

提升身障者非勞動力人口之勞動參與，另外，由於目前之身障者以基層勞

工居多，如何培養其第二專長，使其能朝更高階之工作及薪資邁進應是值

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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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顏面傷殘者之功能就一般而言，為各障別中相對 

高者，在新竹市的薪資水準卻遠低於全國，顯然必須要檢討此現 

象發生的原因，並謀求解決之道，讓其能發揮其應有的能力，滿 

足日常生活的各項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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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新竹市身心障礙人口在本次調查中計有 15,058 人，就增加的趨勢來說，

人數從 95 年至 100 年共增加 1,955 人，增加率為 14.92%，在障礙等級上，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在各等級均呈現緩步增加的趨勢。 

表6-1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人口數 

年度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人口 

95 13,103 

96 13,933 

97 13,778 

98 14,162 

99 14,754 

100 15,058 

95/96增減比 6.33% 

96/97增減比 -1.11% 

97/98增減比 2.79% 

98/99增減比 4.18% 

99/100增減比 2.06% 

95/100增減比 14.92% 

表6-2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人口按障礙等級分 

年度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98 1,698 2,682 4,532 5,250 

99 1,814 2,825 4,619 5,496 

100 1,868 2,807 4,694 5,689 

98/99增減比 6.83% 5.33% 1.92% 4.69% 

99/100增減比 2.98% -0.64% 1.62% 3.51% 

98/100增減比 10.01% 4.66% 3.57% 8.36% 

另外，依據「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便民手冊」，新竹市目前所提供的身

心障礙相關的福利服務及各項經濟補助減免如下表：(若符合中低收入戶資

格則另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急難救助、中低收入戶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

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中低收入戶傷病醫療補助、中低收入戶

兒童少年生活扶助等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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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新竹市現有身心障礙福利措施及各項經濟補助減免 

壹、身心障礙者鑑定及手冊 

一、申請身心障礙者鑑定 

二、身心障礙手冊遺失補發 

三、戶籍異動遷徙註記 

四、身心障礙身份英文證明 

貳、身心障礙福利 

一、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費用補助 

三、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四、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服務與費用補助 

五、委託機構教養之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看護費補助 

六、發展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七、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 

八、居家復健服務 

九、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 

十、居家護理 

十一、喘息服務 

十二、受理二手輔具捐贈與借用服務 

十三、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及健康保險費用補助 

十四、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十五、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安置寄養家庭服務補助 

十六、推廣手語翻譯服務 

十七、身心障礙者保護 

十八、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 

十九、智障者社區家園 

二十、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二一、重殘養護中心 

二二、輔具資源中心 

二三、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叁、教育 

一、新竹市學前特教鑑定安置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 

三、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優先登記公立幼稚園 

四、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 

五、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補助 

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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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兒童日托中心 

肆、就業服務 

一、扶助身心障礙者自立更生 

二、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貼補 

三、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 

四、輔導身心障礙者自行參加職業訓練 

五、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六、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七、社區化就業服務 

八、按摩技術士職業許可證 

九、身心障礙者公益彩券傳統型及立即型經銷商申請 

伍、交通 

一、身心障礙者免費乘市區公車 

二、身心障礙者免費小型復康巴士服務 

三、身心障礙者大型復康巴士服務 

四、身心障礙者停車證申請 

五、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行照申請 

六、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駕照申請 

七、免徵使用牌照稅優惠 

陸、其他資源 

四、心理服務資源 

五、法律服務 

六、公有設施優待  

同時在新竹市內共有八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如下表)提供日間照顧、收

容養護、福利諮詢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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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新竹市立案身心障礙相關機構 

機構 服務內容 預計服務人數 服務對象 

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 
福利服務 

 
各類身心障礙者 

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附設重殘養護中心 
住宿/日間照顧/福利服務 

32(住宿 )/8(日

間照顧) 
各類身心障礙者 

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附設兒童日托中心 

日間照顧/國小一,二年級

課後輔導 

42 0-6 歲發展遲緩

兒童或身心障礙

兒童及國小一,

二年級學童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

金會附設新竹市私立創世

清寒植物人安養院 

住宿 

29 
植物人、失智症

及多重障礙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

教仁愛啟智中心 

住宿/日間照顧/夜間住宿/

時段托育 

16(住宿)/94(日

間照顧/夜間住

宿/時段托育) 

0-6 及 15-30 歲

重極中重度智多

障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晨

曦發展中心 

日間照顧/時段服務 

150( 日 間 照

顧 )/30(時段服

務) 

0-6 及 15-30 歲

重極中重度智多

障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恒

啟能中心 
日間照顧/庇護訓練 

15 15-50 歲以上輕

中重極重度心智

障礙者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文

教基金會附設智能不足者

日間托育中心 

日間照顧 

40 
0-6及 15歲以上

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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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新竹市立案老人機構 

機構  床位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老人養護中心  
養護 :200 

日托 :20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協力會附設新竹市私立伯大尼老人養護中心  48 

新竹市私立慈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48 

新竹市私立建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 48 

新竹市私立青草湖長壽老人養護中心  30 

新竹市私立松慈老人養護中心  42 

新竹市私立懷親老人養護中心  43 

新竹市私立欣安老人養護中心  21 

新竹市私立名伸老人養護中心  22 

新竹市私立人瑞老人養護中心  31 

新竹市私立佳康老人養護中心  27 

新竹市私立仙樂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34 

綜合以上的統計分析，對照新竹市目前現有的福利服務及設施後，針

對未來的政策規劃，建議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進行： 

(一)規劃高齡身心障礙者之照顧方案 

身心障礙者之高齡化為全國皆然的趨勢，新竹市自然也不例外，因

此，預先做好相關的規劃將是未來政策制定時相當重要的課題，尤其在身

障者年齡漸長之後，其父母越來越無力照顧的狀況下，政府更應該去思考

如何結合民間資源提供相關服務。 

現今強調社區安養的概念，也就是說，希望無論身心障礙者或老年人

均能夠在社區內得到妥善的照顧，因此將社區的力量導入身障者照顧系

統，同時照顧到身心障礙者本身及其家屬是解決身障者照顧的問題的重要

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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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展居家服務與無障礙生活環境 

居家服務與無障礙設施在本次調查中，均未獲得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的

重視，然而按照本次調查的結果發現，新竹市的身心障礙者仍以家宅為主

要居住場所，因此家宅內的生活起居以及生活環境的安全與便利性便成為

需要考慮的問題。以肢體障礙者為例，行動已較一般人為不便，若住處並

未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恐怕容易發生意外，因此，如何推廣居家服務以

及無障礙設施的重要性，同時加強提供此方面的服務，將為日後施政規劃

中，一項不能忽略的課題。 

(三)提高公共運輸工具的普及率及使用的便利性 

在本次調查中發現，新竹市的身心障礙者外出的比例相對較少，同

時，對於公共運輸工具的使用，即使在市政府已提供免費乘車優惠以及復

康巴士等措施之下，仍然多依賴親友的接送，如此可能形成身心障礙者因

為怕麻煩親友而降低其外出意願，影響其原應有的正常生活。另外，新竹

市的日間服務機構都分佈在北區和東區，不便利的交通環境也會造成服務

需求者在使用上的阻礙，白白浪費了政府提供相關優惠的一番美意，建議

可依照參與日間服務機的位置提供大眾運輸工具方便身心障礙者利用，同

時鼓勵或補助公車業者添購具有無障礙設施的車型，方便身心障礙者使

用，並遴選民間優良的計程車行及司機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愛心司機，媒合

身心障礙者搭乘，提供搭乘優惠，解決身心障礙者的交通問題。 

(四)外籍看護品質的嚴格把關 

就目前現有的八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計服務人數來看，至多只能服

務三百多位身心障礙者，同時服務對象大多以智能障礙者為主，因此，許

多身心障礙者的照顧便逐漸轉為仰賴外籍看護，在本次的調查中也能發現

這樣的趨勢：新竹市失能身心障礙者的比例較高，同時相對而言較為依賴

外籍看護的全天照護。然而，人力仲介公司良莠不齊，所提供的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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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掌控，故必須靠政府的嚴格把關，讓外籍看護對照顧對象有一定程度

的了解，特別是各障別形成障礙的原因與障礙的狀況不一，必須具備相關

的照護知能，方能提供身心障礙者最適切的照護，因此，外籍看護的品質

控管與訓練除了靠民間機構本身的自律之外，更需要政府的嚴格把關，以

確保服務品質。 

(五)提供身心福利障礙者個別化設計之福利服務並加強宣導 

將新竹市的身心障礙者以障礙類別來區分期福利需求，依據本次調查

的結果，視覺障礙者以家庭托顧及復康巴士服務的重要度較高；平衡機能

障礙者以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聲音或語言機能

障礙者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肢體障礙者以居

家照顧及復康巴士服務的重要度較高；智能障礙者以居家照顧的重要度較

高；顏面損傷者以心理重建的重要度較高；植物人以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

顧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自閉症者以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的重要

度較高；多重障礙者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的重要度較高；其

他障礙以居家照顧的重要度較高。 

為因應不同障別對福利需求優先順序排序不同的狀況，若將福利服務

分為支持、照顧、福利、經濟及交通等五方面，建議在政策規劃上可以有

以下的思考： 

1.就支持方面而言： 

新竹市目前提供的支持性服務計有居家復健、居家護理、喘息服務、

日間照顧等，這在智能障礙者、平衡機能障礙者、植物人、其他障礙這四

個障別中被認為有較高的重要度，但在實際服務的使用上，就本次調查數

據顯示，都還有再推廣的空間，對照新竹市之身心障礙者多居住於家宅中

之情形，支持性服務的提供有其必要性，故如何加強支持性服務在新竹市

的使用率，同時對需要的障別研擬並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內容，均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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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規劃的要項。另外，針對視障者提出有需求的家庭托顧服務，雖然目前

新竹市暫無此項服務，亦可將相關服務納入未來施政計畫中，嘉惠視覺障

礙及其他身心障礙者。 

2.就照顧方面而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

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生活重

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輔導。六、日間及住

宿式照顧。七、課後照顧。八、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九、其他有關身心障

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故除了支持性服務之外，照顧性之服務也是法

律保障身心障礙者應享有的福利，若對照法律及新竹市現有之照顧服務，

目前提供之照顧服務包含了社區居住及住宿式照顧等，雖然在調查結果

中，僅有植物人此一類別之身心障礙者較需要日間或住宿式之照顧服務，

同時調查中也發現，新竹市之家庭若有身心障礙者較傾向讓其在自己住家

內接受照顧，但伴隨著身心障礙者高齡化的問題，照顧服務的重要性在新

竹市來說顯然是被低估的，故如何提升照顧服務之質與量，值得政府予以

注意。 

3.就福利方面而言： 

新竹市目前提供的身心障礙福利計有身心障礙者鑑定、身心障礙者生

涯轉銜服務、身心障礙者保護、推廣手語翻譯服務、二手輔具捐贈與借用

服務、心理服務、法律服務等，雖然說立意良善，然而實際使用的情形除

了必要之身心障礙手冊鑑定、發放等之外，輔具、手語服務的的重要性在

本次調查中並未呈現，因此，加強宣導與推廣、鼓勵身心障礙者利用相關

的福利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將是未來施政的重要課題。 

4.就經濟方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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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調查發現，經濟方面的補助是新竹市與全國之身心障礙者所最

熟知並且利用最多的項目，很顯然的經濟安全是目前身心障礙者所最重視

的項目。新竹市目前提供的相關補助計有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生活輔助器具費用補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托育養

護服務與費用補助、發展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早期療育補助、服務社

會保險及健康保險費用補助等，然而隨著身心障礙者人口的增加，政府之

資金籌措與預算分配就更形重要，若將所有資源均挹注在身心障礙者身

上，恐怕會形成排擠效應而壓縮了其他社會福利使用者的空間，因此，建

議可向民間企業募集資金並提早規劃資金的使用，方能將錢花在刀口上，

讓每位身心障礙者都能夠得到需要的經濟支援並確保地方財政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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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交通方面而言： 

新竹市政府目前提供交通方面的身心障礙服務除了復康巴士之外，尚

有停車證、搭乘公車免費等福利，但本次調查的結果如前所述，新竹市身

心障礙者外出的比例相對較少，同時，對於公共運輸工具的使用，仍然多

依賴親友的接送，因此建議政策規劃時應考慮加強新竹市交通運輸的便利

性，方便身心障礙者使用，同時由於復康巴士必須事先預約，有時候還可

能臨時叫不到車，建議可以與民間業者合作，提供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在交

通方面更多的選項，增加其對公共運輸工具的使用，減輕其親友的負擔。 

(六)規劃不同階段之身心福利障礙者所需之福利服務 

本次調查的結果顯示，新竹市不同生涯階段之身心障礙者對於福利服

務之重要度的排序，除了生活費之補助外，在學齡前的身心障礙者最需要

是協助其進行早期療育；就學及就業後之身心障礙者則在醫療及保險方面

有較高的需求；邁入老年之身心障礙者則需要給予更多面對面的關懷與協

助，故建議在政策規劃時納入身心障礙者不同生涯對不同福利服務的需

求，做一個完整而且通盤性的服務計畫，讓身心障礙者面對生涯各階段的

挑戰時，均能有政府在其背後擔任後盾的角色，使其能毫無後顧之憂的發

揮自己的能力並完成人生的目標。 

(七)提升身障者定額進用廠商之媒合 

身心障礙者因身心障礙因素，導致在就業市場處於弱勢，此次調查的

結果顯示，新竹市身心障礙者收入來源多以「政府補助或津貼」及「家人

給予」為主，政府應該從協助就業為主要思考的方向，協助身心障礙者進

入職場或重返職場，並期能藉由就業活動，使其能自立更生。 

從本次調查之結果同時發現，在身心障礙者有意願從事的工作方面，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較傾向選擇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事務支援人員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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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銷售工作人員，且較傾向從事一般受僱之工作，同時，獲得工作的方式

多透過親友介紹或自身經營找到工作，失業者對於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

中心可提供就業媒合服務的知悉度較全國高出 3.71 個百分點，而失業者

對於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服務的知悉度和全國相差不大，對於就業媒

合方面，首先要提升身障者定額進用廠商之媒合，創造出身心障礙者在就

業市場的需求，同時思考以何種方式才能將資訊傳遞給身心障礙者；另

外，建立有意願工作之身心障礙者及廠商之資料庫，透過電腦配對以及就

業服務員專業篩檢等方式，媒合身障者人力，因為企業需要的是「適合的」

人力，這樣的作法將可提升媒合成功率，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能夠順利的

進入或回到職場工作。 

(八)提升身障者能力之職業訓練應予推動 

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身障者較希望接受的職業訓練包括電腦資訊

類、農藝類、餐飲廚藝類、服務類、營建土木類。另外，失業的身心障礙

者期待政府提供的協助中，有 58.08%的人希望政府能辦理職業訓練，為

了因應身心障礙者需求，建議政府應考量身心障礙者有意願投入之職種，

提供相關內容之職業訓練，並且加強受訓後身障者的職缺媒合，以達到用

訓合一的目的。 

調查的結果也顯示有 54.86%的身心障礙者並不知道政府有提供職業

重建的服務，故建議政府應持續宣導職業重建服務，增加身心障礙者的使

用度，透過有系統且專業的輔導，加上相關資源支持，讓身心障礙者能順

利回到職場。 

(九)研究限制 

因本調查之問卷內容為內政部社會司與統計處設計之，另工作現況問

卷內容為勞委會職訓局設計之，目前已無法做更動，以上分析內容為針對

附件的問卷內容加以敘述。此外，新竹市因有效樣本為 1,323 人，部分題

項分析受限於樣本數過小之問題，無法加以分析與敘述，已經過加權與推

估，盡量使其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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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身心障礙人口之障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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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身心障礙人口之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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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身心障礙人口之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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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身心障礙人口之障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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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 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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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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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身心障礙者之發生障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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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8 居家身心障礙者家人同為身心障礙者情形(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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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居家身心障礙者之家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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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0 身心障礙者住機構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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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身心障礙者家庭主要經濟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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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2 身心障礙者之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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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3 身心障礙者參加各類保險情形(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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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4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的醫療照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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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5 身心障礙者在就醫上之交通問題(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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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6 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該優先辦理之教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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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7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身心障礙者之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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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8 住家宅身心障礙者對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需求情形(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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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9 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工作的方式(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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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0 身心障礙失業者離開上一個工作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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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1 身心障礙失業者想接受僱用但無法找到工作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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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2 身心障礙失業者希望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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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3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未去找工作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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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4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有能力及意願工作者希望政府協助的就業服務措施(可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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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

實施計畫 

一、法令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

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狀況、保健醫療、特殊教育、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

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結果。」 

為明瞭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相關需求，內政部會同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預定於 100 年辦理同項調查之 8 個縣市政府，特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及統計法之規定，共同訂定「100 年身心

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實施計畫」，以作

為辦理本次調查之準據。 

 

二、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調查目的：主要蒐集我國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居住及起居生

活狀況、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休閒活動、社會參與狀況、外出

交通狀況、相關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教育學習狀況、對福利服

務及醫療照顧需求、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等資料。 

（二）調查用途：調查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後，提供下列用途： 

1.分析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實況，以及相關福利服務、醫療照顧、

交通、教育、就業服務與職業重建服務之供需狀況，作為政府及

民間團體推動身心障礙者各項福利服務、醫療照顧、交通、教育

與就業服務措施之參考，使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妥適的生活照顧。 

2.作為各級政府機關(單位)釐訂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政策之參

考。 

三、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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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區域範圍：包括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臺灣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馬地區。 

（二）調查對象: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戶籍常設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領

有政府機關發給之身心障礙手冊者為調查對象。(未滿 12 歲的身

心障礙兒童，以及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

慢性精神病患者、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者等嚴重溝通功能受限

者，得以其監護人或照顧者代替回答外，其餘一律由本人回答)  

 

四、調查項目 

（一）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四）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 

（五）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 

（六）身心障礙者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七）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 

（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 

（九）其他。 

 

五、調查表式 

由內政部邀集相關機關、各縣(市)政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依據上列調

查項目，擬訂「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表」一

種。（詳附件 1） 

 

六、調查資料時期 

（一）靜態資料: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 

（二）動態資料: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至 100 年 8 月 15 日止；或依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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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所訂期間而定。 
 

七、實施調查時期: 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止。    
 

八、調查方法 

採派員實地調查法，進行訪查工作。 

 

九、抽樣設計：（詳細抽樣設計見附件 2） 

（一）調查母體：本調查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居住我國設有戶籍，並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之人口為調查母體範圍。 

（二）將全國依照各直轄市、縣(市)分成 22 個副母體。 

（三）抽樣方法：採分層 2 段隨機抽樣法，其抽樣原則如下： 

1.將身心障礙者依障礙類別分 16 層，因各層母體數多寡差異甚大，

為顧及樣本代表性，採不同抽出率，各層設定抽出率如下： 

(1)視覺障礙者 1% 

(2)聽覺機能障礙者 0.7% 

(3)平衡機能障礙者 8% 

(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3% 

(5)肢體障礙者 0.4% 

(6)智能障礙者 0.7% 

(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0.7% 

(8)顏面損傷者 8% 

(9)植物人 8% 

(10)失智症者 1.5% 

(11)自閉症者 3% 

(12)慢性精神病患者 0.7% 

(13)多重障礙者 0.7% 

(14)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8% 



222 

 

(15)罕見疾病而致身心障礙 15% 

(16)其他障礙 8% 

2.各副母體各層應抽樣本數，按各層應抽樣本數×各副母體各該層母

體數占各該層總母體數比例，予以配置，惟算出之樣本未滿 30 人

者，增加至 30 人或全查。 

3.各副母體各層依上述 1、2 原則抽出樣本合計數為該層實際抽出樣

本數。 

4.第一段抽樣：第一段抽樣單位定為「鄉(鎮、市、區)」，將各縣市之

鄉(鎮、市、區)分別按其身心障礙總人口數排序，抽取單 (或雙)數

之鄉(鎮、市、區)為樣本，亦即所抽出之鄉(鎮、市、區)數各約二

分之一。 

5.第二段抽樣：第二段抽樣單位定為「人」。 

樣本鄉(鎮、市、區)內各層樣本數，按各該副母體各該層應抽樣本

數×樣本鄉(鎮、市、區)各該層母體數占樣本鄉(鎮、市、區)各該層

母體數總和之比例，採隨機方法抽取所需樣本，樣本鄉(鎮、市、區)

內樣本數過少得與臨近樣本鄉(鎮、市、區)合併抽樣。 

（四）參與共同辦理之 8 個縣(市)分別依其需求增加樣本，以外加方式

辦理，嘉義縣、屏東縣及臺東縣依前述方式抽樣但推計至市、鎮、

鄉三級，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等 4 個縣市所有鄉(鎮、

市、區)為全部抽出，並推計各鄉(鎮、市、區)，彰化縣所有鄉(鎮、

市、區)為全部抽出，並依彰化縣需要推計 5 區。 

（五）為了解家中有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照顧者(尤其是父母)年老後，

身心障礙者之後續生活及照顧可能面臨需求，故本次調查針對身

心障礙者家中父母至少一方年齡達 65 歲以上者，需完成樣本數

至少 5,000 人。 

（六）本次調查完成總樣本數至少 19,290 人(含本部 13,000 個樣本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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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辦理縣市的外加樣本)。 

（七）母體推計方法：採分層 2 段比例估計法推計。 

 

十、調查結果表式 

依調查目的，將調查項目分類整理，設計相關統計表式（如附件 3），以

供編製結果表應用。 

 

十一、辦理機關  

（一）主辦機關：中央機關為內政部(統計處、社會司)、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地方機關為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

嘉義縣、臺東縣及屏東縣等 8 個縣(市)政府。 

（二）協辦機關：教育部、交通部及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宜蘭縣、桃園縣、南投縣、雲林縣、花蓮縣、澎湖縣、

嘉義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14 個縣(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委託國內大學院校、研究機構或民間調查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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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辦理權責 

  （一）內政部 

1.調查之規劃設計(含調查表式、抽樣設計等)。 

2.調查工作委外辦理之招標事宜。 

3.調查人員訓練工作之協助及督導。 

4.實地訪查工作之督導、抽查。 

5.調查統計結果及分析報告之審核。 

6.調查總報告之編印與發布。 

  （二）其他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協助內政部辦理調查之規劃設計與相

關資料之蒐集工作。 

  （三）承辦單位：負責樣本抽取、調查工作之執行(包括訪問員之徵集與

訓練、調查表之發送與收回、訪問結果資料之初步審核等)、資料

處理、檢誤、編製統計結果表及撰寫分析報告等事項。 

 

十三、調查人員之遴選 

本調查置訪查員、指導員、審核員及督導員各若干人，分別負責本調

查之各項工作，並依下列方式遴置: 

（一）訪查員：本調查之訪查員依各地區樣本數配置，由承辦單位負責

遴選適當人員，擔任實地訪查及調查表資料之初步審核工作。 

（二）審核員：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承辦單位應設審核

員若干人，負責調查表之複查工作。 

（三）指導員：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承辦單位應設指導

員若干人，分別負責訪查工作之指導及協調工作。 

（四）督導員：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承辦單位應設督導

員若干人，負責訪查工作之督導與調查表之複核工作。 

（五）內政部督導員：由內政部統計處同仁擔任督導員，分別負責訪查

工作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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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調查工作之實施 

  （一）調查人員訓練：本調查為期訪查工作順利推展，由內政部協助承

辦單位於實施調查前舉辦各級調查人員講習會。 

  （二）調查工作實施 

1.實地訪查：訪查員應親自將調查表送給各受查者，並視情況進行

實地訪查工作。訪查時如發生疑難問題無法當場解決時，應立即

報請督導員處理。 

2.收表初審：訪查員於訪查填表後，應先初審調查表是否合理或有

無錯漏，更正後始予收回繳表。 

3.繳表：訪查員於收表後，應對問項的註號予以填註，並將調查表

整理裝訂成冊，詳計表數後於實施調查期間，分批將調查表送交

審核員。 

  （三）審核工作：審核員對調查表應予切實審核，如發現錯漏或矛盾者，

應予修正或退回複查。經審核無訛後之調查表彙集登錄資料。 

  （四）指導工作：指導員於實施調查期間，應確實指導訪查工作之進行，

協助訪查員解決疑難問項，隨時抽核調查表，並控制工作進度。 

  （五）督導工作：督導員於實施調查期間，不定時抽核調查表，並解決

疑難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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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資料處理 

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人工處理部分包括調查表資料之審

核、註號、檢誤、更正、結果表之核對、研判與分析等;電腦處理部分

包括調查表資料登錄、軟體程式設計、檢核、推估及統計結果表編製

列印等。 

 

十六、調查報告之編布 

本調查統計結果，依結果表分析並編纂初步摘要報告、「100 年身心障

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及共同辦理縣市之「100 年身

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 

 

十七、調查工作進度 

    （一）調查規劃：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二）調查工作準備：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 

    （三）實地訪問調查：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 

    （四）調查資料審核：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半個月內。 

    （五）資料處理：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2 個月內。 

    （六）調查期初報告(執行報告)撰寫及審核：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3 個

月內。 

（七）統計結果表之編製及審核：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4 個月內。 

    （八）期中報告撰寫及審核：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5 個半月內。 

    （九）期末報告撰寫及審核：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7 個月內。 

    （十）調查總報告修正編印及工作檢討：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8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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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調查經費 

本調查所需經費由內政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基隆市、新竹縣、新

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嘉義縣、臺東縣、屏東縣等 8 個縣(市)政府

100 年度預算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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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表 

主辦機關：內政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 

承辦機關：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調查期間：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核 定 機 關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樣本 

編號 

行政區 
鄉鎮 
市區 

障礙 
類別 樣本序號 

核 定 

文 號 

處 普 三 字 

第 1 0 0 0 0 0 3 7 8 1 號 

           

1.本訪問表係依據「統計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之規定辦理，受訪者有據實詳盡報告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個
別資料絕對保密。 

有 效 期 間 至民國 101 年 3 月底 

一、本調查訪問之對象，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戶籍常設於臺閩地區內領有政府機關發給之身心障礙手冊

者為準。 

二、填表前請參閱「填表說明」後，詳實填答。表中所有答案附有方格「□」者，選擇適當答案填入「ˇ」

符號。劃有「      」者，應填數字或文字（填註說明）。 

縣        鄉市        村                 路                 巷              

樓 

A.戶籍地址：       市       鎮區       里       鄰       街       段       弄      號      

室 

B.居住地址： 

 □1.與戶籍地址相同                                                                                       

縣        鄉市       村                路            巷              樓 

       市        鎮區       里     鄰         街     段     弄      號      室 

C.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1.全部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跳答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2.大部分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僅少數問項由他人協助回答，跳答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3.大部分非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 

a.代答理由：□1.身心障礙者為允許代答的障別       □2.身心障礙者生病無法作答                          

□3.身心障礙者因年邁、體衰或精神狀況不佳無法溝通理解而無法作答  □4.其他原因           

說明：代答理由勾選 1.者，身心障礙者須符合 1.未滿 12 歲的身心障礙兒童、2.植物人、3.失智症者、 

4.自閉症者、5.智能障礙者、6.慢性精神病患者、7.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者等其中之一項條件。 

b.與身心障礙者關係：□1.父母（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母）□2.配偶或同居人        □3.兄弟姊妹                 

□4.（外）祖父母                □5.子女（含媳婿）      □6.（外）孫子女 

□7.其他親戚                    □8.鄰居                □9.同學、同事或朋友 

□10.機構人員                       □11.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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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代答者性別：□1.男性   □2.女性                                                                 

d.代答者年齡：              歲（以足歲計算）                                                     

e.代答者教育程度：□1.不識字  □2.自修（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6.大專校院 □7.研究所以上 

一、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一）第一部分（請核對下列基本資料是否符合目前實況） 

 

 

 

 

 

 

 

 

 

 

 

 

 

 

 

 

 

 

 

 

 

 

 

 

（二）第二部分 

8.身心障礙者父母親年齡： 

  8a.身心障礙者父親年齡： 

□(1)未滿 55 歲    □(2)55~64 歲    □(3)65 歲以上    □(4)已亡故       □(5)其他              

8b.身心障礙者母親年齡：  

□(1)未滿 55 歲    □(2)55~64 歲    □(3)65 歲以上    □(4)已亡故       □(5)其他              

9.目前最高教育程度：(未滿 6 歲者，請於(1)~(2)擇一勾選；6 歲以上請於(3)~(9)擇一勾選)                             

□(1)未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2)上幼稚園之學齡前兒童       □(3)不識字（六歲以上）       

基本資料 

（請訪員依據樣本名冊預先填入或勾選） 

目前自認實況 

(請勾選) 

不符合者目前實況 

（請填答正確實況） 

符合 不符合 

1.身心障礙者姓名：                    

2.身分證統一編號：□□□□□□□□□□        

3.性別：□(1)男 □(2)女    

4.出生年月：民國（前）____年____月    日    

5 身分別： 

□(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榮民、榮眷 

   

6.身心障礙類別：    

□(1)視覺障礙 

□(3)平衡機能障礙 

□(5)肢體障礙 

□(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9)植物人 

□(11)自閉症 

□(13)多重障礙 

□(15)罕見疾病 

□(2)聽覺機能障礙 

□(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6)智能障礙 

□(8)顏面損傷者 

□(10)失智症 

□(12)慢性精神病患者 

□(14)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16)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之障礙 

7.身心障礙等級： 

□(1)極重度    □(2)重度 

□(3)中度       □(4)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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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修(識字)（六歲以上）        □(5)國小                       □(6)國(初)中 

□(7)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8)大專校院                   □(9)研究所以上                               

10.目前婚姻狀況： 

 □(1)未婚                                                                          

 □(2)有配偶或同居   

□(3)離婚或分居         10a.(原)配偶國籍                                                            

□(4)喪偶                         □(1)本國籍     

 □(2)大陸籍    

□(3)東南亞國家 

□(4)其他外國籍 

10b.(原)配偶年齡：     歲（以足歲計算，若為喪偶，本題免填）            

10c.(原)配偶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自修(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6)大專院校 

□(7)研究所以上 

11.是否有子女？ □(1)是，有子女     人(含經法定程序收養、領養之子女)    

□(2)否 

12.造成身心障礙主要原因：                                                                                

□(1)先天（出生即有）                  □(2)後天疾病而致 

□(3)交通事故                          □(4)職業傷害 

□(5)老年退化                          □(6)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例如：自殺、家暴) 

□(7)其他事故傷害                      □(8)不明原因 

□(9)其他          （請說明） 

13.身心障礙發生時年齡：         歲（以足歲計算）   

14.目前主要生活區域：(可複選) 

□(1)住家  □(2)學校  □(3)工作場所  □(4)醫院  □(5)機構  □(6)其他經常活動的場所：          （請說明）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15.您（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居住地點是（請就家宅、教養與養護機構以及其他擇一勾選，並回答子題）：                                                                   

□(1)家宅                                                                                      

15a.住宅類型？                                                                              

        □(1)平房(跳答 15d.題)  □(2)有電梯透天樓房 

        □(3)無電梯透天樓房   □(4)有電梯集合式住宅 

        □(5)無電梯集合式住宅 

              15b.您居住在幾樓？        樓(填答一樓者跳答 15d.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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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c.居住於非一樓者，上下樓是否需要他人協助？                                            

             □(1)需要     □(2)不需要 

             15d.住宅所有權屬                                                                            

□(1)自有(指本宅為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    □(2)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 

□(3)租用                                   □(4)配住     

□(5)借住                                   □(6)其他                     （含占用） 

          15e.目前有哪些人與您同住？(請將同住人員均予勾選)                                            

             □(1)配偶或同居人                    □(2)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親）                                             

             □(3)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親）    □(4)子女（含媳婿）                                     

             □(5)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6)（外）祖父母                                     

             □(7)（外）孫子女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8)朋友                                             

                 □(9)其他親戚                        □(10)獨居                                            

         (說明：其他親戚指非(1)~(7)所指之其他直系或非直系親戚) 

             15f.下列親屬是否有身心障礙者？(請就有身心障礙者勾選，可複選)                              

             □(1)配偶或同居人            □(2)父親（限身障者之生父）                                                       

             □(3)母親（限身障者之生母）  □(4)子女                                                       

             □(5)兄弟姊妹                □(6)（外）祖父母                                               

             □(7)（外）孫子女            □(8)以上均無                                                   

         15g.居家有無需要無障礙設施？                                                         

            □(1)需要無障礙設施(請就下列細項分別作答，勾選需要者續答是否已經改裝完畢) 

                項目                  需要    →     是否已經改裝完畢 

                                                      (1)是     (2)否 

               1.衛浴設備              □               □       □                             

               2.室內扶手              □               □       □                             

               3.坡道                  □               □       □                             

               4.廚房                  □               □       □                             

               5.臥室                  □               □       □                             

               6.走道                  □               □       □                             

               7.電梯                  □               □       □                             

               8.門鈴閃光燈            □               □       □  

               9.其他                  □               □       □                             

           □(2)不需要無障礙設施 

         15h.居所環境交通便利性？ 

             □(1)居所至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地點，以步行或使用輪椅等行動輔具方式在 15 分鐘以內 

          □(2)居所至乘坐大眾運輸工具地點，以步行或使用輪椅等行動輔具方式在 15 分鐘以上至未滿 30

分鐘                                                       

             □(3)沒有大眾運輸工具可到達居所附近，以步行或使用輪椅等行動輔具方式超過 30 分鐘以上 

         15i.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例如：商店、郵局、醫院、圖書館、車站等)？ 

             □(1)很方便     □(2)尚可     □(3)很不方便 

                             【跳答 1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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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養、養護機構 

15j.何種機構？                                                                 

□(1)養護機構          

□(2)護理之家或長期照護機構 

□(3)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       

□(4)醫療機構 

□(5)精神復健機構 

□(6)育幼院 

□(7)社區家園 

□(8)附設住宿之職訓機構或庇護工場等 

□(9)特殊學校 

□(10)其他                    （請說明） 

15k.機構性質？                                                                        

                □(1)公立          □(2)公設民營 

             □(3)宗教團體附設  □(4)福利團體附設 

                                                                                                                                         □(5)其他私立 

             15l.目前您是否有家人或親屬？                                                              

              □1.有，有哪些家人或親屬？(請將現有家人或親屬均予勾選，可複選，續答 15m.題)                               

                     □(1)配偶或同居人                 □(2)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親）                                         

                     □(3)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親） □(4)子女（含媳婿）                                 

                     □(5)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6)（外）祖父母                                 

                     □(7)（外）孫子女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8)其他親戚（僅包含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曾孫子女、外曾孫子女、伯、 

叔、姑、舅、姨、甥、姪等）                           

             □2.沒有家人或親屬（跳答 15n.題） 

             15m.您的家人或親屬大約多久時間來探望一次？                                        

                 □(1)每週四次以上     □(2)每二、三日一次 

                 □(3)每週一次         □(4)每半個月一次 

                 □(5)每月一次         □(6)每年若干次 

                     □(7)幾乎沒有 

             15n.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為：(單選題)                                                                                                                                                                                  

                 □(1)收容機構離家近          □(2)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 

                 □(3)可接受良好的教育或照顧  □(4)收費合理  

                 □(5)復建需要                □(6)沒有家人或親屬可照顧，自費居住收容機構 

                 □(7)由政府安置              □(8)其他                  （請說明） 

             15o.居住在機構已有      年      月（請填整數）                          

             15p.對於您居住的機構，您滿意嗎？                                                 

                     □(1)非常滿意  □(2)還算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6)不知道或拒答 
                                      【續答 16.題】 

□(3)其他                  （請說明後續答 1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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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16.請問您平常主要的休閒活動為？（請依最主要及次要填列代號） 

最主要：        ；次要：                                                                  

 (1)玩電腦、電視遊樂器 (2)看電影、戲劇、藝文展覽                                      

 (3)聽音樂 (4)看電視、錄影帶 

 (5)郊遊、登山、健行、釣魚       (6)球類運動、國術、打拳 

 (7)游泳 (8)閱讀書報雜誌 

 (9)舞蹈、彈奏樂器、吟唱 (10)打牌、下棋 

 (11)園藝、手工藝 (12)逛街 

 (13)聊天 (14)旅行（在外過夜） 

 (15)書法、繪畫、攝影 (16)看 MTV、VCD/DVD、唱卡拉 OK（KTV） 

 (17)散步                        (18)其他           （請說明）    

(19)幾乎沒有從事休閒活動        (20)無法從事休閒活動 

 

17.請問您會不會使用電腦？                                                                              

□(1)會(續答 17a.題) 

17a.(1)請問您使用電腦的頻率是：每週      天，每天約      小時（請填整數）           

(2)使用電腦的用途或最常使用於（單選）： 

□1.文書處理或計算（含行政處理或管理）  □2.程式設計       □3.電腦繪圖      

□4.娛樂休閒(玩 GAME、社群交友等)        □5.上網搜尋資料   □6.上網購物 

□7.其他（請說明_______              __） 

□(2)不會(續答 17b.題) 

17b.最主要原因為(單選)：                                                                        

□(1)沒有機會學習     □(2)學不來     □(3)缺少電腦設備     □(4)無力負擔電腦費用             

□(5)缺乏使用電腦的無障礙環境(如螢幕語音軟體、點字顯示器) 

□(6)沒有需要(如植物人、智能障礙者、兒童等未具學習電腦能力身份或不想學習者，請勾選此項) 

□(7)其他              （請說明） 

 

18.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含居家附近的散步)次數如何？(勾選(1)、(2)、(3)者，跳答 20.題) 

 □(1)幾乎每天  □(2)每週三、四次  □(3)每週一、二次   □(4)很少外出（全月 1~2 次）   □(5)都沒有外出                          

  

19.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很少外出或都沒有外出的原因？（單選） 

□(1)沒有必要外出      □(2)不宜外出       □(3)沒有人可以陪您或帶您外出                        

□(4)家人禁止您外出    □(5)自己不想外出   □(6)缺乏定向行動能力 

□(7)缺乏外出所需輔具  □(8)外出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    □(9)其他              （請說明） 

 

20.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的理由？(可複選；18.題勾選（5）都沒有外出者免答)  

 □(1)工作   □(2)上學   □(3)就醫   □(4)訪友   □(5)購物   □(6)休閒、藝文活動   

□(7)運動、健身活動 □(8)社團、公益及宗教活動 □(9)參加職業訓練、教育訓練、才藝班、社區學苑等課程    

□(10)居家附近的日常生活活動，例如：復健運動、外食、倒垃圾、剪（洗）頭髮、接送小孩…等             

□(11)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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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時最常使用方式？(18.題勾選（5）都沒有外出者免答) 

最主要       ；次要        ；再次要       

 □(1)自行駕駛汽車                    □(2)自行騎乘機車（含特製機車）                          

 □(3)自行騎乘腳踏車                  □(4)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                                  

□(5)坐計程車                        □(6)搭乘長途客運                                        

 □(7)搭乘市區公車                    □(8)搭乘火車 

□(9)搭乘飛機                        □(10)搭乘捷運 

 □(11)搭乘復康巴士                   □(12)使用電動輪椅或代步車 

□(13)使用一般輪椅                   □(14)乘坐一般輪椅，但由他人協助推行 

□(15)步行                           □(16)其他                   （請說明） 

21a.為了您的外出，您本人及陪同您的人平均每月花在交通的費用約              元           

 

22.身心障礙者在下列運輸工具(飛機/長途客運車/市區公車(含捷運)/火車)的使用需求狀況： 

22a.飛機                                                                               

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搭過飛機？ □(1)有  □(2)沒有(跳答 22b.題)                          

 有無使用          左列設施是否             左列設施 

左列設施          符合您的需要          不符合需要的原因 

                               有    無      不需要  符合  不符合       

                                                 使用   需要   需要        (請見代碼說明) 

                            (1)      (2)      (1)     (2)     (3) 

上下交通工具 

(1)聲音導引設施        (不用詢問此項) 

(2)上下階梯 □ □ □ □     □                  

(3)升降設備或無障礙出入口 □ □ □ □     □                  

機內乘坐輔助 

(4)站名播報或顯示設施 □ □ □ □     □                  

(5)輪椅停靠或固定設施 □ □ □ □     □                  

(6)博愛座         (不用詢問此項) 

(7)服務鈴 □ □ □ □     □                  

(8)衛生設備 □ □ □ □     □                  

(9)扶手及防滑地板 □ □ □ □     □                  

 

22b.長途客運車(到其他縣市)  

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長途客運？ □(1)有 □(2)沒有(跳答 22c.題)                        

 有無使用          左列設施是否             左列設施 

左列設施          符合您的需要          不符合需要的原因 

                               有    無      不需要  符合  不符合       

                                                 使用   需要   需要        (請見代碼說明) 

                            (1)      (2)      (1)     (2)     (3) 

上下交通工具 

(1)聲音導引設施        (不用詢問此項) 

(2)上下階梯 □ □ □ □     □                  

(3)升降設備或無障礙出入口 □ □ □ □     □                  

機內乘坐輔助 

(4)站名播報或顯示設施 □ □ □ □     □                  

(5)輪椅停靠或固定設施 □ □ □ □     □                  

(6)博愛座 □ □ □ □     □                  

(7)服務鈴 □ □ □ □     □                  

(8)衛生設備 □ □ □ □     □                  

(9)扶手及防滑地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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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市區公車（含捷運） 
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市區公車（含捷運）？ □(1)有 □(2)沒有(跳答 22d.題)                       

 有無使用          左列設施是否             左列設施 

左列設施          符合您的需要          不符合需要的原因 

                               有    無      不需要  符合  不符合       

                                                 使用   需要   需要        (請見代碼說明) 

                            (1)      (2)      (1)     (2)     (3) 
上下交通工具 

(1)聲音導引設施 □ □ □ □     □                  
(2)上下階梯 □ □ □ □     □                  
(3)升降設備或無障礙出入口 □ □ □ □     □                  

機內乘坐輔助 
(4)站名播報或顯示設施 □ □ □ □     □                  
(5)輪椅停靠或固定設施 □ □ □ □     □                  
(6)博愛座 □ □ □ □     □                  
(7)服務鈴 □ □ □ □     □                  
(8)衛生設備 (不用詢問此項)       
(9)扶手及防滑地板 □ □ □ □     □                  

22d.火車                                                                              
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火車？ □(1)有 □(2)沒有(跳答 23.題)                           

 有無使用          左列設施是否             左列設施 

左列設施          符合您的需要          不符合需要的原因 

                               有    無      不需要  符合  不符合       

                                                 使用   需要   需要        (請見代碼說明) 

                            (1)      (2)      (1)     (2)     (3) 
上下交通工具 

(1)聲音導引設施 □ □ □ □     □                  
(2)上下階梯 □ □ □ □     □                  
(3)升降設備或無障礙出入口 □ □ □ □     □                  

機內乘坐輔助 
(4)站名播報或顯示設施 □ □ □ □     □                  
(5)輪椅停靠或固定設施 □ □ □ □     □                  
(6)博愛座 □ □ □ □     □                  
(7)服務鈴 □ □ □ □     □                  
(8)衛生設備 □ □ □ □     □                  
(9)扶手及防滑地板 □ □ □ □     □                  

不符合需要的原因代碼： 

設施 代碼與原因 

(1)聲音導引設施 (11)無法引導方向 (12)無法知道

何時開關門 

   (18)未設置 (19)其他 

(2)上下階梯 (21)階梯太高 (22)會絆倒 (23)階梯處太

暗 

(24)階梯太滑 (25)階梯處缺乏

扶手 

(28)未設置 (29)其他 

(3)升降設備或出入

口 

(31)出入口太窄 (32)升降設備

無法運作 

(33)升降設備

不安全 

  (38)未設置 (39)其他 

(4)站名播報或顯示

設施 

(41)設施常常無法

運作 

(42)播報音量

不當 

(43)顯示亮度

不當 

(44)播報或顯

示常有誤 

 (48)未設置 (49)其他 

(5)輪椅停靠或固定

設施 

(51)停靠位置標示

不明 

(52)停靠位置

不易上下 

(53)缺乏合適

扶手 

(54)周邊空間

太小 

(55)設計不佳，無

法或不易固定 

(58)未設置 (59)其他 

(6)博愛座 (61)出入口至設置

處間地面不平坦 

(62)標示不清

楚 

(63)位置數量

太少 

(64)位置常遭

佔用  

 (68)未設置 (69)其他 

(7)服務鈴/下車鈴 (71)設置的位置太

高 

(72)設置數量

太少 

(73)按下後不

知是否有響 

  (78)未設置 (79)其他 

(8)衛生設備 (81)位置缺乏明確

指引 

(82)門不容易

打開 

(83)空間太窄 (84)洗手台高

度不適合 

(85)無法使用，因

缺乏無障礙設計 

(88)未設置 (89)其他 

(9)扶手及防滑地板 (91)扶手不容易握

持 

(92)扶手處太

少 

(93)防滑地板

的效果不佳 

  (98)未設置 (9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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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居生活狀況 
 

23.下列活動您能否獨自行動沒有困難？（未滿 6 歲者免答，跳答 25.題） 

（請逐項勾選） 

 

活動項目 

(1) 

不需要輔具或
他人協助，可
獨立完成 

有    困    難 

(2) 

需要輔具或環境改
善後，可獨立完成 

(3) 

不論有無使用輔具，都需
要他人協助，才可完成 

(4) 

完全需要他人處理
（即自己完全不能） 

1.進食     

2.穿著     

3.清洗個人     

4.移位     

5.如廁活動     

6.上下樓梯     

7.室內走動     

8.室外走動     

 

24.您獨自做下列活動有沒有困難？ （未滿 6 歲者免答，跳答 25.題）【本項為單選】 

 

活動項目 

有沒有困難（請逐項填代號） 

1.毫無困難 

2.有點困難（尚不需要輔具或他人協助） 

3.需用輔具/環境改善 

4.需他人協助 

5.完全不能做 

1.家事活動（如整理家務、洗碗等）  

2.洗衣服、晾衣服  

3.煮飯、作菜  

4.上街買日用品  

5.理財（算錢、找錢、付帳）  

6.吃藥  

7.撥打電話  

8.搭乘交通工具  

 

25.請問您目前的生活起居是否可以獨立自我照顧？                                 

□是，(1)可以獨立自我照顧（包括使用輔具後可完成各項生活起居活動）（請跳答 26.題） 

□否 

25a.主要照顧者是誰？請填寫代號                                          

性別：□(1)男  □(2)女                                                 

年齡：□(1)未滿 55 歲  □(2)55~64 歲  □(3)65 歲以上 

平均每日照顧所花時間：         小時（請填至小數點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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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b.次要照顧者是誰？請填寫代號                                          

性別：□(1)男  □(2)女                                                

年齡：□(1)未滿 55 歲  □(2)55~64 歲  □(3)65 歲以上 

平均每日照顧所花時間：         小時（請填至小數點一位）            

照顧者代號： 

(1)配偶或同居人       (2)兒子                          (3)女兒         

(4)媳婦               (5)女婿                          (6)兄弟  

(7)姊妹               (8)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之父親）  (9)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之母親） 

(10)孫子              (11)孫女                         (12)其他親戚          (請說明) 

(13)鄰居              (14)朋友                         (15)外籍看護工                

(16)本國看護          (17)居家服務員(含志工)            (18)機構服務員(含志工)  

(19)民間慈善團體      (20)自己                         (21)其他         (請說明) 

（非由外籍看護工、本國看護、居家服務員(含志工)或機構服務員(含志工)照顧者請跳答 25d.題） 

25c.生活起居由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或外勞）照顧者，每月費用約___    _______元？    

25d.您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等，包括哪些？（可複選）     

     □(1)照顧者心理支持與關懷團體     

     □(2)照顧者溝通訓練團體     

     □(3)照顧者照顧技巧訓練（含翻身拍背、特殊飲食照護…）    

     □(4)其他                     (請說明) 

  26.請問您對於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如何？                                         

□(1)非常滿意 □(2)還算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6)不知道或拒答 

 

五、家庭經濟狀況                                 
27.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家裡有多少人在工作？          人                             

28.誰是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最主要經濟收入者代號                                 

性別：□(1)男  □(2)女                                                            

 (1)本人              (2)配偶或同居人          (3)父或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之父或母親） 

(4)兄弟或姊妹        (5)兒子（含媳婦）        (6)女兒（含女婿） 

(7)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8)其他                  (請說明） 

29.您本人是否有下列收入來源：（請依最主要、次要、再次要填列代號） 

最主要       ；次要        ；再次要       

(1)本人工作收入 (2)房租、利息、股利等收入 (3)配偶或同居人工作收入                    

(4)父母親給予 (5)兄弟姊妹給予 (6)兒子（含媳婦）給予             

(7)女兒(含女婿)給予 (8)其他親戚給予 (9)朋友鄰居給予                   

(10)政府補助或津貼 (11)社會慈善機構給予 (12)退休金（俸）                    

(13)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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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請問您家裡一個月的開支約： 

 □(1)19,999 元以下 □(2)20,000-29,999 元 □(3)30,000-39,999 元                                  

 □(4)40,000-59,999 元 □(5)60,000-79,999 元 □(6)80,000 元以上 

 

31.請問您家平均每月的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1)大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  

 □(2)足夠且有餘（有儲蓄） 

□(3)不敷實際需要（不夠用） 

 

六、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32.您（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需要定期就醫？                                                  

□(1)需要 

□(2)不需要                                                                                  

□(3)拒答 

 

33.您目前有參加哪些保險？（可複選） 

□社會保險 

□(1)全民健康保險                                                                       

□(2)公保                                                                                

□(3)勞保                                                                              

□(4)農漁民保險                                                                         

□(5)軍保           

□(6)國民年金                                                                               

□商業保險 

□(7)住院醫療險                                                                         

□(8)防癌保險                                                                            

□(9)其他                  (請說明）                                                    

□(10)全部都沒有參加 

33a.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原因？（單選，限未勾選(1)全民健康保險填答） 

    □(1)繳不起保費                    □(2)起初未投保，故一直未納保                      

□(3)不願意參加                    □(4)保費不合理 

□(5)已投保其他醫療保險            □(6)其他                  (請說明） 

33b.您未參加國民年金的原因？（單選，限未勾選(6)國民年金填答） 

    □(1)繳不起保費                           □(2)不願意參加                      

□(3)保費不合理                           □(4)已投保公教保、勞保、農保、軍保 

□(5)資格不符(例如：年齡不符、已領津貼)    □(6)其他                  (請說明） 

 

32a.請問您有無定期就醫？ 

□(1)有定期就醫 

□(2)未定期就醫 



239 

 

34.如果您需要就醫，您是否能夠獨力至醫療院所就醫？ 

  □(1)可以                                                                                

  □無法獨力就醫，您在就醫上有何困擾？（可複選） 

□(1)交通問題難以解決     

□(2)無法獨力完成掛號就醫的程序    

□(3)其他              (請說明） 

 

35.請問您目前是否需要接受復健治療？ 

□需要；是哪一種復健治療(本項為複選，勾選後請續答 35a.題)                            

□(1)職能治療 □(2)物理治療 □(3)語言治療                           

□(4)心理諮商 □(5)心理治療                 □(6)其他                  (請說明） 

35a.是否定期治療： 

□(1)是     □(2)否                                                              

□(2)不需要                                                                         

 

36.您在生活中是否需要使用輔具？                                                             

□(1)是(請續答 36a.題) 

36a.目前是否正使用輔具？ 

□是；目前正使用哪些輔具？_____  _____  _____（請按使用次數較多前三項填寫代號） 

□(2)否  

36b.目前是否尚缺少輔具？ 

□是；目前尚缺少哪些輔具？______  _____  _____（請按迫切度較高前三項填寫代號） 

□(2)否  

       □(2)否 

 

A.個人醫療輔具代號 

   (1)避免壓瘡坐墊、床墊或背墊 (2)站立架或傾斜床 (3)皮膚或循環醫療輔具 

(4)呼吸治療相關輔具  

B.矯具與義具代號 

   (5)脊柱矯具 (6)上肢矯具 (7)下肢矯具或矯正鞋 

   (8)上肢義肢 (9)下肢義肢 (10)非義肢之義具  

  (11)顏面矯具  

C.個人照顧保護輔具代號 

   (12)頭護具 (13)穿著活動相關輔具 (14)如廁活動相關輔具 

   (15)清洗個人或照護身體部位活動相關輔具 (16)步行活動相關輔具 

D.個人行動輔具代號 

   (16)車輛改裝 (18)輪椅類、推車或四處移動相關輔具 

(19)移轉位活動相關輔具 (20)白手杖  

E.居家生活輔具代號 

(21)飲食活動相關輔具 

34a.【有交通問題者】何種交通問題？（可複選） 

□(1)醫院太遠          □(2)交通費用太貴      

□(3)通行環境的障礙    □(4)沒人可以接送                 

□(5)定向行動能力不夠  □(6)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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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住家家具與改裝組件代號 

   (22)特製餵食椅或桌椅 (23)電動床或手動床 (24)住家無障礙物理環境改善 

(25)增強垂直可進性用輔具  

G.溝通與資訊輔具代號 

   (26)視覺輔具 (27)聽覺功能相關輔具 (28)發聲輔具 

   (29)繪圖與書寫輔具 (30)處理聽覺、視覺與錄影資訊之輔具 

   (31)面對面溝通輔具 (32)電話使用輔具 (33)警示、指示與信號輔具 

  (34)電腦輔具  

H.物品與裝置處理輔具代號 

(35)物品與裝置處理輔具   

 

37.請問您是否向政府申請過輔具補助？ 

□(1)是，共_______項   □(2)否        □(3)不記得或拒答                  

 

38.使用過的輔具經過回收整理，您願不願意使用？ 

□(1)願意     □(2)不願意    □(3)沒意見或拒答                                    

                                                                             

39.您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醫療照護，您最需要的項目是什麼？（按優先順序選三項，請填代號）   

   優先順序為：第一         ，第二          ，第三            

(1)提供就醫交通協助                   (2)提供醫療資源的資訊                      

(3)提供陪同就醫服務                   (4)提供社區就近醫療服務                      

(5)提供居家照護服務                   (6)提供醫療補助措施 

(7)提供食品營養藥物的諮詢服務      (8)提供輔具的諮詢服務 

(9)提供醫護人員定期訪視               (10)提供牙醫特別門診 

(11)提供出院準備服務                  (12)縮短身心障礙鑑定流程 

(13)其他__________ （請說明）         (14)不需要或拒答 

  

40.您在兒童時期（未滿六歲）是否有發展比較慢的情形(發展遲緩)？                                 

□(1)曾被診斷是   

□(2)自認是，但未經診斷確認                                                                

□(3)曾經疑似                  

□(4)沒有 

□(5)不知道                                                                               

 
                                                                                 

40a.當時是否接受治療(早期療育)？ 

   □(1)有  □(2)無(跳答 41.題) 

40b.治療當時有無健保身份？ 

   □(1)有  □(2)無 

40c.治療當時有無接受政府補助？ 

   □(1)有  □(2)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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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您知道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有提供什麼樣的福利服務措施？（請逐項勾選） 

41-1 個人照顧服務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1)居家照顧 ------------------------------------ □ □ □ □ □ □ □ □               

(2)生活重建 ------------------------------------ □ □ □ □ □ □ □ □               

(3)心理重建 ------------------------------------ □ □ □ □ □ □ □ □              

(4)社區居住 ------------------------------------ □ □ □ □ □ □ □ □               

(5)婚姻及生育輔導 -------------------------- □ □ □ □ □ □ □ □                

(6)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 □ □ □ □ □ □ □ □               

41-1 個人照顧服務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7)課後照顧 ------------------------------------ □ □ □ □ □ □ □ □                

(8)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 □ □ □ □ □ □ □ □                 

(9)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樂活站 ---------- □ □ □ □ □ □ □ □                 

41a.呈上題，請問您有無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下列居家照顧服務？  

（限目前住家宅者填答，目前未住家宅者，請跳答 41-2.題）                        

□需要(複選題，勾選後續答 41b.題)                                                                

□(1)居家護理            □(2)家事服務             □(3)身體照顧      

□(4)友善服務            □(5)送餐到家             □(6)到宅評估居家無障礙環境及其改善服務 

□(7)居家復健            □(8)其他     (請說明)   

□(2)不需要(跳答 41c.題) 

41b.上述列舉的居家照顧服務，您是否願意負擔部分費用？ 

（限目前住家宅者填答） 

□(1)不願意                                                                      

□願意，約  □(1)3,000 元以下      □(2)3,001-6,000 元       □(3)6,001-9,000 元   

□(4)9,001-12,000 元     □(5)12,001-15,000 元     □(6)15,001 元以上 

 

41c.除了住在家裡之外，請問您是否考慮使用下列身心障礙者照護方式？（單選） 

（限目前住家宅者填答）                                                        

□(1)至安養或照護機構接受全日型照顧     □(2)至日間照顧機構接受日間照顧服務                               

□(3)至夜間住宿機構接受夜間照顧服務     □(4)使用『家庭托顧』服務(限日間)  

□(5)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6)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技藝陶冶作業活動)   

□(7)請看護來家裡照顧                   □(8)其他                      (請說明) 

□(9)完全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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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家庭支持服務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10)臨時及短期照顧 ------------------------- □ □ □ □ □ □ □ □                

(11)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 ------------ □ □ □ □ □ □ □ □                 

(12)家庭托顧 ---------------------------------- □ □ □ □ □ □ □ □                

(13)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 □ □ □ □ □ □ □ □               

 

41-3 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1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 □ □ □ □ □ □ □ □               

(15)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 □ □ □ □ □ □ □ □              

(16)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 □ □ □ □ □ □ □ □                

(17)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 □ □ □ □ □ □ □ □                

(18)醫療費用補助 ---------------------------- □ □ □ □ □ □ □ □               

(19)輔具費用補助 ---------------------------- □ □ □ □ □ □ □ □               

(20)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 □ □ □ □ □ □ □                

(21)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 --------- □ □ □ □ □ □ □ □                

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22)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 ------ □ □ □ □ □ □ □ □                

租停車位補助 

(23)社會保險費補助 ------------------------- □ □ □ □ □ □ □ □                

(24)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 □ □ □ □ □ □ □ □                

(25)公私立幼稚園學雜費補助 ------------ □ □ □ □ □ □ □ □                 

(26)創業貸款補助 ---------------------------- □ □ □ □ □ □ □ □                 

(27)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 □ □ □ □ □ □ □ □                 

(28)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 □ □ □ □ □ □ □ □                

 

41-4 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29)定向行動訓練服務 ---------------------- □ □ □ □ □ □ □ □                

(30)手語翻譯服務 ---------------------------- □ □ □ □ □ □ □ □                 

(31)人身安全保護 ---------------------------- □ □ □ □ □ □ □ □               

(32)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 ------------ □ □ □ □ □ □ □ □                

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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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優待 

(33)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 □ □ □ □ □ □ □ □                 

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  

(34)復康巴士 ---------------------------------- □ □ □ □ □ □ □ □                 

(35)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及設備 --------- □ □ □ □ □ □ □ □                 

(36)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 --------------- □ □ □ □ □ □ □ □                 

(37)承租商店攤位登記經營 --------------- □ □ □ □ □ □ □ □                 

(38)保障身心障礙就業及合理薪資------ □ □ □ □ □ □ □ □                

      

42.41 題所列各項福利服務措施，您認為最需要者為何？（請依最需要、次要、再次要填列代號） 

最需要         ；次要         ；再次要                                    

                                                              

43.41 題所列各項福利服務措施，您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哪些生活福利措施？（按優先順序選三項，請填代號） 

優先順序為：第一         ，第二          ，第三            

 

44.除 41-3 題所列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請問您今年是否領取下列哪些補助？（可複選，請就目前有領取者均予

勾選） 

□(1)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                  □(4)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5)榮民院外就養金                       □(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7)中低兒少生活補助                          □(8)其他                 （請說明）           

□(9)以上均無           

 

【未滿 3 歲兒童結束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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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服務需求 
障礙類別為失智症、植物人者，請直接跳答 48.題) 

45.請問您目前是否在學中？(含學前教育、成人教育、補習教育) 

□(1)是(請跳答 46 題)                                                                        

□(2)否(續答 45a.題) 

  45a.您（未在學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有受教育之需求？                                             

□(1)需要                                                                                       

□(2)不需要(請跳答 47 題) 

 

 

 

 

 

 

 

 

46.請問您是否知道目前特殊教育可提供的服務有哪些？（請逐項勾選） 

（本題為在學者填答） 

不知道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需要  申請  申請  其他 

麻煩 不通過 

    (1) (2)   (3)  (4) (5) (6) (7)   (8) 

(1)家庭支援服務(例如提供社會福利消息)-- □ □ □ □ □ □ □ □                 

(2)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 □ □ □ □ □ □ □ □                  

(3)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減免--------------□ □ □ □ □ □ □ □                  

(4)學習輔具(例如盲用電腦、助聽器)---------□ □ □ □ □ □ □ □                  

(5)提供大字課本、點字書或有聲書----□ □ □ □ □ □ □ □                  

(6)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 --------□ □ □ □ □ □ □ □                  

(7)無障礙環境---------------------------------□ □ □ □ □ □ □ □                  

(8)特教(輔導)老師之協助----------------- □ □ □ □ □ □ □ □                  

 

47.您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是什麼？（按優先順序選三項，請填代號）                  

   優先順序為：第一         ，第二          ，第三                                               

(1)12 年國民義務教育 (2)提供學習輔具                     (3)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                              

(4)依需求提供接送上下學  (5)提供獎助學金                     (6)成人教育                               

(7)補習教育              (8)升學考試或國家考試的計分優待     (9)其他                   （請說明） 

 

45b.請問您需要再接受哪一階段之教育？ 

（填答後，請跳答 47.題） 

□(1)學前教育（幼稚園、托兒所） 

□(2)國小 

□(3)國(初)中 

□(4)高中、高職 

□(5)大專院校 

□(6)研究所以上 

□(7)成人教育(如：終身學習課程、社區學苑) 

□(8)補習教育(指補習進修學校相關正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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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續答附表三） 

 

（請續答 49.題） 

 

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 
 

（15 歲以下即 85 年 8 月 15 日後出生者免填答，並結束訪查） 
（訪查結束後，調查員請填寫 32 頁之意見欄） 

48.您在 100 年 8 月 15 日哪一週是否有在工作？  

□(1)從事某種工作(包括在庇護工場工作、每週無酬幫家屬工作 15 小時以上) 

□(2)有工作而未做，但領有報酬 

□(3)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4)家事餘暇從事工作 

□(5)在找尋工作或等待恢復工作而無報酬                         

□(6)想工作但未去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7)料理家務（兼有工作者請勾選(4)） 

□(8)在學或準備升學（兼有工作者請勾選(3)） 

□(9)因身心障礙疾病，無法工作 

□(10)因傷病(非身心障礙疾病)，無法工作，沒有領薪水 

□(11)已退休 

□(12)其他(請說明)           

□(13)現役軍人、監管人口、失蹤人口（訪查結束） 

49.如果現在有工作機會，您能不能立刻開始工作？ 

□(1)能（請續答附表二） 

□(2)不能，其原因是： □①料理家務    □②在學或準備升學 

□③身心重度障礙，無法工作 □④已退休 

□⑤其他(請說明)          （請續答附表三） 

 

有
在
做
工
作 

沒
有
在
做
工
作 

（請續答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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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就業者填答部分 
50.您在目前的工作場所工作   年   月；自開始工作以來，總工作年資   年   月。（均填整數）  

51.請問發生身心障礙以來您做過   個工作(包括目前的工作)？其中，工作最久的時間是   年   月。（均填

整數。 

填答 1 個工作者，請跳答 53.題） 

52.您離開上一個工作的原因為何？（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1)交通困難 □(2)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設施 

□(3)待遇太低 □(4)工作受到差別待遇 

□(5)被無故減薪 □(6)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7)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8)被解僱(非因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9)結束參加政府臨時性就業服務方案(例如公共服務、多元案、臨時工作津貼)  

□(10)工作負荷重 □(11)體力無法勝任 

□(12)工作技能無法勝任 □(13)與主管或同事人際關係問題 

□(14)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 □(15)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 

□(16)結婚或生育 □(17)想自行創業 

□(18)其他(請說明)           

53.您是如何找到目前的工作？ 

□(1)親朋介紹 □(2)師長介紹 □(3)民意代表介紹 

□(4)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5)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6)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就業服務方案轉介 

□(7)職業訓練機構轉介 □(8)學校就業輔導單位     □(9)醫療機構轉介 

□(10)透過人力銀行 □(11)應徵報紙或各類廣告   □(12)自我推薦 

□(13)自家經營            □(14)其他(請說明)           

54.您目前從事何種行業？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營造業 

□(7)批發及零售業 □(8)運輸及倉儲業 □(9)住宿及餐飲業 

□(10)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金融及保險業 □(12)不動產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支援服務業 □(15)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教育服務業 □(1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8)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其他服務業          （請說明） 

55.您目前擔任的職業是什麼？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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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請問您在 100 年 8 月 15 日這週，於工作場所內工作天數為   天，正常工作時間   小時，加班工時   小

時。 

（請填至小數 1 位） 

57.您在工作場所內身分是什麼？ 

□(1)雇主   □(2)自營作業者   □(3)受私人僱用 

□(4)受政府僱用  □(5)無酬家屬工作者      □(6)有酬家屬工作者 

（勾選（1）、（2）者，請跳答 60.題；勾選（3）、（4）、（6）者，請續答 58.題；勾選（5）者，請跳答 61.題） 

58.您目前是否從事部分工時、定期契約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動的工作？ 

□(1)不是（請跳答 60.題） 

□(2)是。請問您從事的是哪一類非典型勞動的工作？（可複選） 

□①部分工時       □②定期契約       □③勞動派遣 

59.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原因是甚麼？（可複選） 

□(1)找不到合適的全時正職工作 

□(2)體能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3)時間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4)未來另有規劃，所以只想找個臨時工作 

□(5)因為目前的工作是親友或師長介紹，不好意思拒絕 

□(6)因為未來可以在原企業轉換為全時正職員工 

□(7)累積工作經歷，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有幫助 

□(8)其他(請說明)           

60.您在工作場所內之經常性薪資或收入為何？（均填整數）（從業身分為就業者，請填答(1)；雇主、自營作業者，請

填答(2)） 

(1)就業者：  

□月薪制：平均每月薪資     元，加班費     元。 

□日薪制：平均每日薪資     元；平均每月薪資     元，平均每月加班費     元。 

□時薪制：平均每小時薪資     元；平均每月薪資     元，平均每月加班費     元。 

□按件計酬：平均每月收入     元。 

(2)雇主、自營作業者平均每月淨收入     元。（請跳答 62.題） 

61.請問您在工作場所中，有沒有因身心障礙的身分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經驗？ 

□(1)没有 

□(2)有，其不公平措施為：（可複選） 

□①工作配置  □②薪資   □③考績 

□④陞遷   □⑤訓練、進修  □⑥其他(請說明)           

62.請問您滿不滿意目前的工作？ 

□(1)非常滿意  □(2)還算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勾選(4)、(5)者，請續答 62a.題；其餘請跳答 63.題） 

62a.您不滿意目前工作的主要原因？ 

□(1)交通困難 □(2)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設施 

□(3)待遇太低 □(4)工作受到差別待遇 



248 

 

□(5)被無故減薪 □(6)工作負荷重 

□(7)體力無法勝任 □(8)工作技能無法勝任 

□(9)與主管或同事人際關係問題 □(10)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 

□(11)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 □(12)其他(請說明)           

63.請問您在工作場所上希望獲得什麼協助？  

□(1)需要協助（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①提供在職訓練 63a.您希望參加的在職訓練是：  ，其次是：    （請填答下表職業訓練類

別之序號） 

□②提供第二專長訓練 63b.您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是：   ，其次是：   （請填答下表職業訓

練類別之序號） 

□③提供與同事相處的方法   □④轉業諮詢 

□⑤無障礙環境的改善  □⑥其他(請說明)           

□(2)不需要協助 

序號 職業訓練類別 序號 職業訓練類別 

電腦資訊類 27 手工藝品製作 

01 電腦程式設計 28 陶藝 

02 電腦軟體應用 紡織服飾類 

03 電腦硬體裝修 29 電腦服裝設計 

04 網頁設計 30 縫紉 

05 電腦網路工程 31 電繡 

06 盲用電腦 32 珠寶設計與製作 

餐飲廚藝類 美容美髮類 

07 餐飲服務 33 美髮 

08 中餐烹飪 34 美容 

09 西式餐點 機械電機類 

烘焙類 35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10 食品烘培 36 汽車板金及塗裝 

按摩類 37 汽車修護 

11 視障按摩 38 印刷 

清潔維護類 39 冷凍空調修護 

12 清潔服務 40 電機修護 

13 汽車清潔維護 41 自動控制 

14 洗衣 42 水電技術 

15 資源回收處理 電子類 

服務類 43 工業電子 

16 超商服務 44 通訊電子 

17 吧台服務 營建土木類 

18 鋼琴調音 45 木工 

19 電話行銷 46 裝璜 

20 廣播 47 建築製圖 

21 生命/殯葬禮儀/誦經 48 測量 

農藝類 49 泥水 

22 農藝 其他 

23 園藝 50 其他職類(請說明) 

24 作物栽培 

物品加工類 

25 包裝加工   

26 電子零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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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請問您有沒有轉業計畫？ 

 □(1)有，原因為：（可複選） 

□①希望轉調至較能發揮潛能之部門            □②希望能在各部門輪調歷練 

□③希望轉聘至其他同業公司上班              □④希望轉至不同行業工作 

□⑤希望找到正式的工作                      □⑥希望找到待遇較高的工作 

□⑦希望找到交通便利的工作                  □⑧希望找到工作環境較佳的工作  

□⑨希望調整至較輕鬆之部門                  □⑩其他       （請說明） 

 □(2)沒有 

 

  【結束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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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失業者填答部分 
65.您過去有過工作嗎？ 

□(1)從來沒有工作，主要原因？ 

□①剛畢業（指畢業 1 年內） □②自己不想工作 

□③家庭因素無法外出工作(料理家務) □④家庭經濟許可，不必工作 

□⑤找不到合意的工作 □⑥未被錄用 

□⑦體力無法勝任 □⑧交通困難 

□⑨準備考試或升學                  □⑩其他(請說明)           

□(2)有過工作，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 

□①交通困難 □②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設施 

□③待遇太低 □④工作受到差別待遇 

□⑤被無故減薪 □⑥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⑦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⑧被解僱(非因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⑨結束參加政府臨時性就業服務方案(例如公共服務、多元案、短期僱用)  

□⑩工作負荷重 □⑪體力無法勝任 

□⑫工作技能無法勝任 □⑬與主管或同事人際關係問題 

□⑭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 □⑮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 

□⑯結婚或生育 □⑰想自行創業 

□⑱準備考試或升學 □⑲其他(請說明)           

 

66.您找工作的時間已經有   週。（請填整數） 

 

67.您現在最希望接受僱用或自行創業？ 

 □(1)接受僱用，您無法找到工作之主要原因？  

□①年齡限制 □②教育程度限制 

□③性別限制 □④工作內容不合適 

□⑤工作技能不足 □⑥交通困難 

□⑦薪資不滿意 □⑧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設施 

□⑨體力無法勝任 

□⑩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之刻板印象（例如：歧視…等） 

□⑪其他(請說明)           

□(2)想自行創業，請問您希望政府提供何種創業的協助？ 

□①提供創業補助 

□②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創業資訊 

□③提供創業諮詢與輔導 

□④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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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您用什麼方法找尋工作？（可複選） 

□(1)親友介紹           □(2)師長介紹                      □(3)民意代表介紹 

□(4)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5)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6)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就業服務方案轉介 

□(7)職業訓練機構轉介 □(8)學校就業輔導單位            □(9)醫療機構轉介 

□(10)人力銀行 □(11)報紙或各類廣告             □(12)自我推薦 

□(13)自家經營 □(14)其他(請說明)         

 

69.您最希望從事的職業為何？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70.您期待每月的收入為新臺幣多少？ 

□(1)9,999 元以下 

□(2)10,000-17,880 元 

□(3)17,881-20,000 元 

□(4)20,001-30,000 元 

□(5)30,001-40,000 元 

□(6)40,001-50,000 元 

□(7)50,001 元以上 

 

71.您目前最希望找到的工作型態是： 

□(1)全時正職工作 

□(2)臨時性工作 

□(3)部分工時工作 

□(4)派遣工作 

□(5)其他(請說明)           

（勾選(1)者，請續答 72.題；其餘請答 73.題） 

 

72.如果現在有臨時性工作、部分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的機會，請問您願不願意接受？ 

願意   不願意 

 (1)臨時性工作……………………………………………  □   □ 

 (2)部分工時工作…………………………………………  □    □ 

 (3)派遣工作………………………………………………  □    □ 

（有任一選項勾選不願意者，請跳答 74.題；其餘請答 7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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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您較願意接受臨時性工作、部分工時工作、派遣工作或其他工作機會的理由為：（可複選） 

□(1)自認找不到合適的全時正職工作 

□(2)體能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3)時間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4)未來另有規劃，所以只想找個臨時工作  

□(5)先累積工作經歷，希望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有幫助 

□(6)其他(請說明)           

（請跳答 75.題） 

 

74.您不願意接受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機會的理由是：（可複選） 

                                     臨時性工作  部分工時工作   派遣工作 

(1)未來工作沒有保障………………… □    □    □ 

(2)工作收入不穩定…………………… □    □    □ 

(3)薪水太低…………………………… □    □    □ 

(4)沒有進修或在職訓練的機會……… □    □    □ 

(5)家人或朋友無法接受……………… □    □    □ 

(6)其他(請說明)            □    □    □ 

 

75.您知不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服務中心(站)有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職業介紹)？  

□(1)知道，有沒有利用這項管道尋職？ □①有  □②沒有 

□(2)不知道 

 

76.您知不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 

□(1)知道 ，有沒有利用這項管道尋職？ □①有  □②沒有 

□(2)不知道 

 

77.您知不知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支持性就業服務等)？ 

□(1)知道 ，有沒有使用過這項服務？ □①有  □②沒有 

□(2)不知道 

 

78.您是否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  

□(1)不需要 

□(2)需要，提供之服務措施為：（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①提供職業訓練 □②提供就業資訊 

□③提供就業媒合(包括網路) □④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協助 

□⑤提供職務再設計 □⑥獎勵或補助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 

□⑦提供庇護性就業 □⑧通勤協助 

□⑨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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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您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是：   _，其次是：   （請填答下表職業訓練類別之序號） 

 

大類 （序號）職業訓練類別 

電腦資訊類 （01）電腦程式設計 （02）電腦軟體應用 

（03）電腦硬體裝修 （04）網頁設計 

（05）電腦網路工程 （06）盲用電腦 

餐飲廚藝類 （07）餐飲服務 （08）中餐烹飪 

（09）西式餐點  

烘焙類 （10）食品烘培  

按摩類 （11）視障按摩  

清潔維護類 （12）清潔服務 （13）汽車清潔維護 

（14）洗衣 （15）資源回收處理 

服務類 （16）超商服務 （17）吧台服務 

（18）鋼琴調音 （19）電話行銷 

（20）廣播 （21）生命/殯葬禮儀/誦經 

農藝類 （22）農藝 （23）園藝 

（24）作物栽培  

物品加工類 （25）包裝加工 （26）電子零件製作 

（27）手工藝品製作 （28）陶藝 

紡織服飾類 （29）電腦服裝設計 （30）縫紉 

（31）電繡 （32）珠寶設計與製作 

美容美髮類 （33）美髮 （34）美容 

機械電機類 （35）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36）汽車板金及塗裝 

（37）汽車修護 （38）印刷 

（39）冷凍空調修護 （40）電機修護 

（41）自動控制 （42）水電技術 

電子類 （43）工業電子 （44）通訊電子 

營建土木類 （45）木工 （46）裝璜 

（47）建築製圖 （48）測量 

（49）泥水  

其他 （50）其他職類(請說明) 

 

（51）不想參加職業訓練 

 

 

  【結束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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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非勞動力填答部分 
80.您目前是否有能力工作？ 

□(1)有能力（請續答 81.題） 

□(2)没有能力（訪查結束）  

 

81.您目前是否有意願工作？ □(1)有意願（請續答 82.題） □(2)没有意願（訪查結束） 

 

82.您有意願從事的職業為何？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83.請問您期待每月的收入為多少？ 

□(1)9,999 元以下 

□(2)10,000-17,880 元 

□(3)17,881-20,000 元 

□(4)20,001-30,000 元 

□(5)30,001-40,000 元 

□(6)40,001-50,000 元 

□(7)50,001 元以上 

 

84.您未去找工作的主要原因？ 

□(1)在學或準備升學 □(2)剛畢業（指畢業 1 年內） 

□(3)家庭因素無法外出工作(料理家務) □(4)家庭經濟許可，不必工作 

□(5)找不到合意的工作 □(6)未被錄用 

□(7)體力無法勝任 □(8)其他(請說明)          _ 

 

85.您目前最希望找到的工作型態是： 

□(1)全時正職工作 

□(2)臨時性工作 

□(3)部分工時工作 

□(4)派遣工作 

□(5)其他(請說明)           

（勾選(1)者，請續答 86.題；其餘請答 87.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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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如果現在有臨時性工作、部分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的機會，請問您願不願意接受？ 

願意   不願意 

 (1)臨時性工作……………………………………………  □   □ 

 (2)部分工時工作…………………………………………  □    □ 

 (3)派遣工作………………………………………………  □    □ 

（有任一選項勾選不願意者，請跳答 88.題；其餘請答 87.題） 

 

87.您較願意接收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派遣工作或其他工作機會的理由為：（可複選） 

□(1)自認找不到合適的全時正職工作 

□(2)體能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3)時間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4)未來另有規劃，所以只想找個臨時工作  

□(5)先累積工作經歷，希望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有幫助 

□(6)其他(請說明)           

（請跳答 89.題） 

 

88.您不願意接受臨時性工作、部分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機會的理由是：（可複選） 

                                     臨時性工作  部分工時工作   派遣工作 

(1)未來工作沒有保障………………… □    □    □ 

(2)工作收入不穩定…………………… □    □    □ 

(3)薪水太低…………………………… □    □    □ 

(4)沒有進修或在職訓練的機會……… □    □    □ 

(5)家人或朋友無法接受……………… □    □    □ 

(6)其他(請說明)            □    □    □ 

 

89.您是否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  

□(1)不需要 

■(2)需要，提供服務措施為：（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①提供職業訓練 □②提供就業資訊 

□③提供就業媒合(包括網路) □④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協助 

□⑤提供職務再設計 □⑥獎勵或補助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 

□⑦提供庇護性就業 □⑧通勤協助 

□⑨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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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您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是：   ，其次是：   （請填答下表職業訓練類別之序號） 

 

大類 （序號）職業訓練類別 

電腦資訊類 （01）電腦程式設計 （02）電腦軟體應用 

（03）電腦硬體裝修 （04）網頁設計 

（05）電腦網路工程 （06）盲用電腦 

餐飲廚藝類 （07）餐飲服務 （08）中餐烹飪 

（09）西式餐點  

烘焙類 （10）食品烘培  

按摩類 （11）視障按摩  

清潔維護類 （12）清潔服務 （13）汽車清潔維護 

（14）洗衣 （15）資源回收處理 

服務類 （16）超商服務 （17）吧台服務 

（18）鋼琴調音 （19）電話行銷 

（20）廣播 （21）生命/殯葬禮儀/誦經 

農藝類 （22）農藝 （23）園藝 

（24）作物栽培  

物品加工類 （25）包裝加工 （26）電子零件製作 

（27）手工藝品製作 （28）陶藝 

紡織服飾類 （29）電腦服裝設計 （30）縫紉 

（31）電繡 （32）珠寶設計與製作 

美容美髮類 （33）美髮 （34）美容 

機械電機類 （35）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36）汽車板金及塗裝 

（37）汽車修護 （38）印刷 

（39）冷凍空調修護 （40）電機修護 

（41）自動控制 （42）水電技術 

電子類 （43）工業電子 （44）通訊電子 

營建土木類 （45）木工 （46）裝璜 

（47）建築製圖 （48）測量 

（49）泥水  

其他 （50）其他職類(請說明) 

（51）不想參加職業訓練 

 

意見欄 

 

督導員       審核員       訪問員       填表日期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民國 10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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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

查表填表說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調查資料採用時期：動態資料為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至 100 年 8 月 15 日止一年

之資料。靜態資料為 100 年 8 月 15 日之資料。有關年齡的計算，以 100 年 8 月

15 日為基準。 

二、調查表右上角「樣本編號」：「縣市別」、「鄉鎮市區」、「障礙類別」、「樣本序號」

等請訪查員在訪問前即依照樣本名冊所填寫之樣本編號先行填妥。惟實地訪查

時，如發現住址變更者，應先查明是否為原樣本。如是則將原址資料按實際情

況修正，並將住址變更之情形，於樣本名冊備註欄註記，以便查對。樣本編號

須與原樣本名冊之編號一致，不可重號。 

三、樣本名冊共分正取樣本、備用樣本、備二樣本。針對所有樣本訪查狀況，訪查

員亦需填具「訪員記錄表」，以方便樣本狀況之掌握。「訪員記錄表」依照樣本

名冊編製，訪查員應記錄每次訪查，就該次訪查時間以及訪查狀況(完訪、拒訪、

死亡、遷址、無人在)詳實登錄。 

四、備用樣本: 

1、 身心障礙者死亡時，使用備用樣本受訪。 

2、 如果預定受訪的身心障礙者暫時外出，但是可以在一星期內回家接受訪問

者，仍以訪問到本人為主。如果身心障礙者居住到機構，盡量追蹤到本人受

訪。受訪者遷移至同鄉鎮，盡量追踪訪問，確認受訪者已遷移至其他鄉鎮或

外縣市，方可使用備用樣本替代。 

3、 正取抽樣名冊需三次訪查皆為「拒訪」、「無人在」者，方可使用備用樣本替

換。訪員需於「訪員記錄表」註記說明改用備用樣本名冊之樣本編號。 

4、 原抽取樣本無法訪查者，應以備用樣本中同一障礙類別、年齡相近、同一等

級之備用樣本號碼遞補之。 

5、 備用樣本必須依照上述規定審慎應用，不得有濫用情況。 

五、訪問表應由訪查員親自持往樣本家庭實地訪問填寫，根據填表須知詳實填答，

並於訪查完成後連同「樣本名冊」、「訪員記錄表」一併寄回。 

六、本表應以藍色或黑色鋼筆、原子筆填寫，字跡必須清楚，記載務必確實。 

七、表內所填之身心障礙者姓名、性別、出生年月均依戶口名簿記載為準，其他依

受訪問人答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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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表內各項數字均以阿拉伯數字(0,1,2,3,4,5,6,7,8,9)填寫，勿帶橫線。 

九、表內各問項中依實際情形以數字代號或簡明文字填寫，或「ˇ」符號「ˇ」選

適當答案，而註明有「可複選」者可「ˇ」選多項。 

十、表內各問項中註明「可複選」者，請一項一項引導其作答，方能達到調查的效

果。 

十一、訪查員對於有關表件之內容、項目、意義、範圍等均應徹底了解，尤須熟記

各表件之填寫方法與項目分類。 

十二、訪查員進行訪問時態度應親切和藹，凡事宜從容，不可傲慢，以免引起意外

糾紛。訪查員於進行訪問時應盡忠職守，不得有踰越行為。對政府重要施政

措施，應謹慎答問，以避免發生誤會。 

十三、訪查員遇有疑問或困難時，應即與解決。 

十四、訪查員對於樣本名冊及調查所得資料，應絕對保守秘密，不行向外洩漏。 

 

貳、訪問表表頭 

一、樣本編號：受訪者樣本編號(縣市別、鄉鎮市區、障礙類別及樣本序號)請依照

樣本名冊填列。 

二、身心障礙者戶籍地址、姓名及居住地址請按實際狀況填列。 

三、受訪問者：應以身心障礙者本人為主， 

      ⧫若全部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請「ˇ」選 1.，並跳答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若大部分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僅少數問項由他人協助回答，請「ˇ」選 2.，並

跳答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若大部分非身心障礙者本人回答請「ˇ」選 3.並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a.代答理由：請就身心障礙者須代答的原因由 1.~4.擇一「ˇ」選，若「ˇ」

選 4.其他原因，請以簡明文字說明，若代答理由「ˇ」選 1. 身心障礙者為

允許代答的障別，則該身心障礙者須符合以下 7 項其中 1 項類別條件： 

1.未滿 12 歲的身心障礙兒童 

2.植物人 

3.失智症者 

4.自閉症者 

5.智能障礙者 

6.慢性精神病患者 

7.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者 

b.與身心障礙者關係 

1.父母：含身心障礙者經法定程序被收養、領養之養父母 

2.子女：含經法定程序被收養、領養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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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有關父母及子女之說明同 

c.代答者性別 

d.代答者年齡(以足歲計算)以 100 年 8 月 15 日為基準。 

e.代答者教育程度 

 

參、訪問表問項： 

一、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訪查員於訪問前須先將身心障礙者問項 1 至問項 7 的基本資料依樣本

名冊填列完畢。 

問項 1、「身心障礙者姓名」：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姓名對照基本資料，若符合

「ˇ」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填寫正確姓名。 

問項 2、「身分證統一編號」：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身分證統一編號對照基本資

料，若符合「ˇ」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填寫正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問項 3、「性別」：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性別對照基本資料，若符合「ˇ」選「符

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依正確性別，就(1)男，(2)女擇一，

以阿拉伯數字填答。 

問項 4、「出生年月」：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出生年月日對照基本資料，若符合

「ˇ」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依正確出生年月日，

分別以阿拉伯數字填寫。民國前出生者，請填民前；民國後出生者，則

請填民國。 

問項 5、「身份別」：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身分別對照基本資料，若符合「ˇ」

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依正確身分別，就(1)一般

人口(2)原住民(3)榮民、榮眷擇一，以阿拉伯數字填答。 

問項 6、「身心障礙類別」：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身心障礙類別對照基本資料，

若符合「ˇ」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請以身心障

礙手冊所載之障礙類別，就(1)至(16)項擇一以阿拉伯數字填答。各種身

心障礙名稱定義如下： 

(1)視覺障礙:係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大

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

無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辨視而言。 

(2)聽覺機能障礙：係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聽覺機能永久性缺損而言。 

(3)平衡機能障礙：係指因平衡器官引致之平衡障礙。 

(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係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不能說話或語言障礙。 

(5)肢體障礙：係指由於發育遲緩，中樞或周圍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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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先天或後天性骨骼肌肉系統之缺損或疾病而形成肢體障礙致使自立

生活困難者。 

(6)智能障礙：成長過程中，心智發展停滯或不完全發展，導致認知、能力

和社會適應有關之智能技巧的障礙稱為智能障礙。 

(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a、胸腹部之主要臟器包括心臟、肝臟、肺臟及腎臟。

b、其障礙之認定必須俟治療中止，確知無法矯治對身體功能確具障礙

者。c、有二種以上重要臟器併存身心障礙時，提高一等級。d、各臟器

之身心障礙標準依(a)症狀綜合衡量。(b)有無工作能力。(c)影響其日常生

活活動。(d)需他人扶助情形。 

(8)顏面損傷者：受先天或後天(外傷、疾病或疾病治療後)原因影響，使頭、

臉、顎骨、頸部，發生外殘缺變異，或造成呼吸、咀嚼、吞嚥等功能之

障礙，而對社會生活適應困難者。 

(9)植物人：大腦功能嚴重障礙，完全臥床，無法照顧自己飲食起居及通便，

無法與他人溝通。 

(10)失智症：心智正常發展之成人，在意識清醒狀態下有明顯症侯足以認定

其記憶、思考、定向、理解、計算、學習、語言和判斷等多種之高級腦

功能障礙，致日常生活能力減退或消失，工作能力遲鈍、社交技巧瓦解，

言語溝通能力逐漸喪失。 

(11)自閉症：合併有認知功能、語言功能及人際社會溝通等方面特殊精神病

理，以致罹患者之社會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之廣泛性發展障礙。 

(12)慢性精神病患者：係指由於罹患精神病，經必要適當醫療，未能痊癒且

病情已經慢性化，導致職業功能、社交功能與日常生活適應上發生障礙，

需要家庭、社會支持及照顧者。其範圍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妄想病、老年期及初老期精神病狀態、其他器質性精神病狀態、其他非

器質性精神病狀態、原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 

(13)多重障礙者：具有非因果關係且非源自同一原因所造成之兩類或兩類以

上障礙者。 

(14)頑性(難治型)癲癇症：經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認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之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1.依醫囑持續性及規則性服用兩種以上(含兩種)抗癲癇藥物治療至少一年

以上，其近三個月內血中藥物已達治療濃度，且近一年內，平均每月仍

有一次以上合併有意識喪失、明顯妨礙工作、學習或影響外界溝通之嚴

重發作者。  

2.雖未完全符合前項條件，但有充分醫學理由，經鑑定醫師認定，其發作

情形確實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或工作者。  



261 

 

上述鑑定每兩年重新鑑定乙次。第二款所稱「雖未完全符合前項條件」，

係指第一款之藥物治療、血中藥物濃度、發作情形等三要件，至少有兩

要件符合。  

(15)罕見疾病：罕見疾病指的就是盛行率低、少見的疾病。我國「罕見疾病

及藥物審議委員會」公告，以疾病盛行率萬分之一以下作為我國罕見疾

病的標準。國內較為人熟知的罕見疾病包括：苯酮尿症、重型地中海貧

血、成骨不成症(俗稱玻璃娃娃)、黏多醣寶寶、高血氨症、有機酸血症、

威爾森氏症等。其鑑定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該疾病而無自我

照顧能力、需賴人長期養護，導致身心功能障礙者，均符合該類別。 

(1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身心障礙類別：a、染色體異常：經由染色體

檢查法或其他檢驗醫學之方法，證實為染色體數目異常或染色體結構發

生畸變者。b、先天代謝異常：由生化學或其他檢驗醫學之方法，證實為

某種先天代謝異常者。c、其他先天缺陷：由染色體檢查法、生化學檢查

法或其他檢驗醫學的方法，未能確定為染色體異常或先天代謝異常，但

經查驗確屬先天缺陷者。 

問項 7、「身心障礙等級」：依目前身心障礙者實際身心障礙等級對照基本資料，

若符合「ˇ」選「符合」，若不符合「ˇ」選「不符合」，並請以身心障

礙手冊所載之障礙類別，就(1)極重度(2)重度(3)中度(4)輕度擇一，以阿拉

伯數字填答。 

第二部分： 

問項 8、「身心障礙者父母親年齡？」：依身心障礙者父親、母親目前年齡擇一「ˇ」

選。若「ˇ」選(5)其他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9、「目前最高教育程度？」：若身心障礙者年齡未滿 6 歲，請於(1)~(2)擇一「ˇ」

選；6 歲以上請於(3)~(9)擇一「ˇ」選 

(1)以身心障礙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ˇ」選一

種，不論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如高中二年級輟學，則應在「高中、高

職」方格內記「ˇ」。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比照「高中、高職」；四、五

年級則列為「大專校院」。「大專校院」包括四技、二技、二專。學歷較低

而依我國考試法之規定，應較高級考試及格者，以考試之等級認定；如考

試資格與教育程度同級者及獲榮譽學位者，仍以原教育程度認定之。 

(2)在公私立養護機構(例如啟智中心、啟能中心)接受教養訓練，沒有學歷證

明者，請「ˇ」選「自修」欄。 

問項 10、「目前婚姻狀況？」：係指其事實存在之婚姻狀況，而非僅有法律關係所

成立之婚姻狀況。計就實際狀況，擇一「ˇ」選。 

(1)未婚：係指從未結婚或從未與人同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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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配偶或同居：a、有配偶：係指正式結婚而配偶仍然同居生活者。又分

為同住在一起及因工作分居兩地兩種。b、同居:則指雖未正式結婚，但目

前事實上與人同居者。 

(3)離婚或分居：a、離婚：係指雖曾正式結婚，但目前已正式脫離夫妻關係，

未再結婚，亦未與人同居者。b、分居：則指依法結婚後，因感情不睦，

而事實上長期未行同居生活，或曾與人同居，目前已經分離者。 

(4)喪偶：係指夫妻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或與人同居者；或同居人

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尚未結婚或與人同居者。 

若「ˇ」選(2)(3)(4)者，請接問項 10a。 

問項 10a、「(原)配偶國籍？」：依身心障礙者(原)配偶國籍實際狀況，就(1)本國籍

(2)大陸籍(3)東南亞國家(4)其他外國籍，擇一「ˇ」選。 

問項 10b、「(原)配偶年齡？」：依身心障礙者(原)配偶實際足歲年齡計算，以阿拉

伯數字填寫，若為喪偶，本題免填。足歲係以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為

計算基準。 

問項 10c、「(原)配偶教育程度？」：依身心障礙者(原)配偶實際所受國內或國最高

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ˇ」選一種，不論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如

高中二年級輟學，則應在「高中、高職」方格內記「ˇ」。五年制專科

學校前三年比照「高中、高職」；四、五年級則列為「大專院校」。學歷

較低而依我國考試法之規定，應較高級考試及格者，以考試之等級認

定；如考試資格與教育程度同級者及獲榮譽學位者，仍以原教育程度認

定之。(2)在公私立養護機構(例如啟智中心、啟能中心)接受教養訓練，

沒有學歷證明者，請「ˇ」選「自修」欄。 

問項 11、「是否有子女？」：身心障礙者與(原)配偶是否有子女，依實際狀況「ˇ」

選，若「ˇ」選(1)是，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實際子女人數(含經法定程

序收養、領養之子女)。 

問項 12、「造成身心障礙主要原因？」：請就造成身心障礙最主要原因，擇一「ˇ」

選。茲就部份項目說明如下： 

(1)先天(出生即有)：為出生時即身心障礙，主要原因是遺傳、母體懷孕時服

用藥物不當或生產過程意外所致。 

(2)後天疾病而致：為罹患疾病以後造成身心障礙。 

(3)交通事故：指因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等交通事故傷害導致身心障礙。 

(4)職業傷害：指因工作場所之各項器材設備、原料、化學物品、氣體、液體

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引起之疾病、傷害、身心障礙等稱之。 

(5)老年退化：因年老(50 歲以上)身體器官退化引起之障礙。 

(6)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因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所致之傷害，如：自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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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家中家具擺設或道路上冷水蓋未蓋、電線桿漏電等危險因子。 

(7)其他事故傷害：凡不屬於(3)(4)(6)(7)項的其他事故傷害，皆歸入本項。 

(8)不明原因 

(9)其他：凡不屬於(1)至(8)項者，皆歸入本項，並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13、「身心障礙發生時年齡？」：係指身心障礙者產生障礙時的年齡，也許與

領取手冊年齡不一致，本題目的是希望瞭解障礙發生的時點，若造成身

心障礙的原因為先天(出生即有)，則發生身心障礙的年齡可能為 0 歲，

即出生就發生，但也可能大於零歲，也就是某些遺傳性基因所導致，發

病時間可能大於零歲。 

問項 14、「目前主要生活區域？」：在了解身心障礙者目前的主要生活場地，請依

據身心障礙者說明的情形進行「ˇ」選。若身心障礙者前生活區域涉及

兩種以上時，可複選。惟老師、職員、學校工友，以學校為生活重心，

或醫師、護理師、治療師等人，以醫院為生活重心，均係因為以該場地

為工作場所，故應「ˇ」選(3)；其他情形者，則「ˇ」選(6)，請以簡明

文字說明。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問項 15、「您(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居住地點？」：係用於瞭解身心障礙者目前居住

地點。請就家宅、教養與養護機構以及其他擇一「ˇ」選，若身心障礙

者目前居住方式涉及兩種以上時，請以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優先「ˇ」選。 

（1） 家宅：指身心障礙者居住在自己家中或父母、配偶或同居人、子女、其

他親戚或朋友的家中。「ˇ」選本項者，接問項 15a。 

問項 15a、「住宅類型？」：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住住宅類型擇一

「ˇ」選。若「ˇ」選(1)者，請跳問項 15d，「ˇ」選(2)~(5)

者接問項 15b。 

問項 15b、「您居住在幾樓？」：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所住樓層，以

阿拉伯數字填寫。若填 1 樓者，請跳問項 15d。 

問項 15c、「居住於二樓以上者，上下樓是否需要他人協助？」：請依身

心障礙者目前實際身體狀況，就(1)需要(2)不需要，擇一「ˇ」

選。 

問項 15d、「住宅所有權屬？」：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住住宅的所

有權屬擇一「ˇ」選，若「ˇ」選(6)其他者，請以簡明文字說

明。 

問項 15e、「目前有哪些人與您同住？」：「同住」之定義為「與受訪者經

常居住在一起，並共同生活者」，亦即家中日常生活費用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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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割之成員。同住的人的關係，如果有二種以上，可複選；

(9)其他親戚指非(1)至(7)所指之其他直系或非直系親戚，(10)獨

居指身心障礙者個人單獨居住之情形。 

問項 15f、「下列親屬是否有身心障礙者？」：「ˇ」選親屬是否有身心障

礙者，若有二人以上者，可複選。 

問項 15g、「居家有無需要無障礙設施？」：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

住家宅需要的無障礙設施，請依照項目逐一作答，並就「ˇ」

選需要的項目，繼續問是否已經改裝完畢，完全不需要無障礙

設施，請「ˇ」選(2)不需要無障礙設施。 

問項 15h、「居所環境交通便利性？」：在了解身心障礙者目前居所與最

近大眾運輸工具地點的距離，請依身心障礙者說明的情形擇一

「ˇ」選。 

問項 15i、「住家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例如：商店、郵局、醫院、圖書館、

車站等)？」：在了解身心障礙者對目前居所社區生活機能的感

受度，請依身心障礙者說明的情形擇一「ˇ」選，請接問項

16。 

（2） 教養、養護機構：  

問項 15j、「何種機構？」：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住教養、養護機構

擇一「ˇ」選。茲就部份項目說明如下： 

(1) 養護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頤養環境及各項完善生活設施，維護身心

障礙者身心健康愉快、落實老有所養社會福利政策之機構。 

(2) 護理之家或長期照護機構：對身心健康或生活無法自理的身心障礙

者，給予其持續性的醫療、護理及日常生活的照料、維持其應有的生

活品質與尊嚴、安享晚年之機構。 

(3)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之設施為身心障礙者

提供安全、衛生、合適之環境及完善設備者。 

1.住宿機構：以安置生活自理能力與社會適應能力缺損或需要特殊設

備器材協助生活，不適合獨立居住之身心障礙者住宿之場所。 

2.日間服務機構：以提供生活及社會適應能力缺損之身心障礙者，日

間照顧或生活訓練之場所。 

3.庇護工場：以提供十五歲以上生活適應能力缺損但具有工作意願，

而工作能力確有不足之身心障礙者，給予生活及工作訓練之場所。 

4.福利服務中心：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支持性服務之場所。其

服務項目應多元化，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需求；服務方式

可分為外展性服務及機構內服務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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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機構：其設置目的是在診治病患的疾病，並協助其恢復健康。 

(5)精神復健機構：其設立是希望大多數沒有工作的病患，能有適當的訓

練與照顧，以協助其重建職業功能及社會適應能力，進而回歸社會，

恢復獨力生活及自我照顧的能力。含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庇護

性工作場及社區就業服務。 

(6)社區家園：提供就業、就學服務及安排身心障礙者平日休閒活動，培

養其運用社區資源、人際溝通及社交之能力，以提昇生活品質。 

(7)附設住宿之職訓機構或庇護工場：以訓練安置十五歲以上社會適應能

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為主，並為身心障礙者提供能力評估、生活與職

業技能訓練及就業安置之服務。 

(8)其他：凡不屬於(1)至(9)項者，皆歸入本項。 

問項 15k、「機構性質？」：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住機構的性質擇

一「ˇ」選。公立教養、養護機構：是指由政府設立與營運的

各種機構，包括公立安養院(所)、公立養護之家、公立教養院、

公立育幼院、公立特殊教育機構、公立附設宿舍之庇護工廠或

職訓機構等。私立教養、養護機構：指私人或民間設立的各種

經政府立案的安養、療養、教養、育幼院等。(但有可能身心

障礙者居住在沒有立案的機構，填寫時仍以私立機構為選項)。 

問項 15l、「目前您是否有家人或親屬？」：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情形「ˇ」

選是否有家人或親屬，若「ˇ」選 2.沒有家人或親屬，則跳問

項 15n；若為有家人或親屬則續答有哪些家人或親屬，「ˇ」選

(8)其他親戚須為身心障礙者之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曾孫子

女、外曾孫子女、伯、叔、姑、舅、姨、甥、姪等三等親之親

屬，另外有二種以上之家人者，可複選。 

問項 15m、「您的家人或親屬大約多久時間來探望一次？」：身心障礙者

居住在教養、養護機構的期間，其家人或親屬的探望次數，請

擇一「ˇ」選。 

問項 15n、「居住收容機構之主要原因為？」單選題：請依身心障礙者居

住教養、養護機構的原因，擇一「ˇ」選。若「ˇ」選(8)者，

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15o、「居住在機構已有多少年月？」：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際居

住在教養、養護機構時間，以阿拉伯數字填寫，請填寫整數。 

問項 15p、「對於您居住之機構，您滿意嗎？」：請依身心障礙者目前實

際居住在教養、養護機構的滿意度，擇一「ˇ」選。請接問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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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身心障礙者未住在家宅或教養、養護機構者，請「ˇ」選本項，

並以簡明文字說明。請接問項 16。 

 

三、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問項 16、「請問您平常主要的休閒活動為何?」：指身心障礙者目前常做的休閒活

動項目，請依目前 17 項之活動項目代號填列最主要及次要。如不在 17

項之列，則填寫說明於(18)，如果身心障礙者因行動不便或其他的因素，

幾乎沒有或無法從事休閒運動，則請於最主要欄填列(19)幾乎沒有從事

休閒活動或(20)無法從事休閒活動，次要欄不用填。 

問項 17、「請問您會不會使用電腦?」：係探詢身心障礙者會不會使用電腦，若會

使用電腦，請「ˇ」選(1)，接問項 17a；不會使用電腦，請「ˇ」選(2)，

並接問項 17b。 

問項 17a、(1)「請問您使用電腦的頻率？」請填寫每週幾天？每天約幾小時。(請

填寫整數) 

問項 17a、(2)「使用電腦的用途或最常使用於？」請擇一「ˇ」選，「ˇ」選(7)

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跳問項 18。 

問項 17b、「請問您不會使用電腦的最主要原因？」請就最主要原因擇一「ˇ」選，

「ˇ」選(7)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2)學不來：係指有學習意願或曾經

有學習經驗，但無法學會。(6)沒有需要：係指生活裡沒有需要用到電腦，

如植物人、智能障礙者、兒童等未具學習電腦能力身份或不想學習者

等，請「ˇ」選此項。 

問項 17 回答(1)會者，此題不必作答。 

問項 18、「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含居家附近的散步)次數如何?」：係用於探詢身

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外出活動的頻率，請依實際情形擇一「ˇ」選。若

「ˇ」選(1)(2)(3)跳問項 20，「ˇ」選(4)(5)者，請續問項 19。 

        外出：係指離開所居住的房舍，散步、倒垃圾等均列入。 

（1） 幾乎每天：指身心障礙者每週至少有五天以上外出活動。 

（2） 每週三、四次：指身心障礙者每週有三、四天外出活動。 

（3） 每週一、二次：指身心障礙者每週只有一、二天外出活動。 

（4） 很少外出：指身心障礙者最近一個月外出活動頂多一、二次。 

（5） 都沒有外出：指身心障礙者因行動不便或其他因素皆無外出活動。 

問項 19、「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很少外出或都沒有外出的原因？」：係用於瞭解在最

近一個月期間，身心障礙者很少外出或都沒有外出的原因，亦即問項 18

「ˇ」選(4)、(5)者，填答本題。請擇一「ˇ」選。若「ˇ」選(9)者，

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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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20、「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的理由？」：指身心障礙者在最近一個月內，外

出活動的原因或目的。問項 18「ˇ」選(5)都沒有外出者，本題免答。

如有兩項以上的原因或目的，則就實際狀況複選，不必排列順序。 

(1)工作：是指有酬勞性的就業活動，金錢或兼任，或季節性的就業活動皆

屬之。              

(2)上學：指任何形式之正規教育活動。(包括：幼稚園、托兒所、小學….

補習教育，但成人教育請「ˇ」選(9)參加職業訓練、教育訓練、才藝學

習、社區學苑等課程。 

(3)就醫：指因身體原因去醫院、診所就醫、復健或健康檢查等行為。                     

(4)訪友：指拜訪親戚、同事、朋友、同學、鄰居等行為。含聚餐。 

(5)購物：指任何物品的在外購買行為或意向(逛街)，不論離家遠近，花費

多寡。 

(6)休閒、藝文活動：非上述(1)～(5)之特殊目的，而帶有放鬆心情的外出靜

態活動行為。(含旅遊、觀光、郊遊) 

(7)運動、健身活動：非上述(1)～(5)之特殊目的，而帶有放鬆心情、強健體

魄的動態活動或運動。例如：登山、游泳打球等運動。 

(8)社團、公益及宗教活動：參加特定宗旨的社團、組織、宗教團體之活動。 

(9)參加職業訓練、教育訓練、才藝班、社區學苑等課程。 

(10)居家附近的日常生活活動：復健運動、外食、倒垃圾、剪(洗)頭髮、美

容、照相、寄信、存提款、銀行理財、接送小孩…等。 

(11)其他：非上述 10 項理由之外出活動，則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21、「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外出時最常使用方式？」：指身心障礙者在最近一個

月外出最常使用的方式，請依照使用程度選取代號，並區分最主要、次

要、再次要。若「ˇ」選(16)者，請簡明文字說明。(例如：嬰幼兒由成

人背、抱等方式)(問項 18「ˇ」選(5)者免答) 

問項 21a、「為了您的外出，您本人及陪同您的人平均每月花在交通的費用約為多

少元？」：係瞭解身心障礙者每月所花費的交通費用，請按實際花費以

阿拉伯數字填寫。 

問項 22、本大題主要在於瞭解「身心障礙者在下列運輸工具(飛機/長途客運車/市

區公車(含捷運)/火車)的使用需求狀況」請依序作答，回答有搭乘者，續

答有無使用(1)至(9)項設施？是否符合需要？不符合需要的原因？不符

合需要的原因請參考代碼表填答。 

問項 22a、「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搭過飛機？」有搭過飛機，請「ˇ」選(1)，並

繼續回答設施使用情形。最近一年沒有搭過飛機者請「ˇ」選(2)並跳問

項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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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22b、「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長途客運車？」有搭過長途客運車者，

請「ˇ」選(1)，並繼續回答設施使用情形。最近一個月沒有搭過長途客

運者請「ˇ」選(2)並跳問項 22c。 

問項 22c、「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市區公車(含捷運)？」有搭過市區公車(含

捷運)者，請「ˇ」選(1)，並繼續回答設施使用情形。最近一個月沒有搭

過市區公車(含捷運)者請「ˇ」選(2)並跳問項 22d。 

問項 22d、「請問您最近一個月有沒有搭過火車？」有搭過火車者，請「ˇ」選(1)，

並繼續回答設施使用情形。最近一個月沒有搭過火車者請「ˇ」選(2)並

跳問項 23。 

 

※無論回答有、無使用左列設施，均應繼續問是否符合您的需要 

※回答有使用設施者，有可能是「符合需要」或「不符合需要」(需填寫原因代碼，

但其原因不可能是「未設置」)，但不可以「ˇ」選「不需要使用」 

※回答無使用設施者，有可能是「不需要使用」、也有可能是「不符合需要」(須

填寫原因代碼，其原因可能是「未設置」)，但是因為沒有使用所以不能「ˇ」

選「符合需要」。 

 

四、起居生活狀況 

問項 23、「下列活動您能否獨自行動沒有困難？」：係探詢身心障礙者，在所列之

八個活動項目，獨自行動有無困難。活動項目為：1.進食，2 穿著(更換

衣服)，3.清洗個人(洗頭髮、洗澡、洗臉、刷牙)，4.移位(上下床、上下

椅子)，5.如廁活動(坐式、蹲式、大小便控制、擦拭臀部)，6.上下樓梯，

7.室內走動，8.室外走動。若可獨立完成行動則「ˇ」選(1)「不需要輔

具或他人協助，可獨立完成」；若獨自行動有困難者，但如有輔具(如柺

杖、扶手、助行器、或自行操作輪椅等)或改善生活環境，就可以獨自

行動不需靠人者，則「ˇ」選(2)「需要輔具或環境改善後，可獨立完成」；

若是無法獨自完成，而且一定要有人協助才能完成行動的情況，則「ˇ」

選(3)「不論有無使用輔具，都需要他人協助，才可完成」；若是完全無

法從事該項行動，則「ˇ」選(4)「完全需要他人處理(即自己完全不能)」。

若身心障礙者為未滿 6 歲者免答本問項，並跳問項 25。 

問項 24、「您獨自做下列活動有沒有困難？」：係詢問身心障礙者是否有做所列出

之八項工具性的日常活動，活動項目為：1.家事活動(如整理家務、洗碗

等)，2.洗衣服、晾衣服，3.煮飯、作菜，4.上街買日用品，5.理財(算錢、

找錢、付帳)，6.吃藥，7.撥打電話，8.搭乘交通工具。若沒有困難則填

寫「1」，若有困難，尚不需要輔具或他人協助，就可以做，則填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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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困難，但如有輔具或改善行動環境，就可以做，則填寫「3」，若是

一定要有人協助才能做，則填寫「4」，若即使有人協助也無法做或因性

別、年齡等因素平時沒在做，則填寫「5」。請逐項按上述程序詢問填答。

若身心障礙者為未滿 6 歲者免答本問項，並跳問項 25。 

問項 25、「請問您目前的生活起居是否可以獨立自我照顧？」：係用於了解身心障

礙者日常生活受照顧情形，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己照顧，不需要他人照

顧，請「ˇ」選是，(1)可以獨立自我照顧，若選(1)則跳問項 26，否則

接問項 25a。 

        ※問項 23 每一細項「ˇ」選(1)者、問項 24 每一個細項均填「(1)毫無困

難」者，本題原則上為(1)可以獨立自我照顧，若非填(1)請重新檢視

23.題及 24.題是否有困難或有困難之活動項目不在 23.題及 24.題所列

之內。 

問項 25a、「主要照顧者是誰？」：指身心障礙者主要受到誰的照顧，請填列主要

照顧者的代號，並依其性別就(1)男(2)女擇一「ˇ」選。依年齡就(1)未

滿 55 歲(2)55~64 歲(3)65 歲以上擇一「ˇ」選。將主要照顧者平均每日

照顧身心障礙者實際所花費時間，以阿拉伯數字填寫。填寫至小數點一

位。例如： 

        8 小時 10 分則填寫「8.2 小時」、8 小時 20 分則填寫「8.3 小時」，8 小時

30 分則填寫「8.5 小時」、8 小時 40 分則填寫「8.7 小時」 

(1)～(12)家人照顧：指身心障礙者家庭生活起居，由直系親屬或同住非直

系親屬照顧。 

(13)鄰居：指身心障礙者家庭生活起居，由住所附近的鄰居代為照顧，若由

鄰居照顧，但需支付費用時，請填列(16)本國看護。 

(14)朋友：指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係由朋友來家中照顧。若由朋友同事照

顧，但需支付費用時，請填列(16)本國看護。 

(15)外籍看護工：指僱用非本國人在家照顧之情形。 

(16)本國看護：指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係花錢僱人(外勞除外)在家照顧。 

(17)居家服務員(含志工)：指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由社政或醫政單位定期

到府提供居家服務、居家看護及居家護理三種服務。 

(18)機構服務員(含志工)：指住在公立或私立療養、養護機構者，直接由機

構中之人員照顧生活起居之情形。 

(19)民間慈善團體：指身心障礙者生活起居，係由民間慈善團體設立的機構

照顧。 

(20)自己 

(21)其他：凡不屬於(1)至(20)項者均屬之，並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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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25b、「次要照顧者是是誰？」指身心障礙者次要受到誰的照顧，請填列次要

照顧者的代號，並依其性別就(1)男(2)女擇一「ˇ」選。依年齡就(1)未

滿 55 歲(2)55~64 歲(3)65 歲以上擇一「ˇ」選。將次要照顧者平均每日

照顧身心障礙者實際所花費時間，以阿拉伯數字填寫。填寫至小數點一

位。例如： 

         8 小時 10 分則填寫「8.2 小時」、8 小時 20 分則填寫「8.3 小時」，8 小時

30 分則填寫「8.5 小時」、8 小時 40 分則填寫「8.7 小時」 

※若主、次要照顧者僅「ˇ」選(1)~(14)、(19)、(20)、(21)者，請跳問項

25d；若主、次要照顧者其中之一「ˇ」選(15)~(18)者，請接問項 25c。 

問項 25c、「生活起居由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或外勞)照顧者每月的支出？」：以

身心障礙者住在機構、居家照護或僱人(或外勞)照顧者每月總共的照顧

費用支出為準。 

問項 25d、「您希望政府能提供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等，包括哪些？」：「ˇ」

選希望政府提供之支持與訓練，若有二項以上者，可複選。 

問項 26、「請問您對於目前生活起居安排的滿意程度如何？」：係用於探詢身心障

礙者對於目前生活的滿意程度，請擇一「ˇ」選。 

 

五、家庭經濟狀況： 

問項 27、「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家裡有多少人在工作？」：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

家庭成員工作情形，請依家裡實際有工作的人數，以阿拉伯數字填列。 

問項 28、「誰是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家庭主要經

濟來源(包括工作收入、政府或其他組織團體的津貼、救助金等)。請依

家庭成員對家庭經濟貢獻最多，或接受其他人士或團體救濟等情形，就

最主要者填列代號，若填列(8)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例如：身心障礙者本人雖然沒有工作，但身心障礙者本人接受政府及慈

善組織的津貼與救濟是家庭最主要的經濟收入，則本題應填(1)本人 

接著繼續「ˇ」選最主要經濟收入者性別。請就(1)男性(2)女性擇一「ˇ」

選。 

問項 29、「您本人是否有下列收入來源？」：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本身」的收

入來源情形，請依最主要、次要、再次要順序填列。例如主要收入來源

依序為兒子，女兒，本人，則填列順序如后：最主要 6 ，次要 7 ，再

次要 1 。 

問項 30、「請問您家裡一個月的開支？」：係探詢身心障礙者家庭支出情形。請依

實際情形，擇一「ˇ」選。 

問項 31、「請問您家平均每月的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係探詢身心

障礙者家庭收支情形。請依事實狀況擇一「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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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 

問項 32、「您(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需要定期就醫？」：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是

否需要定期就醫，請擇一「ˇ」選。若「ˇ」選(1)則接問項 32a。 

問項 32a、「請問您有無定期就醫？」：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需要定期就醫情形

下，是否有依約定期就醫，請就(1)有定期就醫(2)未定期就醫擇一「ˇ」

選。 

問項 33、「您目前有參加哪些保險？」：係為瞭解身心障礙者投保狀況，可複選，

但(2)(3)(4)(5)(6)只能擇一「ˇ」選；若「ˇ」選(9)者，請以簡明文字說

明，若未參加任何保險者則「ˇ」選(10)全部都沒有參加。未「ˇ」選

(1)者，請接問項 33a；未「ˇ」選(6)者，請接問項 33b；有「ˇ」選(1)、

(6)者，跳問項 34。 

問項 33a、「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原因？」：限問項 33 題沒有參加全民健保者

回答。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原因，請擇一「ˇ」

選。若「ˇ」選(6)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33b、「您未參加國民年金的原因？」：限問項 33 題沒有參加國民年金者回答。

係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未參加國民年金的原因，請擇一「ˇ」選。若「ˇ」

選(5)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34、「如果您需要就醫，您是否能夠獨力至醫療院所就醫？」：係用於探詢身

心障礙者是否不需他人協助自行至醫療院所就醫，若可以獨力就醫請

「ˇ」選(1)可以。若無法獨力就醫，請就(1)交通問題難以解決(2)無法獨

力完成掛號就醫的程序(3)其他，三種就醫困擾中「ˇ」選(可複選)，若

「ˇ」選(3)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若「ˇ」選(1)交通問題難以解決者，

請接問項 34a，其他請跳問項 35。 

問項 34a、「【有交通問題者】何種交通問題？」：係為瞭解身心障礙者在就醫過程

中遭遇何種交通問題，請擇一「ˇ」選，若「ˇ」選(6)者，請以簡明文

字說明。 

問項 35、「請問您目前是否需要接受復健治療？」：係為瞭解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

需要接受復健治療，若不需要，請「ˇ」選(2)，並跳問項 36；若需要接

受復健治療，請「ˇ」選需要的復健治療項目，若有二項以上者，可複

選。若「ˇ」選(6)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ˇ」選後請接問項 35a 

1.職能治療：職能治療乃藉由使用「有目標引導活動」來治療或協助生理、

心理與社會功能上有障礙的病人，使其能獲得最大的獨立性生活，同時

得以預防畸型，維持健康。職能治療的實施包括了評估、治療及諮詢。 

2.物理治療：物理治療是一種非侵入性專業醫療，利用物理因子，例如：

光、電、水、冷、熱、力與機械等物理特性，透過對身體的檢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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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使我們能夠察覺與評估身體的狀況，進而加以預防、矯正、減

輕與限制肢體障礙、身體功能不良、動作功能失調的範圍與程度，以及

因為外傷、疾病以及其他身心層面所造成的疼痛問題。 

3.語言治療：可分直接與間接兩種方式。直接治療係以治療師為主要計劃

執行者，治療工作為改變兒童行為，間接治療則是治療師指導父母(照顧

者)成為改變兒童行為的主要執行者；對於幼兒往往採用此法。 

4.心理諮商：透過心理諮商提供專業方法，經由不同的角度，整合過去經

驗和目前情境，能夠協助您建立理想的思考模式及行為方式，達成有計

劃的改善與成長。 

5.心理治療：由經過受過心理治療專業訓練並通過考核的心理師，以建立

一種獨特的人際關係來協助個案處理心理問題、減輕主觀痛苦經驗、醫

治精神疾病及促進心理健康、個人成長。 

問項 35a、「是否定期治療？」：係為瞭解身心障礙者需要接受復健治療情形下，

是否定期治療，請就(1)是(2)否擇一「ˇ」選。 

問項 36、「您在生活中是否需要使用輔具？」：係探詢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是否有

需要使用輔具的情況，若不需要，請「ˇ」選(2)，請跳問項 37；若需要

使用輔具請「ˇ」選(1)，並請接問項 36a 及 36b。 

問項 36a、「目前是否正使用輔具？」：係探詢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正使用輔具，

若否，請「ˇ」選(2)，並跳問項 36b；若目前正使用輔具，請按使用次

數較多前三項填寫代號。 

問項 36b、「目前是否尚缺少輔具？」：係探詢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尚缺少輔具，

若否，請「ˇ」選(2)，並跳問項 37；若目前尚缺少輔具，請按迫切度

較高前三項填寫代號。 

 

茲就部分輔具項目說明如下： 

1.避免壓瘡坐墊、床墊或背墊：如流體壓力輪椅坐墊、輪椅氣墊座、特殊

量製坐墊、流體壓力床墊、氣墊床、特殊背墊或其他避免壓瘡坐墊/床墊

/背墊等。 

2.站立架或傾斜床：如普通型、兒童成長型或特製調整型站立架、傾斜床

等。 

3.皮膚或循環治療輔具：如矽膠片、壓力衣、彈性衣襪等。 

4.呼吸治療相關輔具：呼吸治療輔具類、生理測驗設備類、震動器等；如

人工呼吸器、氧氣製造機、氧氣筒或鋼瓶、血氧偵測器、抽痰機、吸引

機、拍痰機、噴霧器、化痰機、呼吸治療用平台與墊子、呼吸肌肉訓練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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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脊柱矯具：如軀幹支架、背架、背部支架等。 

6.上肢矯具：如上肢支架、 上肢副木、手托板等。 

7.下肢矯具或矯正鞋：如踝足部支架、小腿支架、脛腓骨矯具、膝踝足支

架、膝部支架、大腿支架、長腿支架、股骨矯具、髖膝踝足支架、下肢

外轉或內轉帶、下肢副木、矯正鞋等。 

8.上肢義肢；如美觀手掌、 腕離斷義肢、肘下前臂義肢、肘離斷義肢、肘

上義肢、肩胛截除義肢、肩截除義肢等。 

9.下肢義肢：如部分腳掌義肢、踝離斷義肢、賽姆式義肢、膝下義肢、膝

離斷義肢、膝上義肢、大腿義肢、髖離斷義肢、骨盆半截除義肢、髖切

除義肢等。 

10.非義肢之義具：如義眼、人造眼窩、義耳、義鼻、遮瑕化妝品等。 

11.顏面矯具：如闊嘴器、透明壓力面膜、 矽膠片等。 

12.頭護具：如安全帽等。 

13.穿著活動相關輔具：衣物與鞋子類、 穿著用輔具類、 編織與保養紡織

品用輔具類等：如改裝衣物鞋襪、穿脫衣物鞋襪輔具及特殊剪刀等。 

14.如廁活動相關輔具：如廁用輔具類、尿液導引器類、尿液收集器類、吸

收尿液與糞便輔具類等：如馬桶增高器、便盆椅、馬桶改裝、馬桶扶手

與馬桶背靠等。 

15.清洗個人或照護身體部位活動相關輔具：清洗、沐浴與淋浴輔具類、頭

髮照顧用輔具類、牙齒照顧用輔具類、臉部與皮膚照顧用輔具類、修指

甲與修趾甲輔具類等：如沐浴/淋浴椅、洗槽、浴槽、防滑沐淋浴墊、有

柄、手把或握把的毛巾、海綿和刷子、洗髮輔具、動力牙刷、刮鬍刀、

特殊指甲剪等。 

16.步行活動相關輔具：步行輔具類、步行輔具配件類、步行活動訓練輔具

類等；如手杖、拐杖、助行器、助行椅、步行訓練器等。 

17.車輛改裝：如特製三輪車、特製三輪機車、特製三輪機車改裝、直上式

機車、一般機車改裝、機車倒退輔助器、汽車改裝等。 

18.輪椅類、推車或四處移動相關輔具：人力驅動輪椅類、動力輪椅類、輪

椅配件類、車輛類等；如一般輪椅、特製輪椅、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

輪椅配件、動力輪椅電池耗材、推車、特製滑板等。 

19.移轉位活動相關輔具：移位與翻身輔具類、升降輔具類等：如翻身墊、

移位墊、轉位板、移位腰帶、移動式移位機、固定於牆壁/地板/天花板移

位機等。 

20.白手杖：如安全杖。 

21.飲食活動相關輔具：準備食物與飲料用輔具類、飲食用輔具類、餐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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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輔具類等：如特殊刀具、削皮機、特殊餐具或吸管等。 

22.住家無障礙物理環境改善：如固定式斜坡、固定但可掀式斜坡、扶手、

門加寬、折疊門、門檻改善處理、自動門、拉門、輔助開關門裝置、水

龍頭改裝、防滑措施等。 

23.增強垂直可近性用輔具：如可攜式斜坡、爬梯機、樓梯攀登機等。 

24.視覺輔具：如低視能眼鏡或鏡片、望遠鏡、放大鏡、擴視機等。 

25.聽覺功能相關輔具：聽覺輔具類、 處理聽覺資訊之輔具；如助聽器、助

聽器配件、調頻系統與人工電子耳及耗材等。 

26.發聲輔具：如一般型或電子型人工講話器、個人用擴音器等。 

27.繪圖與書寫輔具：如特殊文具、 書寫框架、打字機、點字機、點字板等。 

28.處理聽覺、視覺與錄影資訊之輔具：如收錄音機、隨身聽、有聲書撥放

器、對講機、雙向射頻裝置等。 

29.面對面溝通輔具：如字圖溝通組/板、溝通擴音器、電子溝通裝置、溝通

用軟體等。 

30.電話使用輔具：如傳真機、視訊會議系統、電話閃光震動器、電話擴音

器、大字鍵、撥號輔助產品、有聲手機等。 

31.警示、指示與信號輔具：如火警閃光警示器、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

示器、求助鈴、無線震動警示器、防走失遺失輔具、跌倒感應器、監視

系統、觸摸式、語音式、放大字鍵或附照明裝置之特殊手錶等。 

32.電腦輔具：如點字鍵盤、鍵盤保護框-洞洞板、電腦搖桿、特殊滑鼠、吹

吸口控滑鼠、特殊輸入軟硬體、點字顯示器、點字印表機或繪圖機、觸

覺顯示器、盲用視障電腦介面軟體、語音報讀軟體等軟硬體。 

33.物品與裝置處理輔具：如開瓶罐器、擠壓管用、特殊門把、特製開關、

手部輔助支架、鍵盤敲擊器、長柄取物鉗、防滑墊、吸附器等。 

問項 37、「請問您是否向政府申請過輔具補助？」：係探詢身心障礙者是否曾向政

府申請過輔具補助，請就(1)是，(2)否，(3)不記得或拒答，擇一「ˇ」選。

若「ˇ」選(1)，請註明申請過幾項補助，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問項 38、「使用過的輔具經過回收整理，您願不願意使用？」：係探詢身心障礙者

對再生輔具使用的意願，請就(1)願意，(2)不願意，(3)沒意見或拒答，擇

一「ˇ」選。 

問項 39、「您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醫療照護，您最需要的項目是什麼？」：係

用於探詢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哪些醫療照護福利。請就選項

(1)提供就醫交通協助，(2)提供醫療資源的資訊，(3)提供陪同就醫服

務，…，(12)縮短身心障礙鑑定流程，(13)其他(需以簡明文字說明)，依

受訪者認為之優先順序填列三項。如認為(1)就醫交通協助最優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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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醫護人員定期訪視次之，(5)提供居家照護再次之，則填：第一 1 ，

第二 9 ，第三 5 ，優先順序不可互換，若認為不需要或拒答則於第一

優先填答(14)。 

問項 40、「您在兒童時期(未滿六歲)是否有發展比較慢的情形(發展遲緩)？」：係為

瞭解身心障礙者在兒童時期是否有發展遲緩情形，請就(1)曾被診斷是(2)

自認是，但未經診斷確認(3)曾經疑似(4)沒有(5)不知道，擇一「ˇ」選。

若「ˇ」選(1)(2)(3)者，請接問項 40a；若「ˇ」選(4)(5)者，請跳問項

41。 

問項 40a.「當時是否接受治療(早期療育)？」：係為瞭解有發展遲緩的身心障礙者

是否接受過早期療育，請就(1)有(2)無，擇一「ˇ」選。「ˇ」選(1)者接

問項 40b；「ˇ」選(2)者，請跳問項 41。 

問項 40b.「治療當時有無健保身份？」：係為瞭解有發展遲緩的身心障礙者接受早

期療育時是否有健保身份，請就(1)有(2)無，擇一「ˇ」選。 

問項 40c.「治療當時有無接受政府補助？」：係為瞭解有發展遲緩的身心障礙者接

受早期療育時是否接受政府補助，請就(1)有(2)無，擇一「ˇ」選。 

問項 41、「您知道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有提供什麼樣的福利服務措施？」：係探詢身

心障礙者對於政府已辦理的福利服務措施是否知道、利用情形、滿意程

度、以及未利用之原因。請就(1)至(38)項福利服務措施逐項詢問，先問

「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續問「是否利用該項服務？」，如果有利用，

續問：「是否滿意該項服務？」，如果知道而未曾利用，則續問「何以不

曾利用該項服務？」分別在：(1)不知道；知道並已利用：(2)滿意，(3)

尚可，(4)不滿意；知道但未利用：(5)不需要，(6)申請麻煩，(7)申請不

通過，擇一「ˇ」選。(8)其他需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41-1、個人照顧服務 

(1)居家照顧：係指有生活自理照顧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經專業評估後由專

業服務人員至其家宅中提供居家護理、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身體

照顧服務、友善服務、送餐到家、到宅評估居家無障礙環境及其改善等

服務。 

(2)生活重建：係指對有生活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由專業人員提供日常

生活技能培養、技藝陶冶作業活動、輔具指導、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

練等服務，以重新建構其獨立生活能力，協助其重建生活。 

(3)心理重建：係指由專業人員應用心理學之原則及方法，協助處理身心障

礙者之心理適應問題，重建其環境適應能力，其內容包括心理諮商、輔

導及心理治療等。 

(4)社區居住：指由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組成專業服務團隊，以一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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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住宅房舍提供身心障礙者非機構式之居住服務，服務對象為 20 歲以

上，經需求評估有居住社區需求，且須由專業服務人員提供相關支持服

務之成年身心障礙者。 

(5)婚姻及生育輔導：指由專業人員應用專業知能與技巧，提供身心障礙者

有關兩性交往、性教育、婚姻諮商、生育保健及親職等諮商輔導及協助

服務。 

(6)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指由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機構及團體、醫

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

國民之家等提供十八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服務。 

(7)課後照顧：指由社區內國民中小學校、營利及非營利機構(團體)等提供

身心障礙者包含寒暑假在內之課後照顧服務。 

(8)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係指透過自立生活能力增進與支持、合適住所的協

助與提供、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健康支持服務、充權與權益倡導、

同儕支持、社會資源連結等服務，以協助促成身心障礙者自我決定、選

擇、負責、在均等機會下，選擇合適住所，平等參與社會。 

(9)日間社區作業活動、樂活站：針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 15

歲以上，未安置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作

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文康為輔之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提升社

會適應能力及生活品質。 

問項 41a、「呈上題，請問您有無需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下列居家照顧服務？」

(限目前住家宅者填答，目前未住家宅者，請跳問項 41-2)回答(2)不需要

者，跳問項 41c，回答需要者，就其需要的項目「ˇ」選，可複選。友

善服務：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所列居家照顧服務項目之一，

內容為運用受過訓練之身心障礙者本人、家屬、志願服務人員，以到宅

方式提供關懷訪視、支持、資訊提供及資源連結等服務。 

問項 41b、「上述列舉的居家服務，您是否願意負擔部分費用？」不願意者「ˇ」

選(1)，願意者就願意的金額擇一「ˇ」選。 

問項 41c、「除了住在家裡之外，請問您是否考慮使用下列身心障礙者照護方式？」

(限目前住家宅者填答)，請擇一「ˇ」選。若「ˇ」選(8)者，請以簡明

文字說明。 

問項 41-2、家庭支持服務 

(10)臨時及短期照顧：係指由照顧服務員至身心障礙者家中，或運用社區內

相關社會福利機構、醫療院所之場地設施，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性或短

期性之照顧服務，給予家庭主要照顧者支持與協助，適時減輕照顧壓

力。其中臨時照顧係指每日服務時數在十二小時以內者，短期照顧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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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數超過十二小時以上者，但連續受托日數不得超過十四日。 

(11)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係指採演講、座談、到宅示範指導、活動、

個案輔導、團體等方式，對於身心障礙家庭主要照顧者提供心理情緒支

持、照顧者教育、成長團體、諮詢服務或訓練及研習等支持服務。 

(12)家庭托顧：係指由家庭托顧服務員於其住所內，提供身體照顧、日常生

活照顧、安全性照顧等服務，其對象為 15 歲以上未接受長期照顧計畫

服務、未接受機構二十四小時安置、未接受日間照顧服務、未接受居家

服務、未聘僱看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

用補助之身心障礙者。 

(13)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係指到宅關懷支持身心障礙者家庭，提供心理支

持及資訊，並結合民間社會福利資源協助解決問題。 

問項 41-3、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 

(1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補助對象為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用二．五倍且未獲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者，依其家庭經濟

狀況及障礙程度，每人每月發給三千元至七千元不等。 

(15)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補助對象為收托(容)於日間托育或養

護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者。補助標準為 1.列冊低收入戶者由政

府全額補助；2.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倍，

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者補助四分之三；3.家庭總收入

平均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倍以上未達三倍，或未達臺灣地區

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者補助二分之一；4.家庭總收入平均在

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三倍以上未達四倍，或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以上者補助四分之一；5.家庭總收入平均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四倍以上者不予補助。 

(16)居家照顧費用補助：對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之身心障礙者，經專業評估後

由專業服務人員至其家宅中提供之照顧服務所需之費用補助，項目包含

居家護理、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身體照顧服務、友善服務、送餐

到家、到宅評估居家無障礙環境及其改善等。 

(17)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1.經通報地方政府通報轉介中心之發展遲緩兒童(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或

身心障礙兒童，申請至公、私立早期療育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行政院衛生署或地方政府認可之早期療育特約醫療單位或其他經地方

政府同意之機構或單位接受療育訓練費用及交通費用。 

2.低收入戶者，每名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元，非低收入戶者，每名

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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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補助與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補助不得重複申請。 

(18)醫療費用補助：中低收入戶應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補助百分之七十，且最

近 3 個月應自行負擔醫療費累計超過新台幣 5 萬元，年度內以補助新臺

幣 30 萬元為限。 

(19)輔具費用補助：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費，以協助其克服生

理機能障礙，促進生活自理並自力更生。依經濟狀況及障礙類別提供三

百至二十萬元之生活或復健輔助器具，上述復健輔助器具須經身心障礙

鑑定醫療機構診斷並出具證明確有裝配復健輔助器具類之需要。對於全

民健康保險未給付之部分，而為身心障礙者之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及輔

助器具(如裝配義肢、支架、助聽器、電動輪椅、氣墊床；點字機、安全

杖、傳真機、助行器、盲用電腦輔具等生活或復健輔助器具)，經由身心

障礙鑑定醫院專科醫師出具診斷證明書，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補助，而地方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補助標準表未列

之輔助器具之補助項目。 

(20)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租賃房屋租金補助：補助對象為身心障礙者及其同住扶養者，因無自

有住宅而租賃合法房屋居住者。補助資格為： 

1.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最低生活費標準 2.5 倍，且未超過平均每消

費支出 1.5 倍者。 

2.未接受政府同質性貸款或補助。 

3.未獲政府補助住宿或養護費用。 

4.未借租公有房舍或平價住宅者。 

符合補助資格者，房屋租金以每月每坪最多新台幣三百元，且不超過

總租金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首次購屋貸款利息差額補助：補助對象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配偶無

自有住宅首次購屋者，且符合以下規定： 

1.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同住扶養者有償還能力者。 

2.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四倍者。 

3.未接受政府同性質貸款或補助 

4.購買自用住宅未滿五年，取得所有權三個月內辦妥金融機構超過七

年之長期貸款，尚未全部清償者。 

(21)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補助對象為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總收入在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下之

中低收入戶，罹患傷病住院看護費用每月累計 3 萬元或 3 個月累計超過

5 萬元以上者。補助金額如下：列冊低收入戶每人每日補助看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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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元(一年最高補助 15 萬元)，中低收入戶每人每日補助 750 元，一

年最高補助 60,000 元。 

(22)社會保險費補助： 

凡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所需自行負擔的保險費，均按照障礙等級予

以 4 分之 1 至全額不等之補助，補助標準如下： 

1.輕度身心障礙者補助 4 分之 1。 

2.中度身心障礙者補助 2 分之 1。 

3.極重度及重度者全額補助。 

(23)身障者或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1.對於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於其修業年限內減免之就學費用，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等。 

2.身心障礙程度屬極重度及重度者：免除全部就學費用；身心障礙程

度屬中度者：減免十分之七就學費用；身心障礙程度屬輕度者：減

免十分之四就學費用。 

(24)創業貸款補助： 

對於年滿 20 歲至 60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具工作能力、創業意願與

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於貸款創業時申請之貸

款利息補貼。 

(25)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為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或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的嚴重病人，99 年度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每人可扣除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0 萬 4,000 元。 

(26)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補助對象及給付標準如下： 

1.加入國民年金保險期間，因傷害或疾病經治療終止，症狀固定，或

經治療一年以上尚未痊癒，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

診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保險年資每滿 1

年，按月投保金額發給 1.3%之月給付金額。 

      2.月給付金額未達基本保障額度者，如無下列情形條件者，得按月發

給基本保障 4,000 元至死亡為止： 

a.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 

b.發生保險事故前 1 年期間，該期間之保險費有應繳納而未繳納情形。 

c.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問項 41-4、其他各項福利服務 

(27)定向行動訓練服務：指由專業單位或人員針對視覺障礙者提供感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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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定向能力、室內外單獨行走、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手杖技能等

訓練，以協助其生活重建、生活自理及增加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28)手語翻譯服務：係指經由合格之手語翻譯技術士提供之溝通服務，以協

助聽、語障者參與就業、就學、就醫、就養等公共事務。 

(29)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優

待：包含身心障礙者搭乘公民營公共交通工具給予半價優惠；進入公立

收費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給予免費，民營者則給予半價之優

惠措施；至身心障礙者陪伴人 1 人亦可享有半價優待。 

(30)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車牌：指身心障礙者使用公共

停車場設置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之識別證明或車牌。 

(31)復康巴士：係指備有輪椅升降設備及輪椅固定等設備之特製車輛，提供

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通接送服務，服務對象以

乘座輪椅的身心障礙者為優先，並提供必要陪伴者一人享有與身心障礙

者相同之優待措施。 

(32)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具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登載為智能障礙

重度以上、植物人、失智症者除外)資格，年滿 20 歲，未受監護宣告，

具工作能力且能親自在場銷售者，得向發行機構申請公益彩券經銷。 

問項 42、「41 題所列各項福利服務，您認為最需要者為何？」：根據問項 41 就(1)

至(38)項福利措施，認為最需要的、次要、再次要的福利措施順序填列。

例如認為(1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最需要，次要為(18)醫療費用補助，

再次要為(19)輔具費用補助，則填列：最需要 14 ；次要   18 ；再次

要 19 ，需要優先順序不可互換。 

問項 43、「41 題所列各項福利服務措施，您認為政府應優先辦理哪些生活福利措

施？」：係探詢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哪些生活福利措施。請

依選項(1)至(38)項福利措施，依受訪者認為之優先順序填列三項福利措

施項目代號，優先順序不可互換。 

問項 44、「除 41-3 題所列各項經濟補助及減免外，請問您今年是否領取下列哪些

補助？」：係探詢身心障礙者領取生活補助情形，請根據以下的定義，

就目前有領取者均予「ˇ」選，可複選。但請根據下列「相關補助或津

貼的檢誤表」，特別注意「ˇ」選 A 就不應該會「ˇ」選 B 的特殊情況。 

(1)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指政府針對低收入戶家庭，依法所給予之生活

照顧。現行生活扶助係以現金給付為原則，前項現金給付，得依照低收

入戶收入之差別訂定等級給付。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凡中低收入戶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未獲安置收容

之老人所申請生活津貼。六十五歲以上無扶養義務人或家境清寒之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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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老人，亦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者，其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

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1.5 倍~2.5 倍者，每人每月發給 3,000 元；未達 1.5 倍

者，每人每月則發給 6,000 元。 

(3)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

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

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 

2.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

協議離婚登記。 

3.家庭暴力受害。 

4.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5.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獨自扶養十八歲

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

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致不能工作。 

6.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

執行中。 

7.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

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

等事由。 

(4)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年滿六十五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

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之國民，未有下列各款情事者，

得請領老人福利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1.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2.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

員月退休(職)金或一次退休金。 

3.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

總額，自年滿六十五歲當月起按月折抵新臺幣三千元，尚未折抵完竣。 

4.已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或榮民就養給與者。  

5.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  

6.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7.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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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六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值，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已領有第一項第四款

所定津貼、補助或給與者，於本條例施行後，不得轉請領本津貼。但喪失領取資格者，不在此限。 

(5)榮民院外就養金：補助對象為符合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暨施行細則、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及榮民自費安養、養護作業規定等相關規

定之榮民。補助標準為凡年老失去工作能力，無職業、無固定收入，生

活困苦無助，在國內設有戶籍，且家庭全戶(含配偶、子女)平均所得低

於當年就養給與(94 年度係 13,550 元)標準之榮民。 

(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為照顧農民老年生活，爰在農保條例尚未增列『老

年給付』項目前，由政府編列預算，針對符合申領資格之老年農民發放

福利津貼可按月領取新台幣五千元。 

1.農民：年滿六十五歲，申領時為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

合計六個月以上，同一期間未領取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者。惟已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通過

(87.11.13)後再加入農民健康保險者，不適用。 

2.漁民：年滿六十五歲，申領時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

會員，會員年資合計六個月以上，且同一期間未領取政府發放之生活補

助或津貼者。惟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

行條例」修正通過(87.11.13)後再加入勞工保險之漁會甲類會員，不適用。 

(7)中低兒少生活補助： 

補助對象為針對未獲政府其他生活補助(低收入戶生活補助除外)或未接

受公費收容安置之未滿十八歲兒童少年，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月核

發之生活補助： 

1. 父母、養父母雙亡而法定監護人無力撫育者。 

2. 父母、養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達六個月以上，另一方或實際照顧人

無力撫育者。失蹤者須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登記為失蹤人口達六

個月以上。 

3. 父母、養父母離異，而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者。 

4. 父母、養父母一方因遭遇重大傷病或服刑中，以致生活困難無力扶

養者。服刑係指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判決確定，且尚在執行中。重

大傷病應檢附重大傷病卡或區域醫院以上開立診斷證明書，並敘明

近三個月內無法工作者。 

5.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少年有虐待、遺棄、押賣，強迫從

事不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為，經主管機關委託親屬家庭收容

者。 

6. 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輔導或輔導教育後，由主管機關輔導就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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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職業訓練者。 

7. 未經認養之非婚生子女，其生母無力扶養者，或雖經生父認 領，但

實際扶養照顧之ㄧ方無力撫育者。由法院責付主管機關，經輔導就

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 

補助資格之限制為： 

1.受補助之兒童少年，其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未超過當年公佈最低

生活費標準一點五倍，且受補助之兒童少年未領有中低身心障礙生

活補助。 

2.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土地、房產)現有價值未超過新台幣六百五十萬元

者。 

3.家人口動產存款本金不得超過一定金額。 

(8)其他：凡不屬於 41-3 題(14)～(28)項及 44 題(1)～(7)項補助者，請以簡明

文字說明。 

相關補助或津貼的檢誤表 

  1 2 3 4 5 6 7 

1        

2 O       

3 O X      

4 X X X     

5 O O X X    

6 X X X X X   

7 O X X X X X  

舉例：如果此位身心障礙者領了(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便不能領(4)國民年金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所以(6)與(4)的哪一格是「 X 」 

 

【未滿 3 歲兒童結束訪查】 

 

七、教育服務需求 

障礙類別為失智症、植物人者，請直接跳問項 48 

問項 45、請問您目前是否在學中？(含學前教育、成人教育、補習教育)，在學者請

「ˇ」選(1)是，並且跳問項 46。不在學者，請「ˇ」選(2)否，並且接問

項 45a。 

問項 45a、「您(未在學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有受教育之需求？」，需要再接受教育

者，請「ˇ」選(1)需要，並接問項 45b，不需要者請「ˇ」選(2)跳問項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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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45b、「請問您需要再接受哪一階段之教育？」，請就選項(1)至(8)擇一「ˇ」選，

「ˇ」選後跳問項 47。 

(1)成人教育：主要以終身學習為目的的課程，例如社區大學所開設的各項

才藝班、研習班。 

(2)補習教育：主要目的為補救過去因失學沒有機會完成的正規教育，例如：

補校。 

問項 46、請問您是否知道目前特殊教育可提供的服務有哪些？請在以下各項目之(1)

至(8)種情況擇一「ˇ」選。 

(1)家庭支援服務：學校有無提供家長教導子女方法與社會福利消息等相關資

訊。 

(2)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依法規定，身心障礙學生經評估無法自行

上下學者，應由政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困難者，無法提供者，應補

助其交通費。 

(3)獎助學金或就學費用減免：身心障礙學生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

上，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獎學金；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

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補助金。就學費用

減免，學校依身心障礙學生障礙等級減免學雜費。 

(4)學習輔具：指哪些協助身障學生學習的輔助工具與設備，如盲用電腦、輪

椅、助聽器、及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等。 

(5)提供大字課本、點字書或有聲書。 

(6)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特殊學生考試測驗時的協助，如特別考場、放大試

題、及延長考試時間等。 

(7)無障礙環境：學校的環境能使障礙學生自由無阻礙地去接近，一般指建築

物有語音電梯、身心障礙廁所、斜坡道、及身心障礙停車位等。 

(8)特教(輔導)老師之協助：若為大專院校，則有的協助老師稱為資源教師。 

問項 47、「您認為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應該優先辦理的項目是什麼？」：係

探詢身心障礙者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哪些教育措施。請依受訪者認為之

優先順序填列三項，如認為(2)提供學習輔具，(5)提供獎助學金，(6)成人

教育再次之，則填：第一 2 ，第二 5 ，第三 6 ，優先順序不可互換。 

 

八、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 

(15 歲以下即 85 年 8 月 15 日後出生者免填答，並結束訪查) 

(訪查結束後，調查員請填寫第 32 頁之意見欄) 

問項 48、「您在 100 年 8 月 15 日哪一週是否有在工作？」：探詢身心障礙者在調

查標準週是否有工作。請依身心障礙者實際就業狀況，就選項(1)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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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ˇ」選。「ˇ」選(1)至(4)者為就業者，請續答附表一；「ˇ」選(5)

者，請接問項 49，以判斷為失業者或非勞動力人口；「ˇ」選(6)至(12)

者為非勞動力人口，請續答附表三；若「ˇ」選(12)者，請以簡明文字

說明；「ˇ」選(13)者，毋需繼續填答，請結束訪查。茲就部分項目說明

如下：  

(1)從事某種工作：包含在庇護工場工作之庇護性就業者。 

(2)在找尋工作或等待恢復工作而無報酬：包含下列情形： 

① 無工作在找尋工作。 

② 已找到工作在等待結果。 

③ 有工作而未做：A.已定於短期內開始工作，而無報酬。B.等待恢復工

作而無報酬。 

但於調查週內，因(1.傷病；2.季節性關係；3.例假、事假、特別假(不含

病假)；4.已受僱用領有報酬但因某些原因)而未能開始工作，則為就業者。 

(3)料理家務：沒有工作而純粹幫忙家務。若兼有工作，應「ˇ」選(4)「家

事餘暇從事工作」並續答附表一。 

(4)在學或準備升學：沒有工作而純粹在學或準備升學。若兼有工作，應「ˇ」

選(3)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並續答附表一。 

問項 49、「如果現在有工作機會，您能不能立刻開始工作？」：判斷身心障礙者為

失業者或非勞動力人口。「ˇ」選(1)者為失業者，請續答附表二；「ˇ」

選(2)者為非勞動力人口，請就原因選項①至⑤擇一「ˇ」選，並續答附

表三；若「ˇ」選⑤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附表一】問項 48「ˇ」選(1)至(4)者為就業者，請續答附表一。 

問項 50、「您在目前的工作場所工作多久？及總工作年資為何？」：探詢身心障礙

者在目前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及開始工作以來的總工作年資，請填入

整數之年、月。 

問項 51、「請問發生身心障礙以來您做過幾個工作？其中工作最久為多少時

間？」：探詢身心障礙者發生身心障礙以來，包括目前的工作，曾經從

事過的工作數及最長的工作時間，請填入整數之數量及年、月。若發生

身心障礙以來只做過 1 個工作，毋需填答 52 題，請跳答 53 題。 

問項 52、「您離開上一個工作的原因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離開上一個工作的

原因。本題可複選，請就選項(1)至(18)最多「ˇ」選 3 項；若「ˇ」選

(18)「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53、「您是如何找到目前的工作？」：探詢身心障礙者如何找到目前的工作。

請就選項(1)至(14)擇一「ˇ」選；若「ˇ」選(14)「其他」，請以簡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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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說明。 

問項 54、「您目前從事何種行業？」：探詢身心障礙者從事之行業別。請依身心障

礙者工作場所之主要產品或業務，就選項(1)至(19)擇一「ˇ」選；若「ˇ」

選(19)「其他服務業」，請以簡明文字說明。依行政院主計處之「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100 年第 9 次修訂版)」，各選項定義如下：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1)農、林、漁、牧業 凡從事農作物之栽培，家畜、家禽等之飼

育、放牧，提供農事及畜牧服務，林木、

竹林之種植、採伐，水產生物之養殖、採

捕等行業均屬之。 

➢ 從事生物科技研發應歸入(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凡從事石油、天然氣、砂、石及黏土等礦

物及土石之探勘、採取、初步處理(如碎解、

洗選等處理作業)及準備作業(如除土、開

坑、掘鑿等礦場工程)等行業均屬之。 

➢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以外之準備

作業，若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自

辦，應歸入(6)「營造業」。 

(3)製造業 凡從事以物理或化學方法，將材料或物質

轉變成新產品，不論其使用動力機械或人

力，在工廠內或在家中作業，均歸入製造

業。產品之大修、改型、改造作業、產業

機械及設備之維修及安裝、組件之組裝視

同製造業。機械設備之專用零組件與其所

屬之機械設備主體之製造歸入同一類別。

非專用組件如原動機、活塞、電動機、電

器配件、活閥、齒輪、軸承等之製造，則

以組件本身歸入製造業之適當類別。 

➢ 廢棄物回收處理成再生原料，應

歸入(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業」。 

➢ 企業總管理機構應歸入(13)「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 

➢ 從事汽機車、電腦、個人及家庭

用品之修理應歸入(19)「其他服

務業」。 

(4)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凡從事電力、氣體燃料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均屬之。 

 

(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治業 

凡從事用水供應、廢(污)水處理、廢棄物之

清除、搬運及處理、污染整治之行業均屬

之。資源回收物分類及再製成原料亦歸入

本類。 

 

(6)營造業 凡從事建築及土木工程之興建、改建、修

繕等及其專門營造之行業均屬之。整體性

建築工程應歸入 41中類「建築工程業」，整

體性土木工程應歸入 42 中類「土木工程

業」，僅從事建築及土木工程之特定部分工

程者應歸入43中類「專門營造業」。附操作

員之營造設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 建築設計、景觀設計應歸入(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工業廠房設計、土木工程技術服

務應歸入(13)「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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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 未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賃應

歸入(14)「支援服務業」。 

(7)批發及零售業 凡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

理之行業均屬之。銷售商品所附帶不改變

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如包裝、清洗、分

級、運送、安裝、修理等亦歸入本類。 

 

(8)運輸及倉儲業 凡從事以各種運輸工具提供定期或不定期

之客貨運輸及其運輸輔助、倉庫經營、郵

政及快遞等行業均屬之。附駕駛之運輸設

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 鐵路車輛、航空器及船舶修理應

歸入(3)「製造業」。 

➢ 未附駕駛之運輸設備租賃應歸

入(14)「支援服務業」。 

➢ 汽車修理應歸入(19)「其他服務

業」。 

(9)住宿及餐飲業 凡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及餐飲服務

之行業均屬之。 

 

(10)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 

凡從事資訊及通訊傳播之行業均屬之，如

出版、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

傳播及節目播送、電信、電腦系統設計、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等。 

 

(11)金融及保險業 凡從事金融中介及其輔助活動(含保險業務

及退休基金)均屬之。持有資產之活動，如

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信託、基金及其他金

融工具之活動亦歸入本類。 

 

(12)不動產業 凡從事不動產開發、經營及管理等行業均

屬之。 

➢ 融資性租賃應歸入(11)「金融及

保險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凡從事各種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之行業

均屬之，如法律及會計、企業管理及管理

顧問、建築及工程服務、技術檢測及分析、

研究發展、廣告及市場研究、專門設計及

獸醫服務等。 

 

(14)支援服務業 凡從事支援一般企業運作之各種活動(少部

分亦支援家庭)之行業均屬之，如租賃、就

業服務、旅遊、保全及私家偵探、建築物

及綠化服務，以及辦公室行政服務等。 

 

(15) 公 共 行 政 及 國

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凡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國防事務及國際

組織等均屬之。政府提供之強制性社會安

全計畫亦歸入本類。 

 

(16)教育服務業 凡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學校(含學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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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育、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大專校院及

特殊教育)與正規教育體制外各種專業領域

之教育服務，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輔

助服務之行業均屬之。上課地點可能在學

校、教室或透過廣播、電視、網路、函授

或其他通訊方式。授予學位證書之軍事學

校及法務機構附設學校，亦歸入本類。 

(17)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凡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之行業均

屬之。 

 

(18)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凡從事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均屬

之，如現場表演、經營博物館、博弈、運

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活動。 

 

(19)其他服務業 凡從事(1)至(18)類以外之行業均屬之，如宗

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個人及家庭用品維

修、洗衣、理髮及美容、殯葬服務及家事

服務等。 

 

問項 55、「您目前擔任的職業是什麼？」：探詢身心障礙者擔任之職業別。請依身

心障礙者之服務部門、職位名稱、經辦工作內容判斷，就選項(1)至(9)

擇一「ˇ」選。依行政院主計處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99 年第 6

次修訂版)」，各選項定義如下： 

（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從事代表選民參與立法並監督各級政府作為，

以及制定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之政策、計畫、法令及規章，並規劃、指揮、

協調及綜理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2） 專業人員：從事科學理論研究，應用科學知識以解決經濟、社會、工業、農

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理化科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

計、資訊及通訊、法律、醫學、宗教、商業、新聞、文學、教學、社會服務

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本類人員對所從事之業務均須具有專門之知

識，通常需受高等教育或專業訓練，或經專業考試及格者。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療、資訊及通訊傳播

等領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從事

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行政、法律、社會、文化等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4） 事務支援人員：從事記錄、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錄、數值等資料，辦

理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①一般及文 從事記錄或彙整資料，以及依據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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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事務人員 程序辦理辦公室綜合性事務工作之

人員。 

② 銀 行 櫃

員、收帳員

及有關事務

人員 

在銀行、郵局、博弈、典當及有關場

所從事金錢處理業務之人員。 

 

③總機人員 從事操作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

構內之電話總機並轉接電話之人員。 

 

④電話及網

路客服人員 

從事以電話、網路等通訊媒介，回答

有關公司或組織之商品與服務等問

題，並對顧客提供建議及資訊之人

員。 

➢ 從事現場接待服務之人

員應歸入(4)－⑨「其他事

務支援人員」。 

⑤會計、生

產、運輸、

人事及有關

事務人員 

從事蒐集及編算會計、簿記、統計、

財務與其他數值資料，產品及物料之

驗收、核發或儲存，計算生產作業所

需物料數量，及協調旅客及貨物運送

時間，以及從事維護人事有關調動、

升遷、考核、休假、薪資及資格證書

等資料之人員。 

 

⑥圖書館事

物人員 

從事圖書館資料之出借、分類、上架

及提供使用者查詢服務之人員。 

 

⑦郵件處理

及投遞人員 

在郵遞機構從事郵件收攬、處理及投

遞等工作之人員。 

 

⑧編碼、校

對、歸檔、

複印及有關

事務人員 

從事資料編碼、校對及更正，以及從

事文件及其他資料之歸檔、複印、掃

描或傳真之人員。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從事提供旅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攤位、

市場、批發及零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

員。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①廚師 在飯店、餐廳、家庭及其他場所從事餐食

烹調之人員。 

➢ 從事餐食行政規劃與監

督之主廚應歸入(3)「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 從事速食調理之人員應

歸入(9)－⑤「食品烹調助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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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餐飲服務

人員及餐食

服務櫃台工

作人員 

在飯店、餐廳及其他場所從事餐飲供應相

關服務之人員，及從事在餐食場所之餐食

櫃台供應預先調製之餐食，或現場調製少

樣食材之餐食，並販售給顧客之人員。 

➢ 餐食烹調人員應歸入(5)

－①「廚師」。 

➢ 市場售貨員應歸入(5)－

⑦「街頭及市場銷售人

員」。 

➢ 從事速食調理之人員應

歸入(9)－⑤「食品烹調助

手」。 

③美髮、美

容及造型設

計有關工作

人員 

從事理燙髮、洗髮、染髮、髮型設計、整

鬚、美容化粧、指甲修整與彩繪、整體造

型設計之人員。 

 

④建築物及

家事管理員 

在公寓、大廈、旅館、辦公室及家庭等場

所，從事安排、執行及監督建築物照管與

家事管理等服務之人員。 

 

⑤寵物美容

師及動物照

料工作人員 

在獸醫院、動物收容所、動物園、實驗室、

寵物零售店、騎馬場、訓犬學校、寵物美

容店及類似場所，從事餵食、照料及訓練

動物之人員。 

 

⑥按摩師   

⑦街頭及市

場銷售人員 

在市場、街頭或其他開放空間設置固定攤

位販售商品，或在街頭及公共場所販售供

立即食(飲)用之冷、熱食物與飲料之人

員。 

 

⑧商店銷售

有關人員 

在批發及零售商店直接向公司、機構、一

般民眾銷售商品與解說售後服務之人

員。從事監督商店銷售人員或經營零售店

並兼作銷售工作之人員亦歸入本類。 

➢ 綜理批發及零售場所營

運活動之經理人員應歸

入(1)「民意代表、主管及

經理人員」。 

➢ 市場售貨員應歸入(5)－

⑦「街頭及市場銷售人

員」。 

➢ 在街頭調製並銷售餐飲

之人員應歸入(5)－⑦「街

頭及市場銷售人員」。 

➢ 收銀機操作員應歸入(5)

－⑨「收銀員及售票員」。 

➢ 在餐食櫃台調製簡單餐

食並販售給顧客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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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歸入(5)－②「餐飲服

務人員及餐食服務櫃

台工作人員」。 

➢ 出租店服務人員應歸入

(5)－⑧「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 

⑨收銀員及

售票員 

從事操作收銀機、光學價格掃描機及銷售

入場券，並收取付款之人員。 

➢ 旅行社票務人員應歸入

(4)－⑨「其他事務支援

人員」。 

➢ 批發及零售商店之銷售

人員應歸入(5)－⑧「商店

銷售有關人員」。 

➢ 電影院收票員應歸入(9)

－⑦「其他基層技術工及

勞力工」。 

⑩電話及網

路行銷人員 

從事以電話、網路等通訊媒介，聯絡現有

及潛在客戶以推銷商品與服務之人員。 

➢ 依問卷或調查表從事統

計調查電訪之人員應歸

入(4)－⑨「其他事務支

援人員」。 

⑪加油站服

務員 

從事為車輛添加燃料油及銷售潤滑油與

其他車輛用品，或附帶提供添加潤滑油及

洗車之人員。 

 

⑫ 消 防 人

員、警察、

法警及矯正

機關戒護人

員 

從事火災之預防、撲滅及其他緊急事件之

協助，以及執行救援民眾生命與財物之人

員；從事依法維持公共秩序及保護社會安

全之人員；及在法院或檢察機關從事偵查

審判案件之送達、拘提、值庭、解送等工

作；或從事監獄、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或

輔育院等矯正機關收容人之照管、戒護及

維持秩序之人員。 

➢ 消防設備檢查員應歸

入(3)「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 

➢ 火災調查員應歸入(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 

➢ 刑事警察應歸入(3)「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⑬保全及警

衛人員 

從事巡邏或監控場所，以保護財物免於被

竊或避免公物遭破壞之人員。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從事作物栽培、動物飼育、林木種植與伐採、水產

養殖及漁撈之人員。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應用專業知識與技能從事營建，金屬鑄造，金屬架

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保養及修理，

印刷，食品、紡織品、木質品、金屬及其他製品之製造或處理，以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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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①營建及有

關工作人員 

從事建築或其他用途之石材切割、成形，

建築物及其他結構之建造、修整等工作之

人員。 

 

②金屬、機

具製造及有

關工作人員 

從事金屬之鑄造、焊接及鍛造，重型金屬

結構之架設及維修，工具及非貴重金屬物

品之製造，金屬工具機之設定及操作，以

及車輛、航空器、產業用機器、自行車之

安裝及維修等工作之人員。 

 

③手工藝及

印刷工作人

員 

從事製造及修理精密儀器、樂器、各種物

品如珠寶、貴金屬製品、陶瓷及玻璃製

品，及由木材或紡織品、皮革或相關材料

製成之手工藝品，或從事印刷或裝訂工作

之人員。 

 

④電力及電

子設備裝修

工作人員 

從事建築物電路系統、電力機械與相關設

備之配設、安裝及維修，電力線路與電纜

之舖設、安裝及維修，以及電子、電信設

備與系統之調整、安裝及維修等工作之人

員。 

 

⑤ 食 品 製

造、木材處

理、家具木

工、成衣及

有關工作人

員 

從事肉類、魚類之屠宰，供人類及動物食

用食品之處理及準備，製作各式麵包、蛋

糕及其他麵粉食品，處理及保藏水果、蔬

菜及有關食品，試味及分級各種食品及飲

料，菸葉處理及菸製品製造等之工作人

員；從事木材乾燥與保存處理，木製家具

與其他木製品製作、裝飾及修理，或木工

機器設定與操作等工作之人員；從事製

作、修改衣服及其他紡織品、毛皮衣物或

縫製家具飾品等工作之人員。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

駛機動車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精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

主要從事協調、控管及安排本類生產作業之監督人員以及在中央控制室

操控機械設備之工作人員應歸入第 3 大類項下之適當類別。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①駕駛及移 從事駕駛軌道車輛及機動車輛、操作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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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設備操作

人員 

及農業用移運機器與設備或參與船舶等

水上運輸工具之艙面作業等工作之人員。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從事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之人員。本類工作通

常需要體力及耐力，如清潔、徒手搬運物料、廢棄物收集、手工分類或

打包商品、駕駛非動力車輛、採摘蔬菜及水果等。 

選項 定義 但不包括 

①清潔工及

幫工 

在家庭、辦公室、旅館、醫院、機場等場

所，及飛機、火車、捷運、船舶、巴士等

運輸工具上，從事保持場所內部與固定裝

置之清潔，或從事手工洗衣與熨燙之人

員。 

 

②勞力工 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簡單及例行性勞

力工作之人員。從事農、林、漁、牧業之

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之人員；及從事採

礦、採石、土木工程及建築、製造、運輸

及倉儲活動之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之

人員。 

 

③街頭服務

工及非餐飲

小販 

從事街頭及其他公共場所之勞力服務，以

及從事餐飲以外商品販售之人員。 

 

④廢棄物服

務工及環境

清掃工 

從事廢棄物收集，以及街道、公園、車站

等公共場所清潔之人員。 

 

⑤食品烹調

助手 

從事調理簡單或已預先調製之食物及飲

料，協助廚師準備與處理食材，以及清理

廚房、清洗碗盤之人員。 

➢ 從事餐飲行政規劃與監

督之主廚應歸入(3)「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 從事餐食烹調之人員應

歸入(5)－①「廚師」。 

⑥抄表員及

自動販賣機

收款員 

從事由自動販賣機、停車計時錶或類似錢

幣匣收取錢幣，以及一般住家、營業場

所、辦公處所等水表、電表、燃氣表使用

度數之抄錄等人員。 

 

問項 56、「請問您在 100 年 8 月 15 日這週，於工作場所內工作天數、正常工作時

間及加班工時？」：探詢身心障礙者在調查標準週之工作天數、工作時

間及加班工時，請填入實際數值至小數 1 位。例如：8 小時 10 分則填寫

「8.2 小時」、8 小時 20 分則填寫「8.3 小時」、8 小時 30 分則填寫「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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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8 小時 40 分則填寫「8.7 小時」。 

問項 57、「您在工作場所內身分是什麼？」：探詢身心障礙者之從業身分。請就選

項(1)至(6)擇一「ˇ」選。「ˇ」選(1)、(2)者，請跳問項 60；「ˇ」選(3)、

(4)、(6)者，請接問項 58；「ˇ」選(5)者，請跳問項 61。各選項定義如下： 

（1） 雇主：凡自己或合夥經營事業而給酬僱用他人幫忙者為雇主。 

（2） 自營作業者：凡自己獨立從事一項行業或技藝工作，除無酬家屬工作者

及無酬學徒外，並未僱用他人幫同工作者，均為自營作業者，例如：未

僱用人員之農夫、雜貨店主、醫生、小說家。 

（3） 受私人僱用：指受私人、私立機構、政黨、民間團體或外國機關團體僱

用者；學徒若不須繳費，但有膳宿或其他報酬者亦歸此類。 

（4） 受政府僱用：指受僱於本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公立

醫院等，包括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 

（5） 無酬家屬工作者：指幫同戶長或其他家屬從事營利工作而不支領薪資之

工作者。 

（6） 有酬家屬工作者：指幫家屬工作且領有酬勞者。 

問項 58、「您目前是否從事部分工時、定期契約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動的工

作？」：探詢身心障礙者目前為正職員工或從事非典型勞動。「ˇ」選(1)

者為正職員工，請跳問項 60；「ˇ」選(2)者為非典型勞動，請依身心障

礙者實際勞動狀況，就工作型態選項①至③「ˇ」選(可複選)。「正職員

工」指從事長期性之繼續性工作，為公司全時正式員工；「非典型勞動」

泛指所有異於一般不定期的全時有酬僱傭關係的員工，本問卷所稱之

「非典型勞動」包括部份時間工作者、定期契約工、派遣工作者，各選

項定義如下：(不含外勞、承攬、承包與職務借調) 

①部分時間：謂其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時勞工工作時間(通常

為法定工作時間或企業所定之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其

縮短之時數，由勞雇雙方協商訂定之。(例如：某公司每週正常工作時

間為 42 小時，則部分時間工作者指每週工作時間未滿 35 小時的員工。) 

②定期契約：指從事短期之非繼續性工作者，即勞資之間僅是暫時性僱傭

關係(例如：臨時工、工讀生、季節工、或專案計畫契約人員)。 

③勞動派遣：指某公司(稱要派公司)支付與某公司(稱派遣公司)簽訂派遣

契約，再由派遣公司派遣至要派公司服務的員工，派遣工作者在派遣期

間是接受要派公司之指揮與命令。 

問項 59、「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原因是甚麼？」：探詢受訪者從事非典型勞動

的原因。本題可複選，請就原因選項(1)至(8)「ˇ」選；若「ˇ」選(8)

「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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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60、「您在工作場所內之經常性薪資或收入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之經常

性薪資或收入，請填入整數。身心障礙者之從業身分為就業者請填答

(1)，按薪資給付方式(月薪、日薪、時薪、按件計酬)擇一「ˇ」選，並

就選取之給付方式填入月、日、時薪及平均每月薪資及加班費；身心障

礙者之從業身分為雇主、自營作業者請填答(2)，並填入平均每月淨收

入，請跳問項 62。 

問項 61、「請問您在工作場所中，有沒有因身心障礙的身分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經驗？」：探詢身心障礙者在工作場所中，有否因身心障礙的身分而受

到不公平的待遇。若沒有受到不公平待遇，請「ˇ」選(1)；若有受到不

公平待遇，請「ˇ」選(2)，並請就不公平措施選項①至⑥「ˇ」選(可複

選)；若「ˇ」選⑥「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62、「請問您滿不滿意目前的工作？」：探詢身心障礙者對目前工作之滿意

度。請依其滿意與否之程度，就選項(1)至(5)擇一「ˇ」選。「ˇ」選(1)

至(3)者，請跳問項 63。 

問項 62a、「您不滿意目前工作的主要原因？」：探詢身心障礙者不滿意目前工作

之主要原因。請就原因選項(1)至(12)擇一「ˇ」選；若「ˇ」選(12)「其

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63、「請問您在工作場所上希望獲得什麼協助？」：探詢受訪者在工作上希望

獲得的協助。若不需要協助，請「ˇ」選(2)；若需要協助，請「ˇ」選

(1)，並就協助項目選項①至⑥最多「ˇ」選 3 項；若「ˇ」選⑥「其他」，

請以簡明文字說明。需要協助項目有「ˇ」選①「在職訓練」者，請接

問項 63a；有「ˇ」選②「第二專長訓練」者，請接問項 63b。 

問項 63a、「您希望參加的在職訓練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之在職訓

練類別。請就表列「職業訓練類別」選擇 1 至 2 項最希望參加者，按優

先順序填入序號。例如：最希望接受的在職訓練是(01)電腦程式設計，

其次是(25)包裝加工，則填入您希望接受的在職訓練是 01 ，其次是 

25 ；若「ˇ」選(50)「其他職類」，請以簡明文字說明職訓種類；若身

心障礙者不想參加任何在職訓練，請「ˇ」選(51)「不想參加職業訓練」。 

問項 63b、「您希望參加的第二專長訓練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之第

二專長訓練類別。訪問及填表方式與問項 63a 相同(請參考問項 63a 之填

表說明)。 

問項 64、「請問您有沒有轉業計畫」：探詢身心障礙者是否有轉業意願及規劃，填

(1)有，可複選，請就原因選項①至⑩「ˇ」選；若「ˇ」選⑩「其他」，

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結束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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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問項 48「ˇ」選(5)者且問項 49「ˇ」選(1)者為失業者，請續答附表二。 

問項 65、「您過去有過工作嗎？」：探詢身心障礙者是否曾有工作。若身心障礙者

從來沒有工作，請「ˇ」選(1)，並就原因選項①至⑩擇一「ˇ」選，若

「ˇ」選⑩「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若身心障礙者曾經有工作，

請「ˇ」選(2)，並就離開上次工作之主要原因選項①至⑲擇一「ˇ」選，

若「ˇ」選⑲「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66、「您找工作的時間有多久？」：探詢身心障礙者至 100 年 8 月 15 日止找

尋工作之週數，請填入整數。 

問項 67、「您現在最希望接受僱用或自行創業？」：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僱用

或自行創業。若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僱用，請「ˇ」選(1)，並就無法找

到工作之主要原因選項①至⑪擇一「ˇ」選，若「ˇ」選⑪「其他」，請

以簡明文字說明；若身心障礙者希望自行創業，請「ˇ」選(2)，並就希

望政府提供之主要創業協助選項①至④擇一「ˇ」選，若「ˇ」選④「其

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68、「您用什麼方法找尋工作？」：探詢身心障礙者找尋工作之方法。本題可

複選，請就選項(1)至(14)「ˇ」選；若「ˇ」選(14)「其他」，請以簡明

文字說明。 

問項 69、「您最希望從事的職業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從事之職業。訪問

及填表方式與問項 55 相同(請參考問項 55 之填表說明)。 

問項 70、「您期待每月的收入為多少？」：探詢身心障礙者期待之月薪資水準，請

「ˇ」選收入區間選項。 

問項 71、「您目前最希望找到的工作型態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之工作型

態。請就選項(1)至(5)擇一「ˇ」選。「ˇ」選(1)者，請接問項 72，其餘

請跳問項 73；若「ˇ」選(5)「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72、「如果現在有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的機會，請問您願

不願意接受？」：探詢身心障礙者若希望從事全時正職工作，是否也願

意接受非典型勞動。請就(1)至(3)逐題「ˇ」選「願意」或「不願意」。

有任一項「ˇ」選不願意者，請跳問項 74，其餘請接問項 73。 

問項 73、「您較願意接收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派遣工作或其他工作機會

的理由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從事非典型勞動之原因。本題可

複選，請就選項(1)至(6)「ˇ」選；若「ˇ」選(6)「其他」，請以簡明文

字說明。請跳問項 75。 

問項 74、「您不願意接受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機會的理由為

何？」：探詢身心障礙者不願意接受非典型勞動之原因。本題可複選，

請搭配問項 72 有填答不願意接受之工作型態，就臨時性工作、部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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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作、派遣工作之原因選項(1)至(6)分別「ˇ」選；若「ˇ」選(6)「其

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75、「您知不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服務中心(站)有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職

業介紹)？」：探詢身心障礙者是否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服務中心(站)

有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若知道，請續問是否利用該管道尋職：有利用，

請「ˇ」選①，沒有利用，請「ˇ」選②；若身心障礙者不知道就業服

務中心(站)有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請「ˇ」選(2)。 

問項 76、「您知不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探詢身心障

礙者是否知道勞委會職訓局的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若知道，請續

問是否利用該管道尋職：有利用，請「ˇ」選①，沒有利用，請「ˇ」

選②；若身心障礙者不知道全國就業 e 網可登錄求職，請「ˇ」選(2)。 

問項 77、「您知不知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輔導

評量、職務再設計、支持性就業服務等)？」：探詢身心障礙者是否知道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提供職業重建服務。若知道，請續問是否有使

用該服務：有使用，請「ˇ」選①，沒有使用，請「ˇ」選②；若身心

障礙者不知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提供職業重建服務，請「ˇ」選

(2)。 

問項 78、「您是否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探詢身心障礙者需要政府提

供就業服務措施之情形。若不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請「ˇ」選

(1)；若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請就需要之服務措施選項①至⑨最

多「ˇ」選 3 項；若「ˇ」選⑨「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79、「您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之職業訓練

類別。訪問及填表方式與問項 63a 相同(請參考問項 63a 之填表說明)。 

  【結束訪查】                                                         

 

【附表三】問項 48「ˇ」選(6)至(12)者，或問項 48「ˇ」選(5)且問項 49「ˇ」選(2)

者為非勞動力人口，請續答附表三 

問項 80、「您目前是否有能力工作？」：探詢身心障礙者有否能力工作。若「ˇ」

選(1)自認為有工作能力，請接問項 81；若「ˇ」選(2)自認為没有工作

能力，毋需繼續填答，請結束訪查。 

問項 81、「您目前是否有意願工作？」：探詢有能力工作之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否

意願工作。若「ˇ」選(1)自認為有意願，請接問項 82；若「ˇ」選(2)

自認為没有意願，毋需繼續填答，請結束訪查。 

問項 82、「您有意願從事的職業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有意願從事之職業。訪

問及填表方式與問項 55 相同(請參考問項 55 之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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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83、「您期待每月的收入為多少？」：探詢身心障礙者期待之月薪資水準，請

「ˇ」選收入區間選項。 

問項 84、「您未去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探詢有能力及意願工作之身心障礙者，

未去找工作之主要原因。請就選項(1)至(8)擇一「ˇ」選；若「ˇ」選(8)

「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85、「您目前最希望找到的工作型態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之工作型

態。請就選項(1)至(5)擇一「ˇ」選。「ˇ」選(1)者，請接問項 86，其餘

請跳問項 87；若「ˇ」選(5)「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86、「如果現在有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的機會，請問您願

不願意接受？」：探詢身心障礙者若希望從事全時正職工作，是否也願

意接受非典型勞動。請就(1)至(3)逐題「ˇ」選「願意」或「不願意」。

有任一選項「ˇ」選不願意者，請跳問項 88，其餘請接問項 87。 

問項 87、「您較願意接收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派遣工作或其他工作機會

的理由為何？」：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從事非典型勞動之原因。本題可

複選，請就選項(1)至(6)「ˇ」選；若「ˇ」選(6)「其他」，請以簡明文

字說明。請跳問項 89。 

問項 88、「您不願意接受臨時性工作、部份工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機會的理由為

何？」：探詢身心障礙者不願意接受非典型勞動之原因。本題可複選，

請搭配問項 86 有填答不願意接受之工作型態，就臨時性工作、部份工

時工作、派遣工作之原因選項(1)至(6)分別「ˇ」選；若「ˇ」選(6)「其

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89、「您是否需要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措施？」：探詢身心障礙者需要政府提

供就業服務措施之情形。若不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請「ˇ」選

(1)；若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措施，請就需要的服務措施選項①至⑨最

多「ˇ」選 3 項；若「ˇ」選⑨「其他」，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問項 90、「您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探詢身心障礙者希望接受之職業訓練類

別。訪問及填表方式與問項 63a 相同(請參考問項 63a 之填表說明)。 

 


